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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6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5 February 2006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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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華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S.B.S.,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J.P.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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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M., 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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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李國麟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林偉強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B.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馬力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A LIK, G.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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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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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THE HONOURABLE DENISE YUE CHUNG-YEE, G.B.S.,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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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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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尚未有足夠法定人數。請秘書響鐘傳召議員。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主席：現已有足夠法定人數，開始進行會議。  

 

 

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5 年法律援助（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  

（修訂）規例〉（生效日期）公告》 .......  

 

21/2006

  

《〈法律援助（財產的押記）（利率）規例〉  

（生效日期）公告》 .....................  

 

22/2006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Legal Aid (Assessment of Resources and Contribution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5 (Commencement) 
Notice ................................................... 21/2006

 
Legal Aid (Charge on Property) (Rate of Interest)  

Regulation (Commencement) Notice ............... 22/2006
 

 

其他文件  

 

第 66 號  ─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  

  2004至 2005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及

第四十五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  

  （2006年 2月 ─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四十五號報告書） 

 

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有關在職貧窮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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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apers 
 

No. 66 ─ Report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n the Reports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Account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5 and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Report No. 45) 
(February 2006 - P.A.C. Report No. 45) 

   
Report on working poverty by the Subcommittee to Study the Subject of 
Combating Poverty 

 

 

發言  

ADDRESSES 
 

主席：發言。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黃宜弘議員會就委員會在審議審計署署長

2004 至 2005 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及第四十五號衡工量值

式審計結果報告書後提交的報告書，向本會發言。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 2004 至 2005 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

計結果及第四十五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  

（ 2006 年 2 月  ─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四十五號報告書）  

Report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n the Reports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Account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5 and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Report No. 45) 
(February 2006 – P.A.C. Report No. 45) 
 

黃宜弘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我十分榮幸，代表政府帳目委員會（“委員

會”）向立法會提交委員會第四十五號報告書。  

 

 今天提交的委員會報告書，對應審計署署長 2004 至 05 年度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以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五號衡工量值式審

計結果報告書。該兩份報告書已於 2005 年 10 月 26 日呈交主席女士閣下，

並在 2005 年 11 月 16 日提交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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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的報告書包括 3 個主要部分：  

 

(一 ) 委員會對政府當局為回應我們在先前第四十二及四十三號報告

書內各項建議而採取的措施所提出的意見；  

 

(二 ) 委員會對審計署署長 2004 至 05 年度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的

觀察所得；及  

 

(三 ) 委員會在研究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五號報告書後所達成的各項結

論。  

 

 關於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五號報告書，委員會按照往年的做法，認為無須

詳細研究報告書所載的各項觀察所得。因此，委員會只選取了我們認為指出

較嚴重的違反常規情形或弊端的一個章節，便是“西灣河土地發展項目”，

進行詳細研究。委員會一共舉行了 6 次公開聆訊，就審計署署長對這事

項得出的研究結果和觀察所得，聽取有關人士作出的證供。  

 

 我現在報告委員會作出的主要結論和建議。  

 

西灣河土地發展項目  

 

 在提供政府房舍方面，委員會深表不滿的是，在最初時，建築署便已指

出水警基地附屬地方的淨運作樓面面積並不足夠，但地政總署及建築署並無

採取任何行動來解決問題。  

 

 委員會深感失望的是，夾附在契約條件的對比圖則是“僅供參閱”，而

且“不依比例”。故此，儘管認可人士建議的水警基地附屬地方平面布置，

偏離了對比圖則的原先設計，但建築署認為沒有理由拒絕接納該平面布置。 

 

 在地盤分類方面，委員會極度關注到，在賣地前決定西灣河土地的地盤

分類時，屋宇署未有與規劃署澄清第 II 區的計劃用途，但建築事務監督其後

卻以該項資料作為其中一個考慮因素，接納認可人士所呈交的圖則，指西灣

河土地為丙類地盤，在計算地盤面積時無須扣除第 II 區的面積。  

 

 委員會感到不滿的是，在西灣河土地售出後改變該幅土地的地盤分類，

令該幅土地的發展潛力有所增加，競投西灣河土地的其他投標者因而可能受

到不公平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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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批出豁免地方一事，委員會表示震驚和強烈不滿，並認為不可接受

的情況是，建築事務監督在決定行使酌情權，不把公共交通總站計入建築樓

面面積內的時候，對各項酌情作出批准的考慮因素，並未給予適當的考慮比

重。這些考慮因素載於屋宇署發出的作業備考 23，當中包括契約限制、其他

政府部門的意見、發展項目對毗鄰用地及地區的影響，以及公平性。  

 

 在考慮公眾利益時，建築事務監督以非常狹隘的角度理解公眾利益，只

眼於興建公共交通總站是否符合公眾利益的問題，而沒有充分考慮其他可

能相關的因素。這些因素包括有關契約已經規定發展商須興建公共交通總

站、地政總署在徵收額外地價方面可能會遇到困難，以及因樓宇體積和樓宇

高度增加而會對景觀造成影響，並會令發展密度增加，阻礙空氣流通。  

 

 由於建築事務監督認為他所擔當的角色，有別於作為一名擔任屋宇署署

長職位的公務員，因此，他未有充分考慮可能相關的公眾利益和政府政策。 

 

 此外，建築事務監督未有對其他政府部門就公共交通總站不計入建築樓

面面積內一事提出的反對意見，給予適當的考慮比重。地政總署、運輸署、

路政署和消防處均沒有獲得邀請派出代表，出席在 2001 年 10 月 22 日舉行

的建築事務監督會議，而建築事務監督是在這次重要的會議上，就發展商申

請不把公共交通總站計入建築樓面面積內一事作出決定。  

 

 建築事務監督未有與律政司澄清該部門的法律意見，但他卻憑藉這些法

律意見，不理會一些可能相關的考慮因素，而有關的法律意見並沒有作出這

方面的具體建議。  

 

 委員會基於以下原因，對建築事務監督決定不把公共交通總站計入西灣

河土地的建築樓面面積內，表示極度遺憾，並認為有關決定不可接受：  

 

(一 ) 這項決定在財政方面有負面影響，因為有關政府房舍的任何部分

計入或不計入建築樓面面積內，會影響西灣河土地的價值。若一

開始便不把公共交通總站計入建築樓面面積內，投標者出價可能

會更高；  

 

(二 ) 地政總署在評估西灣河土地的投標底價時，是以政府房舍會計入

建築樓面面積內為根據。若在賣地前決定不把公共交通總站計入

建築樓面面積內，底價可定得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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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委員會察悉，該名曾獲書面確認政府房舍“應計入建築樓面面積

內”的準投標者，其後的出價是第二最高。若該投標者當初獲告

知公共交通總站不會計入建築樓面面積內，他的出價可能更具競

爭力；及  

 

(四 ) 由於建築事務監督的決定使西灣河土地的價值在土地售出後有

所提升，該項決定可能對競投西灣河土地的其他投標者並不公

平，原因是在賣地截標前，有關當局曾告知部分投標者，會把政

府房舍計入建築樓面面積內，但事實卻並非這樣。  

 

 為處理所發現的各項問題，委員會強烈促請建築事務監督確保在考慮某

項申請時，如要行使酌情權，會考慮任何由屋宇署發出而適用的作業備考所

列明的因素。委員會又強烈促請政府當局檢討以甚麼準則決定是否應該指明

土地的建築樓面面積上限，以期消除對有關土地的發展潛力存有的任何疑

問。  

 

 關於批出額外地方一事，委員會察悉建築事務監督會議在 2001 年 8 月

1 日決定，發展商撥出預留地區以換取額外地方的建議，必須待所有有關政

府部門均接納公共交通總站的平面布置後，才可獲得批准。委員會表示極度

遺憾的是，在建築事務監督會議作出該項決定後，建築事務監督在未有徵

得地政總署同意的情況下，便在 2001 年 9 月 1 日批准批出額外地方，而且

沒有給予任何解釋。  

 

 委員會察悉，建築署、運輸署和路政署認為，政府房舍可按照對比圖則

和工程規格附表興建，而把公共交通總站擴展至預留地區，是由發展商的設

計引致，並非源於水警基地附屬地方的有關規定。委員會表示極度遺憾的

是，儘管有這些意見，但建築事務監督仍然基於擬議提供的景觀美化地方和

較大的公共交通總站會令市民受惠，批准向發展商批出額外地方。  

 

 委員會深表遺憾的是，有關的政府部門在考慮認可人士因發展商修訂政

府房舍的設計而提出的額外地積比率申請時，並無衡量有關建議在帶來好處

的同時，對政府收入和發展密度所構成的影響。  

 

 我希望指出，委員會的一貫做法，是委員會會邀請任何相關人士，包括

相關的前任人員親自出席委員會的聆訊，協助委員會研究審計署署長報告

書。  

 

 由於梁展文先生在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五號報告書所涵蓋的部分期間擔

任建築事務監督，委員會一開始便決定邀請他出席委員會的聆訊，以提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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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及作出解釋。梁先生在首次公開聆訊當天上午表示，由於他正就審計署署

長報告書向高等法院入稟申請批予許可以申請司法覆核，因此拒絕出席當天

的聆訊。委員會決定他不可獲免出席聆訊。雖然梁先生其後在房屋及規劃地

政局局長訓令下出席聆訊，但他拒絕回答委員會向他提出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委員會首次行使《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

的權力，以傳票傳召梁先生到委員會席前作證，並在他宣誓後對他進行訊

問。梁先生其後應委員會的傳召出席公開聆訊，並在宣誓後回答委員會的問

題。  

 

 委員會向本會保證有決心竭力履行職責。委員會促請獲委員會邀請的官

員或任何其他人士給予充分合作，提供委員會在履行其職責時所需的資料或

向委員會作出所需的解釋。  

 

 根據委員會的協議，在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進行研究期間，以及

在委員會向立法會作出報告前，各委員不應就委員會的有關工作向外發表任

何言論。然而，遺憾的是，在委員會完成工作及作出報告之前，有些報章作

出看來是一些對委員會內部討論結果的臆測的報道。  

 

 委員會曾進行調查，以確定是否有任何委員違反這項協議，向報章發表

任何可能會導致作出上述報章報道的言論。委員會全體委員均已聲明，沒有

發表任何這類言論。每名委員亦簽署了一份聲明，表明就有關的報章報道而

言，他／她並沒有以任何形式的傳訊方法，向任何未經授權獲取有關資料的

人士提供、披露或確認有關的內部討論的內容或文件。  

 

 委員會嚴肅對待委員的保密承諾，以維護委員會的公信力。我們會繼續

探討，有何方法可進一步防止出現未經授權泄露機密資料的情況。我們建議

議事規則委員會應盡快研究為此目的而設立一個適用於整個立法會的機

制，是否切實可行。  

 

 主席女士，委員會一如既往，在本報告書中作出結論及建議，務求可達

致確保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物有所值的目標。  

 

 我謹對委員會各委員作出的貢獻致謝。委員會亦感謝政府當局的代表出

席各次聆訊。審計署署長和他的同事，以及立法會秘書處的職員努力不懈，

對委員會提供了有力支持，委員會亦在此一併致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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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規管為私人樓宇業主進行的建築工程  

Regulation of Construction Works Undertaken for Owners of Private 
Buildings 

 
1. 涂謹申議員：主席，關於規管工程承建商和認可人士為私人樓宇業主進

行建築工程，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工程承建商和認可人士為私人樓宇業主進行未經有關當局批准

的建築工程是不是違法；若是，當局在過去 3 年對他們提出了多

少宗起訴，以及法庭向被定罪的人施加了甚麼懲罰；  

 

(二 ) 工程承建商和認可人士對由他們進行、並已獲有關當局批准的建

築工程的施工質素，須承擔甚麼法律責任；過去 3 年，當局在這

方面對他們提出了多少宗起訴，以及法庭向被定罪的人施加了甚

麼懲罰；及  

 

(三 ) 鑒於當局於 2003 年曾就引入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和小型工程承建

商註冊制度提出立法建議，但其後由於各界尚未就執行細節取得

共識而撤回該建議，此事的最新進展是甚麼？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的 3 部分分別作答如下：  

 

(一 ) 根據《建築物條例》，除獲豁免的建築工程外，任何人如果未事

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及同意，不得展開或進行任何私人樓宇

的建築工程，否則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被處罰款最高 40 萬

元及監禁 2 年，並可就罪行持續的每一天罰款最高 2 萬元。因此，

工程承建商和認可人士為私人樓宇業主進行未經有關當局批准

的建築工程，即屬違法。  

 

過去 3 年，建築事務監督曾根據《建築物條例》對 3 名有關的人

提出檢控。該 3 名被告其後被法庭定罪，判處罰款 5,000 元至

7,000 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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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任何私人樓宇的建築工程如果已符合《建築物條例》各項規定，

包括聘請認可人士統籌、設計及提交圖則，並獲建築事務監督批

准，然後由認可人士監督註冊承建商按照獲批准的圖則和法例要

求的標準及安全規格進行及完成的工程，其工程質素會有一定保

證。  

 

如果工程已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但工程卻沒有按照獲批准的

圖則或法例要求的標準及安全規格進行，有關的人仍有可能要負

上法律責任。根據《建築物條例》，如果任何建築工程有違例情

況，包括使用任何欠妥善或不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規定和標準

的物料、建築工程嚴重偏離獲批准圖則，或因工程進行的方式導

致任何人受傷或任何財產損毀等，政府可向有關的人提出檢控，

一經定罪，可處罰款最高 100 萬元及監禁 3 年。  

 

過去 3 年，建築事務監督曾就 3 宗個案向有關的人提出檢控，當

中 1 宗個案的被告被定罪，判處罰款 4 萬元。至於其餘兩宗，一

宗的涉案被告被法庭判罪名不成立，另一宗的被告則獲律政司不

提證供起訴。  

 

(三 ) 引入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和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制度的立法工

作，正在積極進行。由屋宇署成立，成員包括屋宇署、各建築業

專業團體、香港建造商會及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制度關注小組代

表的工作小組，現正研究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具體建議，而相關

的諮詢工作亦已取得相當進展。由於建議涉及一些比較複雜的細

節，所以我們須有足夠時間草擬法案。我們計劃在今年年中向規

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匯報諮詢業界的結果，以及小型工程監

管制度建議的內容，目標是於今年年底向立法會提交有關建議的

《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提出這項質詢，是因為在這數年，很多業主皆很關心

樓宇安全問題，政府也一樣，所以便發出了很多命令，要求業主尋找承辦商

進行有關工程。可是，現時最慘和最令業主氣憤的是，即使他們已經聘請專

業人士進行工程，一旦在工程完結後出事時，被檢控的卻是業主。大家可以

看一看數字。根據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的數字， 3 年來，政府只成功檢控了

1 宗個案，但事實上，小業主被檢控的個案是多不勝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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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問，究竟在這 3 年內，有多少宗個案是控告小業主，指他們導致有

人受傷和財產損毀？然而，這些小業主本已聘請了專業人士進行工程，最後

卻發生意外。為何政府只控告小業主，專業人士卻無須承擔責任？對這個不

成比例的檢控數字，政府如何解釋？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談及法律責任，承建商和協助興建者均有責任。我

剛才已解釋過，承建商須根據建築事務監督所批准的圖則細節辦事。如果他

們沒有事先獲得批准和同意便展開工程，他們便屬違法，這是不容置疑的。 

 

 至於工程質素和在施工過程中引致意外、傷亡或造成財物損失等問題，

當中當然還包括很多因素，舉例來說，如果工程人員疏忽，他們在法律上便

須負上一定責任；至於業主和法團的事務，很多時候便要視乎他們自己的意

願如何，即他們所要求達到的結果是怎樣。所以，在法例上，無論是直接有

關的人或間接有關的人  ─  尤其是着意授權予進行這些工程的人  ─  

均須負上法律責任。因此，很多時候，我們對舉證方面的要求，會因應各宗

個案的情況而有所不同。當然，如果小業主要興建一些違例建築物，例如要

搭建一些違例建築物，他自己便是最清楚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則要視乎

個案的性質。或許因為這樣，當我們就某些違例建築物提出檢控時，小業主

便也須負上一定的責任，情況便是如此。  

 

 

涂謹申議員：主席，局長兜兜轉轉也未能回答我的補充質詢。究竟在同一時

期，有多少名即使已聘請了承建商進行工程的業主被政府檢控？此外，為何

檢控數字上會有差距？小業主是依賴那些專業人士為他們進行工程，但卻一

定遭政府檢控，反之，檢控專業人士的個案， 3 年來只有 1 宗，為何會是這

樣的呢？無論如何，我希望局長能向我們提供數字，讓我們對比一下。  

 

 

主席：涂謹申議員，你問局長有多少名小業主為此而遭檢控，這可能跟主題

有少許關係，但關係卻似乎很遠。如果局長手邊沒有這方面的資料，他可以

選擇以書面答覆，我現在便要問一問局長。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會以書面回答這項補充質詢。（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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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主席，我想就局長主體答覆的第 (一 )部分提問。局長在該部分

指出，任何人如果未經申請自行更改樓宇設計，一經定罪，可被處罰款最高

40 萬元及監禁兩年。但是，局長在主體答覆中又表示，在過去 3 年只檢控了

3 名有關的人，判處罰款 5,000 元至 7,000 元不等。我想問政府，如果是這

樣，何來阻嚇作用呢？雖然政府最高可判處罰款 40 萬元及監禁兩年，但那

些遭檢控的人既無須坐牢，罰款也只是 5,000 元至 7,000 元不等。我想問政

府，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提及的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制度的立法工

作，即在今年年底提交的法案中，會否一併處理有關問題？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其實，我們這次已經是第二次嘗試就這方面立法。

在 2003 年，我們曾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供議員審議，但遇到種種困難。

田北俊議員剛才提及的，只是其中一種困難，我們當時所面對的困難，便是

不知從何尋找這些承建商。我們現時要求的水平是十分高的，是要求承建商

屬一般註冊承建商。  

 

我們現在所說的，很多時候也是一些諸如搭建冷氣機支撐架和晾衣架等

比較小型、無須作大變動的工程。田北俊議員說得對，如果有些工程是在室

內進行，無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亦無須業主事先遞交圖則申請批准，

這些工程應由誰進行呢？  

 

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現時有一個關注小組，商討有關這方面的問題，

主要目的是令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制度能跟剛在去年生效的《建造業工人註

冊條例》內的細節銜接。根據已實施的《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工人會被

分類，但條例內的分類要求跟我們的分類要求卻不盡相同，所以我們便要令

兩個制度下的工種等其他問題銜接。這樣，我們將來一旦實施有關小型工程

承建商註冊制度的法例時，便可知道哪裏有何種工人已註冊，可以進行有關

工程。因此，我們正就這方面進行工作。我們現時已取得相當進展，關注小

組已同意大致的原則，但仍有一些細節問題，以及須研究如何草擬有關法

例。我們現正就這些方面做工夫。所以，我們於年中便會向有關的事務委員

會匯報詳情，以及希望可在年底向立法會提交法案。  

 

 

張學明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到，正在積極進行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制度

的立法工作，相信最快也要在今年年底才可立法。我想問政府，在落實註冊

制度前，政府有否臨時措施，例如發出一些指引，提醒私人樓宇的業主，如

何正確處理這些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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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其實，我們已在網上發放資訊讓公眾知悉，但這做

法或許幫助不大。現時，我們在網上發放了在目前的註冊制度下，合資格的

承建商的名單。此外，在有關團體的協助下，我們已成立 4 個建築物資源中

心，中心內除了提供這些名單外，也提供有關大廈管理等其他問題的資料，

例如有哪些工人是合乎資格，經常在進行這類工程。不過，礙於現時未有註

冊制度，效果並非完全滿意。我們希望在引進了制度後，可將整個制度合法

化。  

 

 

李永達議員：主席，由於屋宇署近年清拆違例建築物的行動雷厲風行，所以

業主便很容易接獲清拆令。  

 

 我想問局長，無論是在建築過程中或在完成了建築工程後，當有建築物

內有物件墜落街上引致行人受傷，除了檢控業主外，當局內部是否有標準程

序，同時研究認可人士或承建商在問題上有否出錯？當局是否設有研究程

序？局長說現時只有 1 宗個案的被告被定罪，這是令我十分震驚的。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指出，按照《建築物條例》

規定，工程承建商和認可人士不能在施工過程危害公眾安全，如果他們導致

財物損失和人命傷亡，法例規定有關的人須負上法律責任。此外，我們亦已

發出指引，要求他們遵守工作守則和程序，目的是希望減少傷亡情況。當然，

他們有時候也會疏忽或不遵守規例，如果是這樣，一旦發生事故，他們便一

定會受到法律制裁。  

 

 

李永達議員：我的補充質詢其實很簡單，我只是問局長，負責檢控的同事有

沒有訂定內部標準程序，一併研究在《建築物條例》下，工程承建商或認可

人士是否須負責任，而要由你們提出檢控的？是否有這個程序？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剛才已經指出，現時在法例下，他們是有刑事責

任的。  

 

 

李永達議員：讓我再說一次。我當然知道工程承建商或認可人士在法律上是

有責任，但如果你們不調查和不檢控他們，他們便不會有責任了。我是問，

屋宇署有沒有 standard instruction（標準程序），訂明一定要研究 AP 和工程
承建商有否觸犯專業責任？局長還不明白我的補充質詢嗎？我已用廣東話

說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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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不是不明白，但如果法律上有這樣的要求，他們

自當須遵守。至於我們的部門有否主動 check 所有人，責任應在對方身上。

雖然在我們巡查的過程中，這也是其中一個要查看的項目，但我們不會每天

派員到每個地盤巡查，我們只會抽樣巡查。我們是有這樣的程序，讓同事就

這方面進行巡查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18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的可能是一些大型建築工程，執行上也許會

較容易，但對於一些小型工程，例如針對着我們現時隨處可見的所謂僭建

物，其實也應按照《建築物條例》進行工程，但進行這類建築工程的業主卻

往往沒有提出申請，所以即屬違建。我想知道，政府是否認為將來的《建築

物（修訂）條例草案》可一併包括這些事項？事實上，現時這些問題是無法

解決的，政府有否信心做到這件事？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這件事其實是刻不容緩的。我剛才已經說過，我們

在 2003 年已嘗試將條例草案交由立法會審議，但礙於當中的細節安排和註

冊等問題而未能成事。我們要確保有足夠工人能夠註冊，合法地進行這類工

作。經過了上一次的經驗，我們便與業界就這方面進行研究。此外，我們現

時已經有《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協助我們設定方式，替這羣工人註冊。

所以，我剛才說我們現時要研究如何將兩個制度銜接，好讓我們可以確保屆

時在法例下，每類工種也有合資格的工人，能安全和合法地進行有關工作。 

 

 

主席：第二項質詢。  

 

 

滅貧  

Combating Poverty 
 
2. 劉慧卿議員：主席，當局自去年 1 月成立扶貧委員會（“委員會”）以

來，只制訂了一套 24 個的貧窮指標，以反映香港的貧窮狀況，但沒有具體

釐定貧窮線以界定貧窮人口。此外，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估計本

港現時的貧窮人口約為 125 萬。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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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當局如何能在未界定貧窮人口有多少的情況下推行滅貧措施；  

 

(二 ) 在策劃和推行滅貧措施時，會不會以社聯所估計的貧窮人口作參

考；如果不會，原因是甚麼；及  

 

(三 ) 會不會制訂具體的滅貧目標，務求在若干年內將貧窮人口減至某

個水平？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  

 

(一 ) 瞭解和衡量貧窮情況，是委員會其中一項主要工作。委員會在制

訂 24 個貧窮指標的過程中，已檢視了本地和海外的經驗，並與

委員會內外的專家交流這方面的意見，包括社聯。  

 

 劉慧卿議員的質詢，主要針對單靠入息計算的貧窮人口數字。就

這方面，議員可參考第 2 個和第 10 個指標。隨着經濟持續復甦，

在 2005 年第三季，入息低於平均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金額的 0 至 59 歲的人下降到 73 萬人。至於清貧長者的數目，

則約為 22 萬人 1。將這兩個數字加起來，“貧窮人口”共接近

95 萬人。我強調，這個“貧窮人口”是有引號的。  

 

 要指出有關數字毫不困難。可是，單憑這數字來制訂相關政策，

則我認為並不足夠，因為單靠入息作為準則，是不能反映弱勢社

羣有特別需要，例如在健康、教育／培訓、就業、居住環境，以

及社區／家庭支援等方面的需要。同一入息的家庭往往也會有不

同需要，其中要視乎很多其他因素，例如他們家中有沒有小朋友

和老人家，或是否住在公共房屋等。因此，實際來說，扶貧措施

必須以一個多元角度，透過各方面政策全面配合，例如房屋、醫

療、社會福利，教育和培訓等，才能事半功倍，水到渠成。  

 

 這亦正解釋了為何委員會經過深思熟慮後，決定採取一個多元角

度，從人生不同階段的需要，以瞭解和衡量貧窮問題。事實上，立

法會秘書處於 2005 年 5 月發表的研究報告中亦指出，不少已發展

的國家均採用以上的做法 2。  

 
1 參考：有關清貧長者數目見第 16 及 18 個指標。由於單靠入息來計算清貧長者的數

目存有一定技術困難，因此，我們採用了其他方法計算清貧長者人數。  
2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提供題為“選定地方的滅貧策略”的研究報

告 [RP05/04-05]（ 2005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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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我們已參考過社聯所估計的貧窮人口。事實上，我們在制訂貧窮

指標的過程中已諮詢了社聯，並適當地在指標內把他們的意見涵

蓋。  

 

 在制訂有關入息的貧窮指標時，我們參考了綜援金額的水平。事

實上，綜援金額水平亦被廣泛應用，以及認定為應付基本生活水

平所需。就有關入息指標而言，綜援金額水平實際上已被用作貧

窮線，以評估貧窮人口。可是，正如我在主體答覆的第 (一 )部分

所述，我們認為並無額外實際需要，訂定一條新的貧窮線。  

 

 社聯亦採用了“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作為貧窮線，以計算貧

窮人口。雖然社聯和委員會採用了兩種不同的做法，但兩者其實

很相似。以三人家庭為例，在 2005 年第三季，入息中位數一半

的家庭入息是 8,000 元，而同期，三人家庭的平均綜援金額則是

7,664 元，後者只較前者低 336 元，即 4%。  

 

(三 ) 貧窮指標能讓我們從宏觀角度，瞭解整體貧窮情況的變化。有關

指標亦可作為制訂政策時的參考，有助指出哪些政策範疇須由我

們仔細研究。例如，待業待學的青少年數字，便在某程度上反映

出現時我們基礎教育和培訓計劃，是否有效裝備青少年繼續升學

或工作。  

 

 我亦明白部分議員認為政府應參考一些歐盟國家的做法，訂定可

量度的滅貧目標。可是，我想指出，我們在參考海外經驗時，必

須同時分析它們獨特的本土情況。例如，英國是透過改變稅收和

福利制度，譬如為勞動家庭提供稅務優惠，成功地減少生活在相

對低收入的家庭的兒童數目。可是，這項措施在香港並不適用，

因為香港的低收入家庭是無須繳納薪俸稅的。  

 

 以香港的情況而言，政府在未充分考慮政策影響的情況下，隨意

制訂滅貧目標，是不恰當的。例如，我們可以訂下單親綜援受助

人重投工作的指標，從而使生活在失業家庭的兒童數目下降。然

而，政府不會隨便這樣做，我們必須同時考慮其他連帶影響，例

如這些安排會否使年幼的兒童得不到家長充分照顧等。  

 

 我將於今天稍後與議員詳細討論馮檢基議員就有關在職貧窮的

報告所提出的議案。在這裏，我只想指出，我們歡迎報告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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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值得我們繼續努力跟進的務實建議。政府會積極與立法會合

作，制訂能符合香港情況的扶貧策略。  

 

 

劉慧卿議員：主席，司長在主體答覆提到在未充分考慮政策影響的情況下，

隨意制訂滅貧目標是不恰當的。我相信大家也會同意這一點。可是，司長，

這個委員會已經運作 1 年，連有多少人屬於貧窮也不知道。司長又說如果以

一個多元角度，透過政策配合，做這項工作便會事半功倍，水到渠成。究竟

何時才會水到渠成呢？以甚麼指標量度將來做的工作會成功呢？主席，我看

了現時這個主體答覆，真的完全不知道。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在我們衡量貧窮情況時，是制訂了 24 個貧窮指標。

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指出，我們不會贊成隨意制訂滅貧目標，而委員會亦

有共識，認為這 24 個指標相當具代表性，而我們也參考了社聯就扶貧指標

方面的意見。所以，我們認為這是有充分代表性的。  

 

 至於我們如何使用這套指標促成扶貧工作，委員會現正充分檢視政府扶

貧政策的各方面效益，以及當中的協調。我想重申，政府並非只在委員會做

扶貧工作，我們各個政策局，例如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和教育統籌局等，已經

有很多扶貧政策或幫助弱勢社羣的政策。因此，委員會的工作其實主要是協

調、檢視及制訂一些長期措施。我們現時已成立了一個兒童及青少年專責小

組，就避免出現跨代貧窮而進行工作。  

 

 所以，總的來說，政府現時的政策是多條腿走路，我們是不會單元式地

辦事的。  

 

 

主席：共有 12 位議員希望提出補充質詢，請有機會提問的議員盡量精簡。  

 

 

陳智思議員：主席，委員會成立已差不多 1 年，偶然也會聽到很多人批評委

員會只專注做一些小型計劃，沒有進行一些全面檢視政策的工作。我想請問

司長，對這方面有何回應？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有關指控是沒有根據的。（眾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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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來，防貧紓困的工作，是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部分，委員會的工

作更不應與它分割。現行的政策，是政府跟有關人士經過長年累月討論、磋

商及不斷作出改善的成果。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我們必須考慮到每一項政策

的推行對各方面造成的影響，避免重大打擊了這方面的現有政策，以及從事

扶貧工作或幫助弱勢社羣的人的工作。  

 

 雖然公眾往往覺得政府和立法會在討論有關扶貧的議題上出現分歧，但

我們其實在很多範疇上亦存在高度共識。立法會在有關在職貧窮的報告中，

指出了很多值得我們繼續努力跟進的務實建議，例如第一，加強地區為本的

扶貧工作和強化社區網絡；第二，加強培訓和就業務服，考慮提高工作的誘

因；及第三，促進地區經濟及社會企業的發展。這些全部符合委員會工作的

主要框架，也是政府與委員會一直致力推動的工作。可是，當我們檢視和提

出相關政策的建議時，我們必須謹慎考慮全面落實有關政策後的影響，因為

問題往往出現在政策細節上，即所謂 the devils are always in the details。所

以，如果我們不清楚瞭解政策的細節，便無法確保透過這個政策目標，能夠

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我們會務實和進取地不斷進行扶貧工作的。  

 

 

李鳳英議員：司長說沒有充分考慮政策的影響，便隨意制訂滅貧目標，是不

恰當的，但委員會會議上，針對一些沒有領取綜援的貧窮的人也曾進行了充

分討論。如果司長對於這個組別的人也不制訂具體的滅貧目標，我們最後以

甚麼來量度我們的工作成效呢？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委員會的工作相當多元化，因為弱勢社羣有很多不

同需要。李鳳英議員提出的，其實是一項很好的建議。對於所謂在職貧窮，

或即使沒有申領綜援但屬於是弱勢社羣的貧窮的人，我們必須認真關注，以

及看看如何支援他們，或協助他們脫貧。所以，委員會現正重點檢視在職貧

窮的問題。這問題並非舉行一次會議便可解決，亦非舉行一次會議便可充分

瞭解，因為這是一個相當複雜及深層次的問題。  

 

 我們在上次舉行委員會會議時  ─  李鳳英議員亦很熟悉  ─  已經

第一輪討論了要檢視這個問題。接着，委員會便會有更深入的討論。我們已

經計劃在下一次委員會會議時，將會看看我們現時如何能透過措施或政策，

鼓勵一些貧窮的人繼續就業。所以，在下一次委員會會議時，我們將會檢視

所謂的 disregarded earnings，即是說，貧窮的人所賺取的工資，不會在綜援

金內扣回，因為這一點在鼓勵一些在職的貧窮的人繼續就業，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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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主席，司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的第三段提出了一些結論：

第一，司長明示了貧窮線差不多等同綜援線；第二，社聯所提出的建議，跟

政府的建議只相差 336 元；及第三，政府其實也通過了一些貧窮指標。這 3 個

結論，我想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香港現時有相當數目的市民是有工作，但他

們的收入卻在綜援金以下 ...... 

 

 

主席：馮議員，不好意思，請你直接提出補充質詢，因為有多位議員在輪候。 

 

 

馮檢基議員：我想問的補充質詢是，有關的指標已制訂出來，這些市民的收

入是在綜援線以下，他們並沒有申領綜援。根據有關的指標，政府如何幫助

這羣人呢？這些指標純粹是作研究用途，抑或真的供政府部門採用呢？如果

政府部門真的採用這些指標，為何政府部門尚未有政策幫助這些人呢？指標

已擺了出來，是已經決定了的 ...... 

 

 

主席：馮議員，你提問完畢便可以坐下。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在主體答覆主要指出，一般而言，社會現時實際

上是以綜援線當作貧窮線，所以，我指出社聯現時所採用的“家庭入息中位

數的一半”準則，跟綜援金其實是差不多的。因此，我剛才所說的 8,000 元

和 7,664 元，其實便是差不多。實際上，社會如果單用收入作為貧窮指標，

一般而言，這條線實際上已被採用為貧窮線。可是，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

不單靠這一條線界定何謂貧窮的人。所以，在貧窮指標上，委員會並非只劃

下一條線，而是採用 24 個指標。  

 

 其實，很多已發展的國家也是採用這種多元化指標，以檢視和釐定社會

上哪些是弱勢社羣、貧窮的人或須予支援的人，把他們找出來，加以援助的。 

 

 

馮檢基議員：司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想問司長，那些指標是怎麼使

用呢？例如，有一個指標是關於房屋的，根據該指標，領取綜援的人便可以

立即免租，但如果是沒有領取綜援，其收入卻低於綜援金的，所租住的私人

樓宇每月租金為二三千元，這便跟房屋的指標有關連了，有關部門是如何使

用指標的呢？他們根本沒有使用。司長沒有回答的便是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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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馮檢基議員是委員會內其中一名委員，他應該很清楚

這個扶貧指標有甚麼用途。有關的詳細用途，我們在網頁內已寫得很清楚，

如果他忘記了網頁，或許讓我提一提他，那便是<http://www.cop.gov.hk>......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不是要網頁，我是要求司長回答如何使用那些指標。

例如我是貧窮，收入在綜援線以下 ...... 

 

 

主席：馮檢基議員，我已明白你的意思了。  

 

 

馮檢基議員： ......那些指標與我有甚麼關係呢？  

 

 

主席：我明白了，請你先坐下。財政司司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相信我剛才的闡釋已很清楚，我沒有補充。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梁國雄議員：局長，主席，多謝主席。  

 

 司長在主體答覆提到，我引述如下：“因此，實際來說，扶貧措施必須

以一個多元角度，透過各方面政策全面配合，例如房屋、醫療、社會福利 ......

才能事半功倍，水到渠成。”我想問財政司司長，你會否認為應該增加稅收

以應付以上各項開支的增加，達到多元化扶貧的目標呢？  

 

 

主席：梁國雄議員，不好意思，你現在提出的補充質詢，跟我們在討論的扶

貧指標其實是 ...... 

 

 

梁國雄議員：是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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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其實是沒有直接關係，不過，如果你想提問這個問題，是可以提出另

一項新的質詢的。  

 

 

梁國雄議員：主席，讓我給你解釋。司長身兼兩職，既是財政司司長，亦是

委員會主席，他表示要多元化，我覺得這是對的，但如果他不停削減政府開

支，便是無法達到這個目標的。所以，我向司長提出這項補充質詢。他作為

委員會主席時要以多元化方式扶貧，但作為財政司司長時卻要 cut 財政支

出，這樣，他便像是魂不附體般，見到人便說人話，見到鬼便說鬼話，這是

整個問題的重心 ...... 

 

 

主席：梁國雄議員，請你先坐下。財政司司長今天在立法會回答議員的質詢，

他便是政府的代表，無論他還有甚麼其他身份，其實也是政府的代表。  

 

 梁議員，你想提問這項補充質詢，不如讓主席協助你一把，好嗎？你可

以這樣問：政府採用這個方法，即多元化和配合各方面的政策全面處理問

題，當中有否包括稅務安排？  

 

 

梁國雄議員：那麼，我直接提問吧，多謝主席。  

 

 我現在改為直接問司長是否認為政府應該增加上述各項開支，以達到多

元化扶貧的目標呢？  

 

 

財政司司長：政府一向高度重視有關扶助弱勢社羣的工作，並作出了高度承

擔。所以，在過去 10 年，我們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遠遠拋離了其他範

疇所增加的支出。我相信絕大多數人也看到，即使我們在政府緊縮資源時，

對於社會福利界的支出，基本上仍是維持不變。  

 

 此外，我們的扶貧政策，亦是就 4 個重點進行的：第一，改善經濟，增

加就業機會。我們看到在過去兩年，這方面有顯著成績，是增加了超過 24

萬份工作。第二，改善教育，從而使市民能夠脫貧。在教育方面，即使政府

緊縮開支，教育範疇的開支非但沒有減少，實際上還有增加。第三，透過培

訓及再培訓，令市民更能迎合知識型經濟的需求。就這方面，政府有多項計

劃不斷在進行。第四，透過安全網，令一些弱勢社羣和有需要的人能有尊嚴

地生活。就這方面，委員會現正檢視這個安全網，看看各政策範疇在協調和

統籌方面如何能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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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梁國雄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的意思是，司長是否認為應該增加？我不管他現時是

怎樣，問題是，應否繼續增加？  

 

 

主席：你的意思是政府應否繼續在各方面增加援助？  

 

 

梁國雄議員：是的，很清楚，這根本是一個很簡單的語言邏輯問題。無論你

現時提供多少錢，但應否增加 ...... 

 

 

主席：你無須再解釋，已經很足夠了。財政司司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要補充一點。其實，政府在決定一個範疇的資源

時，是按需要作出決定的，所以並非跟收入直接掛鈎。我剛才的解釋，亦充

分顯示了我們在開支方面，是秉持應使得使，應省則省的原則。  

 

 

主席：第三項質詢。  

 

 

實施 5 天工作周  

Implementation of Five-day Working Week 
 
3. 張宇人議員：主席，行政長官早前在立法會會議表示會成立一個由公務

員事務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效率促進組代表組成的工作小組，積極研究

從本年 7 月起，政府開始實施 5 天工作周的建議和具體落實方案。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上述工作小組會不會研究，實施 5 天工作制後會不會影響各政策

局及政府部門的工作進度，以及會不會有需要增加額外人手及資

源；若研究結果顯示會有上述影響和額外人手及資源需求，會不

會落實推行 5 天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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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鑒於實行 5 天工作制將不把星期六定為工作天，會不會影響各政

策局和政府部門的服務承諾；在實行該制度後，如何解決巿民只

能在星期一至五處理與各政策局或政府部門有關的事務問題，以

及會不會評估實施後對私營機構所提供服務的影響；及  

 

(三 ) 在政府實行 5 天工作制後，會不會將該制度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公

營和資助機構，並因而增加對有關機構的資助或撥款？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政府成立的工作小組，正聯同各局和部門，研究實施 5 天工作周

的措施，以及在運作及人手上所須作出的安排。我們會以維持公

共服務的整體水平和政府的工作效率為大前提，並遵守以下 4 個

基本原則，即：  

 

(i) 不涉及額外人力資源；  

 
(ii) 不減少員工的規定工作時數；  

 
(iii) 不削減緊急服務；及  

 
(iv) 雖然整體而言，政府辦公室在星期六停止運作，但會維持一

些必需的櫃台服務。  

 

 在制訂具體落實新安排的過程中，我們會透過各諮詢渠道，聽取

員工的意見。工作小組會統籌處理在籌劃過程中的各項事情，並

會向政務司司長匯報進展。公務員事務局在適當時候會向立法會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介紹籌劃工作的進展。  

 

(二 ) 在實施 5 天工作周安排時，我們會確保繼續為市民提供優質的服

務，我們會兼顧私營機構對公共服務的需求，維持公共服務整體

水平和效率。由於員工的規定工作時數並無減少，我們預計在政

府實施 5 天工作周不會對服務承諾造成重大的影響。例如，部分

非緊急、非必需的政府服務在星期六停止提供，部門會適當地延

長工作天的服務時間。部門亦會積極強化服務模式以便利市民，

例如更廣泛推出網上服務、簡化工作流程或透過“ 1823 政府一線

通” 24 小時熱線接受市民查詢或投訴。這些措施均有助把政府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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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5 天工作周對市民及私營界別造成的影響減至最少。我們在實

施 5 天工作周後，仍會不時檢視社會對公共服務的需求，以作出

相應的調整。  

 

(三 ) 政府歡迎各公營和受資助機構研究推行 5 天工作周的可行性，並

自行作出決定。當然，大前提仍然是維持服務整體水平和工作效

率，以及不影響緊急服務。政府並無計劃因應實施 5 天工作周向

有關機構增加撥款。  

 

 

張宇人議員：主席，我的主體質詢第 (二 )部分問及 5 天工作制會否影響政府

的服務承諾。我試舉出一個例子，屋宇署為飲食業審批一個圖則需時 30 個

工作天，現時一周有 6 個工作天，即要等候 5 星期。日後，如果實行 5 天工

作周，即變成 6 星期，要等候 42 天。局長在討論這問題時，既然說甚麼也

沒有改變，那麼會否考慮縮短所需的工作天來遷就服務承諾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多謝張宇人議員的跟進質詢，我剛才在主體答覆

已相當清楚地說出，推行 5 天工作周的制度時，大前提是一定要維持公共服

務整體水平和效率。政府其中一個衡量效率的模式，便是我們的工作承諾。

我相信各部門首長在研究實行 5 天工作周的細節過程中，會兼顧現時的工作

承諾，如以工作天作基數，該部門現時計算工作天時是否包括星期六。就這

問題，我亦曾初步瞭解有關情況，所得到的答覆是有些部門現時的工作天並

未計算星期六，但有些部門則包括星期六在內。  

 

 張宇人議員剛才提及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我相信食環署署

長會研究現時工作承諾的工作天的計算方法，以及引入 5 天工作周制度後，

這方面的承諾是否有需要作出適當調整的。  

 

 

主席：共有 11 位議員在輪候，希望提出補充質詢。我再次請有機會提出補

充質詢的議員盡量精簡。  

 

 

鄺志堅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制訂落實具體安排時，會透過

各諮詢渠道聽取員工意見。對於局長的做法，我作為勞工界的議員，是表示

歡迎的。然而，我想問在諮詢方面，由於涉及很多部門和職級，不知道局長

打算採取哪種諮詢方法呢？諮詢的時間表為何？估計何時可以完成諮詢，落

實 5 天工作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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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多謝鄺志堅議員的補充質詢。諮詢工作其實已經

進行，我們現時主要是透過每個部門的員工諮詢體制，初步跟員工溝通和搜

羅員工對這方面的意見。所以，我們要求部門首長在不久的將來便提交初步

實施方案。我們希望各部門首長已跟員工進行初步諮詢，亦會在提交的初步

實施方案中反映員工提出的意見。我相信這個溝通過程，是會以互動的方式

不斷進行的。  

 

 其實，我亦不排除即使在今年 7 月 1 日實施 5 天工作周後，仍繼續跟員

工按實際運作再瞭解員工的情況，並向員工收集意見。我們在實施後，仍可

不時改善工作模式或工作環境，令公務員同事在實施 5 天工作周的新措施時

運作暢順，亦令接受公共服務的市民和私營部門覺得 5 天工作周不會為他們

帶來不必要的不便。  

 

 

鄺志堅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時間方面的問題，即在何時推出？何時才完成諮

詢工作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據我理解，鄺志堅議員剛才問的是諮詢工作的時間表，

也許我剛才的答覆未夠清楚。其實，諮詢工作已經開始，由各部門首長跟其

員工進行諮詢工作，我們希望諮詢工作在未來數月仍繼續進行，甚至在 7 月

1 日落實推行 5 天工作周後，仍會繼續諮詢和溝通的工作。  

 

 

詹培忠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強調：第一，不減少員工的規定工作

時數；第二，部門會適當地延長工作天的服務時間。這意味着星期六的數個

小時將會濃縮在星期一至五的工作時間內。局長如何讓市民適當瞭解政府提

供的服務不會減少呢？會否攤分星期六的工作時間，即在星期一至五分別增

加約 40 分鐘的工作時間，有沒有這規定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多謝詹培忠議員的提問。我相信在這問題上，我

亦要細心聆聽各部門首長所提交的實施方案。從公務員事務局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將來實施的情況可能會因應實際情況不同而有異。  

 

 就詹培忠議員剛才所說，我們也認為有些辦公室可以在星期六不辦公，

或一些後勤支援服務隊伍可以在星期六不辦公。其中一種做法是把現時一般

要求同事在每兩個星期六工作的 3 小時，攤分在 10 個工作天內，這是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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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模式。可是，我相信部門會根據實際的工作需要，而採用其他模式。例

如，不排除有些部門會建議把星期六的 3 小時工作撥入 5 個工作天中的某一

天內，譬如是星期三，有些部門的櫃檯服務時間可能要延長至晚上 8 時，而

星期一、二、四及五，則維持現時的工作時間。這一定要由有關的部門首長

衡量提供服務的性質、現時使用這些服務的情況，以及甚麼是最好的方法，

可令他們的服務對象容易接受 5 天工作周所帶來的改變。  

 

 簡單來說，我相信這不會是“一刀切”的做法。詹培忠議員提出的模

式，我相信會是其中一個我們一定會採用的模式，但還會有其他模式的。主

席，這正是我們在 7 月 1 日實施前，在宣傳方面要多做的一些工作，以令接

受公共服務的市民及私營部門均清楚瞭解 7 月 1 日後運作情況的改變。  

 

 

梁耀忠議員： 5 天工作周的原則是非常好的，我非常贊成。不過，局長可否

回答，雖然她剛才說會諮詢員工，但對市民又如何進行諮詢呢？很多時候，

市民大眾已習慣了這種可在何時接受服務的模式和方式了。就模式的更改，

政府只諮詢員工，市民方面又如何呢？以郵政為例，香港郵政當局已表示可

能在星期六不辦公，所以，我想問 ...... 

 

 

主席：梁議員，不好意思，我打斷你的提問，大家已很明白你要問的是甚麼

了。  

 

 

梁耀忠議員：我知道，我想問局長，首先，會否考慮諮詢市民的看法。此外，

如果在濃縮工作天的日數後，某些員工可能會增加工作量，局長會如何處理

這問題呢？  

 

 

主席：梁議員，你其實問了兩項補充質詢，究竟你想局長回答哪一項？第一

項是問及諮詢市民的方式，第二項則問及增加工作量。  

 

 

梁耀忠議員：主席，如果改變了服務時間，工作量便會同時增加。  

 

 

主席：總之，你是想問哪一項補充質詢？我不覺得兩項補充質詢是完

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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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那麼，隨局長決定回答哪一項吧。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我解答梁耀忠議員第一項提出的補充質詢，我是

根據梁耀忠議員提出的次序回應的，所以，我選擇嘗試答覆首先提出的補充

質詢。  

 

 我剛才在主體答覆已清楚提出政府實行 5 天工作周的大前提，即對公共

整體服務水平和效率不會有改變。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亦要求各部門首長

在提交初步可行方案時，要兼顧現時提供服務的性質、使用的情況，以及改

變現時提供服務的模式，可能對市民帶來的影響。當他們設計 5 天工作制的

實際工作模式時，他們也要考慮如何令改變提供服務模式對市民的影響減至

最低。我知道有些部門成立了所謂服務對象小組或服務聯絡小組，我不排除

部門首長會透過這些現時已有的機制，跟他們的服務對象溝通和收集意見。

我相信每位部門首長其實亦很清楚瞭解服務對象的要求。可是，在 5 天工作

制的大前提下，我覺得政府有需要多做宣傳的工作，令市民明白政府在工作

模式上的改變。  

 

 在這改變下，在某程度上，接受公共服務的市民和私營機構的行為亦可

能有少許改變，因為一般市民是在星期一至五接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有

少數市民則可能在星期六接受公共服務，所以，對於少數市民來說，可能在

行為上須有所改變。我們在推行 5 天工作周時，在宣傳上會多做工夫。  

 

 

周梁淑怡議員：局長剛才說少數與多數市民，她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緊急服務

和必需的櫃檯服務，這問題可能是見仁見智的；對於某些她認為是必需的服

務，市民可能未必認為是必需的，而市民認為必需的服務，她又可能未必認

為是必需的。請問如何界定這準則呢？如果市民認為必需，但她又認為並非

必需，還停止了在星期六提供服務，這樣是會為市民帶來不便的。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多謝梁議員的補充質詢。這項補充質詢一針見血。

正因為這原因，公務員事務局亦認為不應由政府中央訂出一些規則，界定何

謂必需及並非必需。這是要視乎提供服務的性質及最有經驗考慮判斷這問題

的人  ─  即提供服務的各有關部門首長，這亦是我剛才解答鄺志堅議員的

跟進質詢時所說的。我們很希望在 7 月 1 日實施後仍繼續不斷地檢討，希望

可把在開始實施時未曾盡善盡美的地方改善過來。我亦不排除開始推行 5 天

工作周時，我們會採取分期實施的方法。換言之，我們會讓某些相當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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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在星期六提供的服務放在首階段實施。然後，基於首階段的經驗再推行

第二階段的工作，把另一些公共服務，由現時的工作模式，改為 5 天工作周

的模式，這是我們較有把握落實 5 天工作周這新措施的做法。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曾鈺成議員：主席，政府推行 5 天工作周，就堅持不減少員工的規定工作時

數這原則，會否亦檢討規定的工作時數，包括參考其他推行 5 天工作周地方

的政府的員工總工作時數，以及考慮延長工作時間會對員工工作效率的影

響？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現階段沒有意圖在引進 5 天工作制後，就職

員的工作規定時限會否作出修改而參考其他地方或私營機構的做法，我們現

階段沒有計劃作這方面的參考。可是，各部門首長在設計和落實 5 天工作制

的新工作模式時，部門首長一定會兼顧員工對 5 天工作制的接受能力，包括

對員工的職業安全所帶來的影響，當然亦包括對工作效率的影響。在工作效

率上，公務員事務局供各部門首長參考和遵守的大前提是，公共服務的整體

效率不能因 5 天工作制帶來任何負面影響。  

 

 

主席：第四項質詢。  

 

 

旅遊業賠償基金的保障範圍  

Coverage of Travel Industry Compensation Fund 
 
4.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上月底，一家開業已 30 年並有 6 間分店的旅行

代理商突然結業，約有 200 名顧客受影響。據報，除了購買酒店加機票組合

或參加旅行團的少數顧客可向旅遊業賠償基金（“賠償基金”）申領特惠賠

償外，其餘大部分顧客因只購買機票而不符合有關申領資格，故此，未能獲

得任何賠償。鑒於市民透過旅行代理商購買機票日趨普遍，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會不會考慮修訂法例，擴闊賠償基金的保障範圍，以包括透過旅行代理

商只購買機票的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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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根據《旅行代理商條例》（“條例”），賠

償基金可為因參加旅行代理商安排的外遊旅行服務而蒙受外遊費損失的顧

客提供特惠賠償，賠償金額的上限為外遊費的 90%。條例第 32A(2)條清楚界

定“外遊旅行服務”須包括最少以下兩項服務：  

 

(i) 從香港開始往香港以外地方的載運服務；  

 

(ii) 在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住宿；及  

 

(iii) 在香港以外地方，由旅行代理商安排的旅遊活動。  

 

 條例亦訂明賠償基金來自從上述外遊旅行服務費中徵收的印花徵費，而

印花徵費為外遊費用的 0.3%。如果消費者只惠顧上述其中一項服務，例如只

透過旅行代理商訂購機票，則不屬於法例所界定的“外遊旅行服務”，因此

無須繳付任何印花徵費，亦不會享有賠償基金的特惠賠償。此情況等同於消

費者直接向航空公司訂購機票或直接向外地的酒店預訂住宿一樣，並不屬於

賠償基金的保障範圍。  

 

 對於有建議把賠償基金的賠償範圍擴大，以包括只透過旅行代理商訂購

機票的顧客，我們認為在作出任何決定前，必須審慎考慮各方面的問題，例

如擴闊範圍後可能對賠償基金所增加的風險，以及對印花徵費水平造成的影

響。政府已經就此問題邀請香港旅遊業議會（“議會”）因應旅遊業現時的

運作模式、責任、風險承擔、成本、消費者保障等情況，研究是否有需要擴

大賠償基金的保障範圍。政府亦要求議會研究是否有需要為旅行代理商代訂

機票服務訂立行業指引，以監管旅行代理商代訂機票的運作，包括收取訂金

的水平及出票期限等。我們期望議會在研究這些問題時諮詢其會員及與航空

公司和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商討。在收到及考慮議會的報告和建議

後，我們會決定是否有需要擴大賠償基金的保障範圍。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鑒於越來越多香港市民外遊時採用“自遊行”方式，

即只購買機票或購買機票連同預訂酒店，而並非參加遊行團，請問政府會否

加快檢討的進度，是否有一份時間表列明議會何時會得出結論，或政府何時

會訂出時間表，使這類外遊人士亦可獲得保障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我們希望議會可以在未來數星期內完成有關的諮詢

和研究的工作。在數星期後，當收到他們的報告和建議，我們便會加以考慮，

然後決定是否有需要擴寬保障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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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主席，這個問題的確是值得研究和考慮，但我希望政府能進一

步考慮另一點，因為就現時的賠償基金，如果有外遊人士參加旅遊團，而在

外地遇到意外時，賠償基金便會提供支援。假設日後購買機票或預訂酒店的

顧客同樣須支付印花徵費（現時參加旅遊團的人是要支付徵費的）在外地遇

到意外時，賠償基金又會否向這些顧客提供賠償呢？那些是以自遊行方式外

遊的人，如果這類人士也獲包括在內，可能便會有很大的影響。我想請問局

長，政府會否考慮這方面的問題呢？  

 

 
主席：單仲偕議員，我不大明白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  

 

 

單仲偕議員：我願意解釋。  

 

 
主席：好的，但請盡量精簡，你只要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便可。如果你說

得過長，反而會令人混淆。  

 

 

單仲偕議員：現時參加所謂集體外遊的人當繳付了印花徵費後，其實是可獲

兩項保障的，其一，是現時這項保障，即如果在參加旅行團途中發生意外的

話，賠償基金便會提供協助。但是，周梁淑怡議員所建議的，是擴大賠償基

金的保障範圍，以包括只透過旅行代理商購買機票及預訂酒店的顧客，但這

又是否包括向在海外遇到意外的這類人提供意外賠償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謝謝單議員的補充質詢。正由於這個緣故，所以我

剛才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我們要考慮擴寬保障的範圍，以包括只透過旅行代

理商購買機票的人在內的情況。正如單議員剛才所說，根據現行的條例，旅

客在參加旅行團時如果中途遇到意外，可從一個緊急意外賠償基金獲得賠

償，但這並不包括只購買機票的人。所以，單議員剛才的補充質詢是，如果

連只購買機票的人也包括在內，一旦他所乘搭的飛機發生意外時，緊急意外

賠償基金又會否向他發放賠償呢？就這方面，我們必須考慮到財政的問題。

正由於這個問題是當局及議會都必須考慮的，所以，主席，當議會完成諮詢

及研究的工作並向我們提交報告後，政府便會決定是否擴大保障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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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我一直在聆聽局長的答覆，而我自己也曾接獲這類

投訴。我同意周梁淑怡議員所說，越來越多香港市民外遊時喜歡選擇只購買

機票。其實，政府是處於一個被動的角色。我去年曾接獲投訴，有關的航空

公司今年是再次遭投訴的，都是由於機票出問題或航班延誤等，令香港旅客

十分奔波。我本人覺得政府好像很被動般，所有事情均交由議會來決定，政

府是有政策的 ...... 

 

 
主席：陳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陳婉嫻議員：是的，主席女士。我認為局長不能夠全部交由議會決定，他本

身一定是有意見的。隨着本地市民旅遊模式上的改變，政府究竟會有甚麼政

策呢？主席女士，我想請問政府的態度如何？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政府當然會有政策，但我們亦有議會。我希望陳議

員明白，議會也有其功能，他們特別設立了一個賠償基金。這方面，陳議員

是應該知道的。賠償基金有本身的管理委員會，這會直接涉及旅遊業界的運

作保障。所以，我們必須諮詢議會，透過它來諮詢旅遊業界及消委會。我剛

才已說過，最終的決定權仍在於政府，因此，是由我們來決定是否接納這些

建議。但是，我認為在這些課題上，我們應該充分諮詢旅遊業界及消委會。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想問政府是否掌握現時旅遊公司每年處理香港人購買

機票或預訂酒店的有關數字，因為如果市民購買酒店加機票的套票，便已屬

於保障範圍之內，但那些只購買機票或預訂酒店房間的人，是不包括在該保

障範圍之內的。現在的問題是，就現時的趨勢，究竟有多少香港旅客是只透

過旅行社購買機票或預訂酒店，而因此不在這保障範圍內，即包括旅行社倒

閉或在行程中發生意外，也不會獲得賠償的？請問政府是否掌握這方面的百

分比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就李議員剛才的補充質詢，問及只購買機票

或只預訂酒店所涉及的香港旅客人數，我們沒有特別細分是多少。但是，如

果以整體外遊服務所涉款額而言，乘搭飛機外遊連同租住酒店，根據我們所

掌握的數字，這方面每年大約涉及 80 億元，但我們並沒有把它再作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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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數字方面，有關購買機票的投訴數字，在過去 3 年，我們（即議會

和消委會）共接獲 760 宗投訴，是有關這方面的投訴，但涉及倒閉的投訴不

多。如果單指旅行社倒閉的投訴數字，由 1993 年至現時為止的賠償數額大

概只是一千六百多萬元。在過去 3 年，由於有 10 間旅行社倒閉，所以賠償

基金發放了大約 213 萬元的特惠賠償。  

 

 
李華明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的補充質詢是就着局長的主體

答覆提出的。他在主體答覆中表示，外遊旅行服務須包括最少以下兩項服

務，即在主體答覆的第 (i)、 (ii)及 (iii)項之中，即最少要符合兩項才會受到保

障。但是，我剛才提出的是只符合其中一項的情況。我的補充質詢是，就只

符合其中一項的情況，局長有否這方面的旅客數字？因為當局現正考慮保障

的正是在這方面遇到問題的人，所以，我便詢問政府是否有這方面的資料，

但局長完全沒有回答這部分的問題。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我認為李議員沒有清楚聽到我剛才的補充答覆。我

開始時便已回答了他，我說我們沒有將數額分項，即我們只有一個總數，並

沒有細分的數字。所以，我剛才已回答了。  

 

 

楊孝華議員：主席，局長表示會諮詢議會。但是，局長有否考慮到有香港人

是自行購買機票的  ―  也許我可以順便回答李華明議員剛才的問題  ―  

其實有 10%至 20%的人是直接向航空公司購買的。如果徵款是向旅行社徵收，

而不向航空公司徵收，這可能會造成市場傾斜的現象。請問局長會否亦就着

這問題諮詢航空公司協會，讓它對應否徵款的問題提供意見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我相信市民對航空公司比較有信心，所以現時向航

空公司購買的機票是無須付徵款的，我相信楊議員亦很清楚。市民自行跟航

空公司購買機票，是不用徵款的，因為我相信市民普遍認為跟航空公司購買

機票，當機票發出後，他們已有保障，亦很少出現航空公司倒閉的情況。所

以，我們這次諮詢沒有包括航空公司，只是諮詢有關透過旅行代理商購買機

票的情況。換言之，這次諮詢不會詢問跟航空公司購買機票是否亦要付徵

款，是不會包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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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孝華議員：我剛才的補充質詢主要不是問這些。我是詢問局長，會否考慮

到，如果只向旅行社收取印花徵款，便會造成市場傾斜，變相鼓勵市民不向

旅行社購買機票？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我不認為會有傾斜的問題。因為我們現在談

論的徵費額，只是外遊費用的 0.3%。一張短程的普通機票價錢約為二三千

元，大家也可計算出涉及的徵費只是很少，可能只是數元而已。我不相信這

樣便會引致市場傾斜。我相信最後應該由消費者自行選擇哪些是信譽良好或

服務較佳、較為可靠的旅行代理商，最終應由市場來決定。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回答議員的補充質詢時表示，過往 3 年有七百

多宗投訴是關於購買機票的，我想請問局長，當中是否涉及很多貨不對辦的

投訴，以及如果市民蒙受損失時，當局又如何保障市民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多謝劉議員的補充質詢。投訴的內容主要是包括旅

行代理商未能如期提供機票或服務欠佳，例如拒絕更改航班及拒絕透露航空

公司的收費等。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如果市民蒙受損失時，由誰來保障他們呢？

是否沒有保障及不能追究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我相信如果要追究的話，市民當然可以循法律途

徑，例如經小額錢債審裁處追討。但是，主席，我沒有關於損失方面的細節。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我同意局長的做法，即短期內會就賠償基金的保障

範圍進行檢討。但是，我想請問局長，很多時候，這類賠償似乎只是懲罰了

一些有信譽的旅行社，而對於一些存心欺騙顧客的旅行社，即只發售機票的

旅行社，似乎便沒有甚麼對策，賠償基金反而像幫了它們似的。我想請問局

長有甚麼具體措施可以協助業界及消費者，找出及懲處這些害羣之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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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我認為這樣做並不是害了那些信譽良好的旅

行社。我想郭議員也明白，這些徵費不是由旅行社支付，而是由消費者支付

的。印花徵費只佔外遊費用的 0.3%，我相信市民均認為這是值得支付的，因

為他們支付了便會獲得保障。周梁淑怡議員詢問我們會否擴大保障範圍，是

因為有些消費者願意支付這徵費，那麼即使他們只購買機票，也可獲得保

障。不過，我認為郭議員的其中一種說法仍是對的，據我初步的理解，行業

內也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如果我們擴大了保障範圍，市民可能會認為不

論跟哪間旅行社購買機票，他們都會有保障，那麼他們便無須審慎地作出選

擇，因為不論該旅行社是否信譽良好，一旦該旅行社出現問題，他們同樣可

以獲得賠償。所以，我們便要就這方面諮詢業界和消委會，然後才作出決定。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已把問題說得很清楚，即要由每名外遊消費者

來資助那些用心不良或存心欺騙的旅行社。但是，局長剛才沒有回答，是否

沒有任何方法或沒有打算懲處它們？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我認為這當然要視乎情況而言。如果旅行社

是由於蝕本致令生意倒閉，這不算是犯罪。但是，如果它是存心欺騙，例如

有旅行社故意發售一些特別便宜的機票，向顧客收錢後便不知所終，這便是

存心欺騙，亦當然是觸犯了香港法例。就周梁淑怡議員的主體質詢所述的個

案，我們已把有關旅行社轉介警方進行調查，看看有否牽涉及任何刑事成分。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現在進入第五項口頭質詢。  

 

 

前線醫生的工作情況  

Working Condition of Front-line Doctors 
 
5.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有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前線醫生向本人

反映，指他們須面對沉重工作壓力、同工不同酬及士氣低落的情況。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過去 3 年，每年醫管局各部門醫生及駐院醫生的平均每周工作時

數及候命當值次數，以及在目前醫生工作時數最長的 10 個醫管

局部門中，醫生的平均每周工作時數及候命當值次數與過去 3 年

相比，有甚麼改變及改變的原因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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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按醫院及職級分類，在過去 3 年離職及新聘的醫管局醫生數目各

有多少，以及在這些新聘醫生當中，有多少人分別被派往紓緩其

他醫生的工作量、替代離職醫生及提供新服務或額外服務；及  

 

(三 ) 在提供合理薪酬、公平待遇及改善工作環境方面，醫管局有甚麼

具體方案及計劃，以吸引、激勵和挽留前線醫生？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政府及醫管局一直非常關注公立醫院醫生的工作量及工作時

間，醫管局在過去數年透過增加人手和理順工作安排，務求改善

醫生的工作情況。醫管局曾於 2000 年及去年就前線醫生的工作

情況作了兩次內部調查。一般而言，前線醫生的工作時間及候命

當值次數會因不同專科的工作性質及對不同專科服務的要求有

所差異。調查發現，前線醫生每周的平均工作時數，即醫生日間

的工作時間加上晚上或周末駐院當值候命（ resident on-call）的

時間，在過去 5 年有明顯的改善，按主要專科分類，只有病理科

的工作時間有輕微上升，其他所有專科的工作時間均有所減少，

下降幅度由 22%至 23.2%不等。  

 

 上述調查亦顯示，前線醫生當值候命的頻密次數整體上也有所改

善。由於工作所需，醫院一般會安排醫生輪流在放工後當值候命

至第二天早上，以應付病人急症或突發性的需要。大部分專科皆

有當值醫生留院候命，但亦有些當值安排是當值醫生不須駐院

的，而只在有緊急需要時才聯絡有關醫生返抵醫院。駐院候命醫

生的工作量並不固定，在沒有工作時，當值醫生可以在醫院休

息，而醫院亦有提供休息間供他們使用。根據調查，在 2000 年，

有大多數專科會安排前線醫生每 4 至 5 天當值一次，但在 2005

年，大多數專科當值的頻密次數已改善至每 4 至 7 或 8 天才一次。 

 

 有關前線醫生的每周工作時數及他們當值候命的頻密次數的調

查結果，已按主要的專科分項表列於附件一。  

 

(二 ) 在過去 3 年（即 2003-04 年度至 2005-06 年度（截至 2005 年 12

月）），醫管局每年分別聘請了 312 名、 297 名及 297 名新駐院

醫生，而在同一期間因不同原因離任的醫生數目則有 252 名，298

名及 240 名。上述新聘醫生主要是用作填補離職人員，餘數則主

要是用作加強與傳染病及家庭醫學等有關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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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當有顧問醫生、高級醫生或助理顧問醫生離職時，醫

管局會透過內部晉陞填補有關空缺。  

 

 醫管局在過去 3 年擢升或新聘請，以及離職醫生的數目，已按職

級及所屬醫院聯網分項表列於附件二。  

 

(三 ) 醫管局現時已有一些明確計劃，以期可以進一步改善公立醫院前

線醫生的工作時間，以及改善合約前線醫生薪酬差異的問題。  

 

 面對現時有部分醫生每周工作時數達七十多小時以上，醫管局正

計劃採取措施，務求在 3 年內改善醫生工作時間，並以每周工作

時數不超於 65 小時為目標。  

 

 至於前線醫生薪酬有所差異的問題，醫管局已計劃於本年 4 月

起，提高合約前線醫生的薪酬福利條件，從而在未來數年收窄前

線醫生薪酬上的差距，以及增加合約醫生工作的穩定性。有關的

計劃主要希望獎勵及挽留優秀及表現良好的醫生，改善重點包

括：  

 

─  從入職後第四年起，給予表現良好醫生每年 1 個增薪點；  

 

─  向成功通過專科訓練的中期試及畢業試的醫生分別給予 1個

及兩個增薪點；  

 

─  讓表現良好的合約駐院醫生在公立醫院留任 9 年，使他們可

安心接受專業培訓，以及在考取專業資格後有機會繼續在公

立醫院累積經驗；及  

 

─  視乎服務需要及醫管局的財政狀況，向成功考取駐院專科醫

生職位的員工提供較長期的聘用條件。  

  

 醫管局希望這些措施可以更有效地為前線醫生提供適當的鼓勵

和奬賞，推動他們爭取出色表現，以及挽留優秀的醫生在公營醫

療系統中繼續服務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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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每周工作時數  

（日常工作及  

駐院當值時間）  

候命當值的頻密次數  

（約多少天當值一次）  專科  

2000 年  2005 年  2000 年  2005 年  

家庭醫學  - 44 * * 

急症醫學  45 
44 

(-2.2%) 
* * 

病理科  48 
50 

(+4.2%) 
- - 

眼科  69 
53 

(-23.2%) 
5 天  6 至 7.5 天  

精神科  63 
54 

(-14.3%) 
7 天  7 至 18 天  

深切治療科  - 55 - 3 至 10 天  

麻醉科  58 
55 

(-5.2%) 
5 天  5 至 12 天  

放射診斷科  59 
56 

(-5.1%) 
14 天  8 天  

臨床腫瘤科  64 
57 

(-10.9%) 
8 天  12 天  

內科  71 
64 

(-9.9%) 
7 天  4.5 至 30.5 天

耳鼻喉科  77 
64 

(-16.9%) 
4.5 天  3.5 至 7 天  

兒科  73 
66 

(-9.6%) 
5 天  4 至 6.5 天  

婦產科  75 
68 

(-9.3%) 
5 天  4 至 7 天  

骨科  79 
69 

(-12.7%) 
5 天  5 至 10 天  

外科  84 
70 

(-16.7%) 
4.5 天  4 至 8 天  

 

* 駐院當值時間及候命當值次數不適用於此專科  

- 此項專科並不包括在有關的調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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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03-04 年度至 2005-06 年度醫管局醫生的聘任和離職情況  

 

2003-04 年度  2004-05 年度  
2005-06 年度  

（截至 2005年 12月）
聯網  職級  

擢升／新

聘任人數  
離職人數

擢升／新

聘任人數
離職人數

擢升／新

聘任人數  
離職人數

CONS 1 3 1 2 2 0 

SMO/AC 7 8 10 5 9 3 港島東  

MO/R 24 25 41 19 37 21 

港 島 東

總數  

港 島 東

總數  
32 36 52 26 48 24 

CONS 2 4 3 2 5 2 

SMO/AC 9 7 10 8 14 6 港島西  

MO/R 24 29 31 30 37 16 

港 島 西

總數  

港 島 西

總數  
35 40 44 40 56 24 

CONS 0 5 0 1 0 1 

SMO/AC 5 8 5 3 12 7 九龍中  

MO/R 39 13 34 22 35 20 

九 龍 中

總數  

九 龍 中

總數  
44 26 39 26 47 28 

CONS 1 1 1 3 0 0 

SMO/AC 1 4 5 8 8 4 九龍東  

MO/R 54 19 36 24 37 25 

九 龍 東

總數  

九 龍 東

總數  
56 24 42 35 45 29 

CONS 0 10 1 10 1 5 

SMO/AC 3 8 11 5 12 6 九龍西  

MO/R 39 36 55 63 72 43 

九 龍 西

總數  

九 龍 西

總數  
42 54 67 78 85 54 

CONS 3 2 6 6 5 4 

SMO/AC 13 9 12 6 17 7 新界東  

MO/R 72 32 52 48 48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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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4 年度  2004-05 年度  
2005-06 年度  

（截至 2005年 12月）
聯網  職級  

擢升／新

聘任人數  
離職人數

擢升／新

聘任人數
離職人數

擢升／新

聘任人數  
離職人數

新 界 東

總數  

新 界 東

總數  
88 43 70 60 70 48 

CONS 1 0 0 1 1 4 

SMO/AC 5 6 3 6 4 3 新界西  

MO/R 60 23 48 26 31 26 

新 界 西

總數  

新 界 西

總數  
66 29 51 33 36 33 

整 體 人

數  
 363 252 365 298 387 240 

 

註：   

 獲“招聘／聘任”的醫生人數  ─   

 就顧問醫生和高級醫生／副顧問醫生而言，是指獲聘任（不包括同級調職）的人數；

獲聘任的醫生主要是醫管局的現職人員。  

 就醫生／駐院醫生而言，是指在每年的招聘工作中獲招聘加入醫管局的人數。  

 

說明：  

CONS ─  顧問醫生  

SMO ─  高級醫生  

AC ─  副顧問醫生  

MO ─  醫生  

R ─  駐院醫生  

 

 

郭家麒議員：主席，大家也知道，今年已有很多完成訓練的駐院醫生有意離

開醫管局。據他們向本人表示，部分原因也是跟長久以來同工不同酬有關。

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表示希望收窄薪酬上的距離，但這肯定未能達致

取消同工不同酬的情況。本人想問局長，如何能有進一步的計劃，改善同工

不同酬的情況或令問題得以解決？局長認為這些措施能否有效挽留前線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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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郭家麒議員，你提問了兩項補充質詢，你希望局長回答哪一項？  

 

 

郭家麒議員：讓局長自行選擇吧。  

 

 

主席：好的。  

 

 

郭家麒議員：謝謝主席女士。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有關第一項補充質詢，大家要知道，醫

管局的同工同不酬制度，過去已累積了六七年的歷史，而由於每年也推出不

同的措施，所以我相信這方面的問題，是不能一步到位地解決的。由於在過

去數年，所有公營事業或服務也受財政緊絀的影響而存在相同的問題，所以

我也希望最少能在今年走出第一步，由 4 月開始提供更吸引的方案，令醫生

可作較長遠的打算。我們會讓那些選擇在公營機構服務一段長時間的人可以

知道他們將來的遠景。同時，由於今年有相當多的資深醫生流失，因此，其

他醫生長期受聘於醫管局工作的機會將會大大增加。  

 

 

李國英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指出有明確計劃，把醫生每周工作時數

由七十多小時減至 65 小時。醫生的工作是很專業的，很多時候要對病人作

出準確的判斷。我想問局長，為何把每周工作時數的目標定為 65 小時，這

是否表示，65 小時的工作量便可以令醫生避免承受工作壓力，並且令他們的

工作表現不受影響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所知，醫管局把每周工作時數的目

標訂為 65 小時，是要設立上限。當然，議員可從附表一看到，例如急症醫

學和家庭醫學等科目，醫生在上班時間的每分鐘也要工作，所以他們的工作

時數不應高於現時的數字。不過，由於某些服務是要有醫生當值，再加上病

人的需要，所以醫生很多時候是不能下班後便放下病人不理。因此，每周工

作 65 小時的制度，是針對現時工作超過 65 小時的專科醫生而訂出的，務求

令那些醫生一方面既能夠有足夠時間休息，另一方面，令他們每次的工作時

間也不致會過長。這亦能確保專業醫生不會過於疲勞，令他們在診症時減少

出錯機會。在一般的醫學界來看，每周工作 65 小時是一個相當合理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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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同工不同酬是醫管局的長期問題，我不知道

局長是否覺得“同人不同命”也是醫管局的長期問題？因為附表一顯示，家

庭醫學的每周工作時數是 44 小時，但外科、骨科、婦產科、兒科的工作時

數均是很高的，真正是“同人不同命”了。況且，我從主體答覆看到政府已

增聘醫生，過去 3 年，醫生的淨增長約為 100 名，但局長卻表示會把他們調

撥往傳染病和家庭醫學方面。我想問局長，有否特別措施針對長工時的醫

生，因而在那些方面增加醫生，而並非只是調撥往家庭醫學呢？此外，如何

拉近薪酬福利的差距及解決“同人不同命”的問題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相信每個人也是“同人不同命”的，但就

醫科專業來看，醫生是有選擇權的。大家會發覺一些工作時間看來很辛苦或

很長的科目，反而會有更多人申請。所以，我覺得醫生亦不會斤斤計較每小

時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們  ─  特別是年青的醫生  ─  最珍惜的便是受

訓機會，讓他們能在短時間掌握所需的經驗和知識，從而可完善地照顧病

人。因此，我們一定要在這些方面作出平衡，第一，是專業的需要；第二，

我們也不想破壞專業的精神；及第三，我們也要照顧我們的員工，他們畢竟

也是人，不能工作過勞。為此，我們一定要訂出每星期工作時數的上限，對

於他們的當值時間及工作時間也應訂定一定的上限。身為主管的主任醫生或

顧問醫生有責任照顧他們的下屬，在他們捱不下去和工作過勞的時候，便要

讓他們提早休息，或找人接替他們，這是有需要的做法。我相信這是每間醫

院及每個部門現時也有的彈性機制。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希望局長不要濫用醫生的專業。不過，他沒有回答我

的，便是既然已新聘 100 名醫生，他會否特別調撥更多醫生前往工作量最多

和最辛苦的部門工作，以增加這方面的人手，而並非只增加家庭醫學的醫生

人手？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醫管局內部各聯網及各醫院均設

有機制，在看到哪些服務需要較多人手時，便會作出適當調動。不過，要關

注的並非純粹是他們的工作時間，而是工作的重要性或緊急性。如果某些服

務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會不斷增長，醫管局便要增加人手。可是，如果某類病

人的數目越來越少，當然亦要減少這方面的服務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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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局長說“同人不同命”，管理層高薪厚祿，跟前線

醫生“同人不同命”也不打緊了，但每個病人也擁有寶貴的生命，而如果醫

生的工作時數如此高，卻一定會影響他們的服務質素。局長剛才說每周工作

65 小時是一個相當合理的上限，我聽了也嚇一跳。如果局長是以 44 小時標

準工時為限，每周工作 65 小時，便差不多是每天要做四五個小時超時工作。

我想問局長，作為局長，他會否把政府所謂的相當合理的工作時數上限，在

未來 3 年由 65 小時調低至 55 小時？據我計算，每周工作 55 小時，每天也

可能要做兩個小時超時工作，但這才是一個我們認為相當合理的上限要求。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當然希望所有醫生也無須做超時工

作，但同樣地，特別是年青的醫生或正在受訓的醫生，我們亦希望他們能在

短時間內掌握所需的專業知識和經驗。據我所知，醫學方面的專業訓練，很

多時候也要求醫生工作較長時間，令他們能刻苦耐勞，這是一個傳統的做

法。不過，我亦明白到不同部門、專業和專科，會有不同的安排。我認為必

須跟業界或醫生工會一起商談，研究出一個合理的工作時間和當值安排。現

時，雖然很多醫生提供每周超過四十多個小時的服務，但在大部分情況下是

把醫生的當值時間包括在內的。醫生在當值時，未必要不停工作，有時候只

是在候命。  

 

 

譚香文議員：主席，我想就工時的問題發問。當局有否就前線醫生面對工作

壓力，進行研究和檢討 ...... 

 

 

主席：譚議員，你是否已提問完畢？  

 

 

譚香文議員： ......務求對症下藥，解決醫生的工作壓力及士氣的問題？  

 

 我因為看到主席在搖頭，所以便停止。  

 

 

主席：我只是向另一位議員示意他沒有機會提問而已。（眾笑）  

 

 

譚香文議員：多謝主席，我還以為我要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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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答案是有的。醫管局在訂出我在主體答

覆第 (三 )部分提到的措施前，已跟公共醫生協會及其部分工會成員談及這方

面的安排，我們亦曾作出多次的溝通和諮詢。當然，這問題現時仍在討論中。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李鳳英議員：主席，按照局長答覆的理論，似乎是要求醫生“既要馬兒好，

又要馬兒不吃草”。我想問局長，醫生入職後第四年起，要表現良好才可以

每年獲得 1 個增薪點，在“表現良好”方面，有否具體標準？醫生是否得知

呢？對於被認為表現不良好的醫生，局方又會怎樣做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所知，醫管局每年會對每名醫生或

僱員進行工作表現評核，該評核也是非常公開和具透明度的，因此是有一定

準則來決定應怎樣進行。當然，這大部分是專業上的決定，例如醫生能否獨

當一面，他們在某方面的判斷，以及他們的技術水平等。我們當然會就這些

方面進行評核，因此，我相信這方面並沒有大問題。如果醫生已入職數年，

但仍不符合標準，我相信其主管是有責任提醒他，或勸諭他轉做其他工作。

任何主管醫生在這方面也有照顧其下屬的一定責任，並非所有醫生在一入職

某個專科後，便一定會自始至終一直從事同一專科。很多時候，也會有少數

醫生在工作了一段時間後，認為他們的興趣或他們的能力有需要改變，因而

可能要轉往其他專科也說不定。因此，在專科方面，有時候是需要有這種做

法的。  

 

 

主席：第六項質詢。  

 

在天水圍興建綜合醫療健康中心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ed Medical and Health Centre in Tin Shui Wai 
 
6. 張學明議員：本人得悉，政府曾計劃在天水圍 109 區興建一間綜合醫療

健康中心，並且會在 2004 年完工，但該中心至今仍興建無期。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動工興建該中心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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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該中心啟用前，當局有甚麼措施紓緩天水圍區醫療服務及設施嚴

重不足的情況；及  

 

(三 ) 該中心落成啟用後將提供哪些醫療服務，當中會不會包括專科門

診及中醫門診服務？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政府及醫院管理局（“醫管局”）一直在研究不同方案，以加強

天水圍區的醫療服務，包括長遠是否須在天水圍北的 109 區興建

新的醫療設施。我們會繼續密切注視區內居民對醫療服務的需

求，以決定增建哪一類診所，以及何時興建。  

 

(二 ) 在短期措施方面，醫管局已在天水圍診所以不同形式增加服務量

及改善服務質素。在一般普通科門診名額之上，新界西醫院聯網

更每星期額外在天水圍診所加開 8 節護理診症服務，為患高血壓

和有需要接受傷口護理的病人提供跟進。此外，聯網亦在該診所

加開兩節由內科和兒科專科醫生負責的診症時段。此兩項服務合

共為天水圍診所每星期提供約 100 個額外病人名額。  

 

在普通科門診服務方面，醫管局已計劃從本年第三季開始，在天

水圍天華邨博愛醫院中醫診所內增設普通科門診服務，第一階段

每星期會新增 100 個普通科門診應診額。新增加的普通科門診服

務，並不影響博愛醫院中醫門診原有的服務量。天水圍健康中心

的現有門診服務亦會維持不變。  

 

(三 ) 在規劃各地區的醫療服務時，當局會特別着重發展以社區為本的

護理服務，加強日間護理和外展服務，以及希望可以發展一個覆

蓋全面基層健康服務的醫護服務聯網，達致促進市民健康的目

的。醫管局現正循這個方向研究在天水圍北 109 區興建健康中心

的計劃。若將來有關計劃得以落實，我們會顧及人口及現時的醫

療設施和服務等因素，就該中心所提供的服務作全盤考慮。同

時，我們亦會充分考慮健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在“創設健康

未來”討論文件中所提出的各項建議，包括部分公營機構的基層

醫療服務（例如普通科門診服務），可通過向私營機構購買的方

式提供服務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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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明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原應在 2004 年完成的中

心，至今仍遙遙無期。局長只提到正在研究當中，本人想問局長，從現階段

來看，過往的研究是否不準確，以及何時可向市民提交新的方案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所知，這項申請是衞生署把門診部

轉移給醫管局前所作的考慮。在醫管局接收門診部後，便全盤研究基層和醫

院的醫療服務而作出決策。同時，由於我們看到元朗區的博愛醫院會在 2006

年內落成，並隨後會一連串地增加服務量和各方面的專科服務，因此，我們

要清晰地研究整個區的醫療需要。雖然天水圍現時的門診服務使用率達

93%，但仍有少許空間。此外，短期而言，由於我們可以在天水圍北增加門

診服務，所以相信短期內可以應付市民的需要。當然，我要清楚說明的一點

是，長遠而言，我也希望能為天水圍構思一個長遠和綜合的計劃，在一個綜

合中心內提供醫療服務。  

 

 

陳偉業議員：主席，天水圍診所延期是醫療政策檢討下的受害者。天水圍有

30 萬居民，現時的醫療設施嚴重不足。局長剛才指門診服務的使用率只有

93%，仍有空間，以及短期內可以照顧門診的需要。局長是否知道，長者為

了輪籌，在清早天還未亮的時候便要開始排隊，有不少時候更是輪不到籌，

而這種情況普遍存在。局長可否解釋，首先，他是否知道這個問題？他剛才

說短期內可以滿足門診的需要，他是以甚麼作為基礎而這樣說的呢？事實

上，輪候的情況和門籌不足的情況是確有出現的。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們所知，現時天水圍的門診服務大

約 30%是由天水圍北的居民使用，所以我們決定短期內（大約在今年夏天）

會在天水圍北的天華邨內增加普通科門診服務。這樣做不會佔去天水圍南的

門診服務配額，因此我們相信這項增加最低限度在短期內一定能幫助當區的

市民。  

 

 當然，任何的醫療服務也不能百分之一百令市民不用排隊的。我相信很

多其他地區的門診服務，不止是天水圍區，也會出現排隊的現象。不過，我

們希望做到，市民只要排隊，便能取得到籌，獲得服務。當然，如果市民未

能取到籌，他們亦可在其他方面得到幫助，例如其他診所當天如仍未滿額，

我們的工作人員便會通知該名病人，讓他可以到其他診所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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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局長可否澄清，剛才所說在天華邨今年年中開設的診所，

是中醫診所還是新的門診診所？因為在局長主體答覆中，提到天華邨會提供

中醫門診。  

 

 

主席：陳偉業議員，那是新增的門診服務，請你看清楚一點主體答覆第 (二 )

部分的第二段。不過，天華邨的門診服務跟你剛才所提出的問題並不相同，

你可以再輪候提問。  

 

 

黃定光議員：主席，天水圍現時的人口達到 30 萬，而且不斷上升。如果按

照人口比例，當局應在那裏興建一間醫院。為長期解決天水圍居民對醫療服

務的殷切需求，當局會否重新研究在天水圍興建醫院或分科醫院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當然不排除考慮在天水圍興建醫

院，但從整個聯網和元朗區來看，現時最重要的是希望博愛醫院成立後，能

夠充分利用。博愛醫院在今年年底應可提供新的服務，而整體而言，例如急

症或其他新的專科服務，相信在未來兩三年可以慢慢增加。新建的醫院的使

用率一般需要 4 至 6 年才會達致飽和。因此，我們會利用這數年時間來考慮

整體人口的需要，研究是否有需要增加服務。我們可考慮興建一間新的醫

院，或增加博愛醫院的服務量。  

 

 

何俊仁議員：主席，政府現時的應付方法是局部增加門診名額，例如在天華

邨增加 100 個名額，而長遠的計劃則是按照整個發展藍圖，研究概括和全面

的服務計劃。其實，政府在考慮這些事情時，有否想到天水圍區是一個很偏

遠的地區，即使南北之間，地域上的分隔亦相當大，而且居民很貧窮，車費

也相當昂貴。在這情況下，既然天水圍南北的人口這麼多，而天水圍北更有

近 10 萬人，為甚麼不能以地區層面為本，盡快落實興建一些健康中心，而

要等待更宏觀的計劃？還要等多久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由於現時考慮到，特別在醫療服務方面，

如果在一幅土地上只興建一間診所，例如樓高兩三層的診所，實際效益是不

高的。因此，我們希望如果進行任何工程，均能配合其他的醫療或福利服務，

或與其他方面的服務配套。因此，長遠的計劃不是要求有一間診所便興建一

間診所，我們應考慮興建整個中心，讓其他的醫療衞生服務或福利服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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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從而充分利用該幅土地和政府的資源。因此，在這方面必須花一點時

間來研究。我覺得現時是有一個空隙，便以臨時的安排來解決。我剛才在主

體答覆第 (二 )部分指出這是臨時的安排，希望這樣可以處理天水圍北市民現

時的關注和需要。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們一直主張每區也設立中醫診所。主體質詢中問及如

果現在興建健康中心，會否包括中醫診所，局長似乎未有回答。局長可否說

清楚是有還是沒有？兼且在未有這間新診所前，市民可以在哪裏得到這類中

醫服務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所知，現時，天水圍北的博愛醫院

中醫診所已有提供服務，而有關服務仍未達飽和現象。但是，從整個元朗區

來看，我們希望能提供較大型的中醫服務。政府與博愛醫院正研究在將來的

新博愛醫院或其附近，尋找地方提供這項服務。政府一直希望在 18 區均有

中醫服務，我們相信這計劃是要落實的。  

 

 

譚香文議員：主席，隨着天水圍居民日漸增加，便對新界西北區的醫療服務

造成極大的壓力，而天水圍很多居民相信均屬草根階層，所以十分依賴公共

醫療服務。當局有否就該區的公共醫療需求進行研究和預測，以便進行長遠

的計劃？如果有，這項長遠計劃的時間表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也交代了，我們會根據人口特徵

和病例特徵而決定每個地區的策劃。醫管局的服務計劃是以聯網作為一個中

心，所以會由新界西聯網來作決定。該聯網會以屯門區、元朗區和天水圍區

作為整個策劃的藍本。當然，我們亦要視乎病人選擇在哪裏就醫。很多時候，

新地區的病人不一定選擇在本區就醫，他可能從舊區遷入，習慣向舊區的醫

生求診，也有一些病人會選擇到市區求診的。因此，我們在發展新服務的時

候，均要逐步進行，希望慢慢吸引病人在本區求醫。這個過程須花一點時間。

至於是否有一個時間表呢？我們暫時沒有一個肯定的時間表，表明何時可以

有一個計劃完成，但我們亦密切與醫管局研究，如何在這些人口逐漸膨脹的

地區，特別是新界北區或西北區，作出長遠的計劃，令該區的醫療服務，特

別是急症或家庭醫療服務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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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想追問有關醫療健康中心延期落成背後的真正原因。

在衞生署把工程轉交予醫管局後，我曾與醫管局進行了多次會議，質詢有關

興建工程的問題。雖然當局很多時候指仍在計劃階段，但實際的時間表卻是

遙遙無期。局長可否告知我們，在天華邨開設的診所是否已取代 109 區的原

來計劃呢？還是那項計劃現在有新的時間表和新的進展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可以重申這不是取代，而是一項新計

劃，這是我們希望迎合天水圍北市民的需要而作出的臨時安排。這 100 個名

額是普通科門診，不是中醫門診，我要再更正這一點。因此，我們會繼續研

究在天水圍北興建醫療中心的計劃。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要較詳細研究將

來的發展，以及配合新界西聯網和博愛醫院擴建落成後所產生的影響作分

析。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17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指出會同時充分考慮健

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包括向私營機構購買的方式提供服務

的建議。我想問局長，他可否詳細告訴我們，會否考慮在天水圍採用這個方

式，以增加服務？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會分別就不同地區及整體考慮這項

可能的方案。當然，由於天水圍區市民的平均收入較低，他們使用私營服務

的機會也較其他地區低。加上該區有相當多的市民現正領取綜援，相信他們

仍會依賴公共醫療服務。因此，在這方面，我們要很小心才可以決定是否採

用這種做法。如果我們向私營機構購買服務，那麼，我們是把一些人交由他

們處理，還是採用其他方案呢？這也要作詳細考慮。我不排除有更充實的方

案，稍後會提交衞生事務委員會。  

 

 

主席：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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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來的工程項目  

Outstanding Projects of Former Municipal Councils 
 

7. 楊森議員：主席，在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來的工程項目中，有 25 項已

由前任行政長官在去年 1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內定為須優先推行，另有 24 項

在諮詢有關區議會後已被擱置或刪除。關於餘下的工程項目，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已遭否決、已經完成、正在施工及仍在計劃的項目名稱和負責政府部

門、後兩類項目的預計完工日期及預計施工日期，以及當中哪些項目曾被兩

個前市政局定為“優先工程”項目？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兩個前臨時市政局遺留下來的 169 項工程，其中 139

項涉及康樂及文化設施，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負責，餘下的

30 項涉及環境衞生設施的工程項目，由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負

責。  

 

康文署負責的工程  

 

  涉及康樂及文化設施的 139 項工程中，12 項工程已被刪除（附件一）；

19 項工程已經完成（附件二）；正在施工或仍在計劃中的有 15 項工程（附

件三）；2005 年施政報告建議優先推行的 25 項工程計劃中，有 21 項工程屬

於此 139 項由兩個前臨時市政局遺留下來的工程（附件四）；兩項工程嘗試

由私營機構參與斥資興建及管理（附件五）；餘下 70 項，加上應區議會要

求而加入 4 項早前遭擱置的工程（並非兩個前臨時市政局遺留下來的工程），

已納入有待進一步覆檢範圍內（附件六）。納入覆檢範圍的 74 項工程，有

待康文署於 2006 年年初完成諮詢區議會的工作後，便會於 3 月向民政事務

委員會轄下的有關小組委員會匯報及提交開展下一批工程項目的建議。  

 

食環署負責的工程  

 

  涉及環境衞生設施的 30 項工程中， 12 項工程已被刪除（附件七）， 6

項工程已經完成（附件八），兩項工程正在施工（附件九）及 10 項工程被

納入有待進一步覆檢範圍內（附件十）。  



立法會  ─  2006 年 2 月 1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February 2006 

 

55

附件一  

 

12 Deleted Projects Involving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Facilities 

12 項已被刪除的涉及康樂及文化設施的工程計劃  

  

Item No. 

項目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1 Chai Wan Vehicle Depot, Eastern District 

東區柴灣車房  

2 Chung Hau Street Garden, Kowloon City 

九龍城忠孝街花園  

3 Temporary Recreational Development at Ma Yau Tong West

Landfill 

馬游塘西堆填區臨時康樂發展工程  

4 Recreational Development at Wong Chuk Hang 

黃竹坑康樂發展工程  

5 Sports Ground Package 6 at Mui Wo, Lantau 

大嶼山梅窩第 6 分批工程運動場  

6 Indoor Recreation Centre Area 10B, Kwai Chung 

葵涌第 10B 區體育館  

7 Regional Indoor Stadium Area 11A, Fan Ling/Sheung Shui 

粉嶺／上水第 11A 區區域室內體育館  

8 District Open Space Area 30, Tai Po 

大埔第 30 區地區休憩用地  

9 District Open Space Area 52, Tung Chung, Lantau 

大嶼山東涌第 52 區地區休憩用地  

10 District Open Space Tsuen Wan Bay Further Reclamation 

荃灣海灣進一步填海區地區休憩用地  

11 Waterfront Promenade Tsuen Wan Bay Further Reclamation 

荃灣海灣進一步填海區海濱長廊  

12 District Open Space Lo Wai Area 39, Tsuen Wan 

荃灣第 39 區老圍地區休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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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9 Completed Projects Involving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Facilities 
19 項已經完成的涉及康樂及文化設施的工程計劃  

 

Item No. 
項目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1 District Open Space Between Hang Hong Street and Heng On Estate

Area 92, Ma On Shan (Implemented as minor works item) 
馬鞍山第 92 區恆康街與恆安邨之間的地區休憩用地  

（以小型工程方式進行）  

2 Renovation of the Wu Kwai Sha Youth Village of YMCA, Ma On

Shan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馬鞍山烏溪沙青年新村翻新工程  

3 Improvement to the Jockey Club Wong Shek Water Sports Centre 

(Implemented as minor works item) 
賽馬會黃石水上活動中心改善工程（以小型工程方式進行）  

4 Ma On Shan Sports Ground - Phase 2 

馬鞍山運動場  ─  第 2 期  

5 District Open Space in Areas 3 and 8, Tsing Yi 
青衣第 3 及 8 區的地區休憩用地  

6 Local Open Space in Area 14 (Mouse Island), Tuen Mun 
屯門第 14 區（老鼠島）的鄰舍休憩用地  

7 Local Open Space in Ping Shan, Yuen Long 
元朗屏山的鄰舍休憩用地  

8 Local Open Space in Area 15, Tin Shui Wai 
天水圍第 15 區的鄰舍休憩用地  

9 Local Open Space Area 75, Ma On Shan (TDD Greening Project) 
馬鞍山第 75 區鄰舍休憩用地（拓展署綠化計劃）  

10 Tong Fuk Beach Building, Lantau (Implemented as minor works

item) 
大嶼山塘福泳灘服務館（以小型工程方式進行）  

11 Improvement to Lok Wah Playground, Kwun Tong 
觀塘樂華遊樂場改善工程  

12 District Open Space in Area 5, Tai Po 
大埔第 5 區的地區休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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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No. 
項目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13 Football Pitch in Area 5, Tai Po 
大埔第 5 區的足球場  

14 District Open Space in Area 7, Tung Chung 
大嶼山東涌第 7 區的地區休憩用地  

15 District Open Space Area 18, Tuen Mun 
屯門第 18 區的地區休憩用地  

16 Improvements to Butterfly Beach Area 44 (Ferry Pier), Tuen Mun

(To be implemented as minor works item) 
屯門第 44 區（渡輪碼頭）蝴蝶灣泳灘改善工程  

（以小型工程方式進行）  

17 Tung Wan Beach Building, Cheung Chau (To be implemented as

minor works item) 
長洲東灣泳灘服務館（以小型工程方式進行）  

18 District Open Space Area 16 (Yau Oi South), Tuen Mun (Funded by

CLP) 
屯門第 16 區（友愛南）地區休憩用地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斥資興建）  

19 Local Open Space in Areas 18 and 21, Fan Ling 
粉嶺第 18 及 21 區的鄰舍休憩用地  

 

附件三  

 

15 Projects Under Construction/Planning Involving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Facilities 

15 項正在施工／仍在計劃中的涉及康樂及文化設施工程計劃  

 

Item No. 
項目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Actual/ 

Anticipated Works 

Starting Date 
實際／預計  

動工日期  

Actual/ 

Anticipated Works 

Completion Date 
實際／預計  

完工日期  

1 Cherry Street Park, Tai Kok 

Tsui 

大角咀櫻桃街公園  

2003 年 12 月  200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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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No. 
項目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Actual/ 

Anticipated Works 

Starting Date 
實際／預計  

動工日期  

Actual/ 

Anticipated Works 

Completion Date 
實際／預計  

完工日期  

2(i) Renovation of libraries -

Phase 1 works 
圖書館翻新工程  ─  第一

期工程（包括 5 個圖書館）

2005 年 2 月  2007 年 1 月  

2(ii) Renovation of libraries -

Phase 2 works 
圖書館翻新工程  ─  第二

期工程（包括 8 個圖書館）  

2007 年 2 月  2008 年 11 月  

3 Hin Tin Swimming Pool -

Phase 2, Sha Tin 
沙田顯田游泳池第 2 期工程  

2005 年 3 月  2007 年 5 月  

4 458CR 

Sheung Lok Street Rest 

Garden (Site B), Kowloon 

City (To be implemented as 

minor works item) 
九龍城常樂街休憩花園（地

盤乙）（以小型工程方式進

行）  

2005 年 4 月  2006 年 8 月  

5 320LS 

Local Open Space in Areas 

25, 25A and 25B, Tin Shui 

Wai, Yuen Long 
元朗天水圍第 25、25A、25B

區的鄰舍休憩用地  

2005 年 11 月  2007 年 8 月  

6 District Open Space Area 2, 

Tung Chung, Lantau  
大嶼山東涌第 2 區的地區休

憩用地  

2006 年 2 月  2007 年 11 月  

7 District Open Space in Area 

39, Fan Ling/Sheung Shui 
粉嶺／上水第 39 區的地區

休憩用地  

2006 年 2 月  200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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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No. 
項目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Actual/ 

Anticipated Works 

Starting Date 
實際／預計  

動工日期  

Actual/ 

Anticipated Works 

Completion Date 
實際／預計  

完工日期  

8 District Open Space in Area 

35, Tsuen Wan - Phase 2 

荃灣第 35 區的地區休憩用

地  ─  第二期工程  

2006 年 2 月  2008 年 2 月  

9 Tseung Kwan O Sports 

Ground 

將軍澳運動場  

2006 年 3 月  2009 年 2 月  

10 Local Open Space Area 52 

(Ching Chung), Tuen Mun 

(Implemented as minor 

works item) 

屯門第 52 區（青松）鄰舍休

憩用地（以小型工程方式進

行）  

2006 年 9 月  2007 年 9 月  

11 Sham Shui Po Park (Stage II) 

深水埗公園（第 II 階段）  

2006 年 12 月  2008 年 11 月  

12 District Open Space Area 

40A, Tseung Kwan O 

將軍澳第 40A 區休憩用地  

2006 年 12 月  2008 年 12 月  

13 Indoor Recreation Centre 

(Type C)-cum-Library in 

Area 17, Tung Chung, 

Lantau 

大嶼山東涌第 17 區體育館

（C 型）兼圖書館  

2006 年 12 月  2009 年 10 月  

14 Local Open Space Area 16 

(Yau Oi South), Tuen Mun 

屯門第 16 區（友愛南）鄰舍

休憩用地  

2007 年 2 月  200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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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No. 
項目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Actual/ 

Anticipated Works 

Starting Date 
實際／預計  

動工日期  

Actual/ 

Anticipated Works 

Completion Date 
實際／預計  

完工日期  

15 Improvement to Victoria 
Park - Swimming Pool 

Complex 
維多利亞公園重建工程  ─

游泳池場館  

2008 年 11 月  2013 年 2 月  

 
附件四  

 

25 Projects Recommended for Priority Implementation in 2005 Policy Address 
25 項於 2005 年施政報告建議優先推行的工程計劃  

 

Item No. 
項目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Anticipated Works 
Starting Date 
預計動工日期  

Anticipated Works 
Completion Date 
預計完工日期  

1 Open Space at Tai Kok Tsui 

Temporary Market (To implement 

as minor works item) 
在大角咀臨時街市闢建休憩用地

（以小型工程方式進行）  

Late 2006  
2006 年年底  

Early 2008 
2008 年年初  

2 Non ex-PMC Project 

並不屬於兩個前臨時市政局工程

項目  

Improvement works to Victoria 

Park Tennis Centre 
維多利亞公園網球場改善工程  

Mid-2007  
2007 年年中  

Mid-2009  
2009 年年中  

3 Local Open Space Sham Tseng 

Area 50, Tsuen Wan 
荃灣第 50 區深井鄰舍休憩用地  

Mid-2007  
2007 年年中  

Mid-2008  
2008 年年中  

4 Local Open Space Area 28, Fan 

Ling/Sheung Shui 
粉嶺／上水第 28 區鄰舍休憩用地  

Mid-2007  
2007 年年中  

Late 2008  
2008 年年底  

5 Ma On Shan Waterfront Promenade 
馬鞍山海濱長廊  

Mid-2007  
2007 年年中  

Late 2010 
2010 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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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No. 
項目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Anticipated Works 
Starting Date 
預計動工日期  

Anticipated Works 
Completion Date 
預計完工日期  

6 Recreational Development at 

North Ap Lei Chau Reclamation 
鴨脷洲北部填海區康樂發展工程  

Late 2007  
2007 年年底  

Early 2009  
2009 年年初  

7 Non ex-PMC Project 

並不屬於兩個前臨時市政局工程

項目  

Shek Yam Estate Phases I and IV 

District Open Space Development 
石蔭邨第 1 及 4 期地區休憩處  

Late 2007  
2007 年年底  

Mid-2009  
2009 年年中  

8 District Open Space Area 107, 

Tin Shui Wai 
天水圍第 107 區地區休憩用地  

Late 2007  
2007 年年底  

Mid-2009  
2009 年年中  

9 District Open Space Area 9, 

Tsing Yi 
青衣第 9 區地區休憩用地  

Late 2007  
2007 年年底  

Late 2009  
2009 年年底  

10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on Jordan 

Valley former Landfill, Kwun 

Tong 
佐敦谷堆填區康樂設施工程  

Early 2008  
2008 年年初  

Mid-2010  
2010 年年中  

11 Ngau Chi Wan Recreation Ground 
牛池灣遊樂場  

Early 2008  
2008 年年初  

Mid-2010  
2010 年年中  

12 District Open Space Area 18, 

Tung Chung, Lantau 
大嶼山東涌第 18 區地區休憩用地  

Mid-2008  
2008 年年中  

Late 2010  
2010 年年底  

13 District Open Space at Po Kong 

Village Road, Wong Tai Sin 
黃大仙蒲崗村道的地區休憩用地  

Mid-2008  
2008 年年中  

Early 2011  
2011 年年初  

14 Siu Sai Wan Complex 
小西灣市政大廈  

Mid-2008  
2008 年年中  

Early 2011  
2011 年年初  

15 Non ex-PMC Project 

並不屬於兩個前臨時市政局工程

項目  

Development of an artificial 

beach at Lung Mei 
在龍尾發展人造沙灘  

Late 2008  
2008 年年底  

Late 2010  
2010 年年底  



立法會  ─  2006 年 2 月 1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February 2006 

 

62 

Item No. 
項目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Anticipated Works 
Starting Date 
預計動工日期  

Anticipated Works 
Completion Date 
預計完工日期  

16 Non ex-PMC Project 

並不屬於兩個前臨時市政局工程

項目  

Construction of an Annex 

Building for the Ko Shan Theatre 
高山劇場新翼  

Early 2009  
2009 年年初  

Mid-2011  
2011 年年中  

17 Swimming Pool Complex Area 2, 

Tung Chung, Lantau 
大嶼山東涌新市鎮第 2 區游泳池

場館  

Early 2009  
2009 年年初  

Late 2011  
2011 年年底  

18 Tin Shui Wai Public 

Library-cum-Indoor Recreation 

Centre 
天水圍公共圖書館兼體育館  

Early 2009  
2009 年年初  

Late 2011  
2011 年年底  

19 Sun Yat Sen Memorial Park 

(Phase II) 
中山紀念公園（第二期）  

Early 2009  
2009 年年初  

Early 2012  
2012 年年初  

20 Swimming Pool Complex Area 1 

(San Wai Court), Tuen Mun 
屯門第 1 區（新圍苑）游泳池場館

Early 2009  
2009 年年初  

Early 2012  
2012 年年初  

21 Leisure Centre Area 33, Tai Po 
大埔第 33 區康樂中心  

Late 2009  
2009 年年底  

Late 2011  
2011 年年底  

22 Public Library and Indoor 

Recreation Centre, Area 3, Yuen 

Long 
元朗第 3 區公共圖書館及體育館

Early 2010  
2010 年年初  

Late 2012  
2012 年年底  

23 Tseung Kwan O Complex, Area 

44, Tseung Kwan O 
將軍澳 44 區綜合大樓  

Early 2010  
2010 年年初  

Early 2013  
2013 年年初  

24 Indoor Recreation Centre Area 

28A, Fan Ling/Sheung Shui 
粉嶺／上水第 28A 區體育館  

Mid-2010  
2010 年年中  

Late 2012  
2012 年年底  

25 Ecological Park (Tso Kung Tam 

Valley, Tsuen Wan) 
自然生態公園（荃灣曹公潭谷）  

Mid-2010  
2010 年年中  

Late 2012  
2012 年年底  



立法會  ─  2006 年 2 月 1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February 2006 

 

63

附件五  

 

2 Projects to be Tried Out Through Private Sector Finance 
2 項嘗試由私營機構參與斥資興建及管理的工程項目  

 

Item No. 
項目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1 Leisure and Cultural Centre in Kwun Tong 
觀塘康樂及文化中心  

2 Ice Sports Centre in Tseung Kwan O 
將軍澳冰上運動中心  

 
附件六  

 

74 Projects Put Under Further Review 
74 項有待進一步覆檢的工程計劃  

 
Item No. 

項目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1 Quarry Bay Park Phase II (Stages 2 and 3) 
鰂魚涌公園第 II 期（第 2 和 3 階段）  

2 Improvement of camping facilities in Lei Yue Mun Park and Holiday

Village 
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的營地設施改善工程  

3 Proposed Park in Aldrich Bay 
愛秩序灣擬建公園  

4 Replenishment of the Stanley Main Beach 
赤柱正灘重新鋪沙工程  

5 Leisure Centre at Wah Fu 
華富康樂中心  

6 Proposed Education Centre-cum-Office Accommodation at Hong

Kong Zoological & Botanical Gardens 
香港動植物公園擬建的教育中心兼辦公樓宇  

7 "LO" site at Chung Yee Street 

位於忠義街的“鄰舍休憩用地”  

8 Lo Lung Hang Garden 
老龍坑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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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No. 

項目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9 Open Space Development in West Kowloon Reclamation at Road

D10 
西九龍填海區 D10 道路旁的休憩用地發展  

10 Regional Park at West Kowloon Reclamation 
西九龍填海區地區公園  

11 Improvement to Cheung Sha Wan Playground 
長沙灣遊樂場改善工程  

12 Lai Chi Kok Park Stage III (IGC - Phase IB) 
荔枝角公園第 III 期（室內康樂中心  ─  第 IB 階段）  

13 Tung Chau Street Complex 
通州街市政大廈  

14* Conversion of the Secondary Pool of the Lai Chi Kok Park

Swimming Pool into an Indoor Heated Pool 
把荔枝角公園游泳池的副池改建為室內暖水池  

15* Redevelopment of Cheung Sha Wan Road/Cheung Shun Street

Playground 
長沙灣道／長順街遊樂場重建計劃  

16 Kai Tak Park 
啟德公園  

17 Lam Tin Park (Phase II) (that is, Ma Yau Tong Central Landfill) 
藍田公園（第 II 期）（即馬游塘中堆填區 ）  

18 Lam Tin North Family Leisure Centre 
藍田北家庭康樂中心  

19* Temporary Recreational Development at Ma Yau Tong West Landfill
馬游塘西堆填區臨時康樂發展工程  

20 New Tennis Centre-cum-Carpark at Moreton Terrace 
摩頓臺的新網球中心連停車場  

21 Local Open Space Area 6, Tai Po 
大埔第 6 區鄰舍休憩用地  

22 Recreation Ground Area 33, Tai Po 
大埔第 33 區遊樂場  

23 Indoor Recreation Centre Area 6, Tai Po 
大埔第 6 區體育館  

24 Tai Mei Tuk Water Sports Centre Extension, Area 74, Tai Po 
大埔第 74 區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擴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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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No. 

項目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25 Ha Hang Village Playground Area 31, Tai Po 
大埔第 31 區下坑鄉村遊樂場  

26 Local Open Space Area 32, Tai Po 
大埔第 32 區鄰舍休憩用地  

27 Golf Course in Shuen Wan Landfill, Tai Po 
大埔船灣堆填區高爾夫球場  

28 Tai Po New Civic Centre 
大埔新文娛中心  

29 Local Open Space Hung Shui Kiu Phase I 
洪水橋鄰舍休憩用地第 I 期工程  

30 Hung Shui Kiu Town Square 
洪水橋市鎮廣場  

31 Sports Complex and District Open Space Area 12, Yuen Long 
元朗第 12 區運動場館及地區休憩用地  

32 Indoor Recreation Centre Area 12, Yuen Long 
元朗第 12 區體育館  

33 Leisure Centre Area 101, Tin Shui Wai 
天水圍第 101 區康樂中心  

34 Local Open Space Kau Hui, Yuen Long 
元朗舊墟鄰舍休憩用地  

35 Swimming Pool Complex, Kam Tin 
錦田游泳池場館  

36 Indoor Recreation Centre, Kam Tin 
錦田體育館  

37 Local Open Space Hung Shui Kiu Phase II 
洪水橋鄰舍休憩用地第 II 期工程  

38 Hung Shui Kiu Complex 
洪水橋綜合大樓  

39 District Square Areas 33A and 29, Tin Shui Wai 
天水圍第 33A 及 29 區廣場  

40 Recreation Ground Area 17 (Industrial City), Tuen Mun 
屯門第 17 區（工業城）康樂場地  

41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in Green Belt Area, Tuen Mun Phases I and II

(Ching Chung) 
屯門第 I 及第 II 期綠化地帶（青松）的康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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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No. 

項目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42 District Open Space in Area 27 (Sam Shing), Tuen Mun 
屯門第 27 區地區（三聖）休憩用地  

43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Western Extension Area (Tap Shek Kok),

Tuen Mun 
屯門西面擴展區（踏石角）康樂設施  

44 Local Open Space in Area 40 (Tsing Shan), Tuen Mun 
屯門第 40 區（青山）鄰舍休憩用地  

45 Indoor Recreation Centre Area 14 (Siu Lun), Tuen Mun 
屯門第 14 區（兆麟）體育館  

46 Hung Lau Park (former Castle Peak Farm) 
紅樓公園（青山農場舊址）  

47 Local Open Space Area 20, Fan Ling/ Sheung Shui 
粉嶺／上水第 20 區鄰舍休憩用地  

48 District Open Space Area 17, Fan Ling/Sheung Shui 
粉嶺／上水第 17 區地區休憩用地  

49 District Open Space Areas 47 and 48, Fan Ling/ Sheung Shui 
粉嶺／上水第 47 及 48 區地區休憩用地  

50 District Open Space Area 27D, Fan Ling/Sheung Shui 
粉嶺／上水第 27D 區地區休憩用地  

51 Local Open Space Area 25, Fan Ling/Sheung Shui 
52 District Open Space Area 4 (Remainder), Fan Ling/Sheung Shui 

粉嶺／上水第 4 區（餘段）地區休憩用地  

53 District Open Space Area 37, Fan Ling/Sheung Shui 
粉嶺／上水第 37 區地區休憩用地  

54 Civic Centre for North District 
北區文娛中心  

55 District Open Space Area 90, Ma On Shan 
馬鞍山第 90 區地區休憩用地  

56 Indoor Recreation Centre-cum-Library Area 14B, Sha Tin 
沙田第 14B 區體育館兼圖書館  

57 District Open Space Area 11, Sha Tin 
沙田第 11 區地區休憩用地  

58 Indoor Recreation Centre Area 24D, Sha Tin 
沙田第 24D 區體育館  

59 Indoor Recreation Centre Area 103, Ma On Shan 
馬鞍山第 103 區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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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No. 

項目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60 Local Open Space Area 4C, Sha Tin 
沙田第 4C 區鄰舍休憩用地  

61 Redevelopment of Fo Tan Cooked Food Market, Sha Tin 
重新發展沙田火炭熟食市場  

62 Expansion of Sha Tin Central Library 
沙田中央圖書館擴展工程  

63 Indoor Recreation Centre Area 4, Tsing Yi 
青衣第 4 區體育館  

64 Indoor Recreation Centre Area 9H, Kwai Chung 
葵涌第 9H 區體育館  

65* Kwai Chung Park 
葵涌公園  

66 Kwun Yam Wan Beach Building, Cheung Chau 
長洲觀音灣泳灘服務館  

67 Civic Centre for Islands District 
離島區文娛中心  

68 Indoor Recreation Centre in Area 4, Sai Kung 
西貢第 4 區體育館  

69 Civic Centre for Sai Kung District Area 66, Tseung Kwan O 
西貢區將軍澳第 66 區興建的文娛中心  

70 District Open Space in Area 37, Tseung Kwan O 
將軍澳第 37 區地區休憩用地  

71 District Open Space Area 3, Tsuen Wan 
荃灣第 3 區地區休憩用地  

72 District Open Space and Indoor Recreation Centre Area between

Tsuen Wan Park and Tsuen Wan Road 
荃灣公園與荃灣路之間的地區休憩用地及體育館  

73 District Open Space Area 2, Tsuen Wan 
荃灣第 2 區休憩用地  

74 Improvement to the Facilities in Approach Beach 
近水灣泳灘設施改善工程  

 

* Non Ex-PMC Project  

* 非兩個前臨時市政局遺留下來的工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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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12 Deleted Projects Involving Environmental Hygiene Facilities 
12 項已被刪除的涉及環境衞生設施的工程計劃  

 

Item No. 

項目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1 Siu Sai Wan Complex 
小西灣綜合大樓  

2 Redevelopment of Cheung Sha Wan Temporary Cooked Food

Market 
重建長沙灣臨時熟食市場  

3 Multi-purpose Building at Wing Hong Street 
永康街多用途市政大廈  

4 Fuk Wing Street Complex 
福榮街市政大廈  

5 Lai Wan Market Extension 
荔灣街市擴建工程  

6 Cooked Food Centre, Refuse Collection Point and Public Toilet in

Area 10G, Kwai Chung 
葵涌第 10G 區的熟食中心、垃圾收集站及公廁  

7 Tseung Kwan O Complex 
將軍澳綜合大樓  

8 Sai Kung Vehicle Depot 
西貢車廠  

9 Redevelopment of Fo Tan Cooked Food Market 
火炭熟食市場重新發展計劃  

10 Reprovisioning of Kam Tin Market 
重建錦田街市  

11 Reprovisioning of Lau Fau Shan Market 
重建流浮山街市  

12 Local Open Space, Public Toilet and Refuse Collection Point in

Area 40, Tuen Mun 
屯門第 40 區鄰舍休憩用地、公廁及垃圾收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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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6 Completed Projects Involving Environmental Hygiene Facilities 

6 項已經完成的涉及環境衞生設施的工程計劃  

 

Item No. 
項目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1 Temporary Off-street Refuse Collection Point-cum-Public Toilet
at Ma Tau Kok Road (After review, the Public Toilet has been
excluded from the project scope) 
馬頭角道臨時離街垃圾收集站及公廁  
（經檢討後，這項工程的規模不包括興建一所公廁）  

2 Retrofitting of Air-conditioning to Bowrington Road Cooked Food
Centre 
灣仔鵝頸熟食中心加裝空氣調節系統  

3 Retrofitting of Air-conditioning to Yue Wan Market and Cooked
Food Centre 
柴灣漁灣街市及熟食中心加裝空氣調節系統  

4 General Improvement Works to Ngau Tau Kok Market and Cooked
Food Centre 
牛頭角街市及熟食中心一般改善工程  

5 General Improvement Works to Ngau Chi Wan Market and Cooked
Food Centre 
牛池灣街市及熟食中心一般改善工程  

6 Refuse Collection Point in Area 10B, Kwai Chung 
位於葵涌第 10B 區興盛路的垃圾收集站  

 
附件九  

 
2 Projects Under Construction Involving Environmental Hygiene Facilities 

2 項正在施工涉及環境衞生設施的工程計劃  

 

Item No. 
項目  
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Works Starting Date 
動工日期  

Anticipated Works 
Completion Date 
預計完工日期  

1 General Improvement Works
to Aberdeen Market and
Cooked Food Centre 
香港仔街市及熟食中心一般

改善工程  

2004 年 11 月  200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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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No. 
項目  
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Works Starting Date 
動工日期  

Anticipated Works 
Completion Date 
預計完工日期  

2 Market and Public Toilet in

Aldrich Bay Reclamation Area
愛秩序灣填海區街市及公廁  

2002 年 2 月  2007 年 7 月  

 

附件十  

 

10 Outstanding Projects Put Under Further Review Involving  

Environmental Hygiene Facilities 

10 項有待進一步覆檢的涉及環境衞生設施的工程計劃  

 

Item No. 

項目  

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1 General Improvement Works to Sheung Wan Market 

上環街市一般改善工程  

2 Chai Wan Vehicle Depot 

柴灣車房  

3 Reprovisioning of Sai Yee Street Depot at West Kowloon

Reclamation 

在西九龍填海區重設洗衣街車房  

4 Retrofitting of Air-conditioning to Fa Yuen Street Market and

Cooked Food Centre 

花園街街市及熟食中心加裝空氣調節系統  

5 General Improvement Works to Kwun Chung Market and Cooked

Food Centre 

官涌街市及熟食中心一般改善工程  

6 General Improvement Works to To Kwa Wan Market 

土瓜灣街市一般改善工程  

7 General Improvement Works to Po On Road Market and Cooked Food

Centre 

保安道街市及熟食中心一般改善工程  

8 Tung Chau Street Complex 

通州街市政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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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No. 

項目  

編號  

Project Title 

工程名稱  

9 Hung Shui Kiu Complex 

洪水橋綜合大樓  

10 Redevelopment of Existing Public Toilet at Ngong Ping, Lantau

(After review, the scope of this project has been revised to

Construction of a New Public Toilet at Ngong Ping) 

大嶼山昂平現有公廁重建工程  

（經檢討後，這項工程的規模已修訂為於昂平興建一座新的公廁）

 

Note: These projects are pending funding approval  or further review on the need or scope of  

works of the projects.  

備註 : 這些工程項目有待申請撥款或進一步檢討工程需要或工程範圍。  

 

 

在行人路上踏單車  

Riding Bicycles on Pavements 
 

8. 劉健儀議員：主席，本人留意到不少人在行人路上踏單車，危害行人的

安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按地方行政區劃分，警方每年向在行人路上踏單車的

人提出檢控的宗數，以及每年涉及有人在行人路上踏單車的交通

意外數目；  

 

(二 ) 會否加強檢控工作；若會，有關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有否其他措施遏止在行人路上踏單車的行為；若有，詳情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們沒有按地方行政區劃分有關在行人路上

踏單車的檢控和意外數字。但是，根據警察總區劃分，過去 3 年，有關的檢

控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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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總區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港島  －  4 2 

東九龍  9 1 63 

西九龍  39 35 112 

新界南  339 432 455 

新界北  1 073 1 485 1 779 

合計  1 460 1 957 2 411 

 

 我們沒有有關在行人路上踏單車的交通意外數目，但過去 3 年涉及單車

的所有交通意外宗數如下：  

 

警察總區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港島  47 4 53 

東九龍  59 1 66 

西九龍  114 35 126 

新界南  477 432 531 

新界北  973 1 485 870 

合計  1 670 1 957 1 646 

 

 在過去 3 年，警方針對在行人路上踏單車的檢控數字持續上升，由 2003

年的 1 460 宗增加至 2005 年的 2 411 宗，增幅為 65%。警方會繼續加強檢控。 

 

 除了加強檢控外，我們亦會繼續加強宣傳及教育，尤其在受歡迎的單車

活動地點和在暑假期間，教育市民切勿在行人路上踏單車。警方亦會不時與

區議會聯合舉辦有關單車安全的活動。  

 

 

尋找失蹤兒童  

Search for Missing Children 
 

9. 張超雄議員：主席，據報，被母親帶往廣州的 3 歲女童在母親自殺身亡

後一度流落當地，而該女童的父親曾就其妻女失蹤向社會福利署（“社署”）

尋求協助。關於尋找失蹤兒童，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具體措施，處理已向社署舉報涉及香港居民的未滿 12 歲子

女在內地失蹤的個案；若有，詳情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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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會否仿效加拿大等國家的做法，當父母任何一方不同意兒童被帶

離境，或兒童被懷疑遭拐帶的情況下，在邊境公開展示有關兒童

的資料，以便公眾人士協助防止他們被帶離境？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如有香港居民通知社署有關涉及未滿 12 歲子女在內地失蹤的失

蹤個案，社署會按情況、需要和當事人的意願協助當事人，包括

尋求警方協助，和提供情緒輔導及支援服務。  

 

如情況有需要，並取得家屬同意，警方會將有關資料轉交內地執

法部門，要求協助找尋失蹤者。  

 

此外，香港警務處與深圳市公安分局於 2003 年 1 月 19 日正式建

立了深港陸路口岸警務協作機制（“協作機制”），加強兩地之

間 4 個出入境口岸警務溝通的效率，以便雙方能更有效合力打擊

區內犯罪活動及處理案件，並為兩地旅客在口岸遇上罪案時提供

即時協助。兩地警方利用現設於陸路口岸內的報案中心或公安設

施，替出入境旅客提供服務。市民如在口岸地區失散了年幼子

女，亦可利用協作機制要求協助。  

 

(二 ) 當警方總區失蹤人口調查組或有關的案件主管接手處理涉及未

滿 12 歲兒童的失蹤人口案件後，會根據個別案件的情況及在失

蹤兒童家人同意下，盡快透過傳播媒介發出尋人啟事及將失蹤者

的資料透過警察互聯網網頁發送，亦會考慮聯絡各大公共運輸機

構，例如在九廣鐵路及輕便鐵路適當位置張貼失蹤兒童的資料。 

 

 

市民被騙參與賭局  

People Cheated into Gambling 
 

10. 譚耀宗議員：主席，本人接獲市民求助，指其子女懷疑被騙參與賭局，

以致欠下款項而被人威脅以高利貸方式償還。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警方每年處理懷疑被騙參與賭局的案件數目，當中發

生於本港及境外和涉及未成年受害人的個案數目各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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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第 (一 )部分所述的案件有否上升趨勢；若有，原因為何；及  

 

(三 ) 有何措施可令市民（尤其是青少年）避免被騙參與賭局，以加強

保障市民的利益及人身安全？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在 2003， 2004 及 2005 年，警方分別錄得在港發生的 14， 13 及

11 宗在賭博時作弊或與賭博時作弊有關的恐嚇案件。受害人當中

並沒有未成年人。警方並未有就涉及本港以外的賭局騙案而向警

方求助的事件備存分項數字。  

 

(二 ) 過去 3 年的數字顯示此類案件屬於少數，亦無上升趨勢。  

 

(三 ) 當局會密切留意有關案件的趨勢，在有需要時加強執法行動。此

外，在公眾教育方面，政府推行了多種措施，包括製作了不同的

電視宣傳短片、電台宣傳聲帶、海報、橫額及以電視實況劇，教

育公眾及青少年關於沉迷賭博及參與非法賭博的禍害及後果，並

加強市民（包括青少年）對賭博有關問題的警覺性及認知。此

外，當局還透過“屹立不賭行動計劃”這個教育計劃，通過專設

網頁向全港中小學生提供有關抗拒賭博的教材；計劃中的互動劇

場、創作比賽及音樂會也加強了青少年對賭博禍害及問題的認

識。  

 

 

車牌字形  

Letters and Numerals Displayed on Vehicle Licence Plates 
 

11. 何鍾泰議員：主席，據報，現行法例對車牌字形作出規定，但大部分現

時在本港道路行駛的汽車的車牌均不符合有關規定。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過去 5 年，車主因違反上述規定而遭檢控的個案數目，以及當中

的成功檢控個案數目；及  

 

(二 ) 由於有關法例是在 50 年前制定，會否考慮作出修訂，更清楚地

訂明所規定的車牌字形，以便車主遵從及執法部門進行執法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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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規例》（“規

例”）規定，車輛登記號碼的英文字母和數字必須符合規例附表 4 所示的形

式、比例、排列方法及高度的限制，附表亦訂明顏色、構造、裝配及照明方

面的規定。規例旨在確保執法人員能清晰辨認每部車輛的登記號碼。  

 

 在過去 5 年，警方就有關法例共發出 14  373 張定額罰款告票，而透過傳
票成功檢控及定罪的個案數目為 524 宗。警方並沒有記錄當中有多少宗個案

是因車輛登記號碼的字形式樣未能符合規定而被檢控。規例於 1983 年訂立。

我們會不時檢討規例，假如發現有不清晰的地方並產生執法上的問題，會考

慮是否有需要作出修訂。  

 

 

廢物分類回收箱  

Waste Separation Bins 
 

12. 余若薇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全港各區三色分類回收箱（“回收箱”）的數目，以及過去

3 年，各區經由它們回收所得的各類廢物數量；   

 

(二 ) 有否就在公眾地方放置回收箱的分布制訂指引；若有，詳情為

何；及  

 

(三 ) 有否定期檢討收集回收箱內廢物的流程和頻率，以避免它們滿

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現時政府在全港各處地點放置了約 28  000 個回收箱，地點包括公
眾地方、行人路旁、公園、運動場所、文康設施、郊野公園、學

校、公共／私人屋苑、政府宿舍／辦公大樓和醫院／診所。回收

箱在各區分布數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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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公眾地方  

（包括行人路旁、  

公園、運動場所、文康

設施、郊野公園、政府

辦公大樓、醫院、診所）

學校  

公共屋邨  

及  

政府宿舍  

總數  

灣仔   400 130 50 580

中西區  450 100 140 690

東區  420 160 1 280 1 860

南區  320 120 230 670

九龍城區  230 250 310 790

油尖旺   370 120 110 600

深水埗  290 170 520 980

黃大仙  180 180 510 870

觀塘區  230 230 1 110 1 570

大埔  590 150 90 830

元朗  320 230 1 340 1 890

屯門  380 270 420 1 070

北區   350 170 150 670

西貢  530 150 260 940

沙田  520 270 1 420 2 210

葵青區  150 220 570 940

荃灣  500 110 180 790

離島區  330 60 140 530

總數：  6 560 3 090 8 830 18 480*

 

* 此外，在 1  250 個私人屋苑內也放置了超過 9  520 個回收箱，
以方便居民參與廢物回收。  

 

 至於回收物料的數量方面，政府在 2003 至 05 年透過外判合約經

由設置於公眾地方及學校的回收箱收集回收物料的總數量現臚

列如下：  

 

廢紙  鋁罐  膠樽  總數量  
年度  

（公噸）  （公噸）  （公噸）  （公噸）  

2003 690 10 210 910 

2004 550 20 160 730 

2005 323 23 142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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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2003 年 4 月起擴展至學校和政府診所，並由 2005 年 5 月起擴

展至收塑膠物料。  

 

 在屋邨及屋苑方面，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於 1998 年 3 月開始舉

辦“屋邨三環奪保新紀元”廢物回收運動，目的是提高屋邨住戶

的環境保護意識、鼓勵居民減少廢物及養成將廢紙、鋁罐和膠樽

先分類再回收的習慣。“屋邨三環奪保新紀元”吸引了超過

1  400 間私人屋苑及公共屋邨參加，透過“屋邨三環奪保新紀

元”運動設置的回收箱，最近 3 個年度的回收數量詳列如下：  

 

年度  
廢紙  

（公噸）  

鋁罐  

（公噸）  

膠樽  

（公噸）  

總回收  

物料數量

（公噸）

2002-03 140 700 5 900 1 200 147 800 

2003-04 140 100 7 800 1 000 148 900 

2004-05 97 900 1 200 900 100 000 

 

 但是，由於回收箱通常設置於樓宇的地下大堂或屋苑的公用地

方，居民要參與廢物分類頗為不便，環境保護署（“環保署”）

在 2005 年 1 月開始推行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在這計劃下，

環保署鼓勵各屋苑／樓宇在樓層設置廢物分類設施，以方便居民

在源頭分類廢物，以及擴大可回收物料的種類，以彌補回收箱的

不足。截至 2005 年 12 月底，全港共有 223 個屋苑（包括 160 個

私人屋苑、 35 個公共屋邨和 28 個政府宿舍）報名參加這項計劃

（覆蓋約 35 萬戶或 110 萬人口）。  

 

 計劃的初步結果令人鼓舞，其中 42 個已實行家居廢物源頭分類

計劃的屋苑平均回收量提升超過 50%，廢物棄置量則減少 3%。環

保署亦會繼續將該計劃逐步擴展至全港屋苑。目標在 2010 年之

前全港有 80%人口參與計劃，並分別在 2007 年及 2012 年把家居

廢物回收比率從現在的 14%提升至 20%及 26%。我們期望參加計劃

的屋苑於計劃實行後第一年內回收量可增加 50%。參與屋苑數量

目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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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苑類別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公共屋邨  30 70 100 120 140 160 

私人屋苑  

（包括政府宿舍）

150 400 600 800 1 000 1 200 

總數  180 470 700 920 1 140 1 360＊

＊  代表  80%人口  

 

(二 ) 政府各部門會按各地點的實際情況及需要（例如人流、可收集回

收物料的數量、回收箱的滿溢情況等因素），決定增減回收箱的

數目和擺放位置。公眾如果對回收箱的數目或位置有任何意見，

亦可聯絡有關政府部門。  

 

(三 ) 政府現時透過外判合約為放置在公眾地方及學校的回收箱提供

回收物料收集服務。根據外判合約規定，承辦商每星期會到各回

收點收集回收物料最少 1 次。政府並會不時檢視公眾場地的回收

箱是否滿溢，並作出檢討及因應情況和需要，要求承辦商增加清

理回收箱的物料次數，以避免回收箱滿溢。在公共屋邨及私人樓

宇方面，回收箱的管理及回收物料的收集是由有關屋邨／屋苑的

管理公司或清潔承辦商負責安排。  

 

 

內地人來港就學  

Mainlanders Coming to Study in Hong Kong 
 

13. 單仲偕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內地人士持學生簽證來港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

院校就讀副學士學位、文憑／高級文憑、學士學位、修課式碩士

學位、研究式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課程的各別人數，以及按院校

列出的分項數字；及  

 

(二 ) 現時內地人士申領學生簽證來港就學所需的時間？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3 年，獲入境事務處（“入境處”）簽發學生進入許可來港

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就讀全日制專上課程的內地學

生數字，請參閱表一及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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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按課程分項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副學位課程 註 1 - - 108 註 2 

本科課程  424 946 1 283 

研究院課程 註 3 452 1 308 1 775 

合計  876 2 254 3 166 

 
註 1  

包括副學士、高級文憑、專業文憑課程。入境處並無這些課程的細分

數字統計。  
註 2  

在 2005 年度學年前，內地學生不能來港修讀學位以下的課程。自 2005

年度學年起，內地學生可申請來港修讀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副學位課

程。  
註 3  

入境處並無修課式碩士、研究式碩士、博士等的細分數字統計。  

 

 

表二：按院校分項  

 

 2003 年 註 4 2004 年  2005 年  

香港大學  - 423 666 

香港中文大學  - 550 608 

香港理工大學  - 351 562 

香港城市大學  - 356 537 

香港科技大學  - 425 450 

香港浸會大學  - 125 270 

嶺南大學  - 14 49 

香港教育學院  - 10 24 

合計  876 2 254 3 166 

 
註 4  

入境處並無 2003 年內地學生就讀於各院校的細分數字統計。  

 

(二 ) 一般情況下，入境處可以在收到全部文件後 6 個星期內完成處理

來港就學的入境簽證或進入許可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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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照明燈  

Floodlights Around Swimming Pools 
 

14. 楊孝華議員：主席，本人近日接獲居民投訴，指其鄰近屋苑泳池周邊照

明燈亮度過高和沒有集中照向泳池，因而影響他們的視線。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當局接獲關於泳池照明燈亮度過高的投訴宗數；  

 

(二 ) 當局就私人屋苑泳池、酒店泳池和公共泳池的照明燈亮度所訂的

要求有何分別；  

 

(三 ) 當局會否考慮要求位於民居集中地的泳池的照明燈須加上燈

罩；若否，有何措施減少泳池照明燈光對鄰近居民的影響；及  

 

(四 ) 鑒於私人屋苑泳池和酒店泳池在晚上的使用率偏低，當局會否考

慮在符合泳池安全要求的前提下，放寬有關泳池的照明燈亮度要

求？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由 2003 至 2005 年期間，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接獲

4 宗關於公眾泳池照明亮度的投訴，事件已獲即時處理及跟進。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則曾接獲 3 宗有關私人泳池照明

亮度太強的投訴。  

 

(二 ) 根據建築署提供的資料，現時沒有法例規定公眾泳池照明系統的

光度。現時公眾泳池照明系統的光度是參考英國特許屋宇裝備工

程師學會的照明標準指引來設置。現時公眾泳池的燈光亮度一般

為 300 至 500 勒克司。  

 

對於受《泳池規例》（香港法例第 132 章，附屬法例 CA）規管

的私人屋苑泳池和酒店泳池，有關泳池邊的通道及水面均須維持

平均光度不少於 200 勒克司的照明標準。食環署是在諮詢過建築

署後，訂立上述有關泳池照明系統的發牌／持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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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康文署如果接獲鄰近居民就公眾泳池照明光度的意見，該署會聯

絡建築署作實地考察。如果有需要，建築署會採取以下適當的措

施作出改善：  

 

(i) 改變現有照明系統的燈頭位置或角度以調整照明範圍；或  

 

(ii) 在現有的照明系統加裝燈罩或濾光器以減低眩光。  

 

私人泳池方面，根據紀錄，食環署在過去 3 年只接獲 3 宗泳池照

明亮度太強的投訴。在符合泳池照明系統的發牌／持牌條件的情

況下，有關泳池管理人員經調整照明系統的照射角度或光度後，

上述投訴已獲得解決。  

 

(四 ) 個別私人屋苑泳池和酒店泳池於晚上的使用率如果偏低，可向食

環署申請放寬泳池的照明系統要求。食環署會因應個別泳池的情

況及在不影響泳客安全的原則下，考慮有關申請。  

 

 

規管纖體服務  

Regulation of Slimming Services 
 

15.  李國麟議員：主席，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的一項調查發現，纖
體公司往往以誇張的言詞游說市民參加纖體療程。這些療程的收費可高達

5 萬元，但功效成疑，甚至有市民遭灼傷腿部。此外，消委會正草擬一份

《美容業營商守則》（“《守則》”），就營商手法、服務質素等事宜向業

界提供指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關當局去年接獲多少宗關於美容／纖體療程引致受傷的投訴； 

 

(二 ) 當局預計不具法律效力的《守則》會起甚麼效用；及  

 

(三 ) 有否計劃立法規管纖體儀器的使用和銷售、儀器操作員的專業資

格和操守、纖體公司使用藥物和化學品的事宜、纖體廣告的內容

和推銷手法，以及纖體服務的收費水平和模式等事宜；若有，計

劃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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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以下是經濟發展及勞工局經徵詢衞生福利及

食物局後的綜合答覆：  

 

(一 ) 在 2005 年，衞生署並沒有收到關於美容／纖體療程引致受傷的

投訴，而消委會則收到 38 宗有關投訴，其中 30 宗與美容療程有

關，其餘 8 宗則與纖體療程有關。上述個案涉及接受服務後皮膚

出現敏感、腫痛或印斑。  

 

(二 ) 有關的《守則》剛完成草擬。《守則》涵蓋服務質素、投訴處理

及預繳式收費等範圍。消委會在草擬《守則》的過程中，一直緊

密諮詢業界，而負責草擬的工作小組，除召集人由消委會擔任

外，其餘 11 名成員全部為美容業代表。業界代表承諾會積極推

廣並遵守《守則》。因此，消委會有信心《守則》有助提升美容

業的服務水平。  

 

(三 ) 現時並無特定法例規管纖體美容服務，但消費者仍受一般消費保

障法例保護，包括：  

 

(i) 《不合情理合約條例》：這條例賦予本港法庭權力，可拒絕

執行以至修訂有關商品銷售或服務供應的消費者合約中不

合情理的條款；  

 
(ii) 《服務提供（隱含條款）條例》：這條例訂明服務供應者有

責任在合理的時間內，謹慎地以合理水平的技術提供服務；

及  

 

(iii) 《貨品售賣條例》：這條例規定銷售商在售賣商品時，須遵

守一隱含的條款，就是所供應的商品已達到適合銷售的品

質，而除非買家已有足夠機會檢查商品，否則買家有權拒收

損壞的商品。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表示，衞生署在 2004 年開始逐步推行醫療儀

器行政管理制度，制度的目的是管理醫療儀器的銷售及使用，而

非為纖體儀器而設。有關醫療儀器的定義是參考全球協調醫療儀

器規管專責小組所建議的定義而訂定的。一件儀器只會在製造商

所指的原擬用途如涉及身體結構的實質改變的情況下，才會被視

為醫療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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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用藥物方面，衞生福利及食物局表示，根據現行的《藥劑業

及毒藥條例》，就藥物的供應、配發及使用等作出規管。根據有

關法例，須處方的藥物只可由註冊醫生負責處方及建議予有需要

的人士使用，或須由註冊藥劑師在驗明醫生發出的處方後方可配

發，其他受管制的藥物則只可以由經註冊的藥房內供應。  

 

 

處理禽鳥屍體  

Handling of Bird Carcasses 
 

16. 王國興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有否舉辦培訓課程，教導其僱員

和轄下服務承辦商的員工如何處理禽鳥屍體和相關工作；若有， 

 

(i) 該等課程的內容和形式；  

 
(ii) 哪些職級的員工獲邀參加該等課程，以及按不同形式受聘的

員工（例如公務員、非公務員合約員工和承辦商員工）是否

有均等機會參加課程和有相同的受訓時數；若否，當局根據

甚麼準則作出有關安排；及  

 
(iii) 去年至今舉辦了多少次課程、有多少人參加，以及參加人數

佔有關員工總數的百分比；及  

 

(二 ) 在處理禽鳥屍體和相關工作時，按不同形式受聘的員工是否獲發

相同的防護裝備；若否，原因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食環署已制訂一系列因應禽流感問題的應變措施，包括在撲殺活

家禽行動、樓房清洗及消毒，以及檢拾禽鳥屍體時所須注意的工

作程序。這些工作程序已納入工作指引及安全守則內，並已向所

有地區主管發放。  

 

對於在公眾地方檢拾禽鳥屍體的工作，食環署已向員工詳細講解

在處理有關禽鳥屍體時應遵循的步驟及消毒程序，以及個人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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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和個人衞生常識。該署並已就此發放工作指引及安全守則，

以及把有關資料張貼在各分區辦事處和點名站，方便員工參閱。 

 

此外，過去兩年，食環署每年均舉辦大型講座，向所有相關員工

講解有關禽流感應變措施的工作細節（包括處理禽鳥屍體）及派

發資訊手冊，以提高員工的警覺性和確保他們認識有關預防禽流

感的注意事項。  

 

食環署負責檢拾禽鳥屍體工作是二級工人。該署已向該些員工

（約 1  200 人）及其督導人員發放工作指引及安全守則。此外，
有接近 1  000 名職員已參與上述介紹禽流感應變計劃（包括處理
禽鳥屍體）的大型講座。該署亦已向所有提供街道潔淨服務的承

辦商發出指示，要求他們訓示其員工在處理禽鳥屍體時，須嚴格

遵照該署有關的工作指引及安全守則。  

 

(二 ) 食環署除為各級公務員及合約員工在處理禽鳥屍體時提供適當

保護裝備外，亦要求外判承辦商為其僱員提供同樣的保護裝備。 

 

 

拆除聖誕燈飾導致樹木受損  

Removal of Christmas Lightings Causing Damages to Trees 
 

17. 蔡素玉議員：主席，上月 3 日，本人在中區皇后像廣場目睹工人以粗暴

方式拆除掛在樹上的聖誕燈飾，因而折斷了不少樹枝和花朵，本人即時作出

勸諭。由於在現場找不到負責人，本人其後向設置有關燈飾的香港旅遊發展

局（“旅發局”）作出投訴。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和旅發局有否派員監督懸掛和

拆除這些燈飾的工作；若有，有否就承辦商損毀樹木而向他們作

出警告；若否，原因為何；  

 

(二 ) 康文署和旅發局是否瞭解皇后像廣場附近一帶的樹木的受損情

況；若然，結果為何，以及有否要求承辦商承擔有關的開支；若

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有何措施避免再發生類似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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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政府就對上 3 部分的質詢，回應如下：  

 

(一 ) 康文署轄下的皇后像廣場花園和遮打花園於 2005 年 11 月 9 日至

2006年 1月 14日期間，借予旅發局舉辦“ 2005香港繽紛冬日節”

（“冬日節”）。在活動舉行期間，旅發局將場地布置成為一個

聖誕歡樂小鎮，並在搭建物及樹上掛上節日燈飾。冬日節的活動

於 1 月 2 日全部結束，而拆卸搭建物及燈飾的工作則於 1 月 3 日

進行。  

 

 旅發局聘用了承辦商，負責監督整個冬日節活動的場地設計、搭

建、保養，以及拆卸工作，並在有關合約內訂定必須嚴格遵守場

地的規例，說明如果對場地原有建設或裝置造成任何破壞或損

毀，必須負責賠償或進行修補。康文署也安排了職員巡視場地及

監察有關搭建及拆卸的工作情況。  

 

 在巡視場地期間，康文署職員曾發現承辦商在拆除燈飾時損毀了

一些植物。康文署職員已即時向承辦商發出警告，並要求旅發局

加強監管承辦商的工作。旅發局亦即時警告承辦商，在拆卸工程

時必須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場地的植物不受破壞。旅發局接到

有關投訴後，亦即時再次派遣職員到事發地點視察及警告承辦

商。  

 

(二 ) 在 1 月 3 日的事件發生後，旅發局及康文署均有派員詳細檢查有

關樹木，檢查結果顯示該樹有數條幼枝折斷，但樹木的生長情況

仍然良好。在整項拆卸工程完畢後，康文署聯同旅發局及有關政

府部門進行了一次場地視察，發現有一些灌木損毀，康文署已根

據借用場地的條款要求旅發局跟進，而旅發局正考慮向承辦商追

究責任。  

 

(三 ) 為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日後在租借場地予團體舉辦活動時，

康文署會要求有關團體加派人手監管活動的搭建及拆卸工程，避

免植物及其他設施受到破壞。康文署亦會加強場地的巡視，以確

保場地植物及設施受到適當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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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狗入口檢疫規定  

Quarantine Requirements on Importing Dogs and Cats 
 

18. 李國英議員：主席，現時，當局把各個國家或地區分為 3 組，以實施不

同的貓狗入口檢疫規定。當中以對第三組國家或地區的規定最為嚴格：從該

等地方進口的貓狗於入境後須在認可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為期 4 個月的檢

疫，以致每名輸入者須負擔超過 1 萬元的費用。有市民指出，澳門在過去數

十年內沒有出現經證實的狂犬病個案，但仍被歸入第三組。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當局根據甚麼準則決定，以及有否定期檢討個別國家或地區所屬

的組別？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從不同國家或地區進口動物而傳入狂犬病的

風險皆有所不同。目前，香港根據因動物進口而傳入狂犬病的風險評估，將

所有國家或地區劃分為 3 個組別。目前的分組是根據 1994 年的檢討而訂下

的。香港已經獲世界動物衞生組織確認為沒有狂犬病的地區之一。  

 

 風險評估是根據科學理據進行，考慮因素包括輸入國家或地區是否擁有

完善的獸醫服務、有否維持狂犬病監察系統、能否就防止狂犬病傳入採取有

效的邊境管制措施、以往向世界動物衞生組織關於狂犬病個案及控制措施的

通報、實施疾病控制措施如接種疫苗和流浪狗控制等、鄰近國家或地區的狂

犬病情況，以及野生動物中的狂犬病情況及控制措施。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於決定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所屬組別時，採納相同的準則作考

慮。風險評估的資料來源廣泛，包括世界動物衞生組織的國家報告、世界衞

生組織的狂犬病調查、各地的國家級、州級、省級或縣級政府機關出版的報

告，以及各國就其狂犬病疫情及已採取的控制措施所發表的文件及回應等。 

 

 按照漁護署目前的分組，第一組別只包括長期沒有出現狂犬病個案而其

鄰國亦沒有狂犬病的國家。此組別目前包括 6 個島嶼國家，例如澳洲、英國

和愛爾蘭。屬第二組別的國家或地區指它們沒有發生狂犬病個案，或只在野

生動物出現極小量狂犬病個案。它們亦必須嚴格執行管制措施，例如進口管

制、接種疫苗及疾病監察。此組別目前包括 40 個國家或地區，例如法國、

西班牙和加拿大。第三組別是其餘的國家或地區，包括澳門和阿根廷等。我

們一直與澳門有關當局保持聯絡，查詢當地狂犬病的事宜。  

 

 因應各地狂犬病情況的變化及科學上控制狂犬病措施的新發展，政府不

時就以上的組別劃分及個別國家或地區所屬組別進行檢討，最近的一次檢討

將近完成，當中包括澳門應屬的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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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許的士和專線小巴進出落馬洲管制站  

Permitting Taxis and Green Minibuses to Access Lok Ma Chau Control 
Point 
 

19.  劉江華議員：主席，政府當局在 2003 年 3 月開始實施試驗計劃，准許

的士和 4 條專線小巴路線每天由午夜 12 時（2005 年 1 月 26 日起提前至晚上

11 時）至上午 6 時 30 分進出落馬洲管制站接載乘客。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現時每天平均分別有多少名乘客乘搭市區的士、新界的士和各條

路線的專線小巴進出落馬洲管制站；  

 

(二 ) 會否考慮長期實施上述安排，以及將有關的進出時段延長至全

日；若會，考慮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有否考慮在其他邊境管制站實施類似的計劃；若有，計劃的詳

情；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對於質詢中各部分，現回覆如下：  

 

(一 ) 根據運輸署的調查所得，每天晚上 11 時至翌日上午 6 時 30 分期

間，平均約有 4  200 名乘客乘搭專線小巴來回落馬洲管制站，新
界的士及巿區的士的乘客則分別約有 1  200 名及 300 名。  

 

(二 ) 我們必須確保試驗計劃不會影響過境交通，特別是對本港經濟發

展至為重要的貨運交通。近年來，落馬洲管制站的過境交通大幅

增長，區內一帶道路十分繁忙，附近的新深路和新田交匯處，繁

忙的交通往往一直延續至晚上。此外，管制站可供公共交通服務

運作的空間及設施十分有限。因此，我們認為不宜將計劃的實施

時間延長至全日。此外，我們認為將計劃保留為一試驗計劃，可

增加靈活性，以便因應管制站的交通情況而作出改動。  

 

(三 ) 由於其餘 3 個現有陸路管制站（即羅湖、文錦渡及沙頭角）環境

有所限制，我們無法在附近提供公共運輸交匯處或上落客設施，

故此不能在這些管制站實施類似的試驗計劃。但是，我們已在興

建中的深港西部通道及九廣鐵路上水至落馬洲支線管制站預留

地方，闢作公共運輸交匯處。待新口岸開通後，專營巴士、專線

小巴及的士可在管制站的運作時間內，進出管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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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有關立法機關監察行政機關的言論  

Chief Executive's Remarks on Monitoring of Executive Authorities by 
Legislature 
 

20. 梁耀忠議員：主席，行政長官於本月 5 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基

本法》訂明立法機關有監察行政機關的職能，但他“希望監察不要‘過晒

界’，變成政治掛帥，而不是實事求是”。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行政長官發表上述言論的原因；及  

 

(二 ) 有沒有具體例子說明立法會在監察政府運作時曾經越權和以政

治掛帥；若沒有具體例子，會否檢討上述言論是否輕率及會損害

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關係，以及行政長官會否就此向立法會道

歉？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按照《基本法》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

治體制的設計，特區實行行政主導的體制，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有不同的職

能，兩者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  

 

  特區的政治體制是一種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主導體制，主要體現在以

下的《基本法》條文：  

 

(一 ) 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基本法》第四十三條）。 

 

(二 ) 行政長官同時是特區政府（即行政機關）的首長（《基本法》第

六十條）。  

 

(三 ) 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基本法》第四十八條）。  

 

(四 ) 行政長官領導特區政府、決定政府政策、發布行政命令、提名並

報請中央任免主要官員、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級法院法官及公職

人員、代表特區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等（《基本法》第四十

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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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行政長官領導特區政府行使有關職權，包括制定並執行政策；管

理各項行政事務；編制並提出財政預算；及擬定並提出法案、議

案、附屬法規（《基本法》第六十二條）。  

 

(六 ) 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由特區政

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

開發，其收入全歸特區政府支配（《基本法》第七條）。  

 

(七 ) 行政長官在立法程序中的角色，包括簽署及公布法案（《基本法》

第四十八條及第七十六條），以及在其他有關條文中的規定（《基

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一條）。  

 

(八 ) 立法會議員不能提出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法

律草案。立法會議員若提出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

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基本法》第七十四條）。  

 

  至於立法會的職能，《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有所規定：根據《基本法》

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

財政預算；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對

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同意終審法院法

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接受香港居民申訴並作出處理；按照《基本

法》規定就有關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提出彈劾案；

在行使上述各項職權時，如有需要，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 

 

  此外，《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規定，特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

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

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須經立法會批准。  

 

  根據上述的《基本法》條文，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各有其職能，同時兩

者亦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特區政府提出的法案和財政預算案須由立法會經

審議後通過方能予以實施，行政及立法機關各司其職。行政長官於去年 10

月發表的 2005-06 年度施政報告中，已清楚闡述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關

係。行政長官早前接受電台專訪時發表的言論，是重申政府此一貫立場，希

望行政與立法機關繼續衷誠合作，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共同處理市民大眾所關

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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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 

MOTIONS 
 

主席：議案。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就批准《 2006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

訂）規例》及《 2006 年毒藥表（修訂）規例》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PHARMACY AND POISONS 
ORDINANCE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依照提交各位議員傳閱的文件

所載我名下的提議，通過《 2006 年毒藥表（修訂）規例》和《 2006 年藥劑

業及毒藥（修訂）規例》。  

 

  現時，我們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制訂的一套註冊和監察制度，規

管藥劑製品的銷售及供應。根據該條例訂立的《毒藥表規例》及《藥劑業及

毒藥規例》，分別列載一個毒藥表及數個附表。刊列在毒藥表內不同部分及

各附表上的藥物，在銷售條件及備存紀錄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管制。  

 

  為保障市民健康，某些藥劑製品必須在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下，在藥房

出售。某些藥劑製品的銷售詳情則須妥為記錄，包括銷售日期、購買人的姓

名及地址、藥物名稱及數量，以及購買該藥物的目的；另一些藥劑製品則須

有註冊醫生、註冊牙醫或註冊獸醫的處方，才可出售。  

 

  現時向議員提交的兩項修訂規例，目的是要修訂《毒藥表規例》的毒藥

表和《藥劑業及毒藥規例》的附表，以便管制 5 種新藥物。  

 

  有鑒於 5 種藥物的註冊申請，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建議，在毒藥表的

第 I 部及《藥劑業及毒藥規例》的附表 1 及附表 3 內加列 5 種物質，規定含

有這些物質的藥劑製品必須根據處方，在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下，於藥房出

售。我們建議修訂規例在今年 2 月 17 日刊憲後即時生效，以便盡早對含有

這些物質的藥劑製品加以管制，並讓這些藥劑製品早日在市場銷售。  

 

  上述兩項修訂規例是由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擬定。該局根據《藥劑業及

毒藥條例》第 3 條成立，是負責規管藥劑製品註冊和管制事宜的法定權力機

關，成員來自藥劑業、醫療界和學術界。鑒於上述藥物的效用、毒性和潛在

副作用，該局認為必須作出有關的擬議修訂。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上述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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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於 2006 年 1 月 19 日訂立的  ─  

 

(a) 《 2006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規例》；及  

 
(b) 《 2006 年毒藥表（修訂）規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 3 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  

 

 第一項議案：落實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有關在職貧窮的報告所

提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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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有關在職貧窮的報告所提出的建議  

IMPLEMENTING THE RECOMMENDATIONS IN THE REPORT ON 
WORKING POVERTY BY THE SUBCOMMITTEE TO STUDY THE 
SUBJECT OF COMBATING POVERTY 
 
馮檢基議員：主席，上星期五，立法會的內務會議通過接受研究有關滅貧事

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的“有關在職貧窮的報告”。這份報告獲

得接納，從內容和過程上來看，是有兩重意義的：第一，是立法會內部討論

過程的意義；第二、是報告中的建議所包含的意義。我打算將這兩重意義分

作兩部分與大家討論。  

 

 首先是第一重意義，在這報告的結論部分指出，小組委員會認同須對在

職貧窮有所界定。報告的第 3.3 段指出，如家庭中最少有一名成員是就業人

士，而家庭每月收入低於成員人數相同的家庭的收入中位數一半，即屬在職

貧窮家庭。這個定義獲得委員一致同意。我相信主席也知道，其他委員會討

論民生問題時，通常意見頗分歧，特別是在本會所辯論的議案，似乎經常都

不獲通過，今次能獲得一致共識，我作為小組委員會主席，是感到相當高興

的，因為我看見不同黨派能互諒互讓地達致共同的結論。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小組委員會撰寫這份報告時，將整個過程分為 3 個

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由秘書處協助小組委員會搜集在過去數年來立法會各

黨派和獨立議員就在職貧窮的發言和意見等，然後匯集成篇。第二個階段，

是小組委員會在 2004 年接見了 13 個社會團體，聽取他們對在職貧窮的意見

和建議。第三個階段，小組委員會進行閉門會議，並討論、分析及決定報告

的取向，在此期間，亦多次向政府統計處索取有關數據、報告和資料。這 3

個階段基本上是鋪設了“共識之路”，因為這 3 個階段包含着：  

 

(一 ) 小組委員會上鋪陳了各黨派、獨立議員，以至社會人士的意見和

立場，讓大家看到哪些是共同意見，哪些是分歧；  

 

(二 ) 就不同意見和立場，小組委員會透過政府統計處取得數據和資

料，以便更瞭解清楚現實情況，在“擺事實，講道理”的前提下，

許多事情和實況根本無須討論；及  

 

(三 ) 小組委員會基本上願意以求同存異的態度作出決定，所以，小組

委員會初期決定以閉門會議形式進行討論，因為有委員認為當討

論不同看法的時候，閉門會議能更有效推動討論，委員的溝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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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方便。但是，經過一次閉門會議後，大家發現彼此的共識相當

多，所以決定以後的會議將會公開。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我希望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能重視和尊重這份報告，因為

這報告是本屆立法會第二份最有共識的報告  ─  第一份是有關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的報告。這點反映了這份報告的內容和建議均獲得分區直接選舉和

功能團體選舉兩組別議員和各黨派的認同。特區政府則認為須與立法會在多

方面合作，在扶貧的工作上大家必須一心一德。我認為有關在職貧窮的報告

已獲內務委員會的接納，如果今天又獲通過的話，便是一個好開始，希望特

區政府能與我們攜手面對這個問題。  

 

 既然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標題是“福為民開”，特區政府便應以客觀和

理性的態度瞭解及認識在職貧窮的現實情況，並針對成因，考慮如何解決，

令一些願意自力更生的市民確能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及養活家人。立法會的

報告可算是向特區政府提出了一項強而有力的建議，我們希望行政和立法機

關能攜手合作，面對這個問題，更協助在職貧窮的人士解決他們的困難。如

果特區政府仍不處理、不面對、不尊重、不解決這個問題，我相信這個矛盾

不單是行政立法兩者之間的矛盾，甚至是特區政府與在職貧窮人士的矛盾。 

 

 在我演辭的第二部分，我想談談報告的內容。小組委員會基本上參考了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的“香港低收入家庭統計概覽”對在職貧窮

所作的定義，根據該定義，有關家庭中最少有一名成員是就業，而該家庭每

月收入低於成員人數相同的家庭的收入中位數一半。今天早上司長在回答質

詢時，基本上已承認如果家庭收入低於綜援的金額水平  ─  其實綜援線基

本上已被廣泛視作貧窮線，而此所謂綜援線或貧窮線與社聯建議的相比，只

低約 4%。如果這個綜援線，即廣被接納的貧窮線，成為將來司長訂定協助貧

窮人士措施的指標，我覺得是一種進步。  

 

 其次，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顯示，2005 年第二季，香港有 417  000 個
家庭，其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低於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一半，這些家庭佔

總家庭數目 18.33%，較 1998年的 37萬個家庭上升了 13%，而在上述的 417  000
個家庭中，有 17 萬個家庭最少有一名在職成員，佔現時全港家庭總數的

7.48%，當中達七成是三至四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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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這些數據資料的搜集之後，我們作了多次詳細討論，並達成了報告

第 6 章內所列的 8 項共識。如果大家要參考這個共識背後的內容和各黨派議

員對共識的看法，可參閱第 5 章，我在此不逐章逐節介紹了。不過，我想將

第 6 章內的 8 項建議的大方向誦讀一次，讓大家都能掌握及由本會記錄在案： 

 

(a) 在制訂減少在職貧窮的策略時，促進社會人士參與及在職貧窮人

士充權；  

 

(b) 發展經濟及創造就業機會；  

 

(c) 提供社區支持及發展本地經濟；  

 

(d) 檢討政府服務的外判安排；  

 

(e) 保障僱員福利；  

 

(f) 透過教育及培訓提升低收入工人的競爭力；  

 

(g) 為在職貧窮家庭提供財政援助；及  

 

(h) 為在職貧窮家庭提供支援服務。對於這一點，我希望能夠包括放

寬申請政府資源的資格，例如申請公屋的資格。  

 

除了這 8 項建議外，其實還有第九項建議的，但由於有委員對第九項建

議不同意，所以便沒有包括在內，這第九項就是有關訂定最低工資。我們認

為，在這問題上，我們有不同意見，可留待日後在議會上討論，看看我們能

否在稍後就這個問題達致共識。我重申，這些都是方向，而每一項的細節建

議，在第 5 章均有詳述，我不擬重複。  

 

我亦希望把這報告與政府扶貧委員會就相同題目的建議作一比較。在小

組委員會通過這份報告之前的兩個星期，政府成立的扶貧委員會亦曾討論一

份文件，稱為“協助低收入僱員的政策”。這份文件與我們的文件比較，我

覺得有 4 點值得作一比較，我試將這 4 點與扶貧委員會文件內容的比較，與

大家分享：  

 

(一 ) 扶貧委員會上月發表有關在職貧窮的政策建議，名為“協助低收

入僱員的政策”，這份文件沒有檢視現有政策在扶貧工作上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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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並且在不足夠的情況下，是甚麼地方不足夠，也沒有檢視

政府的政策本身有否製造貧窮。  

 

(二 ) 扶貧委員會的文件中，是以個人收入來釐定在職貧窮，我們則認

為反映在職貧窮的問題，應以家庭收入來界定，這較以個人收入

來界定來得合理和符合現時社會實際狀況。  

 

(三 ) 文件的數據與我們的數據有所不同。政府的文件是以 2003 至 05 年

的期間內低收入僱員的收入作比較，而我們則以 10 年的時間作

比較，因為 10 年的時間趨勢較長，所以反映的實況背景更強；

況且，我們是透過這 10 年的資料來估計及考慮將來的趨勢，所

以 10 年的數據較 3 年的數據更為有力。  

 

(四 ) 雖然政府在公共開支上持續增加，但文件沒有檢視現時在職貧窮

家庭能否得到相關福利，例如有些家庭即使處於綜援線之下，卻

沒有申領綜援，或其家庭收入在家庭收入中位數一半之下，而由

於這些家庭不肯申領綜援，他們得不到房屋、社會福利及醫療等

援助，如果將來這些家庭被界定為在職貧窮，政府的政策是否有

需要修改呢？文件卻沒有提出這些建議。  

 

最後，代理主席，我雖是小組委員會的主席，但我今次是以個人身份提

出議案，並想提出數點建議，這些均與小組委員會的報告無關。我的 5 項建

議如下：  

 

(一 ) 我希望政府能夠參考英國的稅務補助計劃（Tax Credit Scheme）

（有關內容在報告的附錄列出），為在職貧窮家庭提供財政援助

和鼓勵就業；  

 

(二 ) 鼓勵一些新興行業（如回收工業）及製造業回流香港，為低技術

工人創造就業機會；  

 

(三 ) 對居住於偏遠地區的在職貧窮人士提供交通津貼；  

 

(四 ) 成立兒童援助基金，為在職貧窮家庭的兒童提供足夠的學習和發

展機會；及  

 

(五 ) 重新資助成人教育、加強低技術工人的培訓，為他們增值，使他

們能夠獲得工作，提高收入，以養活自己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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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最後，我有兩個希望，第一，我希望這份報告所載的，立法

會各黨派、各議員的 8 點共識，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尊重和落實；第二，作

為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我希望能公開邀請扶貧委員會的主席，即財政司司長

唐英年先生，與小組委員會作一次正式會晤，就在職貧窮的問題交換意見。

多謝代理主席。  

 

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通過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有關在職貧窮的報告，並促請

政府落實該報告所提出的建議。”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我們認為如何協助在職低收入人士，無可否認是未

來滅貧、扶貧工作中重要的一環。  

 

 今次立法會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所提交的

工作報告，確實提供了許多重要和寶貴的資料供大家參考，報告亦提出了許

多意見，而民主黨是完全同意這些意見的。我們希望這些意見可作為扶貧委

員會日後工作的參考，甚至成為該委員會的工作指標之一。  

 

 代理主席，首先，我們看看在這份報告中披露的一些重要數字。有關貧

窮的定義，我們採用了國際通用的標準，第一，是以一個家庭最少有一名成

員就業來計算，而該家庭的每月入息如少於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一半，則

該家庭便會被界定為在職貧窮家庭。數字顯示在 2005 年，這類家庭有 417  600
個，較 1998 年的 369  500 個上升了 13%，而根據統計，有關人口在 2004 年

有 130 萬人，較 10 年前多了 30 萬人。這數字令我們感到憂慮和關注。  

 

 第二項關於報告所披露的重要數字，便是如果我們從入息來計算，在

2005 年第二季，入息少於 5,000 元的人有 74  100 人，較 1998 年同屬這組別

的 37  900 人增加了 200%。此外，在這 74  100 人當中，有 39  100 人的月薪低
於 3,000 元，相對於 1998 年的 17  000 人，可見是大幅增加了。再者，在 1998

年，月入達 1 萬元者有 22  000 人，但至 2005 年則只有 3  300 人，大家可從
數字上看到入息正急劇下降，我們對此非常關注。當然，婦女在職貧窮也是

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即月薪低於 5,000 元的婦女達 41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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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當然還有關於堅尼系數的問題，我們在立法會也曾多次提

到，我們一方面正面對貧窮化的問題，另一方面貧富日漸懸殊也成為了一個

問題。本港的堅尼系數由 1991 年的 0.472 上升至 1996 年的 0.518；至 2001

年已達 0.525，根據統計顯示，在全球中，本港高薪人士所佔的比例增加得

相當快。  

 

 代理主席，我們是有需要幫助在職貧窮的人，因為我們要鼓勵這些貧窮

的人繼續工作，我們不想看到有更多人寧願不工作而依靠政府，令政府要付

出更大的福利開支，亦令這些失去工作或不願工作的人喪失從工作中所得到

的滿足感和尊嚴，而工作也能使他們融入社會。  

 

 代理主席，民主黨完全同意由小組委員會所提出的 8 項建議，至於未能

得到共識的第九項建議，即訂立最低工資的建議，民主黨也是支持的。當然，

我們贊成從不同行業開始實施而非採用“一刀切”的方式，但我認為此舉絕

對能有效防止入息再度急劇下降。代理主席，關於最低工資的問題，政府其

實已帶頭做了一些工作，例如政府在招標中加入訂立最低工資的要求，這是

一個相當好的做法，但很可惜，截至目前，我仍看不到政府已有計劃把這項

安排盡快推展至法定機構和所有資助機構。我覺得在這方面，政府可以發揮

帶頭作用，如果這些機構也可以做到的話，我們認為社會其實是可以接受最

低工資這項要求的，屆時反對這項建議的人便不會再有強烈的理據指這做法

會影響工商業的運作。此外，在工資急劇下降的情況下，我們認為當局在外

判服務時也應該小心，並應將進度減慢。  

 

 除此以外，民主黨也同意有需要援助低收入家庭，特別是要面對跨代貧

窮的問題。政府已就兒童發展先導計劃撥款，並推出了一些資助兒童活動的

計劃，方向目標雖然正確，但力度卻不足。民主黨要求政府撥出大約 2.5 億

元來支持現正領取書簿津貼的兒童，讓他們每人每年能領取不高於 3,000 元

的活動資助費，以協助兒童獲得平等發展的機會。當然，我要強調一點，改

善經濟和製造就業是絕對重要的，但如果我們當前的貧富懸殊情況、政策和

制度往往只會使小部分人能夠享受經濟的成果，而低下階層卻未能同時分享

合理成果的話，這是難以接受的。因此，推行累進利得稅和累進個人入息稅

是一項應該考慮的政策。（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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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農曆新年剛剛過去，大家也覺得今年的市道非常好，

很多商鋪店主也表示生意十分好，連政府和傳媒也不斷叫好。與此同時，在

接受傳媒訪問時，很多市民也表示封利是時會封多一點錢，讓大家感覺和看

到一片繁榮景象。  

 

 代理主席，儘管如此，在年初三時，有百多二百名家庭成員竟然很早便

操隊到禮賓府，向行政長官拜年，告訴行政長官，政府的扶貧力度實在不足，

不知能否大大改善呢？其實，很多人的處境真的並非如傳媒所說般那麼開心

的。在新春佳節期間，有一撮家庭竟然被迫躲在家裏，不敢外出。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已經沒有多餘金錢可花，所以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惟有孤立自己。 

 

 代理主席，提及貧窮問題，很多人也有不同看法、不同定義和立場，但

我相信，我們今天的社會說貧窮時，不再是簡單的說吃不飽和穿不暖便是貧

窮。其實，當我們說貧窮時，我們會問是否有些人是缺乏尊嚴地活着呢？這

一點是更為重要的。事實上，我們看到在現時的香港社會中，雖然很多人也

不會吃不飽和穿不暖，但問題在哪裏呢？問題是他們無法有尊嚴地過生活，

這才是最重要的。大家過去也看到，一些公公婆婆花十多元買餸菜回家，要

分為數餐進食，這是否有尊嚴地生活呢？所以，我們今天再也不能以這種心

態和如此保守的態度處理這個問題。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在香港社會裏，貧窮問題仍然非常嚴重，並有

惡化跡象。大家看一看，在 1999 年或回歸前，領取綜援的人數並不是很多，

只有約十多萬人，但現在到了 2005 年，人數有多少呢？差不多達二三十萬

人，這顯示出很多人事實上正面對生活困難。不過，很可惜，政府過去一直

在這方面所採取的積極態度也遭受質疑。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能多做一點。

事實上，我們在立法會內也很積極做事。大家可以看到，在過去，我們每年

差不多有兩三次議案辯論也是針對貧窮這個問題的，並且提出了一些方向，

希望政府認真處理，但政府只是在 2005 年才成立扶貧委員會。  

 

剛才在質詢時間，很多同事已表示，很擔心扶貧委員會的工作只局限於

形式，不能有實質成效。為甚麼呢？因為扶貧委員會事實上並沒有甚麼權

力，只能空談，最多是進行探訪，實質做到些甚麼呢？直至現在，大家大致

上也看不到。所以，我很擔心政府只不過是做一些“整色整水”的工夫，回

應立法會或社會人士的訴求便算。至於有多少實質成效，大家也可以看到，

效果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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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們立法會議員看到了這個現象，感到不忿氣，所以便自行成立了

這個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希望進行實質討論，

向政府提供一些具體建議，並希望政府真的落實推行。小組委員會主席馮檢

基議員剛才亦已指出，我們最少有 8 項要求，其實還有第九項的，但大家的

看法可能不同。不過，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真的具體實行這 8 項工作，令情況

得以改善。  

 

何俊仁議員剛才亦已指出，在職貧窮的問題實在非常重要。我剛才已說

過，我們看貧窮問題時，不能再以一個人是否吃得飽和穿得暖作為標準，而

是要看看這個人是否有尊嚴地生活。我們很擔心當一個人工作只能賺取些微

收入，無法得到政府其他資助時，他們除了要拼命節儉地生活外，還會影響

他們下一代的生活、下一代的發展和下一代的成長。所以，我們便提出跨代

貧窮的問題，看看如何能夠令一羣貧窮的少年健康和正常地生活，讓他們好

好成長。所以，協助低收入家庭的成員，即援助、資助或支援他們，實在是

有迫切需要，政府不能再在這問題上“側側膊”，而應該認真面對。  

 

正如我剛才所說，我最擔心政府只是敷衍和應酬我們。我為何這樣說

呢？有關剛才提及的在職貧窮問題，政府看到我們這個小組委員會討論，於

是馬上說他們也要討論，一派不會輸蝕的樣子。然而，問題是我們不希望政

府以這種態度處事。如果是這樣，結果是政府只會象徵式地說他們已討論過

了，亦已做了一點事，但卻不能針對實質問題，加以解決。  

 

當然，甚麼是實質問題？如何解決呢？小組委員會剛才已提出了 8 項，

而街工更希望提出第九項，那是甚麼呢？便是設立最低工資制度和最高工時

限制，以及政府停止實行外判制度，這樣便可產生更多效應。當然，我們不

是說這個第九項措施是萬應靈丹，甚麼問題也能解決，但卻是不能缺少的。

如果欠缺了這項措施，很多措施也會缺乏力度，解決不了問題。最近，我們

看到一些外判公司的僱員只有三千多元工資，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解決問題

呢？市民如何生活得有尊嚴呢？所以，我們一定要訂立最低工資才可。與此

同時，如果我們希望下一代能夠健康成長，但父母卻要工作超過 12 小時，

他們如何能夠進行親子教育呢？如何能夠有好的家庭教育呢？所以，這些事

是非做不可的。最後，我要說的是，無論怎樣，把工作外判也是有問題的，

二三判所產生的後遺症非常大和非常多，我們不希望再出現這種現象。所

以，我希望政府再也不要實行外判制度。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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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馮檢基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這份報告是立法會最近跨黨派小組委員會的第二份報告，第

一份是有關西九的報告，這份是有關在職貧窮的報告。我感到非常擔心的

是，由於立法會跟行政機關的關係現時瀕臨崩潰，這兩份報告可能也會遭遇

同一厄運，便是不知會否被用作墊爐煲飯，或被丟到垃圾桶去。這是令人非

常惆悵的。代理主席，連立法會的不同黨派就如此重要議題也可獲得頗大的

共識，引用行政長官的話來形容  ─  便是“得來不易”。但是，“得來不

易”換回來的，卻是當局不聽。  

 

 不過，唐英年司長當然較許仕仁司長好，最少他也會到來開會和回答問

題，這總較許司長吃飯便來  ─  代理主席，他當時坐在你身旁  ─  回答

問題便不來為好些。所以，我真的要搖頭歎息，不知道如何是好。  

 

 其實，很多我要說的話，馮檢基議員、何俊仁議員和梁耀忠議員剛才已

經全部說過，我們在很多事情上也有高度的共識。代理主席，即使自由黨可

能不支持最低工資，但也支持其他建議。所以，我們非常希望當局能盡快做

些工作。代理主席，在最低工資方面，我希望能說服自由黨和當局，如果看

報告的 3.13 段  ─  何俊仁議員剛才已把此整段讀了出來  ─  便會發覺

賺錢很少的人是越來越多了。截至去年第二季，每月收入少於 3,000 元的人

有 4 萬人，我覺得這待遇是非常可耻的。  

 

 我亦非常同意何議員剛才說，只能賺錢如此少的人大概會產生一種想

法，便是究竟要否賺這些金錢呢？既然做得如此辛苦，所賺取得的原來仍不

足以正如梁議員所說般過有尊嚴的生活，倒不如領取綜援吧。但是，很多人

覺得如果市民可以工作，便應工作，而且市民也想這樣做的。可是，做工所

賺的錢又不夠生活，仍要拿補貼，這是為甚麼呢？我們是否應在法例上就工

資水平、工時數目訂立一些保障呢？我相信這一點在我們的議會內是有些分

歧，但我希望當局不要以此分歧作為回應，然後便以為甚麼也不用做了。  

 

 代理主席，就我剛才提出的口頭質詢，司長表示有 24 個指標，我相信

有些一定是涉及在職貧窮的，可是，已有議員追問那些指標有何作用，是否

用作裝飾呢？那些指標最重要的功用是，委員會可因應指標來工作，接着在

某些時候，這類別的貧窮人士便會逐漸減少甚至消失，那麼便算是達致目標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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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簡單的說法，司長剛才也不肯說。他不肯說便表示他不會做了。司

長主持的委員會已成立了一年多，可是，所得的卻只是一堆指標。議員想問

司長究竟做了些甚麼工夫，他也不能實際地說出來。我不知道是否因為司長

跟他的同事沒有共識，而他未能就委員會提出的建議作出配合。很明顯，他

們是沒有多大的共識。  

 

 同事剛才提到跨代貧窮，代理主席，司長當天與他的同事前來開會時，

我們問他如果想幫助貧窮家庭的小孩，究竟有何方法幫助他們取消跨代貧窮

呢？其中一個方法便是推行小班教學。其實，代理主席，我們大部分人包括

貴黨在內，也想把小班教學制訂為政策，可是當局卻不願意。當局又提出揀

選一些學校來推行小班教學，其後揀選了七八十所學校，然後又說有關學校

內要有 40%或其他比例的學生領取綜援才可推行，聽起來是非常科學化的。

但是，結果原來只有二三十所學校申請進行小班教學。  

 

 我問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李國章局長當天到來說學校不想被標籤，所

以當然不會申請，他說因為在此情況下申請進行小班教學，即告訴家長和全

世界該有關學校內有很多學生申請綜援，那麼，代理主席，有些人便不想子

女到該學校就讀了。但是，這個問題早已討論過，如果可在香港全部學校進

行小班教學便沒有問題了，但現在卻要揀出某些有窮學生的學校才推行小班

教學，所以便沒有學校願意申請了。那麼怎辦呢？  

 

 我不知道司長的指標是根據甚麼理論得出的，但全部皆是沒用的，是不

能與其他局配合的。所以，代理主席，我相信司長欠我們一個解釋，我是指

他在訂立指標方面。我們覺得他已就此方面做了 1 年的工作，他還說曾跟社

聯討論過，但社聯本身說在職貧窮有 125 萬人，而司長卻說是九十多萬，我

相信社聯也不服他的見解。  

 

 現時整個社會和立法會已取得大部分共識，如果當局仍不做事和訂出目

標，來量度本身何時能進行多少工作  ─  例如能令貧窮數字（暫且不說應

是社聯計算得的一百二十多萬人或當局肯承認的九十多萬人）過兩三年後會

一直減少或一直增加  ─  我相信是不能處理這問題的。  

 

 我們委員會當然會繼續工作，完成在職貧窮這項目後，便會接着進行婦

女貧窮等各式各樣的項目，但當局也要予以回應，以表示會對我們所做的工

作積極跟進和落實，而不是好像西九報告或其他事務般“你有你做”，我們

行政機關“睬你都傻”。我希望當局不要這樣，否則，我們的關係便會越來

越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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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力支持此報告的建議，並支持馮檢基議員的議案，我亦希望司長能

給予立法會積極、令人振奮的回應。多謝代理主席。  

 

 

郭家麒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馮檢基議員的議案，接納解決香港在職

貧窮的報告和當中的建議。  

 

 其實，今天較早前的質詢時間，很多同事都對於怎樣制訂貧窮的指標和

貧窮線，向司長提出了很多問題。但是，令我們感到十分失望的是，司長完

全沒有就問題的重心作答。我們問司長怎樣界定貧窮，他說，他們不是要劃

出一條貧窮線，他們是訂有二十多個指標的。我們問他要解決貧窮時有甚麼

展望，他又不能回答。去年在成立扶貧委員會的時候，社會上包括立法會的

同事對於局長和他的委員會的確寄以厚望。  

 

 不過， 1 年過去了，我們看到甚麼呢？看到委員會其間確實做了一些研

究，有些可說是與學術研究頗相似的，包括怎樣成立一個專責小組，透過專

責小組理解和讓貧窮的人解決其問題。可惜的是，很多市民和家庭現時正處

於水深火熱之中，而司長和他的同事卻還慢慢地做研究。這裏不是大學，也

並非要進行甚麼學術研究，我們只希望一個高層次的委員會可以有些作為，

否則，為何要讓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呢？正因為司長位高權重，負責控制公

共財政，可以統籌轄下所有的部門；就是要發揮司長的領導，要辦得到一些

實際的事務。可是，事實上  ─  我也不想說了，現在委員會越來越與我們

的一些“口水會”相似了。我們策略發展委員會內已有一些“超級口水

會”，現在這個扶貧委員會又快淪為“口水會”了。這個政府是否認為一直

委任委員會，不斷製造“口水會”，便可以解決問題呢？當然是不可以的。 

 

 在我們進行討論，或司長在進行研究的時候，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正不

斷加劇，香港低收入家庭數字一直上升。在 2005 年第二季，收入低於中位

數一半的家庭有 417   600 個，而當中有 170  400 個家庭裏最少有一個成員是
在職的。  

 

 這正正便顯示出我們所謂在職貧窮的問題。這比例是不少的，佔全港家

庭數字的 7.48%。這些家庭每天皆生活在水深火熱裏。我們之中，人人都懂

得唱“獅子山下”，很多人都嘗試過貧窮的滋味，曾經貧窮過的，沒所謂，

經過努力令生活得以改善便算了。可是，時移世易，以往的香港，雖然被我

們稱為森林式的社會，雖然是沒有制訂很多的政策，但當時事實上卻仍有很

多機會給貧窮的、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的家庭來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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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時的社會已不再是這樣，已經轉變了，政府是否還沿用以往的

思維來解決現在的問題呢？很多貧困的人，特別是在例如香港西北區、天水

圍等地區的家庭，他們家中的成員，特別是年青的一代，事實上根本無法脫

離貧窮的困境，他們永遠都被困在這個圈內，一代一代地讓這些困局重複着。 

 

 我們說要消除隔代貧窮，我們說要讓這些年輕人有機會從區內走出來就

業和學習，令他們能夠脫貧，但他們會有這些機會嗎？當然，我們稍後還會

討論，而且亦會討論對減稅的看法，但單是以政府過往數年的做法而言，大

家都看到由於政府要解決財政問題，很多應該為弱勢社羣提供的服務非但沒

有增加，而且每年還在削減。一些具體而能實際地解決在職貧窮的建議，包

括訂定最低工資，通過一些稅務方法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狀況，提供其他社會

服務等，是完全付諸闕如。  

 

 我們唯一可以看到的，是司長的第二件產品，就是自訂車牌，其實，這

項建議說出來也令人覺得好笑。司長為了解決貧窮問題，便擬利用他自己創

立的方法  ─  其實這也可算是頗具創見的方法，製造 6,000 萬元的收入，

來資助扶貧委員會的工作。大家試想想，一個坐擁大量資源的政府，每年公

共開支超過 2,000 億元，總體儲備接近 10,000 億元，卻要採用一些綽頭  ─  

自訂車牌的綽頭  ─  製造 6,000 萬元來資助扶貧委員會，真的是說出來也

應覺得羞愧了。我覺得政府不要這樣蒙混過關，也不希望政府以為這樣便已

做了工夫。  

 

 我相信大家也不介意政府用任何方法來做工作，但我們均希望最終能看

到一個結果，就是通過司長和扶貧委員會的工作，很多低收入人士及在職貧

窮的人能夠在可見的將來  ─  可見的將來不是對他們說要慢慢等待的，說

我會扶助你們、打救你們；說的當然是短期內，例如一兩年之內  ─  會看

到曙光，能看到他們怎樣解決儘管有工作仍不能脫貧、儘管在職仍不能改善

本身和家人的生活等困局。我不知道司長如何看這報告，也可能會一如剛才

有同事所說般，把報告放進垃圾箱去。如果他真的這樣做，我便替馮檢基議

員和他的同事感到極度惋惜，他們的辛勞工作居然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然而，觀乎政府過往的表現，我相信仍是要各自表述，我不期望司長有

些甚麼能令人振奮的建議，但無論如何，我仍是支持在職貧窮的報告和建

議，並希望政府會加以考慮和落實。多謝代理主席。  

 
 



立法會  ─  2006 年 2 月 1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February 2006 

 

104

王國興議員：代理主席，我剛才聽到馮檢基議員以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

員會（“小組委員會”）主席身份，代表小組委員會提出建議，但其中卻未

能納入最低工資這一項  ─  我應該沒有聽錯吧？我真的感到十分遺憾。為

何我們立法會的小組委員會也未能通過這項建議？要解決在職貧窮問題，便

得立法制訂最低工資，否則，低收入階層便永遠也只可沉澱在社會底層，而

我們也無法幫助他們脫貧，無法幫助他們向上流動。因此，我希望作為小組

委員會主席的馮檢基議員能再跟進此事和再作努力。  

 

 代理主席，我現在發言並不是為了主要談論最低工資的問題，我是要集

中討論向跨區就業的貧窮市民提供交通津貼。我今天想專就這個課題發表意

見，也希望財政司司長能夠留意我今天所帶出、在新界西北和偏遠的新市鎮

（例如東涌）的居民所面對的就業困難和處境，希望藉此讓整個社會知道。 

 

 我們在東涌進行了一項不完整的統計，單是逸東邨便有 2  014 個綜合社
會保障援助（“綜援”）個案，這個數字是相當驚人的。我們有一個不完整

的估計  ─  我聲明是不完整的  ─  有四成人領取綜援，這個數字教人感

到非常震驚。一個類似孤島的屋邨內，竟然有接近四成人領取綜援，這是特

區政府的嚴重失職和耻辱。  

 

 我與陳婉嫻議員和鄺志堅議員在新年年初三連續數天在街上就新年新

希望收集居民的簽名。那些居民告訴我們，他們的新年新希望是能夠真正感

受到政府所說的社會經濟復甦和繁榮，不要只是空談。東涌居民所面對的就

業困難，是高昂的交通費；如果他們幸運地找到工作，交通費最少也佔了他

們月薪三成。我們從一些資料看到，東涌往荃灣最便宜的單程交通費也要

10 元，這是尚未計算之前和之後的轉駁費，最貴則要 21 元，這也是尚未計

算之前和之後的轉駁費。換言之，一名“打工仔”如果要到東涌以外的地區

上班，每天的交通費最少便是三四十元，這是最低限度的支出。昂貴的交通

費令居住在諸如東涌這些新市鎮的居民不願走出區外，只能在區內活動。可

是，他們在東涌能否找到工作呢？答案是找不到的。  

 

 我們在那裏進行了社區調查，一個普遍的現象是，一個四人家庭，幸運

的話，夫婦兩人出來工作，辛辛苦苦，月薪分別為六千多元和七千多元，即

每月合共有一萬三四千元收入；我們看到，這些家庭最近也要到旺角和觀塘

上班，兩名子女要上學。在這個四人家庭的一萬三四千元月入中，交通費已

佔了四千多元，他們租住公屋要繳交二千多元租金，兩個項目已佔去了家庭

收入一半以上。此外，他們還要吃飯，每天的飯盒是十多二十元，還可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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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金錢剩餘呢？再加上兩名子女上學，也是要繳交學費的。這現象很普遍，

說明了現時“打工仔”的處境是怎樣。因此，希望唐司長聽了之後，可以真

正幫助他們。  

 

 我又試舉出另一個單親家庭的例子。最近，我們接觸到一位女士，她丈

夫生病年多，終於去世了。她帶着兩名子女，幸好他們也十分懂事，一個出

外工作，另一個則還要升讀副學士課程。年長的那名子女找到一份底薪

6,000 元的售貨員工作，其餘是計算佣金；如果勤勤力力工作，每月也有千

多元佣金，即合共每月有約 7,000 元收入，便能養活 3 個人。這個家庭如果

要到區外工作和上學，大家試想一下，月入七千多元的三人家庭，扣除了二

千多元租金，能剩下多少錢呢？此外，還要扣除二千多元車資，因為他們 3

人當中，母親尚未找到工作。我們幫助她申請綜援，但卻不合乎資格。在這

情況下，經濟 ......（計時器響起）越來越困難，所以，我希望司長能

夠 ...... 

 

 

代理主席：王國興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李鳳英議員：代理主席，我本身是立法會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與財

政司司長擔任主席的扶貧委員會的成員。在準備今天的辯論發言時，我不能

不回顧一下過去一年多以來這兩個委員會的工作，但越回首我的心情便越矛

盾，一方面，我支持兩個委員會的扶貧措施，另一方面，我又認為這些措施

與我希望達到的目標相距甚遠，令我對扶貧工作不感樂觀。我把研究有關滅

貧事宜小組委員會的有關在職貧窮的報告（“在職貧窮報告”）的 8 項建議

與扶貧委員會已展開的工作作一對比，發現兩個委員會的工作有很多共通

點。  

 

 舉例而言，在職貧窮報告提出的建議：(a)“在制訂減少在職貧窮的策略

時，促進社會人士參與及在職貧窮人士充權”，對於“促進社會人士參

與”，政府設有不同的基金，名目不少，例如攜手扶弱基金是透過政府、商

界和社會福利界 3 方面合作，共同扶助弱勢社羣；說到“在職貧窮人士充

權”，扶貧委員會亦有推廣社會企業，讓弱勢社羣獨立自主； (b)“發展經濟

及創造就業機會”，這是政府一向以來的思維；(c)“提供社區支持及發展本

地經濟”，政府有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提升社區能力。我不打算在這裏繼續

舉例下去，因為我們不難發現政府對在職貧窮報告的建議已有對應措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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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司長在稍後回應時一定會鉅細無遺地如流水帳般列舉一大堆項目和措

施，以引證政府其實已在實行在職貧窮報告的建議。  

 

 我們有了這些共識，有了政府已落實執行的措施，香港的在職貧窮問題

是否便已經得到解決呢？對此我一點也不感樂觀，因為至今政府和既得利益

者仍不願意正視導致貧窮的深層原因，正如溫家寶總理擔心香港一些深層次

矛盾和問題仍得不到解決。  

 

 行政長官在上月出席立法會答問會時回應溫總理的擔心時說，香港是資

本主義市場，一些深層矛盾例如營商成本高、貧富懸殊、資金差距等問題是

資本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均必然有的問題。  

 

 我不知道行政長官如何得出這樣的結論，但當行政長官也認為貧富懸殊

是不能避免的，我們怎能期望由政府一手成立的扶貧委員會能夠解決貧窮問

題呢？我們又怎能期望社會上的固有利益階層願意作出妥協呢？我不是追

求一個貧富一體化的社會，但我要指出的是，社會有貧富差距，並不等於貧

富懸殊，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有貧富差距是不能避免的，但貧富懸殊是可以

避免的。如何區分貧富差距和貧富懸殊可作討論，國際社會普遍同意某地區

的堅尼系數高於 0.4 即表示當地人民收入的差距擴大，這可以是一個區分貧

富差異和貧富懸殊的指標。但是， 2001 年香港的堅尼系數是 0.525。  

 

 在上星期，一位扶貧委員會的委員在報章上發表文章，重申香港有其他

社會福利，所以不能單以堅尼系數看香港的貧窮問題，這個論點成為了政府

把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合理化的論據。如果香港的社會福利已完善到可抵消堅

尼系數反映的社會狀況，我只能作如此解釋，便是香港的社會福利措施已領

先於其他已發展的國家或地區，足以彌補堅尼系數反映的貧富懸殊狀況，否

則，我們便不能迴避在已發展的國家和地區中，香港的堅尼系數嚴重超前的

問題。  

 

 在職貧窮本身便是香港貧富懸殊問題的一個具體反映，正因為我們的政

府和固有利益者不斷把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合理化，把貧窮的原因推向貧窮

者，以致我們的扶貧工作從來只是隔靴搔癢、修修補補、裝飾門面，是食之

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我們的扶貧工作從來沒有在制度上作出補救。我不

知道今天這項議案能否獲得通過，但即使通過了又如何？溫家寶總理所說的

香港深層次矛盾仍得不到解決，我們仍要以“雞肋”的模式來繼續扶貧工

作。  

 

 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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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容根議員：代理主席，漁農界從業員大部分均處於在職貧窮的狀況，既然

立法會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有一個以在職貧窮

為研究對象的報告，我原本期待報告就消滅漁農業在職貧窮方面可以提出一

些實質建議，為廣大的業界帶來一些興奮的消息，但很可惜，這份報告對漁

農業並沒有甚麼實質的內容。  

 

 其實，小組委員會在制訂這份報告期間，由於沒有徵詢漁農業人士的意

見，已注定報告內不可能對漁農業有甚麼實質的內容。在報告附件 B 列出的

13 個曾向小組委員會轉達意見的非政府機構及個別人士的名單中，並沒有一

個是與漁農業有關的，可見小組委員會並沒有重視漁農業。  

 

 我要借今次發言再吐多一點苦水。話說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的扶貧委

員會成立不久，委員會的秘書長謝凌潔貞女士為開設一個新職位向我進行游

說，我答應支持，但希望委員會日後能夠接觸漁農業人士，以便制訂適合漁

農業人士的扶貧措施，這位秘書長亦爽快答應我的要求。但是，如今我不知

應用“去如黃鶴”，還是用“打完齋唔要和尚”來形容我的感受，總之，委

員會至今仍沒有與我們漁農界接觸。  

 
 代理主席，作為代表漁農界的議員，我今天責無旁貸要就着這項議題講

述香港漁農業在職貧窮的狀況，希望政府官員和立法會同人能多一點關注我

們。  

 

 漁農業在香港經濟曾經佔有一定的比重，但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政

府不再制訂漁農業政策，加上不斷填海、收地，把漁農業邊緣化，以致漁農

業式微。結果，漁民和農民紛紛上岸或告別田園，入城從事其他行業，留守

漁農業的只能“餐搵餐食”。  

 

 由於漁民和農民的學識一向較低，亦沒有其他手藝，所以他們無論轉到

甚麼行業，均只能從事低技術而且收入有限的工種，最常見的，莫過於以往

的“行船”、搬運工人、地盤雜工和製造業工人，後期則多了清潔工人、保

安員等服務性行業。早 10 年前，香港經濟市道處於高峰期、就業機會相當

充分的時候，這些漁民、農民家庭每一位有勞動能力的成員由於有固定收入

的保障，還可勉強不愁衣食，但隨着後來經濟環境逆轉，失業率不斷上升，

幾乎每一個漁民、農民家庭均有部分成員甚至全體成員加入失業大軍。  

 

 代理主席，我很希望社會大眾知道，香港的漁農界有很多家庭其實均處

於貧窮狀態，只不過基於他們那種誓不低頭的性格，非到絕境也不願領取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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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全家只要還有一人有收入，還有一天工開，

即使收入十分微薄，也寧願咬實牙根堅持工作下去。  

 

 怎樣扶助這些在職的漁農業人士擺脫貧窮狀況呢？我認為要做的不是

向他們發放綜援，而是協助他們回歸漁農業。在這裏，我十分感謝古代聖賢

留下一句以我們漁民作比喻的至理名言：“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令

我可減省不少唇舌來解釋。我敢稱漁農業領取綜援的人數比例，是各行各業

中最低的，但其貧窮人數的比例卻是各行各業之冠。  

 

 我自擔任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以來，先後在立法會提出了多項議案，包括

促請政府訂立漁農業可持續發展政策、發展遠洋漁業、發展休閒漁農業及生

態旅遊等。提出這些議案的原因不外乎是看到漁農業已經奄奄一息或已轉

型，因而希望業界可以有所作為，獲得擺脫貧困的機會。可惜，每一次皆令

我空歡喜一場，因為我每次提出議案時，雖然獲得立法會的同事大力支持，

政府雖亦不敢反對，但回應時始終言詞閃縮，諸多保留，始終沒有積極配合

和落實。  

 

 我歷年跟進業界的求助個案時，發覺他們在經營過程中均受到種種限

制，包括農舍建築規格、有機農業等，須經多番協調，才能解決問題。政府

最近聽信一些所謂專家的危言聳聽，“不管雀仔，卻管雞仔”，多次重提搞

中央屠宰，甚至說農場一旦有事，便撲殺全港雞隻。但是，我想問，業界現

時也支持所謂的分區屠宰，不過，農場一旦出事，同樣是無一幸免的。我想

問，我們距離深圳只有一個半小時的車程，所有冰鮮雞也可以運過來，政府

就這件事為何要如此執着呢？為甚麼不從科研角度來考慮作出改變呢？  

 

 代理主席，我希望政府能夠聽到業界的意見，真的做到這個委員會的秘

書長所言，聽取業界的意見。我已多次提過這一點，我不是想反對，但希望

政府能夠多聽取意見。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國麟議員：代理主席，根據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的報告，反映本

港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已由 1982 年的 0.451 上升至 2001 年的 0.525。統計

處的資料亦顯示， 2005 年第二季度約有 75  000 人的入息低於 5,000 元，較

1998 年增加兩倍。這些數字均顯示本港貧富懸殊的情況已經越來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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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社會經濟轉型及生產方式的轉變，香港已經由七八十年代從事生產

為本及勞工密集的工業、製造業等，走向以服務為主及知識型的經濟。人力

資源的需求亦已由以往低技術及體力勞動工人，轉為要更多具專業及有技術

的人員。本港現時有超過 100 萬的勞動人口，其學歷只及中三或以下程度，

他們所具備的勞動條件並末合乎當前知識型經濟的轉型需求。縱然近來本港

經濟錄得持續的增長，但對於一眾低技術工人並無大幫助，他們仍然長期陷

於低工資、甚至處於失業的狀況。  

 

 政府數據顯示，在職貧窮家庭的就業人士大部分從事低技術工作，例如

文員及服務業工人等。在職貧窮家庭的就業人士現時所賺取的薪酬遠低於

1998 年所得的工資。香港沒有正式的在職貧窮線，但一般認為如果家庭中最

少一名成員就業，而家庭每月收入低於同等成員人數的家庭收入中位數五

成，即屬在職貧窮家庭。為求得出更準確的在職貧窮家庭數目及制訂更適切

的政策，政府應盡快制訂在職貧窮線。  

 

 根據社會福利署推行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任何人及

其家庭如果每月可評估的收入總額不足以應付綜援計劃下認可的每月需要

總額，即符合資格領取綜援。綜援計劃下的低收入個案是本港在職貧窮家庭

的組成部分。截至 2005 年 10 月，在綜援計劃下屬於低收入類別的個案約有

18  000 宗。其實，在職貧窮人士往往要面對兩難的局面，即使他們找到工作，
也未必可以解決三餐一宿的問題，因為他們的工資僅能應付交通費，無法應

付其他生活負擔。那麼，他們應努力工作以賺取僅可糊口的生活費，還是應

無可避免地停止工作或只從事兼職工作，以符合領取綜援的資格呢？  

 

 所以，政府必須改革現行失業綜援的制度，協助領取失業綜援者重投勞

動市場，減輕政府在失業綜援方面的負擔，例如把現時失業綜援的薪金最高

豁免額提高，或參考英國的稅務補助計劃，為有需要照顧子女的在職低收入

人士提供子女補助金額，以提供誘因鼓勵他們繼續工作。此外，政府亦可參

考英國在 1998 年推行的“新協定計劃”的概念，向失業者發放求職津貼。

如果失業者在半年內仍未找到工作和持續領取津貼，必須強制他們參加就業

計劃。  

 

 根據“ 2004 至 05 年度世界發展報告”，過往的經驗有力證明開創良好

的就業機會，是幫助人們脫貧的最佳方法。國際勞工組織倡議，必須透過提

高生產力和開創就業機會，方可減少貧窮及在職貧窮。故此，我同意報告內

提出致力發展本地製造業，並鼓勵製造業回流香港。政府亦應為那些可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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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勞工創造就業機會的工業類別（例如物流業及回收業等），提供稅務優

惠及贊助。同時，政府亦可考慮設立相應的利得稅豁免優惠，鼓勵企業履行

社會責任，增聘領取失業綜援者，協助他們融入社會，發揮工作能力。  

 

 代理主席，要協助在職貧窮人士的最佳方法，是給予他們提升技能及再

就業的機會，讓他們重新融入社會。因為工作除可滿足一個人最基本的生活

需要外，亦可改善家庭的經濟環境，獲取家人的肯定，減少家庭衝突，更重

要的是為下一代建立自力更生的重要信息。單單的經濟援助未必能觸及受助

人所面對的問題核心，長期的金錢支援只會構成政府的財政壓力，並對失業

者重新投入勞動市場造成不良影響。長遠而言，對社會整體的人力資源及生

產力亦會帶來負面影響，使貧窮問題循環不息。因此，政府除了為低技術工

人訂定目標更明確的教育及培訓課程外，更應為未來本港的人力資源架構進

行深入探討，以及研究如何協助年青人繼續進修及強化他們的就業能力。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湯家驊議員：主席，立法會成立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

會”）是希望能夠改善香港的貧窮狀況，在各方面取得共識，並作出實質的

貢獻。今天的小組委員會的有關在職貧窮的報告（“報告”）是經過各黨派

的努力，就如何改善在職貧窮方面達成共識的重要開始。我希望這股對改善

貧窮問題的熱心和共同努力的精神可以持續下去，為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帶

來更大的成果。  

 

 根據報告所提出的數據，本港在職貧窮的家庭和人口持續增加。截至

2005 年第二季，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低於收入中位數一半的家庭達 417  600
個，佔全港家庭總數的 18.33%；在數量方面，較 1998 年時 36 萬個同類家庭

上升了 13%。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與 1998 年的不同人口家庭月入中位數相比，

現時的家庭月入中位數出現一個全面下降的現象，當中以一人至三人家庭收

入的下降幅度最為顯著。  

 

 報告指出雖然不同經濟體系會採取不同基準來量度就職貧窮，但小組委

員會認為應採用家庭中最少有一名成員就業，而家庭月入低於成員人數相同

的家庭的收入中位數一半，作為在職貧窮家庭的指標。這是一個切合本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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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的定義，在 2005 年第二季，四人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是 9,800 元，這

數字與四人家庭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入息上限 9,220 元十

分接近，司長在今早回應議員的提問時，亦認同綜援金額的水平其實已是實

質的“貧窮線”，這證明我們訂出的在職貧窮標準是十分恰當的。  

 

 在過去數個月間，我和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樹仁學院的數位學者合作，

進行一個有關在新界邊遠地區的貧窮、歧視和社會排斥問題的研究。當中的

數據顯示，在新界西的青年人的工資中位數為 5,000 元，而北區的工資中位

數更低於 3,500元，與在九龍區工作的 7,000元工資中位數和港島區的 9,500

元相比，有很明顯的差距。這些研究所得出的數據正好與小組委員會的報告

的資料互相印證，便是區域性的分隔與貧窮問題有不可分割的相關性。  

 

 要有效處理上述導致在職貧窮的成因，訂立最低工資是報告提出的其中

一項建議，但很可惜，小組委員會在這方面未能達成共識。我明白立法會內

各黨派在這一項措施上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從上述的數據顯示，低下工種的

工資持續下滑是不爭的事實，也是造成在職貧窮的主要原因。政府總不能等

待所有人持一致意見後，才處理如斯重要的社會問題，我認為這不是一種負

責任和理性的態度，而且這也是回歸以來，特區貧富懸殊日漸拉闊、社會深

層次矛盾日漸加深的原因。縱觀現時立法會內不同人士、不同黨派對最低工

資的取向，如果政府向立法會提交訂立一個合理的最低工資的法案，我有信

心這議會必然有足夠的支持票數令有關法案得以順利通過。換句話說，現時

所欠缺的，只是政府是否有足夠的決心改善在職貧窮的問題。曾先生一向標

榜強政勵治，但對爭取社會公義卻似乎不甚了了。這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香港社會感受到他是一個強而有力，而不是一個畏首畏尾、只聽命於工商

界的領袖。  

 

 我們明白部分人對訂立最低工資感到抗拒的原因，是擔心訂立最低工資

後會有更多低技術工人不能就業。我在去年暑假曾到英國拜會當地官方處理

貧窮問題的專責小組的總監。我們面談後，他向我表示，英國實施最低工資

已經有 7 至 8 年，非但沒有像保守黨執政時出現那樣多社會矛盾，就業率更

是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高的。英國工黨改善民生的措施能夠得到國民的

普遍支持，實行最低工資是其中原因之一。我希望這個活生生的外國例子能

使那些認為最低工資必會令工人生活更苦、會破壞經濟發展的朋友細心想一

想，為何你們堅信的理論在現實世界中會有不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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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是絕對支持今天小組委員會提交的報告，我並希望在此向小組

委員會主席馮檢基議員及其他成員致謝，多謝他們一向以來的努力，我亦希

望在此向立法會秘書處的支援表示謝意。謝謝主席。  

 
 
譚耀宗議員：主席，關於扶貧的工作，本會在過去 1 年已經多次進行辯論，

民建聯對此亦提出了一些要求，例如設立跨區工作交通津貼計劃，修訂政府

的採購政策以照顧本地就業需要等。我們希望財政司司長能認真研究，制訂

可行辦法，落實有關建議，既可製造更多就業機會，又可減輕居住偏遠地區

居民負擔。  

 

 香港是一個經濟高度發展及相對富裕的社會，但由於人口的持續老化及

經濟結構的急劇調整，貧窮現象正不斷惡化，今次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

員會（“小組委員會”）的報告便反映出，在 2005 年，全港有 417  600 個家
庭每月的收入低於全港的家庭收入中位數一半，比 1998 年增加了 13%。在這

些貧窮家庭中，有 17 萬個是屬於在職貧窮家庭，換言之，即使有工作做，

他們也未能擺脫貧窮的威脅。  

 

 如果我們再細心研究一下這些家庭的社會經濟特徵，大家會發現他們有

不少是單職的家庭，而且大部分都是女性成員沒有就業，因此，要解決在職

貧窮問題，民建聯認為其中一個更有針對性的措施是協助婦女提高經濟能

力。  

 

 我們不能否認，我們社會的兩性角色的定型導致婦女的經濟能力及社會

保障較弱。在經濟參與方面，婦女在職業上比男性受到更大的壓力，年齡、

性別及家庭崗位歧視，同工不同酬及性騷擾等都是婦女就業時經常面對的困

難。許多時候，如果婦女結了婚，為了照顧家庭，往往要放棄工作，專心做

家庭主婦。現時香港從未結婚的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為 68%，而曾經結婚的女

性的勞動參與率卻只有 42%。社會角色的定型造成婦女就業困難，因此家庭

的經濟狀況難以得到改善。  

 

 婦女即使有工作做，但由於經濟的急劇轉型，勞動市場嚴重兩極化，非

技術及低增值行業的工資很低。從統計數字我們可以看到，在非技術工作的

人口中，婦女佔了五成八，而她們的收入低過男性四成七，這顯示出婦女被

排斥於較穩定的核心勞動市場之外，而且工資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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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聯對於政府的扶貧政策，提出應以加強政府的支援服務，提倡助人

自助為目標。對於在職貧窮問題，政府應加強支援服務，積極扶助就業，鼓

勵就業，透過協助婦女得到更大的經濟保障，從而提高家庭的經濟水平。  

 

 首先，政府必須加強基層婦女的就業保障。現時越來越多婦女從事兼

職、散工、臨時工等低工資及缺乏勞工福利保障的工作，加上年齡及性別歧

視等困擾，令婦女在就業市場上更為弱勢。因此，政府必須盡快檢討勞工法

例，加強對兼職及非固定工作的勞工及退休福利保障。政府對於外判的公營

服務，除了實施最低工資制度之外，必須加強監管，避免讓不良僱主欺下瞞

上。民建聯建議政府盡快在 9 個工種試行最低工資制度，以保障基層勞工的

應得收入。  

 

 第二，政府必須不斷增加婦女的持續教育機會，加強託管服務。婦女渴

望有機會繼續進修，為重投勞工市場做好準備，可惜她們往往因為要肩負家

庭照顧者的角色，未能繼續個人的提升。因此，以婦女為主要對象的培訓課

程，政府應該加強時間、地點及課程內容安排的彈性，並且要配合職業資歷

架構，使大家既能夠方便進修，所學的技能又可以得到社會的認可。在這過

程中，政府應促進各社會機構提供彈性及可負擔的兒童及長者託管服務，以

協助婦女減輕照顧家庭的負擔。  

 

 第三，我們要建立更多社會緩衝機制，避免貧窮問題導致家庭崩潰，政

府應訂立“家庭親和政策”，鼓勵女性與男性均有全面的發展機會，例如鼓

勵工作機構提供託兒服務等。此外，要增強政府的家庭服務，透過不同的社

區組織主動協助有困難的家庭解決問題，從而強調家庭價值，促進家庭和諧。 

 

 政府成立扶貧委員會是表明政府關心市民的貧窮問題，嘗試集思廣益，

設法加以改善，我參與其中的工作，也感到壓力相當大，因為社會期望很高。

本會同事亦希望可以在短時間內滅貧，但現實告訴我們，這些想法可能會全

部落空。對於今次小組委員會所作的具體建議，我希望政府能逐項加以考慮

有哪些可行，即使不可行，亦應詳細解釋為甚麼不可行。  

 

 我謹代表民建聯致辭支持議案。  

 
 
張超雄議員：有關在職貧窮的研究數據，我們多位同事已詳細交代，我不擬

重複，而且在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所發表的報告中，也備有很多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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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此說一個故事。去年 5 月，天水圍有一名婦女為了節省車資以幫

補家計，每天踏單車上班做兼職，踏單車的時間是 20 分鐘。有一天，當她

踏單車的時候，適逢大雨，或許由於雨點阻擋了她的視線，以致她不幸遭貨

車撞倒，她送院後不治。  

 

在這個家庭裏，身為丈夫的三十多歲，夫婦兩人育有一名 4 歲大的兒子，

丈夫在新界一間髮型屋當理髮師傅，他的太太主要是照顧小孩和家庭，但可

惜經濟不景，丈夫收入驟減，每月收入由八九千元下跌至只有 5,000 元，單

是交租和繳交小孩的書簿費已花去工資的一半，捉襟見肘，所以他太太便打

算出外工作，幫補家計。她後來覓得一份兼職，每天早上 6 時至 9 時在流浮

山一個漁市場推送鮮魚，但每月收入只有二千多元。為了節省十多元的交通

費，她向朋友借來一輛單車，每天踏單車上班。丈夫看到太太辛勞，而且踏

單車十分危險，所以曾勸她乘搭巴士，但太太卻表示只要小心一點便可。  

 

最近，我看到另一宗新聞，這是數天前發生的。一名 9 歲男童由 11 歲

的兄長陪同上學，由於他是跨區上學，所以要橫過馬路，但那天早上過馬路

時，很不幸遭一輛客貨車撞死，而他 11 歲的哥哥則目擊弟弟慘死。這名小

朋友生長於一個一家五口的家庭，44 歲的父親是一名生果零售工人，母親是

兼職售貨員。我想，如果夫婦倆的收入稍佳，便能讓這名 9 歲小朋友乘坐保

母車上學，那麼，這宗慘劇便不會發生了。  

 

扶貧委員會已工作了近 1 年，但很多市民、貧窮家庭繼續貧窮，貧窮是

會“殺人”的。本港現時有接近 41 萬個貧窮家庭，當中有 17 萬個家庭最少

有 1 名成員就業，這些低收入或在職貧窮的家庭的生活是有血有淚的，我們

不單是說統計數字，我們是說人命，究竟扶貧委員會做了些甚麼呢？  

 

我們看到他們的收入在過去數年間不斷下降，在 1999 年，在 17 萬個家

庭中，有三萬多人的收入少於 5,000 元，但到了 2005 年，卻增加至七萬多

人，各方面的統計數字顯示，現時市民的收入不斷下降，訂立最低工資應是

一項最基本的政策，但扶貧委員會卻不予討論。  

 

不討論訂立最低工資的問題，又討論些甚麼呢？扶貧委員會說要討論社

會企業。可是，政府現時的政策是倒行逆施的，合作社便是一個好例子。合

作社是讓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藉着自己的勞力和創意創造收入，但政府現時的

相關法例卻屬於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執行範圍，政府並沒有協助這些所謂社會

企業以合作社的模式營運，相反，還令他們的營運十分困難。例如合作社並

沒有商業登記，所以不能向銀行借貸，而合作社的社員也是股東，所以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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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勞工保險。合作社要求在一些地方做小生意，但卻困難重重，所有政策

完全不配合。然而，政府卻強調社會企業可以減少貧窮，可協助市民通過就

業脫貧。  

 

在餘下的一點時間裏，我還想說一個故事。最近，我在我家樓下，看到

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常與他的太太一起售賣糖葱餅。有一天，下午 6 時許，

我遇到他正在收工，於是便問他為甚麼這麼早便收工，原來他急於回家送太

太往急症室，因為她的心臟有問題。他還表示自己沒辦法應付現時的生活，

因為他的子女經濟條件不佳，所以他的生活只能依靠自己和太太兩人每月領

取約 700 元的高齡津貼，而他自己亦已兩度接受“通波仔”手術。他每天早

上到九龍城打糖作糖葱餅的原料，然後出售糖葱餅，以賺取微薄收入，但他

卻常因售賣糖葱餅而被小販管理隊拘捕，並遭充公工具。他常遭法庭檢控兩

項罪名，每項控罪罰款 500 元，合共罰款 1,000 元，已成了常規，很多時候

還會被充公所有工具，單是成本也要千多元，他跟我說：“議員，我只有一

個要求，可否不設禁區，讓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下擺賣呢？”扶貧委員會已討

論了 1 年時間，提出了甚麼政策來幫助在職貧窮的人呢？扶貧委員會是有責

任的 ......（計時器響起）  

 

 

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李卓人議員：我不知道坐在公眾席上的小學生，在作文時是否喜歡寫一句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我小時候作文時經常會這樣寫，這是很容易寫的，

因為我每次都是照抄這句可也。  

 

 可是，主席，我相信扶貧委員會今次也應該感嘆一聲“光陰似箭，日月

如梭”，因為一年又這樣過去了。扶貧委員會已成立 1 年，卻未能交出任何

功課，沒有做過扶貧的工作，這樣又怎能說得過去呢？為何我會說扶貧委員

會沒有做過扶貧的工作呢？我覺得有數個問題是扶貧委員會一直沒有面對

的。  

 

 第一個大問題是，對於香港有多少貧窮的人這問題，扶貧委員會也迴避

不答。我相信它不肯回答的原因，是一旦回答了，便每年也要計算貧窮的人

數究竟是增加還是減少了。因此，它便迴避了究竟關乎窮人的問題有多少。

它只是說貧窮的成因有很多，又指政府已有很多支援，只是含糊其詞便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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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雖然它不肯說有多少窮人，但卻有 24 個指標。可是，我想反問

政府，所訂出的 24 個指標究竟有否目標呢？現時是有指標，但沒有目標。

舉例說，有多少人失業，這裏有一個指標；有多少青少年失業，也有一個指

標。可是，有沒有目標呢？政府會否說希望扶貧委員會有政策介入，在一年

後，能夠減少多少個失業的青少年？又或減少多少個在職貧窮的人呢？也是

因為政府不想量度，所以是沒有目標的。  

 

 第三，扶貧委員會淪為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只做一些地區計劃，派錢了

事。今天，陳智思議員在質詢時指扶貧委員會沒有政策，司長在回答時稱這

項指控並沒有根據，但我想反過來告訴司長，他的反指控也是沒有根據的。 

 

 事實上，扶貧委員會是沒有政策的，尤其是我們今天的題目是在職貧

窮。我看過政府的文件，就在職貧窮這方面有沒有政策呢？如果說我們的指

控沒有根據，他們的反指控便更沒有根據。他們的行動就只有兩個字  ─  

研究，就目前為健全人士提供的就業援助進行地區研究，然後再研究是否提

供培訓和再培訓。  

 

 我想提醒司長，他說研究再培訓，但 2006 年的再培訓學額較 2005 年其

實是減少了。司長又提到研究如何在顧及公共財政制度影響的前提下，更好

地向低收入僱員和其家人提供誘因，鼓勵他們繼續工作。不過，這也是“研

究”。全份文件最明顯的一點，便是只有研究，完全沒有任何政策，這是很

清清楚楚的事實。這難免令人有一個結論，便是扶貧委員會是蹉跎歲月，“口

水”扶貧而已，完全缺乏誠意，最後可能淪為一個“掃貧”委員會，不是“掃

除”貧窮，而是把貧窮“掃入”地氊底下的委員會。它完全沒有交功課，沒

有政策介入。  

 

 我們並非期待扶貧委員會會在地區上派錢。可是，我們這問題確實非常

嚴重。對於在職貧窮，當然有很多不同的統計數字。今天，雖然我是不同意，

但我姑且便用政府的數字，而這數字是以收入少於平均綜援作為貧窮的指

標。其實，這是在觀念上出了問題的，在質詢時我沒有時間提出，這便是假

設申領綜援的人未必是貧窮的，因為他們所取得的，可能已高於平均綜援。

可是，那些人是否不貧窮呢？這是沒有可能的。大家也知道，他們是貧窮的。

所以，以平均綜援作指標，其實會令人質疑。  

 

 我姑且又不談這方面，因為單看平均綜援的數字，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也無須再提其他的貧窮數字。現時，貧窮人口有 95 萬，當中有 22 萬是老人，

這與在職貧窮沒有關係；有 25 萬人失業，即使他們找到工作，早晚也會變

成在職貧窮。此外，有 48 萬人是在職貧窮，他們是有工作的。在這 48 萬人

當中，政府給了他們甚麼助力呢？ 48 萬人約涉及 17 萬個家庭，政府現時只

扶助了 18 000 個低收入綜援家庭，即 17 萬個家庭中，政府只扶助了 18 0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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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有 15 萬個家庭，即四十多萬人或數十萬人是未能獲得扶助的。

我們現時是要政府拿出政策，看看如何扶助這羣人。雖然政府可能會說現時

經濟已復甦，但千萬不要“等運到”，即使是復甦，百佳超級市場卻還要裁

員，而多天前，還有一名失業者跳樓身亡。市民根本未能分享復甦的成果，

這是很清楚的。所以，政府一定要有政策。  

 

 主席，職工盟其實一直建議推行 3 個政策。第一個政策是大家也知道的，

便是要訂立最低工資。如果沒有訂立最低工資，低收入的問題便會一直糾纏

而不能得到改善。如果設有最低工資，最少可以協助一成低收入的人得到較

佳的工資。我很希望議會的同事和政府能夠盡快贊同這意見。如果大家不贊

同這意見，政府便面對一個問題。據我們計算，政府在低收入綜援所花的公

帑約為 2 億元，其實是補貼僱主實行低工資政策來進行剝削。如果設有最低

工資，而最低工資是 6,000 元，政府最少可以節省 2 億元。這是我們計算出

來的數字。  

 

 因此，第一，我們希望能訂立最低工資。不過，最低工資仍是不足夠的，

因為最低工資亦不足以養家。因此，我們希望還有低收入家庭補貼，正如英

國所採用的方法。大家可以參考我們的報告，看看英國以何種模式補貼低收

入家庭。  

 

 主席，最後，我們希望政府引進跨區交通津貼，讓住在偏遠地區，例如

天水圍、屯門、東涌的人，可獲交通津貼到區外就業。多謝主席。  

 

 
余若薇議員：主席，英國雜誌《英國學人》最近發表全球城市生活指數排名

榜，香港排名第二十，生活指數較紐約、新加坡為高。  

 

 此外，國際房地產顧問公司 Cushman & Wakefield (C & W) 的調查顯

示，香港銅鑼灣的商鋪租金在全球排行第三，排名僅次於紐約及巴黎。表面

看來，香港經濟非常繁榮，有些人會覺得這是所謂 tickle-down theory，即如

果整體經濟好，便人人的生活也會好，所以貧窮已不成問題了。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在繁華的背後，香港依然（正如剛才很多同事說過）

有數以十萬計的貧窮家庭。生活在這些家庭的小朋友有些甚至要在放學後拾

報紙和紙皮箱等來幫補家計。根據統計數字顯示，截至 2005 年第二季為止，

香港大約有 40 萬個貧窮家庭，即這些家庭的總收入少於一般家庭入息中位

數的一半。如果計算一下，即每 18 個家庭便有 1 個貧窮家庭，情況較 1998

年金融風暴時更為嚴重，有關數字上升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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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悲慘的是，在這些貧窮家庭中，超過六成家庭有 3 至 4 名成員須出外

工作。換言之，有六成家庭並非因為失業而受貧窮問題困擾，而是家人須傾

巢而出工作，但辛辛苦苦賺回來的工資，根本無法應付合理的生活水平。  

 

 主席，我想特別指出的是，在職貧窮不單會影響一代，而會成為跨代的

問題，甚至會帶來結構性貧窮的問題。由於越來越多貧窮家庭的父母必須犧

牲照顧家人的時間而要出外工作，所以在職貧窮婦女的數字，在過去 5 年間

上升 45%，即接近一半。值得關注的是，在這些家庭長大的兒童，缺乏物質

及家長照顧和指引的情況對他們的健康發展及個人成長，均造成一定的負面

影響。  

 

 按一項最近的調查顯示，全港有 37 萬名 18 歲以下的兒童生活在貧窮線

下。他們無論在生活與健康方面的質素，也較一般兒童為差。有兩成兒童由

於經常要吃“隔夜餸”以致有食物中毒的情況或染上腸胃炎。此外，有兩成

兒童表示曾經被毆打和欺凌，而有一成多表示曾經有自殺的念頭。  

 

 最近亦有報章報道，貧窮家庭的兒童要拾報紙、紙皮和汽水罐來幫補家

計，香港兒童要一如第三世界國家的兒童般生活，這情況令人感到非常諷

刺。香港經常談可持續發展，如果是這樣，我們真的要特別關顧這些貧窮兒

童，讓他們在個人成長及學習能力方面得到平衡發展。這會直接影響香港將

來的競爭力及整體社會的延續性，以及和諧穩定。  

 

 因此，我十分同意小組委員會的建議，我們要仿效英國的做法，為在職

貧窮的家庭提供子女輔助金。這樣一方面可減輕這些家庭中父母的經濟負

擔，另一方面可避免清貧兒童為籌措生活費而影響學業。  

 

 此外，我想特別提出的是，為了配合政府扶貧的政策，教育統籌局較早

前撥款 7,500 萬元，推出“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向有領取綜合社會

保障援助（“綜援”）和全額減免學費的中小學學生提供津貼，讓他們可以

參加課後活動和功課輔導。在清貧家庭成長的兒童，尤其當父母長期不在家

中，又或父母未能夠提供合適的環境在各項知識上幫助兒童時，這類家庭便

實在須有這一類的學習環境和支援。不過，很可惜，這個支援計劃亦受到不

少校長批評，表示審批的標準過分嚴苛，令計劃推出至今只有 56  000 名清貧
學生受惠。因此，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放寬這方面的審批條件。  

 

 此外，除了如扶貧、小班等這一類的教育支援外，我覺得教育始終都是

長遠政策的一個核心問題。關於在職貧窮，由於香港未能履行國際公約下的

責任，以致未能讓每個勤力工作的人賺取足夠薪金來養活自己和家人。在這

方面，主席，我是同意小組報告內少數議員的意見，覺得最終解決問題的方

法是設立最低工資。這並非單是為員工謀福利，而是要解決在職貧窮，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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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大部分納稅人無須用公帑補貼一些勤勞工作的人。由於這些人受到僱主的

剝削，以致他們甚至不願外出工作，寧願留在家中申領綜援，也不願辛辛苦

苦地工作。這是因為他們所賺得的工資既不足以養家，也令兒童不能受到父

母的照顧。因此，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楊森議員：主席，政府成立了一個扶貧委員會，在歷史上也算是一種新意。

不過，很可惜，它卻用了一個舊思維來處理一個這麼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

對於扶貧委員會的工作和方向，我表示極度失望。  

 

 政府成立扶貧委員會，雖然似乎是政府破天荒首次面對這個社會問題，

但所採用的基本上是一個舊思維，例如政府強調兩件事，其一，政府一直堅

持的“大市場、小政府”。如果市場可以做到的事，政府基本上不會插手。

這個思想和管治哲學貫串所有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第二，政府認為經濟

成長本身可以處理貧窮的問題，即經濟好，便水漲船高，整體的財富增加，

貧窮問題便可以逐漸改善，甚至消失。透過市場來分配財富，最大的問題始

終會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基本上，如果純粹透過市場調節，一些有能力的人是可以有機會不斷改

善，但沒有能力或能力較差的人，在這個市場機制中是不能得益的。因此，

政府的介入是必要的。我不是說由政府取代市場，我只是說政府要適當地介

入，輔助市場調節當中出現的一些偏差或不足之處。  

 

 香港的經濟不斷膨脹，但我們的貧富懸殊差距與日俱增。我們的貧富懸

殊在全世界已居第五位，堅尼系數直達 0.525。在很多的西方國家，只要堅

尼系數接近 0.5，便敲響了政治的危機，政府甚至可能沒有機會再執政。然

而，在香港，由於政府不是普選產生，政府或唐司長是完全不會受到任何政

治壓力的。此外，我們的貧窮情況卻確是在不斷延續。  

 

 我很高興工作小組最終能夠得出一個大家均可接受的定義。這個定義也

是聯合國的國際認可做法，即如果有關家庭的收入較社會上任何一個家庭收

入的中位數少於一半，便屬於貧窮。  

 

 按照這個標準，香港現在有 41 萬個家庭活在貧窮之中。這個數字也比

1998 年上升了 13%。如果根據社聯所採用的標準， 4 個小朋友之中便有 1 個

活在貧窮之中，有三成的老人家活在貧窮之中。如果計算人數，41 萬個家庭，

便是超過 125 萬人活於貧窮之中。因此，政府一定要認真處理這個嚴重的問

題。我覺得政府並沒有誠意和決心，它只是用一個舊思維來處理一個新的社

會問題。如果政府一定要這樣做，我相信一定會令國家主席胡錦濤感到非常

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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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共融的社會，貧困的人不可能被社會隔離。現時，我覺得政府基

本上是隔離了一些貧困的人和弱勢社羣。如果一些弱勢社羣被隔離，便不可

能做到 social inclusion，怎可以建立一個共融的社會呢？因此，我覺得有 3

件事是政府一定要有決心去做的：  

 

 第一，一定要界定甚麼是貧窮。政府可以考慮工作小組的報告，也可以

考慮西方聯合國一般採用的明文界定。我覺得這個定義很重要，因為政府現

在採用的是綜援的表現，而我們有很多窮人是不會申請綜援的，這是基於中

國文化、家庭支援和自力更生等想法。因此，按照綜援作為標準，是不能顯

示窮人的存在和水平。我覺得一定要就貧窮訂定一個指標，作出一個界定。

如果就貧窮作出了界定，政府所針對的是一個客觀的數字。如果有了客觀的

數字，大家也不用爭論了。如果單是以綜援作為指標，按照綜援的個案計算

香港有多少窮人，這是行不通的，因為很多人比申領綜援的人更貧窮，但由

於他們認為申請綜援是違反自力更生的傳統文化，以及顯示他們的家庭未能

提供協助，因此他們拒絕接受綜援。  

 

 我要強調，唐司長一定要決心為香港界定貧窮的標準。在界定貧窮之

後，便有一個客觀的數字，大家便不用再爭論了。此外，每年的施政報告要

向市民講述如何將貧窮的數字逐漸降低，不管是用循序漸進還是加速步伐的

做法。在每次的施政報告，市民會對貧窮的減弱有一個期望，而且政府也作

出承諾。至於成績如何，再由市民作判斷。  

 

 我相信界定貧窮是扶貧委員會必須做的工作。現在政府所做的事根本會

成為笑柄，在成立了扶貧委員會後，我們問政府窮人人數有多少？甚麼才是

貧窮？政府卻說不用知道，只要有一個安全網，窮人均可以申請綜援。我認

為這是逃避問題，因為政府不想對準一個針對目標來做工夫，也不想就消滅

貧窮指數作出承諾。我認為這是所有工作的第一步，如果做不到這一步，其

他事情基本上也只是敷衍了事。  

 

 第二，主席，行業性的最低工資是的確應該出現的。雖然政府在外判工

程中已經採用這做法，但在法例上應該考慮訂定一個行業性的最低工資。我

們經常談市場競爭，但有很多市民根本不能參與競爭，即使他們有競爭能

力，也由於意外、疾病等而失去競爭能力。在一個融合的社會，是否可以完

全不理會他們呢？是否孤立他們呢？因此，政府的扶貧委員會一定要認真對

待訂定行業性最低工資的問題。這是我想特別提出的兩點。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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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我是立法會扶貧小組的委員之一，我亦有參與其討

論過程，但在發表報告之後，我有一個遺憾，我看得出這是一個政府須予正

視的現象。令我感到遺憾的是，雖然我是小組的委員，但由於我們未能就最

低工資達成協議，所以，報告內最後只有 7 項建議，而沒有了第八項。  

 

這個遺憾，是我所預見的，因為每當我們在立法會辯論訂立最低工資

時，儘管得到多位議員支持，但最後亦會由於功能界別，特別是自由黨的反

對而不讓議案通過，以致要把建議擱置。今次的情況也是一樣的。然而，我

卻看得出另一個現象，是我希望司長會留意的  ─  我們這個小組包括各方

面的人士，例如代表勞工界的我們、工商界和自由黨的“田少”，還有一些

一直從事關注民生和各方面的代表。我們這羣人一致認為香港有貧窮問題，

假如政府也認同這看法，便要深入探討問題，並加以解決。  

 

今天上午，我們的同事就有關扶貧的工作提出質詢，很可惜我未有機會

提問，我手邊備有一堆數字，因為政府現時不肯訂立貧窮線。司長回答劉慧

卿議員的補充質詢時表示，以有入息的人來計算，香港由 0 至 59 歲、工資

在 5,000 元以下的平均有七十多萬人，這是司長今天說的。  

 

我接着翻看統計處的數字，可以看到在 2005 年，香港有關這方面的統

計，每月收入不足 5,000 元的有 37 萬人，但司長早前前來扶貧小組委員會

討論時卻說他手邊有數字顯示有關人數是 27 萬人。社聯其後則表示，現時

貧窮人口有 125 萬人，而我手邊亦有些不同的數字，究竟政府是如何量度的

呢？司長說他有 20 個工具，不同的人可以不同的工具來計算，但有些人尚

未被計算入內，他們亦不想入涉，他們甚至不認同綜援金額應以工資的一半

來計算，因為他們根本不會申領綜援，而只想依靠自己的辛勤來謀生。那麼，

這部分的人的問題該如何解決呢？這便是在在有需要政府正視的，而立法會

也同意香港有貧窮問題。  

 

政府要正視問題，便應訂定貧窮線，至於政府說有 20 個工具，我們大

可以在這些工具中加加減減，但現在的問題是，政府以這 20 個工具來阻礙

我們訂定貧窮線，還迴避了一些問題。老實說，在這情況下，大家也無法深

入探討問題、解決問題，我希望司長會留意到，今次的小組委員會成員包括

了不同政黨、不同界別和階層的人，但大家皆認同香港有貧窮問題，此其一。 

 

第二，我想指出，貧窮及在職貧窮是要解決的問題，我想，勞工界一直

討論此事，到了今天，很多人已知道這問題的存在了，因為社會裏有部分人

難以就業，而這部分卻有百多萬人之眾，儘管有人說現時社會經濟已好轉  

─  這是今天很多同事說的，連我的同事王國興議員亦如此指出了。在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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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我們舉行簽名活動時，有市民對我說：“‘嫻姐’，我感覺不到經濟

是好了”，而我今天亦聽到一名建築業雜工十分生氣的說，雖然他只是五十

多歲，但卻連一份當看更的工作也找不到。我們要正視這羣人的境況，他們

不但沒有因我們經濟持續增長而獲得改善生活，甚至可令他們脫貧，而他們

還是被困於在職貧窮之中。  

 

我經常在這裏提到，現在我很多時候會遇到一些每月只能賺取三四千元

工資的人，甚至政府康文署有些員工每天工作 10 小時每月也只能賺取四千

多元的工資，這些均是事實。這羣人仍硬着頭皮繼續工作，不過，他們發覺

辛辛苦苦每天工作 10 小時也無法養活自己，在這個情況下，政府是否應該

設立一些工具來扶助他們呢？我說的這個工具便是要設立最低工資、標準工

時，假如我們想解決貧窮，當中便要有這些工具。  

 

當我們與商界個別人士，包括自由黨的個別議員進行討論時，他們常常

說：“‘嫻姐’，沒理由工資是這麼少的。我們是願意討論這些問題的。”

工商界可能現時也流行捆綁，但他們卻不接受這方面的捆綁。不過，無論如

何，我也希望“田少”考慮一下這羣人還可以“捱”多久呢？假設工聯會也

認同政府的統計數字說這羣人有 37 萬，這 37 萬人的問題又如何解決呢？他

們現時賺取很低的工資，不過，他們仍會繼續賺取這工資，但當他們在辛勤

工作仍感入不敷支時，他們便有需要領取綜援來度日，而撥予發放綜援的款

額最後仍然是要由我們支付的。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訂立最低工資，我亦

十分希望能夠力促政府勇往直前。  

 

此外，解決貧窮亦有另一個很重要的工具。我們一直說着的兒童貧窮、

老人貧窮等狀況，只要他們家裏的人壯年時能賺到錢，他們的境況便無須這

麼淒涼，這說明了現時社會是沒有就業機會，而正由於欠缺就業機會，才會

把工資壓得這麼低。我在這裏已經說了這些很長時間，主席女士也可能會因

為我的絮絮不休而覺得很沉悶了。  

 

我們經常說，市場上，供求之間已經失去平衡，職位供應不足，而找工

作的人多，普遍的經濟觀點是，當失衡的時候便要檢視一下了。以香港現時

所謂的四大經濟支柱，其實是不足以養活我們這麼多人口的，再加上我們的

職位正逐步流向低工資，有人（例如香港明天會更好基金）預見，香港在未

來數年內將會有 10 萬個文職職位流向其他地方，這是由於我們的工資高，

所以職位一定會流向工資較低的其他地方。不過，於此我想加一個註腳，我

們的工資是真的很高嗎？我們的工人即使每月賺取 5,000 元工資也無法維

生，正因為我們的租金貴、交通費貴，衣、食、住、行等各方面也比別人昂

貴。我們所面對的正是這種狀況，所以政府便要立定主意創造就業，才能解

決市場已失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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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這裏討論了本土文化經濟、創意經濟，甚麼、甚麼經濟等已很久，

但我發覺“阿松”做財政司司長時只做了一些工夫，之後便沒有下文，現在

也是做了一陣子工作又沒有下文。我不否定由財政司司長當主席的扶貧委員

會正考慮社會企業等建議，我知道委員也很用心，但如果考慮的也只是一些

小計劃，效用會有多大呢？為何不從“拆牆鬆綁”方面考慮呢？  

 

政府首先要拆除的，是有關的外判制度，我們知道很多工人要求政府不

要把工程外判，他們可以替政府承包工程，但他們亦要求政府判出承包工程

時，能否不計算所謂的管理經驗、他們的財力是否比得上大財團等。如果政

府願意為這羣失業的人提供機會，讓他們組成合作社，便要把這些牆壁也拆

走才可。又例如政府一直遵行採購協議，其實有很多工作也可以交回給香港

人做的。政府能否制定條文，清楚列明會就這方面作出政策上的改動呢？不

過，可惜的是，我們至今仍看不到政府會這樣做。  

 

主席女士，我很希望我們今天的辯論能觸動財政司司長的心，令他作出

一些改動，並希望政府的做法能令整個社會也能生活得開心一點。多謝主席

女士。  

 

 
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談到在職貧窮或為在職人士滅貧的事宜，勞工界全

部議員的看法均十分簡單，就是說，只要老闆願意付錢便可解決，就是這麼

簡單。事實上，我們覺得這兩年來，自從發生金融風暴及 SARS 兩役以後，

就香港現時的經濟環境而言，很多老闆在經營上也有困難，議員常常叫老闆

提高員工薪酬，而當老闆付不起時，最後還是要宣告破產的。所以，我覺得

那些議員的說法是有問題的。那些議員時常認為只要訂立最低工資便能解決

一切問題，全球有很多國家也訂立了最低工資，又不見那些國家內的在職人

士比我們香港的好？他們之中，有些比我們的更窮困，那麼如何解決呢？  

 

 主席女士，今天整個報告中，除了第 5.12 段有關最低工資是自由黨不

同意之外，我們與各委員一直合作得非常愉快，我也不希望今天這項議案辯

論又變成談論最低工資的話題。  

 

 在職貧窮有何特點呢？剛才已有議員提到這方面，我不會重複這些資料

的。但是，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報告中指出，

這些貧窮家庭之中的就業者大部分都是從事低技術工作，工種是例如文員、

服務性行業、售貨員等，他們為何會產生問題呢？就是由於社會事實上不斷

改變，技術上有改變，科技上也有改變，如果他們未能迎合社會所需，自然

便會不幸地被社會淘汰。當然，我們認為他們也要自力更生，這是十分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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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報告中所引述，“ 2004 至 05 年度世界發展報告”中指出，過往經

驗有力證明，開創良好的就業機會，便是幫助人民脫貧的最佳方法。這是世

界認同的，並非單是付出最低工資便能解決一切。當然，有很多國家訂立了

最低工資，但我們認為現時香港的特殊環境，而最特殊的一點是，港元與美

元掛鈎，我們的港元與美元掛鈎後，便不能像其他東南亞國家般為其本地工

人訂立最低工資。經濟不景時，這些國家的貨幣可以貶值，從國際競爭的角

度來說，其最低工資的水平其實也是降低了。我覺得如果我們不處理上述這

問題，這個最低工資也不一定是扶貧的萬應靈丹，雖然最低工資仍未致於變

成糖衣毒藥，但我認為即使訂立了，事實上也只會變成好心做壞事，令老闆

或許不想聘請員工了，於是工人便會由在職貧窮變成失業，屆時司長又會大

感頭痛，因為失業率又上升了。因此，我們最主要的目標究竟是否希望減少

失業的人數呢？有工作總勝於沒有工作，做一份低薪工作總勝於沒有工做。 

 

 由是之故，自由黨覺得政府應該做的，是不要令工人不工作而寧願申領

九千多元的綜援，如果在職的人辛勤工作也只能賺取六七千元的月薪，便應

該考慮如何補貼那些工人，讓他們也領取得相等於綜援的九千多元，這才是

雙贏的方案，因為政府方面無須每月付出該九千多元的綜援金，而另一方

面，市民卻還可以接受六千多元月薪的工作。我們認為這點是政府可以考慮

的。  

 

 此外，報告中提到香港人力錯配的問題。政府以往在報告中提及，到

2007 年，本港曾受高等教育的人才缺乏大約 10 萬人，但教育水平較低的勞

動力將會多出 23 萬人，這情況又如何解決呢？這邊廂多出了 23 萬人，而那

邊廂卻少了 10 萬人，所以，政府應大力推動優化人力資源的措施，放寬海

內外優才來港工作的限制，而行政長官曾蔭權上任以來更致力於此等方面的

推動。現時國際經濟發展良好，有才能的人未必心儀來港工作，如果不向他

們招募，他們也未必會來香港的。能夠招募有才幹的人來港工作，便能填補

那 10 萬個高教育水平僱員的空缺，這些人來港工作後自然便能製造更多低

教育水平的職位來吸納這些勞動力，換言之，便是增加那 23 萬人的就業機

會。我覺得政府應該加快推行這方面的措施，如果能夠做得到的話，商界亦

願意投資，那麼在職貧窮以至市民就業問題遲早便能解決。  

 

 我們絕對同意在職貧窮是全球均有存在的問題，如果要完全消滅（我當

然也如此期望），是很難達到的，不過，自由黨完全支持我們的社會要減少

在職貧窮的人數，並絕對認為政府應該朝着這方向去做。  

 

 此外，報告中亦提到保障僱員福利的事項，自由黨與小組委員會其他委

員一樣，是全力支持此事，我們不會維護無良僱主，容讓他們欺騙或剝削工

人工資。因此，我們是支持小組委員會報告內此方面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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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政府如要配合扶貧委員會未來數年的工作，便應主要集中於改善本

港經濟，並“拆牆鬆綁”，令老闆容易經營，這樣他們自然便有能力多聘員

工。最近，我們已留意到，中環許多“打工仔”不單像以往般只獲加薪 2%、

3%，很多老闆為免員工另謀高就，便已經自動給員工加薪，而且加薪幅度還

較我剛才所述的數字為大。當然，現時獲此待遇的員工人數可能仍很少，但

所產生的影響力遲早會分散到社會其他在職人士。我們當然希望政府能在這

方面向商家提供助力，令在職人士能脫離月薪八千多元這個所謂貧窮線上的

入息中位數，讓社會更和諧。自由黨和工商界會盡力協助政府，以盡我們的

社會責任。  

 

 謝謝主席女士。  

 

 
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討論在職貧窮，首先要界定何謂貧窮，根據研究有

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達致的共識，凡家庭中最少有

一名成員是就業人士，而家庭每月收入低於成員人數相同的家庭的收入中位

數的一半，即屬在職貧窮家庭。根據統計處的數字， 2005 年第二季，共有

417  600 個家庭處於在職貧窮狀態。  

 

 儘管香港的失業率持續下降，基層的生活卻未能得到改善，低下階層的

生活相反地每下愈況。如果以 1998 年和 2005 年第二季的數字作比較，1998

年有 37  900 人的入息少於 5,000 元；到了 2005 年第二季，數字激增至 74  100
人，其中更有 39  100 人的入息少於 3,000 元。由此可見，越來越多人處於貧

窮的狀態。  

 

 主席女士，任何一個仁愛公義的社會，必須要求自己能夠照顧其中因種

種理由暫時未能支付自己基本需要的組羣。在經濟得以騰飛的同時，如果貧

富的懸殊不斷擴大，隔代貧窮的問題又未見曙光，除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

會是不應容忍外，這問題亦可能造就階級矛盾，為社會動盪埋下伏線。  

 

 扶貧委員會的成立正是為了能在中央統籌的層面，解決貧窮問題。令人

感到失望的是，扶貧委員會自 2005 年年初成立至今，未能充分扮演其統籌

的角色，協調各部門推行扶貧政策，亦沒有實權影響各項民生政策。主席女

士，我並不反對扶貧委員會就香港的貧窮情況作不同的研究，但如果只將精

力花在研究和討論一系列抽象的理念，而欠缺具體的政策解決在職貧窮的問

題，則扶貧委員會只會隔靴搔癢，搔不着癢處，繼續令人失望。我認為扶貧

委員會應參照小組委員會對在職貧窮的定義，不應迷信指標越多越複雜便越

好。扶委委員會有需要制訂的並非 24 個貧窮指標，而是實事求是地訂立長

期及短期的滅貧目標及成效指標，以滅赤的決心來滅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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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要解決在職貧窮的問題，有需要對貧窮者作出不同層面的支

援。除了直接的財政支援外，加強社區網絡以增強貧窮者的社會資本同樣重

要。據 2004 年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在職貧窮家庭較多居住在屯門、元朗等

偏遠地區，又或是觀塘等過時的工業區。地區的資源和就業機會與地區低收

入家庭的數目有密切的關係。故此，促進地區經濟，建立社區網絡便能有助

貧窮者脫貧。  

 

 我以觀塘區一個非政府服務機構循道衞理觀塘社會服務處所推行的一

項“婦女及社區互助網絡計劃”為例，該機構開辦“陪月”證書課程，培訓

觀塘區婦女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陪月服務，結果市場的反應熱烈，定單應接

不暇。該計劃成功地培訓一羣低學歷、低收入，甚至失業的中年婦女，令她

們重拾自信。在以工作服務社區的過程中肯定自我的價值，亦同時建立起社

區網絡。該計劃的成功之處在於能切合市場對陪月員的需求，而且能得到義

務顧問醫生、母嬰健康院等不同界別的參與；不論是服務者，使用服務者，

以及整個社區皆能因該計劃而受惠。  

 

 主席女士，要這樣具創意的橫向思維得以透過實質計劃幫助貧窮者自力

更生，要不同政策局不再各自為政，充分發揮協同作用，機動靈活地針對服

務對象的問題，把問題解決才行。這正是社會期望以財政司司長為首的扶貧

委員會所能發揮更大作用之處。可惜，扶貧委員會在這方面至今仍然是交白

卷，叫人乾着急。  

 

 主席女士，從這個成功的經驗，我體會到不應將低收入及失業者的需要

作為一種“純救濟的福利問題”來看待，將他們視為缺乏能力、有需要依賴

政府的一羣。其實，只要在起步時給予他們足夠的空間和支援，他們是可以

充滿創意及生命力的。我希望政府和扶貧委員會在制訂扶貧政策時能具備此

角度，並且能加大推動社區經濟發展的力度。  

 

 小組委員會提出的 8 項建議，旨在促請政府在不同的面向上支援在職貧

窮家庭，希望政府能真正做到以人為本，瞭解在職貧窮者的處境和需要，並

切實考慮小組委員會的建議，早日作出具體回應。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們的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

會”）有一個理想，就是滅貧；但我經常覺得，滅貧這件事其實是一個遙不

可及的目標；雖然這仍不失為一個理想的目標，但在一個社會裏滅貧，談何

容易呢？扶貧卻絕對是我們一個很大的共識。雖然我跟陳婉嫻議員經常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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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但在某些問題上，例如最低工資，我們都知道彼此有不同的信念和立場。

不過，這並不阻礙我們在扶貧的工作上得到最大的共識，為我們的社會和有

需要的人而努力。  

 

 在這個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職貧窮家庭的數字相當多，而在我的選

區  ─  新界區當中，有數區均很不幸地獲選入數字最高的 10 個區之內，

而排行第一的竟然是元朗，有 18  400 個家庭，第二是屯門，有 17  500 個家
庭。這些冷冰冰的數字，背後是數以萬計的市民每天為一家的生計掙扎求

存。我很敬佩他們自力更生的志氣，但同時感到難過的是，由於種種原因，

他們所賺取的工資水平卻令他們即使能夠滿足基本的生活要求，卻仍有很多

嚴重缺乏的地方。  

 

 我們其實很應該幫他們一把，讓每一個人、每一家人都可以過一些有尊

嚴和有希望的生活。甚麼叫有尊嚴的生活呢？我稍後會在生活方式和水平上

談及。甚麼是有希望呢？就是有前景，對下一代來說，是可有希望的將來。 

 

 扶貧委員會在有關在職貧窮的報告中提及，在職貧窮家庭在應付日常開

支面對的問題較領取綜援的家庭為多，因為後者可以享有各種不同的財政援

助，以應付日常的開支。以一個四人綜援家庭為例，每月最高可以領取 9,229

元，還有其他的特別津貼，例如可用作配眼鏡和求診等，而更重要的是，他

們可以享有全數的公屋租金援助。相對來說，一個月入 9,800 元的四人在職

貧窮家庭，由於不符合資格領取綜援，如果他們並非居住在公屋，所要負擔

的私人樓宇的租金和其他門診等開支，一文錢也不能獲減免。  

 

 以天水圍和元朗為例，這兩區人口眾多，區內的就業機會根本不能滿足

需要。大家也知道這兩區的失業率都很高，而交通費也非常昂貴。剛才我們

的同事亦提過，一天要用 40 至 50 元的交通費也不足為奇。如果他們的交通

費這麼昂貴，根本不可以跨區謀生。  

 

 另一方面，在職貧窮家庭為了維持生計，要努力節省非必要的開支，結

果是很多社交活動等也要被迫放棄。過年的時候，別人高高興興，他們卻可

能要在家中擺空城計，好讓親友不要上門，以便可省回利是。聽聞這些情況，

事實上是令人感到非常心酸的，這也會對他們的心理和整體生活影響很大。

由於學歷和其他種種問題，這些家庭在勞工市場上未必具有很大的競爭力。

他們的子女亦可能會避免參加課外活動，以致出現跨代貧窮的情況。  

 

 正確來說，天水圍和元朗的貧窮問題很複雜，單以在職貧窮問題來說，

也涉及婦女和單親家庭的情況。在過去數年，據我在區內接觸所得，他們均

不斷希望政府能提供一些改善措施。不過，我們始終是要雙管齊下的，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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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家庭，我們一方面肯定會支持給予他們更多援助，但與此同時，正如剛

才田北俊議員所說，我們始終認為就業機會才是一個很重要的答案。  

 

 因此，例如屯門的環保園，以及我不斷聽到有聲音說，新界西很多地區

其實都可以發展成為旅遊區。當然，一談到旅遊，他們便會來找我。不過，

我發覺有一件事，即使是我想做，也是無能為力的。為甚麼呢？因為旅遊發

展局  ─  正如我已經多次說出  ─  只是面向國際的旅客，而不是着眼於

本區的旅遊或本土經濟的發展。雖然政府方面說，民政事務局可能會做，但

現在始終沒有特定的部門來處理這件事，或就這件事要求調撥資源。從一個

創造就業的角度來看，我覺得我們是值得花較大力度來進行這件事的。  

 

 此外，我們當然不可以忽略對社區的支援，尤其是幼兒託管和學童的補

習班等，均是很重要的。從原則上來說，我們希望一定能令這些家庭享有一

個有尊嚴、有希望的生活水平，但這是社會的責任，政府的責任。多謝。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財政司司長發言。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很感謝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

員會”）在其報告內就在職貧窮的問題所提出的建議，以及剛才各位議員所

發表的意見。  

 

  扶貧委員會（“委員會”）於今年 1 月 23 日的會議席上，已就各項為

低收入僱員提供的支援，以及改善有關措施的政策方向進行討論，而並非如

議員剛才所指，沒有討論有關政策。我非常高興今天有機會與各位分享我們

的理念及策略，並就小組委員會的建議作出一些初步的回應。  

 

  為瞭解低收入人士（即月入少於 5,000 元者）及其家庭的情況，委員會

和小組委員會都參考了由統計處提供的數字。雖然所採用的方法不盡相同，

但所估計的低收入人士的數目在 2005 年中皆約為 19 萬人。當中包括 14 萬

名全職低收入僱員，全職即每星期工作 35 小時或以上，以及 5 萬名就業不

足僱員，兩者均較 2003 年減少了。非技術工人的失業率由 2003 年中的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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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至去年年底的 6.2%，而收入最低的 3 個十等分組別（ lowest three decile 

group）的僱員平均就業收入，自去年年初已有所回升，並在第三季錄得 2%

至 4%的升幅。我亦瞭解一些低收入行業，例如從事洗髮、售貨、酒樓洗碟的

工人的工資最近亦有上升。以上種種均見證了在政府大力推動經濟發展下，

低收入人士的就業機會及收入情況正隨着經濟復甦而慢慢改善。  

 

  在討論有關數字時，委員會同意單憑參考這些數字並不足夠。雖然有關

數字能幫助我們瞭解在職貧困人士的概況及問題，但單從這方面看是不能反

映公共政策，例如課稅、房屋、醫療、教育及其他福利，對他們的實際可供

使用收入（ disposable income）的影響。為了更準確瞭解政府政策對不同收

入組別的影響，以及有效評估政策的成效，政府經濟顧問及統計處會進行有

關可供使用收入的分析，我們希望盡快可以得出初步結果。  

 

  在扶助在職貧窮的策略方面，我會從 5 方面闡釋我們有關的策略。  

 

 第一，強化地區為本工作，加強社區建設和參與。委員會檢視了現行照

顧低收入人士及其家庭的主要政策，包括稅制、房屋、醫療、教育和其他社

會福利服務。雖然各項政策仍有可以改善之處，但我們相信已能大體上為有

需要的在職貧困的人提供所需的援助。部分議員關注我們制訂的指標究竟是

否有實際作用，政府如何把貧窮者識別出來，令他們能在有需要時得到各種

的援助。我相信議員並不是建議政府僵化地給予在職貧困的人一個新的標

籤。我亦很高興看到小組委員會建議的第 (a)、 (c)及 (h)項，都不謀而合地強

調社區建設和參與的重要性。在探訪不同地區的過程中，我們亦體會到建立

社會資本、社區網絡才能真真正正幫助有需要的人，包括在職貧窮的人，讓

他們得到所需要的照顧。這亦是委員會強化以地區為本工作的最終目標之

一。在落實強化地區扶貧工作時，我們會積極鼓勵地區團體、非政府機構

（NGOs）推行針對在職貧困人士需要的計劃，例如加強發放資訊或以外展

方法接觸這些人，使他們能善用地區資源。  

 

 第二，是積極的扶貧策略。經濟轉型是導致社會上出現技術錯配及在職

貧窮的一個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要協助低收入人士脫貧，我們便應採取積

極的策略，我多次強調，扶助有能力工作的人的最根本方法是透過改善經濟

和推動就業，並且加強教育、培訓及相關的就業服務，以提升他們的能力，

以上兩點亦和小組委員會建議的第 (b)和第 (f)項相同。我亦非常高興看到小組

委員會在這方面的理念與我們相同，儘管我對小組委員會的某些建議可能有

不同的意見，例如鼓勵個別行業在香港設廠的建議，是否適用於像香港這樣

的小型經濟體系和極度開放的經濟體系。政府日後將繼續與立法會對話，尋

求可行的途徑，提升低收入僱員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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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是發展地區經濟，推動社會企業。除了推動經濟發展、教育和培

訓等政策外，委員會亦非常同意透過鼓勵發展社會企業和推動地區經濟發

展，為一些在公開巿場上較難找到工作的人，如低學歷、低技術及中年人，

提供培訓和就業機會。我非常高興小組委員會在這方面的建議，亦即第 (c)

項建議，也與我們的不謀而合。委員會已在政策上、財政支援上及推廣方面

開展一系列工作，我亦在上一次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作出簡報。我們會在日

後再向小組委員會解釋我們的工作進展。  

 

 第四，是增強經濟援助。對於小組委員會建議為在職貧窮家庭提供經濟

資助，並引用英國稅務補助計劃（Tax Credit Scheme）作為參考這一點，首

先，我想強調我們的公共財政理念及稅制，與英國的相當不同。不過，委員

會亦同意在顧及公共財政量入為出及避免削弱工作意欲的前提下，考慮如何

能最有效地為低收入僱員增加工作誘因。現時，若低收入僱員所賺取的收入

未足夠支持其家庭的生活，可以根據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下

的低收入類別，領取收入援助。我們會進一步檢視現行安排，包括豁免計算

的入息（ disregarded earnings）  ─  這個便是今天早上我不知道其中文的

名詞  ─  的運作是否有需要作出改善。我們亦會繼續考慮可行的方案，例

如為失業人士提供資助或津貼，幫助他們尋找工作。  

 

 第五，是勞工階層的權益。剛才多位議員均提及勞工階層的權益，小組

委員會亦就一些有關勞工階層權益的事宜作出建議。維護勞工權益，促進勞

資關係，使他們能分享經濟復甦的成果，是我們創建和諧社會的一項基本方

針。我相信各位議員都明白，“最低工資”是複雜且富爭議性的問題，剛才

亦有議員對“最低工資”表達了不同的意見，勞工顧問委員會現正討論有關

政策對香港社會和經濟的影響。特區政府一向非常重視保障勞工權益，我們

會認真研究這個課題，希望最終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  

 

  雖然公眾覺得政府與立法會在討論有關扶貧的議題上往往存在分歧意

見，但當我細讀小組委員會的建議時，便發覺我們在很多範疇上存在着共

識。我很高興我們不再糾纏於是否有需要定出一條新的貧窮線，正如我今早

回應劉慧卿議員的提問一樣，實際上我們多年來已採納了以綜援水平來評估

可獲經濟援助的貧困人口。同時，我們也透過不同政策對有不同需要的人給

予相關的支援。採納嶄新但不全面的標準，只會令巿民更感混亂，且無助於

檢視和改善公共政策。  

 

  議員關注指標的用途，其實指標對於政策的檢視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指標的用途包括數據可每年更新，可供跟進各項政策內的扶貧工作的進展；

數據亦可提供一個檢視政策成效的參考，例如“雙待青年”反升不跌，是否

反映計劃的設計有問題？或是否受其他新增的社會因素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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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和紓緩貧窮的工作，是香港公共政策行之已久的一部分。透過我們

過去多年的不斷努力，我們看到低收入僱員的生活正逐步改善。在未來的日

子，特區政府與委員會將抱着和而不同的態度與立法會通力合作，務實地在

以下數方面謀求共識，以改善現行政策：  

 

 第一，對在職貧困人士及其家庭的情況，以及相關的公共政策對他們可

動用收入的影響，作出更準確的評估；  

 

 第二，強化以地區為本的扶貧工作，加強社區建設及參與，並積極鼓勵

地區團體針對在職貧困人士的需要，提供更多的資訊和支援；  

 

 第三，推動積極的扶貧策略，繼續透過推動經濟發展以創造就業，並加

強教育、培訓和就業服務方面的配合，以提升在職貧困人士的能力；  

 

 第四，發展地區經濟，推動社會企業發展，使社會上能力稍遜的人也能

貢獻社會，自力更生；  

 

 第五，考慮適當地提供經濟援助，增加工作誘因；及  

 

 第六，考慮如何因應香港整體社會及經濟發展步伐，以及在平衡僱主及

僱員的利益之下，進一步完善保障僱員權益。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馮檢基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2 分 34 秒。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多謝今天發言的 18 位同事。由於時間關係，我只會

就兩點作出補充，並希望司長可加以留意。  

 

 其實，我們要扶助在職貧窮的人，香港是否具有這樣的經濟能力來進行

這事呢？答案是有的。因為香港 2005 年的 GDP 是 25,000 美元，如果逆算

為港幣，每名生存在香港的人，從零歲到 100 歲也好，每人每月便有 15,000

港元。可是，我們現在討論的在職貧窮家庭，一個三人家庭每月卻只得到

8,500 元。理論上，如果以 GDP 計算，一個三人家庭應有 45,000 元，但我

們現在只要求有 8,500 元，所以從香港的經濟條件來說，我們是可以做到的。

問題是，為何現時仍有 7%、8%的家庭處於在職貧窮呢？那便是因為在貧富懸

殊的問題上調動得不好，我們沒有好好調配資源。其實，這在在須由政府訂

立政策和機制來作調動，才能令一名在職的人最低限度賺得 8,500 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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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現時這情況是一種悲哀，這些人縱使有全職工作，從朝工作到

晚，每天工作 8 至 12 小時，做足一星期，每月做足 30 天，所賺得的薪金竟

然不夠養活一家人。正如我剛才所說，在香港如此富庶的情況下，這是不應

出現和不可以出現的情況。我亦覺得如果我們繼續容許這種情況存在，香港

便變成一個很悲涼的社會。  

 

 就財政司司長剛才所提的建議和做法，我覺得他提出的很多方向也是跟

我們相同的，但我們看不出政府會如何落實。以搞地區經濟為例，當局只說

撥出 6,000 萬元作投標、投車牌等，但我真的看不出那 6,000 萬元如何可以

做到。以 18 個區計算， 6,000 萬元如何可為 18 個區搞地區經濟呢？如果沒

有某些政策來推動，那便是太少了  ─  不論是資源或權力也是太少。其

實，本會內多位議員的發言，也是期望看到政府不論是在資源、政策或制度

方面，也可落實一些明顯的、立竿見影的工作，讓我們看到政府有這種決心，

並付諸行動。我們曾到過兩個地方  ─  英國和愛爾蘭，我們也看到不論英

國或愛爾蘭，當地政府真的有心推動這方面的工作，當地政府成立了一些家

庭中心，現時已設立了二三百個，還表示在 5 年內要設立 1  800 個。我們看
見別人真的能辦得到。  

 

 主席，我真的希望看到政府有所行動。謝謝。  

 

 
主席：答辯時限到了。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開放電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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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電力市場  

OPENING UP THE ELECTRICITY MARKET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在議程內，有關開放電力市場的議案。

我提出了 4 個基本要求，包括第一，將利潤由原本規定的 13.5%下調至 7%或

以下；第二，加強監管發電廠，訂立有關改善環保的措施；第三，要求政府

在 10 年內開放電力市場，引入競爭；及第四，要求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

電”）在 2008 年前將發展基金的款項回贈用戶。  

 

 主席，有關電力市場和公用事業的利潤管制，在這個議事堂已談了十多

年。 1991 年 11 月，我在這個議事堂內曾經指出，由於利潤管制計劃缺乏監

管，在毫無競爭對手的情況下，財團可以賺取極高利潤。基於利潤管制計劃

的確保模式，這些財團不斷增加資產，市民只好任由財團宰割。這是我在 1991

年，於這個議事堂內所提出的論據。轉眼間已過了 15 年，情況不但毫無改

善，反而有不斷惡化的趨勢。  

 

 我們且看看兩間電力公司（“兩電”）的實際情況。就這項議案，我總

結出在電力提供方面，兩電是犯了 4 宗罪，涉及過度投資，浪費資源。第一

宗罪，多年來，電力公司不斷增加固定資產，例如增加發電機組和廠房，造

成電力供應過剩，亦產生了過度投資的問題。由於供應過剩，電力公司便將

電力賣給內地，賺取利潤。以中電為例，在利潤管制計劃下，其固定資產在

過去 10 年共增加了 81%，利潤亦增加了 46%。讓我們從這些數字看一看實際

情況。在 1995 年，中電的資產約為 240 億元，到了 2004 年，資產已超過 430

億元。利潤方面，在 1995 年，中電的利潤約為 60 億元，但到了 2004 年便

已達到近 100 億元。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市民只得任由電力公司宰割，支付

高昂電費。政府亦漠視這個問題存在，容許這些機構無理增加資產，剝削市

民的權利。  

 

 此外，中電的供電超額量亦是驚人的。這麼多年來，數字是長期高於

40%。按國際標準，一般的供電安全系數也不會高於 25%，但香港卻長期高於

40%，有時候更超過 50%。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的情況沒有那麼誇張，但供電超

額量也長期高於 30%，較國際標準為高。這便出現了浪費資源的情況。  

 

 第二宗罪是收費高昂，令市民受苦。很多老人家，特別是申領綜援的老

人家，很多時候是不敢開燈的，他們晚上提早睡覺，因為電費令他們的生活

受到嚴重壓力。對從事商業活動的人而言，情況也是這樣，高昂的電費令他

們在經營上面對不少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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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其他地方相比，特別是東南亞的地方，香港的電費是高昂的。如果以

平均每度電力的價錢計算，香港是 1 元左右，新加坡是 8 角，台北則只是 58

分。所以，相對於東南亞的地方，香港的電費是偏高。  

 

 第三宗罪是兩電均有排放廢氣，威脅市民健康。最近的馬拉松事件，把

問題顯露無遺。馬拉松比賽原本是香港的盛事，但卻令香港蒙羞。兩電漠視

環境，造成破壞，令香港在國際上成為笑柄。政府最近開始“發威”，不斷

批評兩電漠視環境問題。然而，為甚麼兩電多年來也在製造廢氣，香港政府

卻可以坐視不理這個罪行？香港政府是變相幫兇。  

 

 第四宗罪是謀取暴利，殘民以自肥。我剛才已說過兩電資產膨脹和賺取

高利潤。如果我們看看香港市民的入息中位數，在過去 10 年來，不單沒有

增長，反而有下調趨勢，但兩電的資產膨脹率卻接近四成，利潤亦不斷增加。

市民所受到的壓力是按倍數增加，因為在通縮的情況下，市民收入下調，生

活上面對不少壓力，但兩電的利益卻不斷增加。  

 

 總體而言，我自己覺得，導致出現目前這個情況，利潤管制計劃是罪魁

禍首；要改善這個問題，政府必須開放電力市場，而這個趨勢，在全世界亦

逐漸普及。要開放電力市場，便要將供電和輸電系統分開，即類似現時固網

電話的形式，讓更多產電機構可以加入競爭，亦可以多元化方法提供電力，

未必須用燒煤這個古舊形式。燒煤一方面污染環境，另一方面亦要市民支付

高昂電費。總之，我覺得將發電廠和輸電網分開經營是一條出路，讓香港市

民可以有多一個選擇，或有超過兩個，甚至 3 個選擇，令電力公司不可為所

欲為。  

 

 主席，有關環保的問題，全世界多年來已經在逐步研究再生能源，香港

在這方面卻是極度失敗。香港經常說自己很先進，勇於創新，但在電力供應

方面卻是殘舊不堪。在瑞典，超過六成電力是採用再生能源供應，但香港卻

只有 1%。在我們搜集的資料中，香港是世界上以再生能源供電百分比最低的

地區，政府應引以為羞。如果要鼓勵社會進步，採用再生能源供電其實是一

個很重要的環節，但政府卻沒有致力在這方面下工夫。  

 

 在香港發展再生能源，我們其實可以提供很多主觀和客觀條件。我們有

很多離島，島上有很多山脈，可以利用風力發電。其實，香港的產電方法可

以多元化，而這亦可改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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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規定利潤由 13.5%減至 7%或以下是一項合理要求，因為環顧其他很多

國家和地區，涉及以固定資產規定利潤比例時，很多也是維持於 6%至 9%的

比例，所以，我是參考了其他國家的例子，才建議把數字定於 7%或以下。今

天的議題是香港市民極為關注的，希望各位議員支持這項議案，讓政府聽到

一個明確的信息，亦讓兩電清楚知道，香港市民是不會容忍繼續任由兩電宰

割的。多謝主席。  

 

陳偉業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現時香港電力市場被兩間電力公司壟斷，令消費者權益受損，本

會要求政府推行下列措施，確保香港電力市場不被壟斷，讓香港市民

可享用合理的供電服務：  

 

(一 ) 把電力公司每年因與電力有關的經營而獲得的准許利潤，由現

時相當於其固定資產平均淨值的 13.5%，下調至 7%或以下；  

 

(二 ) 加強監管發電廠，以確保發電廠的運作及所排放的廢氣合乎相

關的環境保護標準，並訂定切實可行的措施，確保電力公司積

極發展可再生能源；  

 

(三 ) 在未來 10 年內開放電力市場，引入競爭，打破現時兩間電力

公司壟斷香港電力市場的局面；及  

 

(四 ) 要求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在 2008 年之前將其發展基金的款項回

贈給用戶。”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梁君彥議員、譚香文議員及鄺志堅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

會現在就議案及該 3 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梁君彥議員發言，然後請譚香文議員及鄺志堅議員發言；但在

現階段請 3 位議員不可動議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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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主席女士，兩間電力公司（“兩電”）為本港市民服務超過一

個世紀，它們的貢獻是值得肯定的。面對着管制計劃協議即將於 2008 年屆

滿，本港的電力市場將何去何從呢？相信這是市民大眾關心的課題。政府在

去年 12 月發表的“香港電力市場未來發展第二階段諮詢文件”（“諮詢文

件”），便為電力市場的未來發展提出了不同的建議。  

 

 香港一直擁有穩定、可靠的電力供應。現時本港的供電可靠性高達

99.99%，媲美世界最佳水平。在過去 40 年，本港的用電量增加了二十倍，

但電力供應長期保持穩定、可靠，從未發生因電力短缺而窒礙本港經濟活動

的事件。  

 

 眾所周知，長期穩定、可靠的電力供應對香港是非常重要的。世界一流

的供電有助香港的經濟發展，這一點工業界是特別明白的。在 2001 年，美

國加州大停電導致龐大的經濟損失；近年，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出現

電荒，而且供電不穩，導致廠商經營成本上漲、珠三角空氣質素持續下降，

結果須實施“錯峰用電”措施，以紓緩電力短缺的問題。這種不穩定的供電

情況，對整體經濟的發展確實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我們明白，站在市民大眾的立場，當然希望電費越低越好，讓市民得以

用合理的價錢享用安全穩定的供電服務，這個大原則是不容妥協的。但是，

從另一方面來看，政府必須平衡及兼顧電力投資者的利益，令他們取得合理

的回報，以確保電力的穩定性。此外，政府須為電力公司提供足夠的誘因，

吸引電力公司繼續作出長期投資，以確保香港可享長遠的發展，同時亦應回

應市民的訴求。政府應以美國南加州大停電事件為鑒，要在這方面做到監管

得宜。換句話說，政府必須着力在市民利益和投資者的合理回報之間，取得

適度的平衡。身為香港的一分子，本人希望香港可享有長期穩定的電力供

應，不希望看到因大停電而要香港市民“摸黑度日”的情況出現。  

 

 近年，本港的空氣污染情況日趨嚴重，陳偉業議員剛才亦提及，連一年

一度的馬拉松比賽亦相繼有選手因高空氣污染指數而感到不適，反映出空氣

污染的問題已經到達不容忽視的地步。發電廠所排出的污染物，對本港的空

氣構成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雖然政府已就電力公司減排項目提出一系列

要求，但要成功達致減排目標，政府在政策上必須加以配合和大力推動。例

如諮詢文件建議設立賞罰機制，就電力公司能否達到排放總量的標準嚴格作

出賞罰。另一方面，又提供經濟誘因，獎勵電力公司致力減排至低於牌照定

下的排放上限。自由黨認為這些建議合理，並可有助鼓勵電力公司透過各項

減排措施，改善本港日益惡化的空氣質素，保障市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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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可再生能源是另一個有效減排的途徑，現時，世界各地亦積極催谷

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可見發展這種能源已經是大勢所趨。本港的可再生能源

的供電量，到 2012 年只可以佔整體供電量的 1%至 2%，這個目標實在遠遠落

後於其他亞洲地區。我們認為，要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政府應積極研究向

電力公司提供適切的誘因。  

 

 香港工業總會建議政府應鼓勵電力公司廣泛採用可再生能源及嶄新、清

潔、可持續的發電技術，並應為兩電使用可再生能源及潔淨燃料設定具體而

漸進的指標。在這方面，政府應制訂一個長遠、清晰、可行的發展藍圖，並

用政策來鼓勵及配合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例如要採用天然氣，政府便要批地

貯存這些氣體；另一方面，又要讓市民認識到天然氣雖然比較乾淨，但亦相

對昂貴。再者，政府應該仿效計劃改用可再生能源的國家，制訂一個可行的

發展時間表，清晰地計劃多少年後要達到甚麼目標，例如瑞典計劃在 15 年

內棄用石油，改用可再生能源；美國亦揚言在 2025 年前，大力發展乙醇等

可再生能源；英國則承諾在 2012 年前，利用可再生能源供應全國一成電力

等。  

 

 政府建議電力公司採用可再生能源設施作發電可享有最高回報率，對

此，自由黨表示歡迎。此外，我們認為電力公司除研究風力發電外，更應積

極研究太陽能、水力及使用堆填區釋出的沼氣發電的可能性。至於“轉廢為

能”，亦是十分值得探討的課題。  

 

 關於開放電力市場方面，目前香港只有兩電，所以可稱為“自然壟

斷”。然而，出現這個情況的關鍵在於電網問題。要達致開放電力市場，便

先要做到兩電聯網。我們希望政府積極研究全面開放聯網，因為聯網可以令

兩電攤分後備發電用量，減低加電費壓力，同時亦可以讓電力公司進行減少

污染物排放工程時，享有更大的彈性。  

 

 另一方面，要引入新的電力供應商，便先要開放電網；要開放電網，便

先要電力公司把目前的發電、輸電及供電的業務分拆，鼓勵新公司加入發電

市場。自由黨希望政府先訂下分拆電網的時間表，並力求在 10 年內完成業

務分拆。政府可考慮引用本地電訊市場成功開放的經驗，協助電力市場的開

放發展。  

 

 關於引入新電力供應商的問題，政府應審慎處理，確保市場機制對新舊

供應商一視同仁，讓新舊供應商可以在同一個平台下公平競爭。此外，新供

應商要有長遠的供電計劃，並要提供後備用電。在環保工作方面，新供應商

要與現有供應商達致同一環保指標，同時亦須受到相同的監管機制監管。  



立法會  ─  2006 年 2 月 1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February 2006 

 

138

 至於發展基金的運用，我們認為在 2008 年實施新管制計劃協議前，政

府應該要求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把所有發展基金內的金錢，按用戶用電量的比

例回贈給用戶。換言之，用電量較高的用戶，如飲食業、商鋪等，他們每月

繳交數以萬元或十多萬元的電費，沒有理由和繳交十多元電費的用戶獲同一

對待，同樣享有相等的回款。  

 

 為了有效規管供電業，香港工業總會建議政府成立一間具足夠權力的獨

立監管機構，跟電力公司商討新的管制計劃協議，並制訂守則以平衡各方利

益。獨立監管機構在 2008 年後的 10 年內，就新加入市場的供電商制訂准入

規則。我們期望新的監管機構可以提供一個長遠的計劃和發展藍圖，讓現時

和將來的供電商同樣受到適切的監管。  

 

 主席女士，本人提出修正案，促請政府確保現行的管制計劃協議屆滿

後，可重新訂定合理的電費，讓市民可享有價格合理、安全和穩定的供電服

務；並希望透過提供適切的誘因，鼓勵發展可再生能源，令發電的同時可關

注環保。此外，亦希望透過開放電力市場，以及積極研究全面實施電力聯網，

引入競爭，打破香港電力市場自然壟斷的局面。  

 

 本人謹此陳辭，提出修正原議案。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自從當局在去年年底公布有關 2008 年後電力市場

發展的第二階段公眾諮詢文件後，兩間電力公司（“兩電”）的管制計劃協

議在 2008 年屆滿時香港的電力市場應何去何從，迅即成為社會各界熱烈討

論的話題。  

 

 我十分同意當局在諮詢文件中提出的政策目標。香港實在要有安全、穩

定、有效率和價格合理的電力供應。不過，除此以外，我認為電力市場的發

展應該在民生需要和投資者回報之間取得平衡。故此，我特別提出修正案，

就長遠開放電力市場和合理地保障投資者回報作出具體建議。  

 

 我認為長遠而言，香港的電力市場應該擺脫基本上處於壟斷的狀態，朝

着市場化的方向前進。故此，必須分拆香港的發電、配電和輸電行業，發電

行業應該走往市場化，讓多家供電商進行公平競爭，以市場的供求機制來控

制電費。屆時，我們便可以撤銷對電力供應商的利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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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要順利開放電力市場，首要的條件是分拆發電、配電和輸電

行業。政府一再強調，現行的電力市場是開放的。但是，新的電力供應商要

進入本地市場，便須進行相當大的固定資產投資，發展自己的輸電和配電網

絡，對加入市場造成相當大的障礙。這便是電力市場出現壟斷形態的原因。 

 

 我認為當局應該要求兩電盡快聯網，並把電網開放予所有電力供應者，

作為開放電力市場的第一步。但是，如果純粹透過兩電聯網和開放電網來推

行市場開放，可能會帶來技術問題。例如兩電可能向新供應商徵收非常高的

網絡使用費，亦可能出現本地市場過小，容納太多競爭者可能嚴重影響生產

效率的情況。所以，這只可作為過渡安排，絕對不能停止於這個狀態。  

 

 長遠而言，香港的電網應該與廣東省的電網連接，令整個粵港地區成為

一個龐大的電力市場。屆時，既可以讓我們享受到市場競爭下較為合理的電

費，電力供應者的成本和效率也不成問題。所以，當局應該積極與廣東省展

開商討，就建立粵港兩地的電力市場進行長期研究，解決其中複雜的問題。 

 

 不管是本地聯網、開放電網，還是粵港電力聯網，皆絕對不是短期內可

以做得到的。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不斷鞭策政府，要求當局積極進行有關

工作，並制訂有關研究工作的時間表，定期向立法會和香港市民報告有關進

度。  

 

 主席女士，既然全面開放電力市場只是長遠的計策，那麼，是否等於我

們現在便不能控制兩電的利潤，市民要繼續捱貴電費呢？陳議員就剛才的資

料表示，香港每度電的電費約為 1 元，但我們的競爭對手新加坡，每度電電

費只是 8 角。我們實在有需要設法減低電費，而調整兩電的准許利潤比率，

便是減低電費的最好方法。  

 

 究竟我們應該如何調整電力公司的准許利潤水平呢？我認為這個調整

應該達到 3 個目的：第一，用戶的電費顯著下降；第二，保障電力公司對投

資者的吸引力；及第三，阻止兩電過度投資。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保證香

港電力市場的繼續發展。  

 

 首先，我建議同時引用股本回報率與資產回報率，作為計算准許利潤的

準則。同時使用這兩個準則可以大幅降低電力公司過度投資的機會。如果按

照現有機制，我們只以資產回報率作為計算准許利潤的準則，電力公司可以

透過借貸進行投資，增加准許利潤。但是，透過借貸進行投資所帶來的利潤

會提升股本回報率，因此加入這方面的上限，便可以限制公司的准許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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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我們以甚麼回報率作為準則，我們也須決定甚麼才是合理的回報水

平。今天的水平訂在 13.5%，明顯相當高，有需要下調。但是，應下調至甚

麼水平呢？是否政府提出的 7%至 11%，還是原議案的 7%或以下呢？我建議採

用一個較客觀和技術性的方法，便是以國際間“BBB”評級的公用事業公司

的回報率中位數作為參考。  

 

 根據信貸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的統計數據，獲“BBB”評級的公用事業公

司在過去 10 年的資產回報率的中位數約為 7%，股本回報率的中位數約為 11%

至 12%，與兩電現在享有 13.5%資產回報率及 20%至 25%股本回報率的准許利

潤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所以說兩電謀取暴利是絕不誇張的。  

 

 那麼，為甚麼要訂在“ BBB”評級的水平呢？因為不少投資基金均以

“BBB”評級作為決定投資的準則，它們只會對該評級或以上的公司作出投

資。把准許利潤訂在這個評級的水平，一方面可以調低准許利潤，另一方面

在理論上可以維持電力公司對投資者的吸引力。一般市民的利益固然重要，

但我們也不能犧牲投資者的利益和電力市場的穩定性。如果回報沒有一定吸

引力，還有誰來提供高質的電力呢？  

 

 主席女士，環境保護也是電力市場發展的一個重要議題。在剛過去的星

期日，空氣污染相當嚴重。作為其中一個主要污染源的發電廠，應該進一步

設置減排設施，並逐步停止燃煤發電，改用如天然氣等其他燃料，減少污染

物排放。長遠而言，電力公司應該盡量改用可再生能源發電。為此，當局應

提供政策目標和誘因以作配合。例如向排放過量污染物的電力公司徵收附加

費，或訂立逐步停用煤發電的時間表。  

 

 主席女士，香港的電力市場發展是一個十分長遠和複雜的問題，希望有

關官員可以充分考慮各界的意見，讓政府為我們描劃前景相當美麗的電力市

場發展藍圖可成事實。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女士。  

 

 

鄺志堅議員：主席女士，我提出修正案是想反映工會的意見。工會最主要關

心的事項，一如修正案所載，便是穩定的電力供應與穩定的員工隊伍之間的

關係。要有穩定的電力供應，先要有穩定的員工隊伍。  

 

 香港人每月繳交電費不外乎有兩個基本的要求，第一是要求穩定的供

電，第二是要求合理的價錢。到目前為止，香港的供電仍算穩定，但這穩定

性將來會否持續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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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10 年來，兩間電力公司（“兩電”）為了削減成本，盲目地把工作

外判。以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為例，公司直接僱用的人手近年來

不斷減少，原因不是電廠的營運工作減少，而是公司把工序外判，港燈凍結

招聘人手已有十多年，現時富經驗的員工隊伍已出現人手老化的情況，到他

們全部退休後，那種運作的經驗在沒有熟練人手接替下，青黃不接，試問經

驗和技術如何傳遞下去呢？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也有類似的情況，公司人手不足，連日常的維修工作

也要大量外判。以前九成以上是長工，現在於大修期間一半的維修工作要外

判。一間每天為五百五十多萬用戶供電的公用事業，其人手卻是如此不足，

怎能令用戶放心呢？外判頂多只能作為補充，不應佔太大的比例。  

 

 更令人心寒的是，由於人手少了，一些機組的定期檢查和維修便較從前

減少。公司規定一些輔助機件不用進行檢查和維修，索性待機件故障後才更

換。很難想像，到機件故障後才更換的做法不會對供電造成影響。  

 

 過分節約人手和不作經常性維修，加上沒有持續招聘和訓練技術人員，

均會影響供電的穩定性，對整體營商環境亦會有影響。試想商場、商廈一旦

停電，根本做不成生意，電腦、影印機也不能使用，即使只是停電數小時，

也會構成重大的損失。  

 

 對於利潤管制的模式，工會沒有太多意見，工人最重視的是一份合理而

穩定的工作。不過，不少學者也指出，如果 2008 年以後政府仍保持現時的

利潤管制模式，即使利潤管制的比率降至 10%以下，也不代表電費會降低。

因為電力公司會擴大固定資產的投資，以謀取更多的利潤。工友擔心的是，

如果固定資產擴大，但人手不增加，等於增加每個工人的工作量。工友在毫

不受惠的情況下，自然也不會無條件支持政府的利潤管制計劃。事實上，電

力供應是資產為本的，人手成本佔整體成本很小的比例，盲目削減人手，其

實並不合理。  

 

 電費高企，已令香港市民負擔很重。對於貧苦大眾，影響更是嚴重。況

且，電力公司的主要客戶為商業用戶，在商言商，高昂的電費只會完全轉嫁

消費者身上，市民的日常消費也因電費高昂而增加了負擔。  

 

 主席女士，現行的利潤管制模式存在一個很大的漏洞，便是電力公司為

了擴大利潤，會不顧一切催谷固定資產的投資。2008 年之後，研究如何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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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例如新的電力供應、分拆電網等，均是解決電力供應市場壟斷、造成

電費高昂的方法。要保持電力供應的穩定性，政府必須要求電力公司維持合

理的人手比例，才可應付檢查和維修等日常工作。兩電必須招聘新的技工入

職，為新入職及現有員工提供持續的培訓，否則，待現時的技術人員逐步退

休後，經驗和技術出現斷層，一定會對電力供應帶來影響。  

 

 兩電現時人手短缺的情況十分嚴重，以致員工要長時間超時工作，累積

的超時工作時數十分驚人，以每一個員工計算，可以高達數百小時，甚至超

過 1  000 小時，留意這是以一個人計算。員工敢怒而不敢言，令士氣大受影
響。如果員工因太長時間超時工作而累倒，甚至因不滿長時間超時工作但又

沒有超時工資津貼，不排除他們會發起工業行動，屆時整個電力供應便會受

到影響。  

 

 主席女士，我希望政府在制訂新的利潤管制計劃時，不單要看固定資產

方面，也要看兩電是否有相應的人手配合。如果沒有相應的人手配合，單靠

硬件本身是不能產生電力的，更談不上穩定的電力供應。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劉千石議員：主席，過去數年，市民強烈要求公用事業減費，然而，你有你

在叫喊，即使喊到聲嘶力竭、等到望穿秋水，也看不到積極回應。數天後，

專營巴士票價的“可加可減”機制便會生效，中長途巴士線的票價在未來 3

年會逐步減低，總算有一點成果。但是，每年利潤比巴士公司高出數以十倍

計的兩間電力公司（“兩電”），非但沒有減費，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

燈”）更接連逆市增加電費，實在是“離譜”。  

 

 主席，我相信對於大多數市民來說，今次兩電管制計劃協議的檢討，核

心問題是能否做到真正減電費。換言之，如果今天一度電是 1 元，日後是

8 角或 7 角，還是依舊是 1 元，甚至是 1.1 元呢？局長曾經說過，日後將會

減低電費。但是，這數年來電費不斷加價，市民都害怕了。雖說數年後會減

低，但事實上卻可能是增加。所以，要市民大眾支持政府的建議，政府便要

清楚保證電費必定會減低，而且會有顯著的減幅。  

 

 主席，我批評兩電利潤管制計劃的種種論點，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經開始

提出。在七十年代初期，我和多個民間團體組成了各界監管事業聯委會，開

始發起各項運動，反對公用事業無理加價。在反加價運動中，最令人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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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兩電，特別是兩電的利潤管制計劃。這項計劃絕對保證了高利潤，因此

它們往往可以有理無理任意加價，罔顧民生。曾幾何時，政府甚至不肯公開

管制計劃協議的內容，認為是商業機密，後來經過各界團體的多番爭取，管

制計劃協議的內容才於 1984 年正式公開。  

 

 主席，在 1991 年，當我首次進入這個議會時，我提出的第一項議案，

便是要求檢討利潤管制計劃，特別是要求政府在考慮延續兩電的管制計劃協

議前，必須進行公開諮詢。其實，我當時所提議案的要求，正正是現在政府

所進行的諮詢。可惜的是，當年的政府完全背離民意和漠視市民利益，以快

刀斬亂麻的方式，在我動議議案的前一天，行政局便匆匆通過延續中華電力

有限公司（“中電”）的利潤管制計劃 15 年，其後又以相同的條款延續港

燈的利潤管制計劃。  

 

 主席，我相信，如果當年的政府按照我所建議的做法，就應否延續兩電

的管制計劃協議進行公開諮詢，便不會出現過去十多年的惡果，亦不會發生

中電高估用電需求所涉及的成本和額外利潤全數由用戶承擔，也不會出現在

持續通縮的時候，兩電堅持不減電費，更不會荒謬到在民生困苦的時候仍然

多次加價。過往政府的政策嚴重犯錯，是絕對不能否認的事實！  

 

 多年來，市民已經清楚看到，兩電的所謂利潤管制，實質上是利潤保證！

過去我曾多次指出，現時的利潤管制計劃最少存在 3 個結構性問題：第一，

是准許利潤的比率過高；第二，所簽訂的利潤管制的協議長達 15 年，時間

過長；及第三，以固定資產值計算利潤，誘使電力公司資產過度擴張，令用

戶繳交不必要地昂貴的電費。  

 

 主席，我相信面對社會上越來越多的批評，兩電的管理層其實應毫無疑

問意識到不可能繼續無限期享有特權，亦不可能繼續賺取高得極不合理的利

潤。早在差不多 10 年以前，我已經多次和當時中電的常務董事施以誠先生

坦誠交換意見，他對於修改甚至取消利潤管制計劃抱持開放的態度。到了今

時今日，我希望中電和港燈負責任的管理層都願意開放胸襟、聆聽民意，以

回應社會大眾降低公司利潤和減低電費的強烈訴求。  

 

 局長在個多月前公布第二階段的諮詢建議，我認為在改革原則上是走對

方向的，尤其是建議把兩電的准許回報率降低至單位數字、縮短管制計劃協

議年期、每 5 年可檢討包括准許回報率水平，以至日後電費調整須獲政府批

准等內容，我相信這些都是市民所樂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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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大幅降低兩電回報率是直接促使電費下調的最有效做法，而按

照政府的建議，把兩電的准許利潤降至 7%至 11%，將有機會令電費減低一至

兩成，市民自然歡迎。不過，我認為以目前的經濟投資環境、民生情況等因

素來看，較合理的做法是將兩電的准許回報率進一步下調至 5%至 8%，從而

令電費的下調空間增加兩至三成。我相信，在可見的將來，兩電的經營仍然

是完全沒有競爭的。基本上，在可說是無風險經營的情況來看，每年 5%至

8%的資產回報率其實是相當可觀的。  

 

 主席，除了檢討利潤管制計劃外，我認為加強兩電聯網，再進一步發展

至開放市場，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對於是否可在短時間內全面與內地聯網以

至引入全面競爭，我認為政府要積極解決下列問題。事實上，電力市場非常

獨特，屬於自然壟斷，不是說競爭便可以競爭，政府必須確保引入競爭是要

令電費下調，同時亦應注意現時內地可能根本沒有剩餘的電力輸港，以及考

慮由內地輸電對本地工人就業的影響。  

 

 主席，我謹此陳辭。  

 

 

湯家驊議員：主席，電力市場的檢討，應以如何為開放市場及引入競爭作好

準備，並提出具體可行的措施，而不是狹隘地對現時的利潤管制作出小修小

補。  

 

 政府應透過制訂所需的方向、規則和監管機制，以確定電力市場的模

式。透過市場參與者的公平競爭，令消費者最終受惠。現時利潤管制計劃的

問題在於兩間電力公司（“兩電”）在人為的市場分割下，彼此不存在任何

競爭，而在兩電擁有輸電設施的情況下，場外的潛在市場參與者卻亦無法加

入競爭。  

 

 保證回報不但令兩電缺乏提高效率和減省成本的誘因，更提供了額外誘

因，讓它們透過借貸和擴充，以賺取更大利潤。  

 

 主席，當局應該把握 2008 年現時利潤管制協議屆滿的契機，為可見的

將來訂下可持續發展的能源政策，並訂立時間表及提出具體可行的措施，為

開放市場、引入競爭作好準備。  

 

 要推動完整、可持續發展的能源政策，我們需要一個全新的競爭及監管

體制，包括制定新的《電力條例》及成立一個獨立的法定監管機構；換言之，

便是一個能源管理局。這個管理局須負責的工作應包括以下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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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改變現時電力市場垂直操縱的市場結構，分拆現時兩電在發電、

輸電及配電方面的業務；  

 

 第二，輸電電網應屬供電的基本設施，因此必須開放輸電網以引入競

爭。我們必須對兩電過去為鋪設電網所作的投資作出合理補償，並在保障公

眾利益和私有產權之間取得平衡。  

 

 一個或許可行的方案，是要求兩電將輸電網撥予一間新成立的上市電網

公司。該公司上市所得的股本收入，應按所注入資產的比例分配予兩電，以

補償兩電在鋪設電網所作的投資，並透過市場機制，以決定輸電網的實際價

值為何，避免在估值上引起爭拗。  

 

 擁有輸電網的電網公司，應受能源管理局的監管。在新法例下，該公司

將負有公共服務義務，負責為使用電網訂立合理的接入價格。任何電力供應

商只須繳付接入價格，便可租用電網輸電，加入競爭。  

 

 新的《電力條例》亦應包括禁止反競爭的條文，我在此提出 3 項建議： 

 

 第一，禁止發電公司（例如分拆後的兩電）從事輸電業務，或持有電網

公司的股份或輸電系統；  

 

 第二，禁止發電公司合謀定價；  

 

 第三，避免擁有輸電網的電網公司濫用其優勢，並確保任何新競爭者均

不會在租用電網方面受到歧視。  

 

 最後，能源管理局應要求電網公司將兩電原有聯網系統升級。長遠來

說，更應研究如何與廣東省地區進行聯網，以容許香港以外的發電商加入競

爭。  

 

 主席，在全面實施新的監管和競爭機制前，當局於 2008 年與兩電訂立

臨時協議時，應堅持以下 3 個條件：  

 

 第一，調低兩電現時過高的准許回報；  

 

 第二，要求兩電立即着手興建全面聯網的設施；  

 

 第三，要求兩電提供分拆發電和輸電業務的財務紀錄，為分拆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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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提出這些較具體方案的用意是，指出當局在電力市場檢討方

面，必須具有決心和宏觀的視野，亦應提出具體措施，為開放市場及引入競

爭作好準備，而並非如第二階段檢討諮詢文件所述，對現有的利潤管制作出

小修小補，或只是提出一些空泛的建議和方向。  

 

 其實，就此方面，我曾在經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詢問局長葉澍堃，政府

有否為開放電力市場制訂任何具體措施。可惜，葉局長當時的答覆是：“具

體方案已在諮詢文件中列出”。我必須指出，政府在這方面其實欠缺積極的

態度，毫無開放市場的具體準備，而這種態度和缺乏準備只會令兩電坐大，

以及進一步削弱與兩電在商討續約方面的議價能力。我誠意希望政府可以考

慮我提出的上述建議，為香港市民的長遠利益，訂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整體

能源政策。  

 

 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鑑林議員：主席，香港是一個經濟較為發達的社會，我們生活上的每一個

環節，都極度倚賴可靠穩定而安全的電力供應。但是，普羅市民還有一個要

求，便是電力價格要合理。每當我們談到合理價格的時候，官員及電力公司

便會即時回應，“電費過低可能會影響穩定可靠的供應”。當市民聽到這種

說法，便立即無話可說，因為大家也不能接受一分鐘的停電。  

 

 2008 年後的新訂管制計劃協議，將電力公司的准許利潤降低，令電費降

至合理水平，已是社會大眾共識的強烈要求。現時 13.5%的回報率肯定過高，

而政府已表明日後將會下調。民建聯曾建議將回報率下調至 8%，令電費可減

低 25%。  

 

 降低准許回報率固然是大家的焦點所在。另一方面，有關回報率的計算

依據，亦是不容忽視的，因為這關係到日後的回報率是否合理的問題，影響

更為深遠。  

 

 政府建議將電力公司的固定資產分為 4 類，各有不同的准許回報率，並

表示在有關過程中，把股本和借貸成本、資本結構和稅率，以及電力市場風

險等多項元素作了綜合考慮。可是，各類資產介乎 7%至 11%的回報率，究竟

是如何計算出來的及採用了甚麼準則，諮詢文件卻似乎沒有清楚交代，我們

希望政府可以有詳盡的解釋。由於市場風險屬於不可量化的因素，令人擔心

回報率的釐定準則過於空泛。因此，我們希望政府能就這方面作清楚的解

釋，讓公眾可以作出客觀衡量，作為日後監察工作的合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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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計算利潤的基數，政府建議繼續以固定資產淨值計算。根據過去的

經驗，過剩的投資往往是電費高踞不下的主要原因。政府提出將過剩的電量

投資，全數撇除在固定資產計算之外，理應可以避免因資產過度膨脹而導致

電費增加。然而，現時的備用電量仍然偏高，民建聯建議調整備用電量至正

常用電量的 20%，否則，過度投資的情況恐怕仍會出現。即使回報率調低至

合理水平，市民亦難望電費可以下降。  

 

 要求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兩電”）重訂合理電費，已是市民多年的

訴求，但一直未能如願以償。歸根究柢，是因為現行的管制計劃協議規定，

任何條款的修改必須得到雙方同意，結果是面對市民被兩電欺壓，政府亦無

力招架。汲取了以往的經驗教訓，我們認為有必要賦予政府“尚方寶劍”，

在新的管制計劃協議內，清楚列明中期檢討可予調整的內容，讓政府有能力

與電力公司討價還價，避免有關的檢討形同虛設。  

 

 一項修正案提出引入資產回報率及股本回報率來計算准許利潤，並以獲

“BBB”信貸評級的公用事業回報中位數作為參考，對於這項建議，我們有

所保留。我們並非質疑國際信貸評級的公信性，不過，國際信貸評級的統計，

一般都是以全球形勢作為依據進行分析，若應用於個別地區的自然壟斷事

業，未必適合。更大的問題是，該項修正案欠缺充分理據，未能解釋為何在

釐定香港電力的准許回報時，僅以某一個信貸評級的數據作為指標，卻不參

考其他分析；況且，我們覺得過分依賴單一統計數據，並非最客觀、最適當

的做法。剛才有同事指出，這種評級所得出的數據是 7%至 10%的回報，該名

議員可能認為有關數據比較適合，所以便予以採用，但我們覺得這種並非科

學的做法。  

 

 主席，接着，我會就聯網及開放電力市場，表達民建聯的意見。現時香

港只有兩電，而且各自向本身的客戶提供服務，市場根本完全沒有競爭。由

於受到現有市場的局限，單由兩電進行聯網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有多大，結果

成疑。但是，如果按照政府的諮詢文件所建議，只是“要求”兩電評估及部

署聯網計劃，我們恐怕有關計劃只會永遠處於部署階段，而不會有落實的一

天。  

 

 不過，聯網是開放市場最基本的課題，如果政府的未來意向是引入更多

競爭，便須為聯網訂下時間表。民建聯認為，與華南地區聯網是香港電力市

場的長遠發展方向。雖然內地電力市場的發展尚未成熟，但暫時仍未是兩地

聯網的時候，政府應藉此機會做好本地的聯網建議和基建。在新的管制計劃

協議內加入這項條款，迫使兩電在適當時候，就聯網所涉及的各種問題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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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我們亦希望政府能盡快展開所需的政策制訂及法例修訂等前期準

備工作，讓聯網時間表得以如期落實。  

 

 主席，我謹此陳辭。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我發言支持陳偉業議員的原議案，對於兩間電力公

司（“兩電”）的管制方面作出一些具體的安排。  

 

 剛才有很多同事把大量時間和論據花在談論兩電的資產問題，其實，兩

電的問題可循一些最近發展的新角度來看。大家可能會留意香港最近舉行了

一項馬拉松盛事，但其過程中卻令一件喜事變成了悲劇，而造成這情況的其

中一個原因，大家都可能會想到是與空氣污染問題有關。這問題其實亦是我

們今天其中一個要討論的癥結。政府容許電力公司利用整體資產值作為回報

基準，但沒有着意要求電力公司在減排污染物採取有關的環保措施，以及在

以往的利潤管制中就此作出合理安排。所以，我們看到在 2000 至 04 年，兩

電，尤其是中電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着實有驚人的增長。過去，特別是在

2002-03 年度，中電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幅更高達 90%。為何會這樣的呢？  

 

 歸根究柢，其實是現時沿用了數十年的利潤管制計劃容許電力公司領了

長期飯票，令問題變得更嚴重的是，由於缺乏競爭和市場機制，兩電在香港

電力市場一直予取予求。過往多年來，電力公司以兩點作為最終目的，其一

是增加發電量和固定資產值。香港兩電的發電量現時是全亞洲之冠。  

 

 舉例來說，香港兩電的超額產能量可達 30%和 40%，如果我們參看鄰近

地區，例如台灣是 14.6%、南韓是一個先進地區，也只是 15.1%、泰國是 4%，

但中電的超額產能量是 41.4%、港燈則達至 31.4%。容許它們有這麼高的超

額產能量水平，等於給電力公司一個好理由以第一，謀取更多利潤，其次，

在把電力在本港出售之餘，甚至把電力售予國內，中電便是這樣做了。  

 

 本來，賣電給國內也沒有問題，如果有關公司是負責任的電力公司，我

們怎會介意它賺錢呢？可惜兩電也沒有一如有良心的企業般盡其所應要盡

的責任，包括在環保方面的責任。所以，我們看到兩電利用諸多藉口，把採

用污染較少的天然氣和再生能源來發電放在較低層次，永遠有藉口，例如天

然氣的供應量不繼和存放有問題等為理由而不採用。但是，為何會造就它們

這樣的做法呢？我覺得政府應負上很大責任。當然，我明白，在六十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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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府與兩電簽訂管制計劃協議來發展電力市場時，香港仍是荒蕪的地區，

故此要使用高度保障電力公司的條件或強烈的誘因，才能令電力公司願意在

本港投資，提供穩定的電力。然而，到了今時今日，當全球也發覺無法在能

源方面作出適當規管，香港仍然落後於其他地方。  

 

 政府在 2008 年重新訂定利潤管制計劃時似乎有些新建議，但觀乎政府

現時對兩電提出要求，包括要求兩電開放電力網，我覺得皆屬軟弱乏力的建

議。要求兩電制訂開放市場的時間表，我覺得便猶如與虎謀皮，它們明明可

以壟斷市場，如果沒有一些更強而有力的條文，它們又怎會放棄其優勢呢？

當談到要開放市場時，兩電尤其是中電最近更像要恐嚇香港市民般，提出政

府這做法勢會影響它們將來的發電量，而它們甚至會停止投資。我覺得政府

現時應該醒覺過來了，如果依然對這兩間公司採用以往的容忍態度，只會助

長這兩間公司繼續向市民獲取其不應有的利潤，更會令香港的污染問題不斷

嚴重化。  

 

 在固定資產方面，過去 10 年來，兩電是以令人震驚的水平不斷增加發

電量和固定資產值。以中電為例，其現時的固定資產價已超過 400 億元，政

府現時向它提出 7%至 11%的回報，我恐怕他們兩方面現時其實是在“扯貓

尾”，因為如果我是電力公司，能獲取 7%至 11%的回報便應收貨了，這條件

已經很好，既可以繼續在市場中經營許多年、繼續賺大錢，亦可要求政府勿

再與它談那麼多環保大計。我擔心亦不希望政府被電力公司利用，更不想政

府與電力公司“扯貓尾”。因此，為落實管制兩電，我覺得政府應該定出較

嚴謹的規管，包括規定兩電一如陳偉業議員現時的建議般，不能擁有超過 7%

的固定資產，我覺得這是重要的，同時，更重要的是，政府須令兩電開放電

網，只有通過開放電力市場，進行良性競爭，才能令電費減低和環境污染得

以控制。  

 

 我支持陳偉業議員的原議案。謝謝主席女士。  

 

 

黃定光議員：主席女士，在管制計劃協議的框架下，香港的電力市場出現“高

電價”的現象，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的平均電價比廣東省高出八

成，其次是高利潤水平。在 2000 至 03 年間，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

和港燈的股東資金回報率高達 24%至 27%，遠遠超過國際電力事業的單位數

字股東資金回報率。市民每交 100 元電費，便有 41 元至 56 元是中電和港燈

的利潤，邊際利潤之高，實在令人咋舌。在 2004 年賺得純利 63 億元和 86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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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港燈和中電，竟然在今年調整電費，港燈將電費增加 7.2%，而中電則取消

電費回贈。對此，社會上普遍認為，當局應加強對電力公司的盈利監管和研

究開放電力市場。  

 

 工商業及公共機構是電力公司的主要用戶，佔了七成的用電量。經濟發

展及勞工局在 2004 年進行一項有關香港機構對本港供電情況的意見調查，

訪問了 2  001 間機構，過半數機構每年平均的電費開支少於 2 萬元，三成機

構平均每年的電費開支為 2 萬至 10 萬元，而 5.5%的機構每年平均的電費開

支則在 10 萬元或以上。這些機構均表示，用電量不會因為電費調低或調高

而有所增加或減少。事實上，電費是商業機構運作主要成本之一。如果本港

的電力市場監管得宜，把電費適度調節至合理水平，則確實可以減輕不少商

業成本的負擔。  

 

 根據當局有關電力市場未來發展的諮詢文件所建議，按不同資產類型而

訂出的不同准許利潤回報，介乎 7%至 11%，平均整體回報率約為 9%至 10%。

當局表示，按 2006 年的電價計算，到了 2009 年，電費將可減低 15%至 20%

不等。以港島的住宅用戶推算，有七成用戶使用 500 度電或以下，如果在 2006

年要繳交電費 491 元的話，到了 2009 年，每月將可節省 98 元。但是，電費

下調的論調是基於兩項假設，即固定資產不變和兩間電力公司（“兩電”）

不會把利潤盈餘撥入發展基金。試問我們怎能肯定兩電日後的固定資產不會

改變呢？況且，有關回報仍然是有保障的回報。低風險投資往往不可能有這

樣高的回報，而未來數年的通脹率和利率仍可能處於偏低和穩定的情況。猶

記得兩電在 1992 年簽訂管制計劃協議時，當時的通脹率達到 8%至 9%，實際

回報率約為 6%。若以准許利潤 7%至 11%及目前的通脹率約 1%至 2%推算，兩

電的實際回報率仍有 5%至 9%。可想而知，市民難望電費可因而下降，所以

民建聯認為，建議的平均回報仍然偏高，應尚有下調空間。  

 

 至於調低多少才屬合理呢？諮詢文件載列美國、澳洲及英國的回報率以

作比較。結果發現，美國某些同時擁有和營運其發電設施及輸配電力網絡的

私營電力公司，一般的准許投資回報率約為 6%至 13%。至於英國和澳洲仍受

監管的電力公用事業，一般的准許回報率，分別為 6%至 7%和 6%至 9%。如果

政府能將准許利潤明確地維持在大約 8%，相信會更為合理。  

 

 此外，過剩的投資是造成消費者負擔過高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把超越

合理的剩餘電量投資撇除在計算之外，應可避免資產過度膨脹以致電費增加

的情況再次出現。雖然在 2004 年，中電和港燈用以應付本地需求的備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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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已由四成多降至三成，但我們覺得現時的備用電量水平依然偏高，擔心未

能有效規管過度投資的情況。所以，我認為最好把備用電量設定為正常用電

量的 20%左右。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把握兩電續約的契機，改變電力公司的回報計

算機制，把電費調整至合理水平；長遠來說，則在確保有可靠電力供應的前

提下，研究開放電力市場及引入競爭。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劉秀成議員：主席女士，自從政府在不久前公布《香港電力市場未來發展第

二階段諮詢文件》，準備修訂將於 2008 年屆滿的管制計劃協議後，在社會

上引起了很大的回響。  

 

 兩間電力公司（“兩電”）當然不滿有關將固定資產投資准許回報率由

現時的 13.5%降至 9%左右的建議，而用戶亦自然認為 9%的准許回報率依然偏

高，尤其是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自今年開始把港島區的電費調高

達 7.2%，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則不再向用戶提供回贈折扣優惠，

更大幅提高燃料附加費。另一方面，環保團體亦批評諮詢文件的建議，未能

提出較有系統的方案和時間表，以解決發電過程為環境、空氣質素及氣候所

帶來的污染。由此可見，這個題目所牽涉的層面實在很廣泛，所以我們的分

析可能要從較“立體”的角度來討論。  

 

 主席女士，平心而論，要為一個人口密度像香港般高而且經濟發展發達

的大城市，提供穩定、安全而可靠的電力，實在並不容易。據資料顯示，現

時香港的供電可靠性，正如剛才梁君彥議員和多位議員也提過，高達幾乎百

分之一百，差不多達到世界最高水平。這積極反映了兩電的最高利潤是以資

產值計算，所以它們會為得到較高的准許回報率而不斷投資，以改善其發電

質素。故此，我們不應完全否定較高的准許回報率多年來所帶來的成果。況

且，電力供應是十分龐大的投資，如果沒有較穩定和吸引的回報率，實在難

以鼓勵高質素的投資者參與。  

 

 當然，站在用戶的立場，港燈和中電一直是在各據一方的情況下壟斷市

場，而且互不侵犯對方的“地盤”。據資料顯示，它們利潤水平之高，從 2000

至 2003 年間，股東資金回報率差不多達到 24%至 27%可見一斑，而且遠遠超



立法會  ─  2006 年 2 月 1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February 2006 

 

152

過國際電力事業一般單位數字的資金回報率。這難免會造成備用電量過高的

弊端，實在非常浪費。  

 

 主席女士，在我粗略分析管制計劃協議的利弊後，我相信大家也贊成，

應訂定合理的電費，這是第一點。此外，要在不影響穩定、安全而可靠的電

力供應的大前提下，有計劃地開放市場。  

 

 不過，我想強調另一點，便是在作出有關開放電力市場的安排時，必須

格外審慎，因為有關安排必定牽涉很多諸如草擬法例和設立新監管機構等工

作，而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有關當局應要求新的競爭者提供包括詳細輸電

計劃等，並從規劃及環保等多個角度作出考慮。有關當局更應及早制訂一套

長遠的電力政策，研究實施電力聯網，以便一旦其中一間供電公司遇有緊急

事故，也有其他同業協助解決問題。  

 

 主席女士，我想特別強調環保的問題。最好的警告，多位同事也提過，

便是上周末令人擔心的空氣污染質素。根據環境保護署發言人提供的資料，

在過去的周末，香港的二氧化氮及二氧化硫的最高濃度，分別較過去整年

的平均水平超出五點三倍及十七點九倍之多。該名發言人更強調，香港空氣

中有 92%的二氧化硫和半數的氮氧化物是由發電產生的。所以，在管制計劃

協議內，有關監管發電廠的排污標準、鼓勵電力公司積極發展減排措施，以

及研究和積極採用可再生能源的安排，是最為重要的。有關當局有責任更公

開、更清晰地列明細則，以保障普羅大眾的健康。多謝主席女士。  

 
 
王國興議員：主席，對於今天有關電力監管的議案和修正案，我覺得我們除

了要留意電費和固定資產投資外，還要留意數個很重要的元素，那便是人

力、技術和設備。  

 

 在政府提交的新的諮詢文件中，進步之處在於接納了我們的意見，在新

的監管架構內加入了工會的元素。局長，這是一件好事，但是否這樣便已足

夠呢？我認為須進一步落實。政府在提交的文件中提及會開放未來的電力市

場，我覺得這個方向是正確的，但卻擔心知易行難。一直以來，香港的電力

市場已被兩個集團長期壟斷，恐怕積習難返，加上新的電力公司如果要進入

市場，“大話怕計數”，也要數百億元才能成事。在這個情況下，我覺得對

現有的兩間電力公司（“兩電”）進行密切監管是非常必要的，這也是實際

維護消費者權益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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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着這個問題，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最近竟然表示，如果政

府對他們如此不客氣，他們便要撤資，即等於說要與局長玩 show hand，嚇

一嚇政府。在這個情況下，我認為局長是否有招數回應是十分重要的。我個

人認為，中電“靠嚇”未必可以成功，但如果他們有意思，卻是可以耍花招

的。所以，政府未來在監管兩電時，必須注意 3 個十分重要的元素。  

 

 這 3 個重要元素是甚麼呢？一是設備，二是人力資源，三是技術資源。

我先談設備。我們現時往往較少提及設備，如果兩電要向政府耍花招，即使

是耍了政府，政府也不會知道，因為只要兩電不維修設備或刻意不更新設

備，又或儘管每次購買新設備或進行計劃時是要先得到政府批准，但如果那

些設備本來是可以節省和維修，但兩電卻不維修，重新購置，屆時便會成為

必要的支出，勢將加重市民的負擔。萬一那些設備出現損壞，造成供電不穩

定，兩電便會把問題拋回給政府負責。所以，設備元素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個元素是人力資源，這也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看到兩電在上年度賺

了很多金錢，盈利分別是 86 億元和 63 億元，而中電的發展基金更仍有 30

億元，可說是賺得盤滿缽滿。儘管兩電有如此豐厚的盈利，它們又是如何對

待員工的呢？是“剃刀門楣”，出入也刮，對員工十分苛刻。以港燈為例，

從九十年代開始，港燈已經不斷削減人手，從三千多人減至現時的二千多

人，削幅達三分之一，但供電規模卻仍然不變，所以勞資關係十分緊張。如

果兩電要耍花招，勞資關係惡化，引致工業行動，屆時亦會影響供電的穩定

性和質素。我覺得政府必須極度留意這個問題，不應該讓兩電榨取高額利

潤，既剝削消費者，又在員工身上打主意。  

 

 第三是技術元素，這也是十分重要的。其實，現時兩電不斷透過將工程

和維修工作外判，已把員工隊伍由原先以長工為主的模式，逐步變為以合約

制取代，以臨時工和散工代替長工。由於這樣，員工的晉陞和培訓機會完全

被剝奪。在這個情況下，技術隊伍便會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供電設備一旦

出現問題，將來如何能夠有好的支援技術，解決供電設施的問題呢？  

 

我以上指出的 3 個元素，即設備、技術和人力，兩電均有可能耍出花招，

但它們卻未必會撤資。所以，我認為政府必須慎密和細緻地監管兩電。我希

望局長能夠在第二輪的諮詢過程中，重點考慮我剛才提出的 3 項元素，而這

些也是工會的前線員工跟我們說的，希望 ......（計時器響起）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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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陳偉業議員的議案。  

 

 觀乎不同議員和不同黨派議員的發言，我相信大家的共識是頗清楚的，

這情況亦應該對局長有所幫助。陳議員在這時候提出議案，是很適時的，因

為現時兩間電力公司（“兩電”）、市民及環保團體均聚焦考慮這件事，如

果立法會沒有太多分歧，並能達成一些重要的共識，我相信是可以幫助局長

的。主席，我亦希望他可以幫助整個香港。  

 

 主席，我很同意多位同事談到，香港多年來有穩定、可靠的電力供應，

對市民是很重要，兩電在這方面是功不可沒的。可是，我亦聽到很多同事在

這個議會內指出，而外面很多市民亦覺得，兩電沒有履行企業的公民責任，

即盡量紓解民困，使市民的負擔不致太沉重，換言之，電費不要太昂貴。此

外，說到污染方面，兩電亦要負上很大責任，也不知甚麼原因，尤其是這兩

星期以來，當局更站出來就此針對兩電。其實，我也不明白當局為何現時才

針對，要針對便早應採取行動。所以，市民更感憤怒了。我希望兩電會聆聽

我們今天的辯論，能接收議會的共同聲音。  

 

 主席，很多同事提到要開放電力市場，我是很同意的，甚至覺得這是刻

不容緩。雖然兩電的反應很大，但我相信局長  ─  其實不應該只是葉局

長，應該聯同廖局長一起  ─  會跟它們進行討論。兩電曾對我說它們也不

知如何是好，因為這個局說一套，另一個局又說另一套，這樣令它們以為局

與局之間還未能協調，甚至大家也許在“扯貓尾”。有些市民更說政出多

門，局與局之間猶如“狗咬狗骨”。總的來說，政府變成了“豬八戒照鏡”  

─  裏外不是人。因此，我希望各位局長可以協調彼此的工作，最重要是為

市民謀取想要的東西。  

 

 我很同意剛才不同黨派的議員所提到，現時的管制計劃協議保障兩電的

回報率過高，有議員提及外國的例子，亦有人以國內為例子。總之，跟任何

地方比較，辦公用事業的回報率也沒有香港這麼高。局長亦是知道的，我們

隨手拈來的資料也可以看到，英國是 6.25%，法國是七點幾個百分點，至於

國內的回報率，國企指數的華潤電力是 6.11%，中國電力是 7.11%，即使看

看 33 隻恒生成份股，當中有 21 隻成份股亦低於這數字。因此，很多人也不

明白為何兩電會成為天之驕子。  

 

 很多同事剛才亦提到，雖然兩電賺取了豐厚的利潤，但港燈還要加電

費，計算之下， 6 年來累積增加了 24.8%，令住在港島區的市民所付的電費

跟對岸（九龍及新界）市民所付的相差三十多個百分點，這樣是市民不能接

受的。有些港島區的商家問我，是否要他們搬往九龍和新界？這樣又怎可以

呢？局長如何向市民解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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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希望電費可以回復至合理水平，這是一個很熱切的願望，剛才有些

同事亦提到，電力公司對此的反應很緊張，說要撤資，後來，它們的高層又

說不是這樣，只是傳媒報道有錯誤而已。可是，無論如何，我也希望大家冷

靜下來。今天，議會平靜地說出了市民、商界以至住戶的心聲，這是兩電一

定要聆聽的。  

 

 主席，在當局的諮詢文件中，有兩點我是支持的，我亦希望當局會堅持

做到。第一，建議把兩電不同的資產分開計算，即把生產可再生能源的設施、

發電和輸配電力的資產及減排設施等分成 3 個類別來計算。有些人當然不贊

成，但我希望局長朝着這方向做。有同事剛才又說，如果這樣做，兩電知道

資產回報會怎樣計算時，便會投資更多減排設施和可再生能源，所以，我希

望政府能夠這樣做。  

 

 主席，有同事剛才提到污染問題，亦提到與馬拉松有關的事件。我查過

今早 11 時的空氣污染指數：政府的 10 個一般監察站當中，有 9 個監測站的

空氣污染指數屬於偏高； 3 個路邊監測站，即銅鑼灣、中環及旺角，全部指

數均屬偏高。正如剛才有同事提過，政府指出有很多空氣污染物皆由於發電

產生的，主席，這次真的令市民怒火沖天了。  

 

 第二，在諮詢文件中，我亦同意把規管期由 15 年縮短至 10 年，很多同

事也提到，政府要準備在這段時間內安排如何開放電力市場，我不知道局長

會在位多久，但他仍是要做工作的。日後，無論誰擔任行政長官  ─  不過，

很多人也說局長會繼續做  ─  這工作也是一定要做的，我希望政府可以做

得到。局長給我們的資料中提過澳洲、英國和德國在開放電力市場後，電費

是降低了，這是有很多好處的。因此，主席，如果我們只依靠電力公司自行

履行企業責任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靠局長是否可能做得到，不過，所能靠

的，便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我謹此陳辭。  

 
 

李華明議員：主席，兩間電力公司（“兩電”）所賺的金錢，是令全世界其

他電力公司也感到“眼紅”的。兩電在其他國家所作的投資，遠遠不及它們

在香港所作的投資，他們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們絕對不會撤資。對兩電

來說，賺錢最好的地方便是香港。  

 

 我上述一番話，是很多基金分析員向我說的，不是我杜撰出來。全世界

很多基金均推薦兩電的股票，認為是屬於優質股票，正正便是因為它們利潤

豐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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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下想針對以資產計算利潤、供電穩定性、減排設施及開放市場等 4

方面發言。  

 

 局長，我跟你已來回多次討論有關電力的問題。我自 1991 年進入立法

局以來，便已開始留意電力問題。在過往的協議中，最大的問題是除了准許

利潤高外，便是採用以資產計算利潤的方式，令兩電積極投資發電廠。龍鼓

灘那 8 台天然氣機組便是一個很慘痛的教訓。立法局在 1993、94 及 95 年一

直爭取推遲讓龍鼓灘的機組投產，是因為一旦投產，便會令備用電錶上升至

50%。換言之，市民是多付了錢讓電力公司發展發電廠，但我們實際上根本

無須用那麼多電力。由此可見，以資產計算利潤的方法，衍生了很多問題。 

 
 即使局長今天表示 2008 年的前景不俗，可以減電費一至兩成，因為我

們把准許利潤由 13.5%至 15%，下調到 11%至 7%，平均則為 9.5% ―  這是

就輸電及發電方面而言  ─  但即使准許利潤是 9.5%，如果中電和港燈繼續

大量投資在機組方面，問題依然存在，尤其是我們已肯定中電將興建一台新

的液化天然氣站。雖然現在尚未知道興建的地點，但所談論的投資額已達 62

億元，加上在未來 3 年，政府還通過了它們二百多億元的投資，所以，未來

數年，中電的資產仍會大幅膨脹至 300 億元，這些全部也會反映在我們的電

費裏。發展所涉及的資產越多，投資便越多，電費也會越昂貴，我們變相是

在集資給中電興建資產。政府又可否監察這個情況呢？  

 

 政府只靠旁邊的李先生派出一些 AO 或機電工程署的工程師，這又可讓

我們有多龐大的專業人士隊伍監察這兩間大帝國裏一大羣專業人士所提供

的資料呢？我經常覺得政府是敵不過兩電所提供的資料，以及它們的專業人

士。究竟政府能否消化它們的技術性資料呢？我也不知道。  

 

 一旦無法監察，兩電自然便會在資產投資方面做很多“手腳”，我們是

無法阻止的。所以，在以資產計算利潤方面，我希望局長應該多看一些它們

在營運上的表現，以計算回報。  

 

 至於供電穩定性方面，局長，我想到一個新題目。最近，我曾跟一些基

金經理談論，中電的供電穩定性是“ 4 條 9”，港燈則是“ 5 條 9”，即兩者

的供電穩定性分別為 99.99 和 99.999，在全世界而言，香港的供電穩定性真

可說是數一數二，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即使紐約和倫敦，供電穩定性也

只是 99.95，但問題是，我們是否須達到“ 4 條 9”和“ 5 條 9”的水平呢？

如果要有這麼高的供電穩定性，我們所付出的代價便會很大，須有很多支

援、很大量的基礎建設和很大量的資產，才可支持這麼高的供電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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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經常用“穩定”一詞，但我卻認為我們似乎是因此而陷入了圈套。

兩電一直宣傳香港要有穩定的電力供應，而政府又好像接受了，認為供電穩

定是最重要。由於要穩定，所以便要達“ 4 條 9”和“ 5 條 9”，但卻帶來了

昂貴電費的結果。其實，我們並沒有需要這麼高的供電穩定性。世界上，其

他跟香港一樣的城市，也是沒有達到“ 4 條 9”和“ 5 條 9”的，我們差不多

是頂尖兒。為何香港要保持這個身份，讓兩電予取予求呢？政府有否想過這

一點？供電穩定性每減少 0.001，可節省多少金錢？此外，每個分區的情況

也不相同。例如，中環是金融區，所以供電是不能有失。既然如此，中環的

電費便應較昂貴，以換取 99.99 的供電穩定性；至於其他住宅區，即使閃電

導致瞬間停電，那又有甚麼大問題呢？換言之，我們不應該以高昂的電費，

支持那麼高的供電穩定性。我希望可以就這方面跟局長進行辯論，看看他有

否留意這個問題。  

 

 至於減排設施，民主黨已清楚表明要加建脫硫裝置。電力公司靠燃煤發

電，製造了空氣污染，同時又要安裝脫硫裝置，安裝了脫硫裝置，又繼續再

賺錢。我們所談論的是，如果安裝了脫硫裝置，在 2008 年前，電力公司會

賺 13.5 億元。這是否合理呢？這便是最大的問題。我們可否強制電力公司

不可在安裝了脫硫裝置後也賺 13.5 億元呢？在 2008 年後，准許利潤是 7%，

但我認為 7%也是太多。燃媒發電製造了污染，電力公司在賺錢後再安裝脫硫

裝置，然後又再賺錢，這是甚麼邏輯呢？  

 

 關於開放市場，我只提出一個觀點。現在有第三者，即南方電網有興趣

加入香港的電力市場，我們是歡迎的。不過，政府必須就開放市場訂立計劃，

以及不應拖 10 年那麼長。有些朋友告訴我，中國內地其實只需數年便有能

力輸電給香港，無須等待 10 年。此外，我們要小心，不要像固網電話市場

那樣，讓新加入者擇肥而噬（ cherry-pick）；如此這般地開放市場並不健康。

所以，我認為政府開放市場是正確的，但是否有路線圖及時間表呢？我希望

政府能夠就這兩方面作出交代。  

 

 我謹此陳辭。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今天的議題是“開放電力市場”，提到開放，當然

要加強競爭，但同時亦要確保市民可以享有安全、穩定和可靠的供電服務。 

 

 我相信不少同事跟我一樣，想當年小時候，家裏總有數支蠟燭，為甚麼

呢？便是以防一旦打風落雨而隨時停電時，可以用蠟燭照明。不過，現在我

們的電力供應十分穩定，好像美加的大停電或內地有些地方數天斷電一次的

情況，也不曾在香港出現，這也是因為我們有穩定及安全的供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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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這樣穩定的供電服務，電力公司的投資便要很龐大，好像發電裝

置、輸電網、符合環保規定的設施等，但回報的時間亦比較長，所以一定要

有合理的回報，它們才會願意繼續投資。因此，政府在訂定新管制計劃協議

的時候，必須作出審慎的考慮及研究，從而定出一個合乎市民期望，而投資

者亦可以接受的雙贏方案。  

 

 至於是否把回報率定在修正案所說的“BBB”信貸評級的公用事業回報

中位數呢？其實，信貸評級只是反映還款能力，根本不應與公司或公用事業

的回報率掛鈎，因為回報率和風險率會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根本很難作出

比較。加上兩間電力公司的信貸評級達到“A+”，但只是參考“BBB”信貸

評級的公用事業的回報中位數，似乎不太言之有理。  

 

 主席女士，提到供電的穩定，我想說說有關取締燃煤發電的建議，對於

這項建議我是有保留的。因為目前電廠主要有 3 個燃料來源：一是燃煤，二

是天然氣，三是核電。如果全部取消燃煤發電，便要依賴其餘兩種能源，但

在供應上它們又可否完全取代燃煤的角色呢？況且，一旦天然氣的供應和價

格出現很大的變動，對電力價格又會否造成波動或長遠影響呢？  

 

 不過，我絕對同意燃煤發電會產生較多污染物，所以我認為電力公司應

選用含硫量低的煤，以及盡快加裝除硫裝置，從而減少排放污染物；而政府

則要作出配合，盡快審批電力公司的除硫裝置計劃，以及批出用地，確保不

會有污染的後患。  

 

 至於要求盡快與廣東省聯網，我認為這項提議在現時來說，有點不切實

際，因為在未來數年，廣東省的電力供應仍然會追不上需求和非常緊張，而

且在環保裝置方面亦有待大力加強，如果強行為聯網而聯網，設施未臻完善

的話，最終可能會出現斷電、停電等情況，如同作繭自縛。  

 

 提到聯網，我是支持研究聯網，以及提供適切誘因，好讓電力公司積極

發展可再生能源，包括風力、水力、太陽能、轉廢為電等，從而提高可再生

能源佔整體供電量的比率，令我們可以早日享有較清新的空氣。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蔡素玉議員：主席，香港受到地理環境所限，兩間電力公司（“兩電”）各

踞“地盤”，互不侵犯，形成電力市場長期以來處於自然壟斷的狀態。在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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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競爭者的情況下，香港人“捱貴電”捱足數十年。到了最近，政府稍為建

議削減兩電的回報率，立即引來對方強烈反應，甚至出言不遜，威脅不希望

因此而要“撤資”，勢要用盡一切辦法，延續過往的無上特權。電力公司的

霸道，完全不把市民權益放在眼內的做法，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香港電費之高，早已走在世界最前。港島居民每天繳交的電費原來僅次

於東京和倫敦，與三藩市不相伯仲，高出新加坡四分之一，更比鄰近的深圳

和廣州貴了約四成。  

 

 電費水平的不合理，也可從另一個角度來印證。根據政府提出的新一套

利潤管制協議，當局建議按電力公司的不同投資性質“度身”訂出准許利

潤，回報率介乎 7%至 11%，整體平均接近 10%。這個回報率實際上已經比一

般公用事業機構的回報率為高。不過，即使落實這個較優厚的方案，估計電

費也可以應聲回落，而且幅度不少，可在 2009 年減少達 15%至 20%。由此可

見，目前的電費實在高昂得匪夷所思。  

 

 此外，大家不要忘記，15 年前，政府與電力公司簽訂利潤管制協議時，

通脹率處於甚高水平，所以兩電當時的實質回報率要比表面數字為低。不

過，時移世易，香港剛剛經歷了 6 年通縮，預計往後的通脹率也不會大升。

在這種情況下，兩電現時享受的准許利潤根本大大高於當年的水平。因此，

政府今次在制訂新的管制計劃協議時，只是建議削減回報率的三數個百分

點，其實已十分優厚，相比上一份管制計劃協議，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

是，兩電仍然強烈不滿，可見理由只有一個，便是反對過往坐享暴利、要風

得風、要雨得雨的權力遭受分毫的削弱。  

 

 不過，最令人氣憤的是，兩電一方面收取幾乎冠絕全球的高昂電費，但

另一方面卻未有履行本身的責任，對於人命關天的空氣污染問題，擺出一副

拖拖拉拉的態度。總之，“錢就收到足，嘢就唔多做”，試問香港人還要忍

受到何時呢？  

 

 早兩天，馬拉松比賽發生了致命悲劇，民建聯除了對死者致以哀悼以

外，同時擔心事件會令香港的形象蒙上污點。為此，主辦當局固然要對比賽

安排作出全面檢討，防範不幸事件再次發生，但另一方面，空氣污染如何損

害健康，甚至危害生命，亦可見一斑。事實上，醫學界早已有大量研究數字

支持，不容置疑。為此，民建聯必須在此重申，作為本港最主要的單一污染

源頭，電力公司用盡一切努力減排，根本是應有之義，也是他們的基本責任。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政府絕對不能夠妥協，必須迫令兩電在 2010 年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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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廣東省訂下的減排目標。當然，政府在過程中也要盡量配合，包括加

速審批兩電所需的各項環保配套設施，但我們強烈反對電力公司要求把用於

減排設備的投資轉嫁客戶身上，甚至要藉此獲取盈利，因為容許這種做法，

等於縱容企業，把本身清理污染的責任推卸給市民。  

 

 另一方面，根據剛剛出籠的管制計劃協議方案，政府改變過往“一刀

切”的方式，針對電力公司不同性質的投資分類而訂出不同的回報率，同時

把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回報率訂為最高的 11%，民建聯對此表示歡迎。事實上，

本人在上年年底有關改善空氣質素的議案上，已經提出修訂，促請政府在利

潤管制協議中加入經濟誘因，鼓勵電力公司使用更多可再生能源，包括考慮

提高電力公司在可再生能源投資上所獲得的准許利潤比率。換句話說，如果

電力公司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作出投資，便可以享受一個較理想的回報；與此

同時，投資在傳統燃煤發電的准許利潤比率則會調低，藉此推動這種潔淨能

源的發展和應用。  

 

 主席，我們多次重申，香港的污染問題已到了關鍵時刻，既然廣東省政

府也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落實“鐵腕治污”的目標，我們也希望特區政府為

了香港的環境整治，要以絕不手軟的態度行事，萬一兩電未能達到減排目

標，便要隨時考慮動用撒手鐧，削減其准許利潤百分比作為懲罰手段。本人

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國雄議員：多謝蔡素玉議員，她說得很好，污染是不能容忍的。為何要以

金錢利誘私人公司，由政府來經營電力公司便可以了，由政府自行負責，由

政府控制電力公司即可。為何要用金錢利誘私人公司投資呢？  

 

 我們回顧一下香港為何會這麼污染，其實是由於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中電”）和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大量訂購煤來發電。煤的價

錢便宜，向國內購煤更便宜，亦可令國內感到開心。況且，無須理會甚麼了，

甚至用核子發電也不打緊，如果國內核電廠可輸電即亦可用核電。大家可見

例如大亞灣核電廠，我們從前一直要求不要興建的，但最後也興建了。所以，

想大企業來肩負保障整體人類文明的責任，根本是不可靠，是等同與虎謀皮

的。其實，如果我們覺得環衞是最重要的話，便施出撒手鐧，當電力公司表

示不再經營，政府便收回其經營權，我覺得是只有這一條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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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政府今次的建議也是走這條路。我認為“污染者自付”，把排污

費轉嫁消費者身上這思路其實是不妥的，民建聯提出這建議真的令我匪夷所

思。如果政府要求財團計算利潤時要顧及社會責任，是絕對不合市場的原

則，中電和港燈這些控股公司是由大富豪控制的，怎會與政府談這些呢？港

燈是屬於李嘉誠的，李嘉誠所控制的公司裏能夠讓政府作主嗎？可能嗎？  

 

 不過，現在有可能了，因為現在有個更強的、姓李的、連李嘉誠也要讓

半臂的人出現了  ─  就是李鵬的女兒，她表示她也想經營電力公司，她的

公司名稱也叫中電。政府現時便有反應了，對各點也有反應了。政府向電力

公司表示原來以前存在着很多問題，如果仍是這樣便不可繼續經營下去了。

真可憐，原來是要我們國內權貴的女兒來港投資，才可以把一直以來的壟斷

打破。  

 

 所以，今天政府所說的話，本應該在 10 年或 20 年前說了，劉千石議員

現時不在會議廳內  ─  劉千石議員從前是以提議監管兩電而為人所認識

的，他當時說到口乾也沒有人理會，今天，與其說政府順應民意，不如說它

是順應官意，因為官方要把香港電力市場的壟斷打破，要讓一個更大的壟斷

集團來經營，就是這樣的一回事。這根本是政治經濟學的 ABC：政治是經濟

的集中表現，這是列寧所說的，簡直是一模一樣。  

 

 陳偉業議員搜集了許多數據來作比較，難道陳偉業議員是天才嗎？陳偉

業議員會較政府部門為高明嗎？政府不知道嗎？不是不知道，只因為以前可

以容許的做法，現在可能要改變了。  

 

 大家且看看，我向官員說：可否要求電力公司的利潤低於 7%或 7%？他

們會說，“‘長毛’，你是否傻了？這樣是沒有人願意經營的。”數據所顯

示的情況是否如此呢？好像不是。如果不是，很多人便會說：“‘長毛’，

你要說道理，不要胡作妄為。”不過，現在是誰在胡作妄為？是政府還是議

員呢？數據已經存在了，但我不知道政府將來會怎樣做。政府是否會說，“香

港與其他地方是有分別的，所以政府不可以這樣做。我們希望電力的供應穩

定。”老兄，你是否在說笑？政府讓電力公司在 1964 年取得這般“離譜”

的賺錢方法，便是要電力公司維持電力供應穩定。香港人現在已把它飼養得

成為了一隻異形怪獸  ─  就像“異形”的怪獸般，不知大家有沒有收看。

然而，在它咬香港人的時候，政府仍要說，“如果不繼續餵飼它，它便會咬

我們。”這算甚麼？廢料，這全都是廢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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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其實很簡單，如果兩電再說，如果要求它們進行環保工作，它們

不能進行，亦不想進行；如果要求它們就利潤率的計算方法作出改變，要低

於 7%時，便不再經營電力公司了。那麼，我要告訴葉澍堃局長，“你讓我來

經營。”明知這是不可能變成事實的，它們還唬嚇香港人說：“要我們不加

價，我們把公司賣了給你們，好嗎？”我告訴李嘉誠和擁有中電的富豪，如

果你們有膽量，便把公司賣回給香港人，他們無論多少錢也可以負擔得來。 

 

 我要在此說明，我不可以再容忍它們了。每年年底，我均會發起簽名行

動，每年進行簽名運動時都像打架似的。李嘉誠現在不許我到他那裏去了，

下一年我不能到他那裏示威說港燈收費高昂了。難道真的要我挖掘山墳來表

態？  

 

 因此，整個問題是，香港的公用事業，包括港燈和中電，以至其他的由

財團壟斷的服務，全是佔香港人便宜的。這些壟斷必須打破。打破的方法很

簡單，與其任由財團在市場競爭中兼併和壟斷，何不把所有公用事業統由政

府經營。由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來運作，才能進行監察。我今天監察葉局長又

有甚麼作用呢？我監察他也沒用，因為電力公司是屬於私人的。  

 

 讓我告訴大家，香港未來的出路會是怎樣。在這個既富裕，民智又高的

地方，所有公用事業皆應以公營為主，令政府的投資可以回饋社會，令其營

運更公義，而不是根據私人意願來運作，以致官員管不着，立法會亦管不着。

這便是社會主義的原則，這便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原則。我為了達致這原則而

呼籲政府必須實行這原則，亦呼籲大家必須為這個目標而奮鬥。  

 

 

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單仲偕議員：主席，梁國雄議員慷慨激昂地說公用事業應該是公營，但實際

上，我相信我們要冷靜下來看一看，因為在現今世界上，由公營變為私營的

趨勢，是遠遠大於倒轉過來的情況，即使是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也已

經把很多公用事業由公營變為私營。在“食大鑊飯”時，公營機構的表現如

何是大家也知道的。不過，即使以私營機構來營運，政府也要做很多工作。 

 

 主席，我要說一些令陳偉業議員很開心的說話。我記得在訂定上一個 15

年計劃時，當時的財政司是翟克誠先生。他在完成了這件事後，到了何處任

職？是到了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任職。我希望今天在席的葉澍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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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日後不要出任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或中電的董事，又或副

主席等職位。主席，這是很重要的。局長究竟會否有透過某種形式輸送利益，

即會否得到一些退休保證呢？  

 

 主席，我想談一談有關環保的問題。我看到有同事提出要求逐步停止燃

煤發電的議案辯論，我想特別表達這個立場。當然，我認同電力公司應該減

少燃煤發電的角色，從而減少污染物的排放量，減少燃煤發電，以及發展可

再生能源，這亦是世界趨勢。可是，實際上，發展可再生能源會導致高昂的

電費，加重市民負擔。中電或港燈經常比較很多國家的電費牌照。北歐國家

的電費很高昂，因為他們事實上很重視環保，覺得整體社會應承擔較昂貴的

電費，以換取較佳的環境。民主黨也支持這個原則，但必須謹慎行事。發展

可再生能源及減少燃煤，是有機會導致電費提高，但為了改善香港的空氣污

染情況，電力公司應盡量降低燃煤發電的比例，這是有需要的，但也要考慮

實際情況。  

 

 與此同時，我們要否完全停止燃煤發電呢？我們還須詳細考慮其他因

素，例如停止燃煤發電會否造成很大壓力，導致要增加電費？此外，完全依

靠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氣發電，會否對電力供應的穩定性造成影響？這些問題

是要詳細研究的。民主黨絕對認同要改善空氣質素。政府應該制訂有效措

施，確保電力公司積極發展使用造成較少污染的天然氣，以及其他可發展的

再生能源。  

 

 主席，今天的數項修正案，大家的共識其實也很強，是要把准許利潤下

調至 7%；兩間電力公司當然未必一定能夠接受，但今次亦是一次機會，考驗曾

蔭權政府的強政勵治。今次，就 7%的准許利潤，立法會各大黨派似乎也有共

識，給了政府一個很好的談判基礎。我希望政府能夠體驗強政勵治，特別對

財團強政勵治，對嗎？陳偉業議員是最高興的了。我覺得今天立法會已提供

了彈藥給政府進行談判，請政府不要讓我們看到它敗北，更不要讓廣大市民

看到政府敗北。  

 

 我很高興看到自由黨同事今天提出的修正案也支持這一點，這可能是因

為他們有切膚之痛，即觸及他們的業界。自由黨較陳偉業議員更進步，他們

要求訂立開放市場的時間表，但陳偉業議員也支持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有

些事情是關乎雞蛋和雞仔的問題。主席，上數星期，政府說內地的電力市場

很難有機會出現過剩情況，可以輸電來港，但這種情況其實改變得很快。我

尚未進行一項很完整的研究，但我最近看了一本內地雜誌（並非香港的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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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談及內地的電力市場，文章說在未來一兩年，內地電力 over supply（即

供應過剩）的情況會形成格局。因此，如果我們今天不作開放市場的準備工

夫，政府便是對不起香港市民。我希望政府就此進行研究，不要再採用舊資

料向香港市民說，內地不會有過剩電力輸港。  

 

 我希望政府能夠在作出決定前，進行一次較完備的研究，看看究竟內地

是否會出現電力過剩的情況。這種情況可能不會在整個中國出現，因為國家

那麼大，可能只有局部地區會供電過剩，但珠江三角洲或廣東省卻未必會過

剩。在這方面，我覺得政府應以開放的眼光進行一點研究。有時候，政府的

資料是十分過時的。例如，在我們討論數碼廣播時，政府說數碼收音機的售

價是每部過千元，但在倫敦，四五百元已經可買得到。所以，我希望政府能

在資料搜集方面下工夫。開放電力市場是要有時間表的，政府應該在 2008

年後跟電力公司簽訂的新協議內訂出開放電力市場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我謹

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其中兩項修正案。  

 

 

馮檢基議員：主席，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所簽訂的管制計劃協議（“管制協

議”）屆滿在即，這種寬鬆的規管電力市場模式，由 1963 年引入至今，特

別是在香港經濟發展初期，電力需求急劇增長之時，在提供“穩定”及“可

持續”的電力能源方面，擔當着重要角色；但管制協議恰如一把雙刃刀，在

已發展的經濟環境，能源需求趨於穩定的情況下，管制協議頓時失去原有效

用，且“反效果”陸續浮現，既造成一個自然壟斷的市場環境，電力市場缺

乏公眾監察之餘，在“利潤保證”前提下，出現供電商過度投資，電力供應

過剩的現象，而電費則長期處於高水平。  

 

 這種“為人詬病”的規管模式，正可望在管制協議屆滿之時，“撥亂反

正”、“去蕪存菁”之際，豈料政府先後推出的兩階段諮詢，所提出的所謂

改善建議，實在是“一丘之貉”，既未能完全對症下藥，相反，當局更提出

新措施，以圖鞏固管制協議的做法，令公眾和立法會繼續無權監察電力市場

運作；維持“准許投資回報率”更不在話下，更甚的是，連電費調整都依舊

“黑箱作業”，不肯與“消費物價指數”有任何掛鈎，與市民承擔能力嚴重

脫節。事實上，第二階段諮詢文件所提出的建議，根本未能完全解決公眾所

關心的問題，當局的態度，似乎只是將管制協議中的“弊病”不斷拖延下去。 

 

 主席，香港能源政策目標，開宗明義說明“確保公眾能夠以合理的價

格，享用可靠、安全及有效率的能源供應，並致力將生產和使用能源對環境

所造成影響減至最低”，市民要求一個可靠和有效率的電力供應，這一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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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但透過管制協議實施出來，卻變成偏向以電力公司利益作考慮，

把可靠和有效率，等同於電力公司投放的資本，在“准許投資回報率”的協

議下，電力公司可繼續透過增加固定資產的投資來提高利潤，以致電力供應

過剩，公眾未能以合理的價格享用電力。這反映能源政策目標根本是前後矛

盾，完全沒有考慮市民的承擔能力，說穿了，電費釐定只有一個指標，就是

保證電力公司繼續謀取高利潤。更奇特的是，一水之隔的香港島和九龍新

界，電費的差價近三成，如此奇觀，正正是源於利潤保證了管制協議。難道

住在香港島的市民，均收入較高，負擔能力高三成嗎？這樣的荒唐現象，在

所謂可靠、有效能源供應為名，保護電力公司利潤為實的情形下，被合理化

之餘，更往往犧牲了市民的利益。  

 

 主席，要求立即開放電力市場，引入競爭，似乎是天方夜譚，而且立即

這樣做是不實際，亦不現實。但現實是，過往長期按管制協議規定之下，電

力公司“一手包辦”所有發電、輸電、以至配電設施，新經營者根本不可能

進入市場，所以我贊成今天陳偉業議員提出的議案，在 10 年時間內開放電

力市場，民協倡議制定電力市場的公平競爭法，強制市場佔有率超過一定比

率的企業分拆，要求電力公司把發電、輸電、配電分開經營，而輸電商須公

平地向發電商開放網絡，收取劃一的輸電費，最終建立一個公平的市場環

境，讓工商及住宅用戶，真正在有選擇的情況下，配合自己的電力需求，以

合理價錢挑選供電商。  

 

 在電力市場仍未開放之時，政府必須把現時管制協議的弊病剔除，盡可

能把其殺傷力降低，所以我們要求政府進一步調低“准許投資回報率”，下

調至 7%或以下才較為合理。雖然發電的投資龐大，回報期長，但本港電力市

場非常穩定，加上設備已經十分健全，更有利潤保證，投資風險較少， 7%的

回報率其實已相當可觀。  

 

 主席，就電費釐定方面，我認為要參考之前“巴士票價可加可減機

制”，把市民負擔能力的因素，納入調整電費計算中，這包括“消費物價指

數”及“家庭入息中位數”等，這才能真正貫徹能源政策目標，確保公眾能

以合理的價格享用電力。  

 

 以今天的議案和修正案來說，我不能支持譚香文議員的修正案，因為她

把原議案的“由現時相當於其固定資產平均淨值的 13.5%，下調至 7%或以

下”的一段刪去，因此，我反對譚香文議員的修正案，而支持其他議員的修

正案。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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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去年聖誕前夕，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卻

突然給市民及商戶送上一份大禮，宣布自今年元旦起調高電費 7.2%。政府大

概也意識到社會的怨氣或怒氣，所以便在除夕公布電力市場發展的諮詢文

件，提出在 2009 年大幅下調兩間電力公司（“兩電”）的准許回報率，從

13.5%至 15%，降低至 7%至 11%。  

 

 政府在諮詢文件中並未詳細交代定出 7%至 11%的背後理據，我希望局長

在稍後就議案作出回應時，可對此作出較詳細的解釋。無論回報率是 13.5%

還是 7%，如果背後的精神仍只是運用一些僵化、完全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數

字來規限利潤，這不但無助於解決市民在經濟困難時的處境，更使利潤檢討

變成政府、電力公司與市民三者之間，純粹基於政治實力而每隔數年便糾纏

一次的零和遊戲，勢孤力弱的市民往往會是最後的輸家。  

 

 主席女士，公眾除了對電力公司予取予求的態度感到不滿外，更擔憂電

力公司的作業模式對環境所造成的損害。最諷刺的是，本來旨在規範電力公

司行為的利潤管制計劃協議（“管制協議”），恰恰是同時造就電費高企及

環境受到破壞的元兇。管制協議的主旨，是將電力公司的准許利潤與其固定

資產值掛鈎。換言之，電力公司可以透過增建發電廠房和機組來提高准許利

潤。  

 

 過去 10 年來，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及港燈的固定資產值分別增加 40%及

56%，但售電量卻分別只增加了 37%及 26%。這意味着電力公司的生產力，已

遠遠超出市場的需求。去年，兩電又提出 3 組新機組，而產電越多卻又導致

空氣污染越嚴重。管制協議無疑鼓勵電力公司持續生產過剩的電力，但反過

來卻讓電費得以增加，這豈不是跟市民的荷包和呼吸系統開了一個大玩笑

嗎？  

 

 主席女士，剛過去的星期天，香港一個本來旨在推廣運動、宣揚健康生

活的馬拉松大賽，最後竟演變成有二十多名運動員入院、一名運動員死亡的

慘劇。從當天的新聞片所見，健兒要在相當混濁不堪的空氣中比賽，香港空

氣質素之差，還有甚麼可懷疑的呢？兩電的作業令人不滿，即使消費者想以

市場力量迫使兩電改變，但我們可以有其他選擇嗎？  

 

 主席女士，令人遺憾的是，我們暫時還未看到一個開放電力市場的前

景，於是政府在未來與電力公司談判的地位，便顯得更被動。政府必須決心

加快與廣東省商討電力聯網的可能性，並憑藉一個具體的開放市場時間表，

在未來的談判中取回主動。在可見的一段時間內，管制協議相信仍會成為政

府制衡電力公司的主要工具，政府必須考慮改善管制協議的內容，以期在開

放市場之前的過渡期內，盡量減輕對社會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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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感謝譚香文議員以其專業知識，在其修正案中提出規定兩

電准許利潤的參考指標。一般而言，獲 BBB 信貸評級的公用事業，通常被評

為“可投資”類別企業，相比於其他屬“可投機”類別的企業，它們的利潤

回報率一般較穩定，資產回報率約為 6%至 8%，而股本回報率則為 11%左右。

以類似參考指標來制訂管制協議，相信有助當局在電力公司利益與客戶利益

之間求取較客觀的平衡。  

 

 最近數年的經濟下滑，在在顯示了政府與公用事業固有的合作模式已不

合時宜。巴士票價的“可加可減”機制最近出台了，是一個不錯的開始。我

們應責成政府與各公用事業商討，提供更有利於環境、更配合經濟發展形

勢、對市民更公道的服務。持續讓電力公司的服務不受有效制衡，高昂的電

費及空氣污染的成本，最終將會變相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絆腳石。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作為港島區的民意代表，起立發言支持陳偉業議員

的議案，這是一項切中時弊的議案。  

 

 在現時這個利潤管制模式下，原意是希望營辦商能有盈利，接着把部分

盈利來增加設施，然後透過設施把服務水平提高。但是，經過多年的運作，

局長也看到，這個利潤管制模式產生了嚴重的異化，本來是利潤管制，卻變

成了利潤保障。對於最近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加價 7%，局長表示

他已盡力調節，令加幅未達雙位數字，政府在這方面已盡了很大努力。有些

評論者則批評有些議員，尤其是民主派議員，反對加價，枉談法治精神，而

忘記合約的存在。他們祭起合約精神，把我們常說的社會責任全壓下去。事

實上，這確是受到合約（或協議）所管制，政府應在 2008 年當現行合約屆

滿時，把握時機，把過去由利潤管制變成利潤保障的漏弊，完全剷除。  

 

 時移世易，我想局長也看到市場必須開放，以電訊市場開放為例，當我

們要求開放電訊市場時，既得利益者也是意見強烈，但在開放後，無論在價

格、便利、電訊流通等方面，現時已好像進入另一世界。所以，我認為陳偉

業議員所提出的開放電力市場，是勢在必行，我相信局長在大勢所趨之下，

也很難反對，而兩間電力公司（“兩電”）亦要面對這個危機。當然，它們

最近發表很多言論，例如警告不要把市場過於開放，否則它們便會撤出本

港。不過，我相信由於利之所在，所以它們一定不會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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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電費問題，剛才馮檢基議員質疑是否由於港島區市民的負擔能力較

高，所以港島區電費較九龍高出三成。我可以說，港島區居民並不是負擔得

起，而是無可選擇。我們常說公平競爭、市場開放、市場經濟等，但偏偏電

力市場是自然壟斷。到了今時今日這種壟斷是否仍要繼續下去呢？電力市場

是否真的能夠好像電訊服務般開放市場？如果能夠把市場開放，我相信透過

市場競爭和調節，電費不會像現時那麼高昂。  

 

 有關利潤管制水平，陳偉業議員建議把准許利潤定為 7%或以下，我們是

十分支持的。主席女士，我想以此問一問局長，希望他稍後可以回應。在現

時全球一體化和現今的金融體系之下，投資能保證有兩位數字或 7%的利潤，

我相信在其他行業有此情況也不會多，所以對於 7%的回報率也不要說是低。 

 

 此外，港島區民怨四起，除了電費高、無可選擇外，看見九龍電費廉宜

三成，也不可以購買九龍那邊使用的電力，因為兩電沒有聯網，對此，局長

以往也指出，技術上是可行的，但由於很多原因，尤其是港燈大力反對，所

以至今未成事。另一個反對原因是污染，尤其是南區，例如海怡半島的居民

常投訴窗戶布滿灰塵，他們認為這是南丫島發電廠排放出來的。  

 

 有很多同事也提到，最近舉辦的馬拉松賽跑本來是世界盛事，卻變成了

世界醜聞。由此可見，污染不但影響旅遊，也影響投資，大家看看《南華早報》

的讀者來函，許多外國人表示他們本是來港旅遊或營商，但卻發現一個這麼

美麗的地方現在受到嚴重污染，下次不會再來。另外是健康問題，我們最近

討論禁煙，許多研究也指出二手煙影響市民健康，但污染也會對市民健康有

嚴重影響。不論是生命還是醫療資源，也會造成許多浪費。  

 

 至於打擊排污量問題，我最近約見環境保護署（“環保署”）談論港燈

問題，環保署向我保證，在 2008 年再與港燈洽談時會要求排污量減半。我

覺得減半這個指標仍過低，局長看看以前當局要求的士轉用石油氣，它們很

快便落實。但是，對於要求兩電排污達至某個指標，政府卻似乎是無能為力。 

 

 總的來說，我希望局長能把握 2008 年的契機，並能夠回應陳議員的數

個問題：第一，是開放電力市場；第二，是大幅減低利潤保障水平；及第三，

是大幅降低排污量。當然，我亦希望政府能夠成立一個獨立的能源監管局，

做好監管的工作。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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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RAYMOND HO: Madam President, the public display of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two power companies over the proposals in the 
Stage II Consultation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ity Market in Hong 
Kong gives us a hint about the difficulties that lay ahead in setting out the 
post-2008 regulatory arrangements for the electricity market in Hong Kong.  
Obviously, the public would like to see that the new agreement could addres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40-year-old Scheme of Control Agreements, but it is 
imperative that assurance is achieved to have a continuous, reliable, safe and 
efficient supply of electricity at reasonable prices.  Hong Kong is an affluent 
society with very busy social life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Any stoppage of 
electricity supply will be catastrophic.  Our residential building blocks, in some 
cases exceeding 70 storeys, are served by passenger lifts.  It will be the last 
thing for people to want to be trapped in such very high lifts.  Advanced 
commercial offices with commercial IT and database facilities cannot afford any, 
or even the shortest, break in electricity supply.  We have been most fortunate 
in enjoying 99.99% reliability for decades which has been a great asset in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 the furtherance of quality of life. 
 
 As an improvement to the current Agreements, the Government proposes 
to fix the permitted rate of return between 7% to 11% of the average net fixed 
assets.  While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a higher rate of return is allowed for 
renewable energy infrastructure as an encouragement for its development, the 
7% for emission reduction facilities serves no incentive.  Proposed rates of 
return must be in line with the reasonable return levels associated with the 
business nature and risk factors of the electricity supply industry. 
 
 If the proposed permitted rates of return are higher than the reasonable 
levels, they will be detrimental to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Whereas if they 
are less than reasonable, no new investment will come forward and a less than 
reliable electricity supply will result.  Our economy and society at large will 
subsequently pay a high cost. 
 
 As a closely related subject, the proposed 10-year term for the new 
agreements is too short for the power supply industry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capital intensive nature and long pay-back period.  Even the provision of an 
option to extend by another five years is no substitute for agreements with a fixed 
15-year term as the former entails uncertainties.  The use-life of power facilities 
exceeds 30 years and fuel contracts are usually 2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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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 the Government is fully justified in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opening up new electricity supply sources, it must not rush into any new 
arrangements without assessing their full implications.  Among the options 
being explored in the consultation paper is importing electricity from the 
Mainland, we must evaluate the situation very carefully and ask: Will their 
electricity supply be reliable?  Have they got enough surplus electricity?  The 
differences in power supply systems, legal system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business operations in the Mainland may pose further barriers.  With regard 
to the suggestion on increased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power companies, 
the issue must be studied carefully, given its complexity and possible undesirable 
consequences to our electricity supply reliability which has been the envy of 
other cities. 
 
 With these remarks, Madam President, I so submit.  Thank you. 
 
 
張超雄議員：主席，首先，多謝陳偉業議員提出這項議案，他亦提供了很多

有用的資料。  

 

 香港電費高昂，一直為人所詬病，而政府的電力市場政策多年來一直偏

重經營者的利益，尤其是與兩間電力公司（“兩電”）的利潤管制計劃協議

（“管制協議”）及對環境保護的漠視，更招來很多強烈的批評，而政府及

兩電至今未有任何有力理據，足以反駁公眾的疑慮。至 2008 年，政府與兩

電訂立的管制協議有效期將會屆滿。所以，現在是改變兩電多年來的壟斷，

以及電力市場政策嚴重失誤的適當時機。  

 

 電費高昂，對各行各業的經營造成了沉重壓力。很多有關費用無可避免

地已轉嫁消費者和市民身上，對整體社會的經濟發展造成障礙。當經濟蓬勃

時，兩電便大有理由瘋狂加價，但在經濟衰退時，我們卻看不到兩電特別照

顧市民。例如在 1997 年的金融風暴期間，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

就每度電的電費加幅達 3.5%，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是 8.3%；1998

年，港燈繼續加價 4.5%，中電則加價 4.8%；1999 至 2004 年期間，香港經歷

通縮，累積通縮率超過 11%，而綜援也相應削減，但港燈的電費卻增加了

14.4%。  

 

 不減反加，完全沒有與市民共度時艱，這種謀取暴利的行為，令基層市

民及弱勢社羣承受非常沉重的壓力。在工資不斷下降的情況下，很多長者、

單親或低收入的家庭，為了節省電費支出，被迫減少了很多基本需要，例如

他們盡量在晚上節省用電，以致摸黑生活。我們並非沒有聽過有些長者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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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着電視機便當亮了燈。到了夏天，行動方便的長者，可到商場享受冷氣，

但身體殘障、不能走動的長者，惟有在家忍受炎熱的天氣。到了冬天，購買

暖爐則是遙不可及的事了。或許大家會以為今年經濟改善，上述情況應已過

去，但我想提醒大家，政府的數據仍指出，低收入者無論在人數或工資方面，

均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  

 

 電力公司也漠視對環境所造成的污染，中電仍採用燒煤發電，以致二氧

化硫的排放，仍繼續大幅上升，香港的污染情況繼續嚴重，呼吸道病患者的

數目亦相繼上升。電費昂貴，也令很多社會福利機構遇上不少問題，我們看

到很多社會服務單位，例如青年中心，每月電費是數千元甚至過萬元，往往

是其營運經費（除工資外）的最大單項開支，佔約 15%，這是非常不正常的。

一個青年中心或老人中心的經費應放在推動活動及社會服務方面，但這項獨

立的最大開支，竟然是電費，這是非常畸形的。  

 

 雖然政府已開始進行電力市場的檢討工作，而現時的諮詢文件亦建議把

保證利潤定於 7%至 11%之間，較現時准許的資產回報率 13.5%至 15%有顯著

的調整。可是，這項建議卻繼續採用管制協議，為期 10 年，以期在這段期

間內爭取開放市場和推行環保。但是，老實說，如果政府繼續讓它維持 10

年，便更難開放市場了。  

 

 其實，目前亦有學者指出，在這利潤管制下，容許電力公司繼續透過資

產膨脹，把成本轉嫁，變相令利潤獲得保證，又怎能有效地使兩電致力節省

成本及提高效率？更遑論改善污染的情況，這亦是兩電大幅超額產電，分別

超過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原因。  

 

 事實上，由於這種以資產為本設立利潤上限的畸形安排，以致兩電的電

費差幅，越來越遠，目前已達 35%。有學者估計，到了 2008、09 年，兩電的

電費差距，可能達五成以上，這種畸形現象，正是目前電力政策失衡的證據。 

 

 對於香港這個先進的國際級都會，當然須有可靠而穩定的電力供應，這

也是市民的基本需要，但總結過往多年的經驗來看，社會已受到錯誤的電力

政策所累，各階層已為兩電的暴利付出高昂的社會代價，所以政府是有責任

制訂符合整體社會利益的能源政策。我相信本會各黨派議員均能達致一定程

度的共識，我亦期望政府日後會督促兩電盡快減低電費，令基層市民的生活

獲得基本的保障。  

 

 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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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鄭經翰議員：主席，多位同事的發言已表達並反映了市民和議會的意見。電

費的而且確是高昂的，但一分錢，一分貨。多年來，香港的電力供應的而且

確是很穩定，這亦有助香港發展為繁榮的社會。穩定的電力供應當然重要，

但市民的健康卻更重要。我們曾討論禁煙，我們可以立法禁煙，可以不吸二

手煙，然而，受污染的空氣是不能躲避的。這跟上星期我提出有關食水的議

案一樣，大家也在呼吸同樣的空氣。  

 

 上星期舉行的馬拉松活動正好反映了空氣污染對人們健康的影響。我們

要付出較多金錢，被“屈”也不要緊，但收取高昂的費用後，便更不應損害

周圍環境的空氣質素。空氣質素不單影響市民的健康  ─  市民的健康是最

重要的，因為人命是無價寶  ─  而且空氣污染亦影響了香港的經濟，令外

資卻步，遊客不來香港，有些香港人甚至為了逃避污染的空氣而移民。此外，

空氣污染為我們帶來額外的醫療開支，這是不能接受的。我也不提昂貴的電

費，以及電力公司所謀取的暴利，最重要的是在發電時不要污染空氣。  

 

 有政黨指出，要求電力公司不燃煤發電會影響電費，其實，電費已經很

昂貴，我們也無須考慮這方面了。有很多大城市因禁止燃煤發電，空氣質素

的而且確得到很顯著的改善。我相信我們是願意付出代價的，為了香港的空

氣質素，令香港有更適合市民居住的環境，以及吸引外資和遊客，這是無須

多說的顯淺道理。  

 

 除了監管電費外，我覺得最重要的條件，是電力公司不能繼續污染空

氣，因為污染空氣是人民的公敵，這是無須多說的道理。所以，除了是同事

在發言、議案和修正案中提及開放電力市場和利潤管制外，我覺得最重要和

市民最關心的，仍是空氣的質素。我們不可以讓電力公司在收取電費後，還

讓我們呼吸發電廠排放的“毒氣”，這是我不能接受的。  

 

 我支持今天的議案和所有修正案，但令人最遺憾的，是譚香文議員提出

的修正案，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  ─  她不在會議廳  ─  究竟“BBB”代

表甚麼，我希望她再次發言時向我們解釋“BBB”的意思。  

 

 原來她沒有機會再發言，但不要緊，也許我私下問她，看看她是否知悉

甚麼是“BBB”。如果她不知道，我會告訴她甚麼是“BBB”。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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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主席，就發電而言，無論在工程規模和投資額上均非常龐大，

由於投資龐大，造成了一個天然的障礙，而這個天然障礙，是有能力參與競

爭的人很少。換言之，客觀上便造就了壟斷的情況。出現了壟斷的情況，會

有甚麼後遺症？多位同事，包括鄭經翰議員剛才也提過，電力公司可以為所

欲為，喜歡怎樣便怎樣。如果電力公司沒有良心，要我們呼吸發電廠排放的

“毒氣”，我們也是沒有辦法，亦不能阻止的。  

 

 另一個問題是電費昂貴，多位同事剛才已提過電費昂貴的原因，但我想

在這裏多說一點。過去，通常在經濟發展時，無論經濟好壞，投資者和政府

也會說香港的工資高，他們第一句便會這樣說。如果工資高，情況便會是減

工資、減福利，而首當其衝受影響的往往是工人。可是，從來沒有人提及其

他令香港投資成本高的因素，包括租金、地價，這是沒有人會提及的，亦沒

有人會談到我們今天的議題  ─  電費昂貴。  

 

 張超雄議員剛才曾提到，不要說工廠，即使普通志願團體的電費，竟然

也佔開支的 15%或以上。主席，你說是不是很昂貴呢？投資者或經營者會問，

難道他們可以不用電嗎？他們不能不用電，但人手又怎樣呢？卻是可以削減

的，原本 3 個人的工作可以由兩個人處理。此外，還有市場機制調整工資，

可以減薪、減福利。所以，在影響投資者之餘，最終受害的不單是平民百姓

要接受昂貴的電費，其實，工友在這方面也會直接受影響，因為其福利和工

資會被削減。所以，這問題是非常嚴重的，我覺得政府有責任多做工夫。  

 

 現時供水仍然是由政府負責，而不是由市場營運。雖然我們不斷把金錢

倒入海，但有幾點是值得欣賞的：第一，水費仍然是穩定的，沒有出現問題；

第二，雖然水費仍是昂貴，但也不算過分，即使過於昂貴，我們仍然可以有

直接指摘的對象，因為政府是有責任規管的。可是，電費高昂，我們卻難以

指摘，因為私人市場喜歡怎樣做也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港島區區議員聯

名在一些 banner 寫上“無良電力公司賺取暴利仍加電費”等字眼。因此，我

覺得政府真的不能再讓市場自行調整，因為在香港，電力根本沒有市場調整

這回事，市場已被壟斷了，是由它自行決定的。  

 

 因此，惟有由政府想出一些機制，限制電力公司，打破這種自然壟斷的

情況。這種情況不單像鄭經翰議員所說，會影響市民健康，還會影響香港整

體經濟的發展。過去，香港經濟發展的其中一項條件是投資成本低，這是吸

引外來投資的其中一個原因，如果外來投資的成本不斷增加，客觀上是會造

成影響的。同時，亦令投資者把重擔轉移到工人身上，這亦是不公道的。因

此，我希望政府想一想，如何解決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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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是開放電力市場，開放市場並非不是好事，但我們

不得不謹慎。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在開放市場後，運作可能未必很理想和

穩定。我覺得政府在開放市場時要加倍用心，確保其他人在投資發展時，質

素得到保證，運作能夠穩定。否則，開放市場後，香港亦未必能應付例如大

停電的情況，這便會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除了開放市場外，過去亦不斷有人提出電力聯網的問題。其實，聯網亦

是其中一個可以考慮的因素，因為可以打破局部的壟斷，令投資者或消費者

有更多選擇。可是，如果沒有聯網，大家仍各據一方，這必然構成目前的壟

斷情況。  

 

 今天，我期望政府在討論時可以聽取我們的意見，不能再容許出現這種

寡頭壟斷，讓電力公司在這種做法中為所欲為，猶如把市民大眾及消費者放

在砧板上般，任由它們魚肉。此外，雖然我知道大家也理解到政府今次會調

低管制計劃協議中有關准許利潤的百分比，但這是否足以令消費者得到合理

的消費權益呢？這仍然有待政府日後的監察和機制。因此，我希望政府可以

訂出一個完整、公平的監管機制，監管電力公司的運作。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陳偉業議員就該 3 項修正案發言。發

言時限是 5 分鐘。  

 

 

陳偉業議員：主席，很多謝 3 位議員非常關注這議題，亦提出了不同的修正

案。  

 

 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為我的議案帶來一些貴氣，他們“富貴黨”在我原

本的議案上加入一些新意見，或在原有意見上加入部分不同的看法。有關 10

年的問題，我原本的議案是要求在 10 年內落實開放市場，但梁議員的意見

是 10 年內要落實時間表。對這種改變，部分同事覺得是倒退，並不如單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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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議員的說法，指這是較我的建議更前進。但是，為了令整體問題得到大家

的共識，以便能向政府提出一項明確的信息，儘管我自己覺得這修正案在字

眼上有些微倒退，但基於落實時間表的部分，不排除在 10 年內可以落實開

放市場，所以我仍願意接受梁議員的意見。  

 

 另一項是鄺志堅議員的修正案，它基本上是關注員工的問題，這是在加

上富貴氣之餘，再加上汗味，令員工的問題不會被忽視。基本上，是令整體

傾向更趨於完整。  

 

 唯一美中不足，以及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我不能支持譚香文議員的議

案。在此議事堂中，這是一個頗畸怪的現象，即“富貴黨”與左派工會的意

見我也能接受，但反而自己泛民主派議員的意見，我覺得是難以接受。在這

議事堂來說，這種現象真的很畸怪。  

 

 不知道是否女性對數字特別敏感  ─  希望劉慧卿議員不要指摘我歧

視女性  ─  因為譚議員把我議案中的兩個非常重要的數字刪除，其一是 7%

的利潤上限。女性可能會較容易以抽象的字眼來隱瞞數字，而實際上分別並

不大，因為最後根據獲“BBB”信貸評級的公用事業的回報中位數計算，有

關百分比也可能接近 7%。但是，我們覺得這是一種短期措施，長遠來說，我

們是要爭取一個開放市場，而開放市場是不用爭拗數字的。例如有數個經營

者，誰的價錢適合，顧客便會選擇誰，無須以該數字來作為上限。希望在開

放市場後，會出現類似現時的電訊市場，哪間公司好，顧客便會採用哪間公

司。  

 

 作為短期措施，我們採用 7%，作為准許利潤的百分比。以現時的資產計

算，其實也可算是不錯的利潤，而我用了不高於 7%，令政府在談判方面更有

實力。如果完全刪除，便會令整個問題更複雜，我覺得這並不是現時處理這

問題的較佳做法。當然，譚議員可能有其背後的理據、傾向和看法，可能整

體來說，如果作為長遠的利潤管制措施，未必不是可行的方案。但是，在現

時提出這做法，我覺得是並不可取的。  

 

 此外，譚議員刪去我議案中的“ 10 年內”的時限。為甚麼我自己提出要

在 10 年內完成？因為這個問題已糾纏了多年。我剛才在發言時已提到，1991

年在這個議事堂，我已經提出了對利潤管制計劃的意見；況且，在 1993 年

通過有關建議時，我亦在這議會中作出很強烈的爭議。我希望能在 10 年內

成功開放市場，其實這是給政府一個時間表來進行，而並非好像政府說政改

般，不斷說檢討，卻沒有時間表。以現時的潮流而言，是流行時間表和路線

圖，所以沒有具體時間，我覺得容易讓政府推搪。它經常說盡快，即使到了

2047 年，也說會盡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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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議員能支持梁君彥議員和鄺志堅議員的修正案，反對譚香

文議員的修正案。謝謝主席。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要多謝陳偉業議員今天提出“開

放電力市場”這項議案，並多謝剛才多位議員的發言。我相信陳議員會很開

心，因為今天有很多議員支持他。我們現正就“香港電力市場未來的發

展”，進行第二階段諮詢。各位議員的寶貴意見，對我們制訂未來的電力市

場規管安排非常有幫助。  

 

 議員剛才給我們的信息很清楚，我相信兩間電力公司（“兩電”）也會

聽到。郭家麒議員現時不在席。劉慧卿議員剛才指政府與電力公司“扯貓

尾”，我想在此鄭重聲明：絕無其事，亦不要高估我們的演技。剛才也有議

員指我們跟兩電“打 show hand”，我認為暫時沒有這個需要，我亦不鼓勵

賭博。我多謝議員剛才提供了這麼多籌碼給我們，我相信兩電看到我們檯面

上有這麼多籌碼，也不會願意這麼費力跟政府“打 show hand”，因為它們

深知不能凌駕我們。  

 

 我也想告訴劉慧卿議員，我和廖局長在電力市場監管方面是同一陣線、

立場一致的。跟各位議員一樣，我們呼吸着同樣的空氣。我們兩個局都是以

市民利益為大前提，也希望確保令兩電做足一切，減低空氣污染。  

 

 剛才楊森議員提及，可否借鏡開放電訊市場，我想指出，當年我也負責

開放電訊市場，事實上，現在可以看到長途電話費大幅調低。我想指出，政

府絕對有決心開放電力市場。  

 

 主席女士，我想一再表示，我非常多謝大家給予我們這麼多籌碼，非常

多謝，原來大家是如此支持政府，我真的非常多謝。（眾笑）  

 

 主席女士，我們在去年年初第一階段諮詢期間，收到了九百多份意見

書。歸納各方面的意見，大眾最關注的事項主要是電力的可靠性和穩定性、

電費的水平、發電對環境的影響，以及盡快開放香港的電力市場和引入競

爭。因此，在制訂第二階段諮詢文件內的建議時，我們希望可以達到以下幾

個目標：  

 

 第一，貫徹政府的能源政策目標，確保公眾能以合理的價錢，享用可靠、

安全及有效率的電力供應。當中涉及平衡市民大眾及電力公司的利益，即在

降低市民電費負擔的同時，讓電力公司有合理的回報，作為它們繼續投資必

需的供電基建設施、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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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進一步推展 2005 年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所提及的環保目標，

致力將生產及使用能源對環境的影響減至最低，改善空氣質素。  

 

 第三，為未來電力市場開放作好準備。  

 

 這些發展方向，與今天議案提出的建議大體上是沒有大分歧的，而我們

亦已在第二階段的諮詢文件中，提出了一系列具體落實措施。我稍後會按議

案內容，簡介這些措施。  

 

 有關電力公司的准許投資回報，我想指出，現時，兩電的准許回報，是

其固定資產的 13.5%至 15%。社會的主流意見認為，准許回報水平在現時情

況是過高，應在 2008 年後調低。但是，社會各界對是否繼續以固定資產作

為投資回報的基準，以及回報率應定於甚麼水平則有不同意見。對電力用戶

而言，當然認為兩電的回報是越低越好，但亦有意見認為，電力供應涉及長

期和龐大的投資，經營者要得到合理的回報，以確保公司可以為用戶提供可

靠的服務。  

 

 我們明白市民擔心電力公司可能會過度投資固定資產以增加回報，所以

在草擬第二階段的諮詢方案時，我們曾經研究其他計算方法，包括股本回

報。我們認為如果以股本作為回報基準，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即使是在借貸

融資較具成本效益的情況下，電力公司也可能會盡量利用股東的資金購買固

定資產，擴大股本，最終並不能保障市民的利益。  

 

 考慮到供電行業須投放大量資金，以興建供電基礎設施，並參考過海外

市場，如英國、澳洲等地的做法，以及第一階段諮詢所收集的意見，我們決

定建議採用固定資產作為回報基準。同時，我們會加強現時對電力公司投資

的監管，包括要求電力公司須就所有關乎電力供應的發展計劃，取得政府的

批准；我們亦會收緊現行處理過剩發電容量的機制，所有測定為過剩發電設

施的全部機電裝置及設備，將不會獲得回報。  

 

 我想指出，我們在監測兩電方面，除了我身邊的李先生外，我們還有很

多專業的支援，包括機電工程師、會計師、經濟師，亦得到專業電力顧問的

協助，所以審批過程是相當嚴謹的。  

 

 在投資回報率方面，我們認為如果將電力公司與其他公用事業的投資回

報率直接比較，或採取一般公司可賺取的回報水平作為電力公司的准許回報

率，並非最合適的做法，因為未有顧及電力行業的獨有性質，例如不同的成



立法會  ─  2006 年 2 月 1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February 2006 

 

178

本結構、供應設施、資產年限、回本期、營商環境及風險。在平衡各方面的

意見後，我們認為比較合適的做法，應該是在釐定回報率時，以綜合方法，

考慮一籃子的因素，包括香港的經濟情況、電力公司的投資成本和風險，以

及規管方面的政策目標。  

 

 在參考過現時市場的情況，我們建議電力公司不同資產類別可獲約 7%

至 11%的回報率，平均資產回報率介乎 9%至 10%的單位數字。相比現時 13.5%

至 15%的回報率，建議水平已大幅調低。我們曾作模擬計算，假如以我們建

議的方法釐定 2006 年的電費，估計較現時會有約一成多至兩成的下調空間。

為了確保准許回報率能反映日後經濟情況的變化，我們亦會每 5 年檢討釐定

准許回報率的各項因素，並根據當時的最新經濟數據，在適當時候調整准許

回報率。  

 

 正如我早前提及，我們的目標，是要讓電力公司賺取合理的回報，繼續

為香港提供安全可靠電力的同時，盡量爭取減低市民的電費負擔。  

 

 在環保方面，我們完全同意應加強監管發電廠排放的污染物，並進一步

推動發展可再生能源。我們在第二階段諮詢文件中，建議了一系列的具體措

施，推動這方面的環保工作。  

 

 現時，兩電受《空氣污染管制條例》，以及有關的環保法例所規管。自

1997 年起，政府已不再批准電力公司興建新的燃煤發電機組，並要求電力公

司盡量採用天然氣發電。政府已清楚表明，會致力在 2010 年或以前，把全

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排放量，由 1997 年的水平，分

別減少 40%、 20%及 55%。  

 

 環境保護署已通知電力公司其須達致的減排目標，並會在續發個別發電

廠牌照時，逐步收緊這 3 種污染物的排放上限。為了確保電力公司符合這方

面的環保規定，諮詢文件建議如果它們超出環境保護署要求的排放總量上限

時，會扣減它們的准許回報率。  

 

 有人認為根據“污染者自付”的原則，發電廠減排工程項目的投資，不

應獲得回報。我們亦希望盡量避免由用戶承擔減排設施的開支，但我們同時

亦擔心如果不給予任何回報，會減少電力公司推動減排的誘因。事實上，亦

有人提出，應給予減排設施更高的回報，以推動電力公司的環保工作。在考

慮不同的意見後，我們建議減排設施只可獲得較低的回報率，即 7%。我們相

信這是一個合適的平衡，我們會在諮詢期內繼續聆聽大眾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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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首個可持續發展策略已訂下目標，期望到 2012 年時，利用可再生

能源供應本地用電需求 1%至 2%的電力。為推展這目標，我們建議給予可再

生能源設施最高的回報率，達 11%。同時，我們會要求電力公司，開放其電

網予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用戶和發電設施，並豁免用戶接駁電網所需的行政費

用。當電力公司達到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標時，我們亦會給予獎勵。  

 

 剛才多位議員要求政府進一步開放電力市場，亦有議員要求政府研究全

面實施電力聯網，以及分拆發電、輸電及配電行業。議員的最終目標其實也

是要增加電力市場的競爭。我們亦認同這一個目標，但在實行上，須有市場

條件配合，包括有充足、可靠的新電源供應、解決聯網及開放電網的技術和

財務問題，以及要確保不會影響供電的穩定性。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現時期望短期內有新的供電商，投資本地供電設施

以作大規模的供電  ─  我強調  ─  是大規模供電，是不切實際的。現時

廣東省電力供應持續緊張，向香港購電更逐年遞增。雖然內地缺電情況可望

在未來數年得以紓緩，但要在短期內從內地大規模輸入可靠的電力，是不切

實際的。  

 

 我們認為較務實的做法，是一方面繼續密切留意廣東省電力市場的發展

及從內地引入電力供應的機會，並加強與內地當局溝通，探討如何解決有關

從內地輸電的技術障礙。與此同時，我們亦會要求兩電聯手推展和策劃，加

強聯網至一個符合實質經濟效益的最適當水平。我們會力求在未來 10 年，

為逐步開放市場做好一切準備工作，包括制訂接駁及使用電網的標準和技術

指引、研究新規管安排，以及籌備成立新的監管機構等，以配合日後的市場

發展。  

 

 至於中電的發展基金滾存，大家也知道，基金是屬於中電用戶的。我們

在 2003 年中期檢討時，與中電達成協議，在現行管制計劃協議屆滿前 12 個

月，即 2007 年 9 月，我們會與中電磋商處理發展基金餘額的安排。我明白

有議員及市民希望將基金餘額，悉數於現時協議屆滿前，回贈用戶；另一方

面，亦有意見認為應將餘額的全部或部分，轉至 2008 年後的“電費穩定基

金”帳目，以協助日後穩定電費。剛才亦有議員就分配發展基金滾存予用戶

的方法發表意見。在這方面，我們的立場是開放的，我們會綜合諮詢期內收

到的意見，與電力公司商討，尋求一個最切合用戶利益的處理方法。  

 

 主席女士，兩電過去在香港賺取了可觀的利潤，事實上，它們亦在一羣

專業和負責任的員工的支援下，一直為香港市民提供世界級的供電設施及安

全、可靠的電力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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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同意剛才鄺志堅議員和王國興議員的意見，人力資源是非常重

要，兩電必須保持足夠和穩定的員工隊伍，提供一個合理的營運環境，讓它

們繼續提供必需的供電基建設施，以及維持充足及高質素的員工，為香港市

民提供可靠、安全的電力供應。  

 

 主席女士，我相信在第二階段諮詢文件中的建議，會在確保持續穩定可

靠電力供應的同時，為市民帶來實質的電費下調。我們亦積極回應了市民對

環保和進一步開放市場的關注。我們現時正就有關建議進行公眾諮詢，諮詢

直至 3 月底為止。我期望社會各界一如議員今天般踴躍發表意見，協助我們

進一步完善各項建議，落實 2008 年後電力市場的規管安排。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請梁君彥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梁君彥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陳偉業議員的議案。  

 

梁君彥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鑒於”，並以“本會促請政府切實改善”代替；在“香港電力

市場”之後刪除“被兩間電力公司壟斷，”，並以“的自然壟斷現

象，以免”代替；在“消費者權益受損，”之後刪除“本會”，並以

“並”代替；在“讓香港市民可享用”之後加上“價格”；在“合

理”之後加上“、安全及穩定”；在“ (一 )”之後加上“重新訂定合

理的電費，”；在“所排放的”之後刪除“廢氣”，並以“污染物”

代替；在“切實可行的措施，”之後加上“以及提供適切誘因，”；

在“ (三 )”之後加上“訂下開放本港電力市場的時間表，並力求”；

在“在未來 10 年內”之後刪除“開放電力市場”，並以“落實有關

時間表”代替；在“兩間電力公司”之後加上“自然”；在“電力市

場的局面；”之後刪除“及”；在“發展基金的款項”之後加上“，

按用戶用電量比例，”；及在“回贈給用戶”之後加上“；及 (五 )積

極研究全面實施電力聯網”。”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君彥議員就陳偉業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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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田北俊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IE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田北俊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

發議員、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及鄺志堅

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及石禮謙議員反對。  

 

 

譚香文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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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

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譚耀宗

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員、

梁家傑議員、張學明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梁國雄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 17 人贊成， 4 人反

對，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26 人贊成，

1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

正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four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8 were present, 26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開放電力市場”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

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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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

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開放電力市場”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

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譚香文議員，由於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事前已批准你

修改你的修正案的措辭，內容已載於會上提交各位議員的文件內。你在動議

經修改的修正案時，最多可有 3 分鐘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不可

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我謹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陳偉業議員

經梁君彥議員修正的議案。我提出的修正主要是將梁君彥議員在修正案中沒

有提及的內容加入議案中。  

 

 就實施電力聯網方面，我的修正旨在具體地提出落實電力聯網、開放電

力市場的建議，包括在廣東省聯網及開放兩間電力公司現有的電網予新的電

力供應者；至於我提出有關分拆、發電、輸電和配電行業的建議，是因為這

些是打破市場壟斷結構的最有效方法。我的修正亦提出除了發展可再生能源

以外，其他有關環境保護的措施，包括逐步停止以煤作為發電機的燃料及增

加減排設施。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我的修正案。  

 

 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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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香文議員對經梁君彥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回贈給用戶；”之後刪除“及”；及在“實施電力聯網”之後加

上“，盡快與廣東省政府商討進行聯網，並開放電網予新的電力供應

者；(六 )訂定政策誘因，確保電力公司逐步停止燃煤發電，並積極發

展減排設施；及 (七 )就分拆發電、輸電及配電行業的長遠發展進行研

究”。”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譚香文議員就經梁君彥議員修正的

陳偉業議員議案提出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周梁淑怡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s Selina CHOW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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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譚香文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張文光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

偕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

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郭家麒議

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及鄺志堅議員反對。  

 

 

李鳳英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余若薇議員、梁家傑議員及湯家驊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

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譚耀宗

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員、張學明議員及

鄭經翰議員反對。  

 

 

梁國雄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 1 人贊成， 20 人反

對， 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 3 人贊成，

23 人反對， 1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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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20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8 were present, thre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23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鄺志堅議員，由於梁君彥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

你的修正案的措辭，內容已載於會上提交各位議員的文件內。你在動議經修

改的修正案時，最多可有 3 分鐘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不可重複

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鄺志堅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梁君彥議

員修正的陳偉業議員議案。  

 

 主席，我留意到局長剛才的發言，局長也是同意我和梁君彥議員所提

出，即如果要有穩定的電力供應，一定要有相應的人力配合。我歡迎局長這

種態度。希望各位同事也知道，只有發電機組是不能產生電力的，一定要由

技術工人操作才行。現時兩間電力公司的做法很過分，是完全不聘請技工

的，希望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  

 

 謝謝。  

 

鄺志堅議員對經梁君彥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回贈給用戶；”之後刪除“及”；及在“實施電力聯網”之後加

上“；及 (六 )要求兩間電力公司必須確保員工隊伍的穩定性，並有計

劃地招聘各級技術人員並向他們提供持續培訓，以保證可靠及穩定的

電力供應”。”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鄺志堅議員就經梁君彥議員修正的

陳偉業議員議案提出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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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5 分 22 秒。  

 

 

陳偉業議員：主席，今次總共有 23 位議員先後發言，證明這個問題受各黨

派和各組別的議員的關注和支持。局長剛才說，這項議案得到很多議員的支

持是重要的，但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得到政府的支持。正如西九龍文娛藝

術發展區計劃（“西九計劃”）一樣，即使議員有一致的意見，可是，政府

也不前來開會，不聽議員的意見，希望今次不會是西九計劃的翻版吧。我們

把彈藥給政府，政府也要善用彈藥，不要屆時調轉槍頭，倒過來打我們。  

 

 主席，有一點是很奇怪的，便是 23 位議員之中，連我在內，是有 24 位

議員發言，但沒有一位申報利益，證明兩間電力公司（“兩電”）和議員沒

有甚麼實質的利益關係，這是可喜可賀的。希望與利益保持距離的這個現

象，皆能夠在各種事務上出現。  

 

 主席，就兩電最近的反應，我覺得像是一個被寵壞的小孩子在鬧情緒，

證明過去數十年來，兩電給政府過分放縱，導致遇到有少許的規管便“發爛

渣”。對於這個情況，政府一定要加強管制，令兩電將來的表現符合公眾利

益。  

 

 主席，關於兩電，不少議員提到電力聯網的問題，我覺得要很小心處理

聯網的問題，因為聯網有機會會變成寡頭壟斷。如果要全面開放市場的話，

重點便一定要分開處理發電和輸電的網絡和經營權。一旦容許聯網，便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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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間公司雄霸全港在供電上的利益，再加上梁國雄議員所說的另一個李氏專

權，那便變成由 3 個專權“分豬肉”，這便是寡頭壟斷，不是開放市場應有

的發展方向。所以，在聯網之後，如果可以將輸電和發電的經營權分開的話，

便是一個好的現象。如果在聯網之後，又讓那數間公司專營的話，便是變相

的寡頭壟斷，這是我不能支持的。  

 

 主席，看外國的例子，不少國家在去年已經全面由開放市場的電力供應

者提供服務，例如奧地利、比利時、丹麥、德國、荷蘭、瑞典、英國等地方，

所以香港在開放市場方面亦是極為落後的。很多議員和市民，特別是政府，

也很推崇新加坡。其實，新加坡已經開放市場，經過 8 年的改革，將發電和

零售分割，由 3 間公司管有 3 間發電廠， 3 間公司提供電力零售的服務，輸

電方面是另一項安排。市場開放之後，電力生產的效率改善了 30%，而在 2004

年，平均電費較 2000 年減少了 8%。新加坡的模式是可以學習的，從新加坡

的例子可以看到，電力市場即使開始時被一間公司壟斷，但如果政府有決心

進行改革、引入競爭的話，最後得益的也是消費者。  

 

 我最後想補充一點，主席，我覺得葉局長就這個問題進行全面的改革是

有一個政治上的好處，亦可以完成一個政治使命。理由很簡單，我們現時批

評和感到不滿的這個利潤管制計劃，是由陳方安生女士當年“拍板”決定

的，當年她是經濟司。我記得在 1993 的時候，我和她曾進行強烈的爭論。

現時有很多小道消息，說她可能是曾蔭權競選下一屆行政長官時的對手。如

果現在葉局長可以拆掉陳方安生的招牌，將電力供應的安排打散，證明她以

前訂定的這個方法是完全不受香港市民歡迎，而葉局長的新方案則受市民歡

迎，可能他會為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的連任鋪建一條好道路也說不定。所

以，如果能夠完成這個政治使命的話，葉局長在下一屆可能不單當局長，就

是當政務司司長也甚有機會。  

 

 在此，預祝局長升官發財。希望這個方案會得到各位議員和政府  ─  

最重要的是政府  ─  的支持，得到一個美好的結果。香港市民數十年來面

對剝削、高壓和昂貴的電力費用，希望藉此可看到電力市場的全面改革和改

變，來還市民一個公道。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經梁君彥議員

及鄺志堅議員修正後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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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

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石禮謙議員及譚香文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曾鈺成議員、

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

員、譚耀宗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李

國英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張學明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

員贊成。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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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 16 人贊成， 5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 28 人贊成。由於議題

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

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16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five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9 were present and 28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as 
amended was carried. 
 

 

主席：第三項議案：削減薪俸稅。  

 

 

削減薪俸稅  

REDUCING THE SALARIES TAX 
 

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我感謝 5 位議員就我的議案提出修正案，令我今天

提出的議案，成為本會歷來最多修正案的議案。  

 

 民主黨認為有需要減稅，是因為我們本來便反對財政司司長在 2003 年

加稅。  

 

 況且，在 2004 年，香港的經濟已有改善，政府的財政狀況即時反彈，

並由原來預計的 426 億元赤字，變為 214 億元盈餘，比魔術師的魔術還要厲

害。當然，在扣除發債所得的 260 億元收入後，政府仍然有赤字，但這個赤

字只是區區 46 億元，是儲備可以負擔的數目，所以民主黨去年已要求政府

減稅。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於去年宣讀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時說過：“由

於政府財赤未除，我認為現時並不適宜調整薪俸稅的稅率及稅階”。在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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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時，司長又進一步表示：“待復甦鞏固下來，我會考慮把薪俸稅下調，

進一步減輕市民的負擔。”  

 

 在去年 7 月中，他又指出：“如經濟繼續復甦及財政狀況繼續改善的話，

會有多些減稅空間。行政長官在競選期間，也有同樣的說法。我們的立場並

沒有改變。”  

 

 政府去年還可以 40 億元的赤字，作為不減稅的理由，但我今天估計政

府在這個財政年度可能會出現約 150 億元盈餘。今年首 3 季，香港經濟的實

質增長分別是 6.2%、7.3%和 8.2%。如果政府認為，這樣算不上是經濟復甦，

亦算不上是財政改善的話，民主黨希望知道，根據政府的定義，經濟要增長

多少才算是復甦？盈餘要有多少才算得上是財政有所改善？  

 

 在這數天，報章報道了一些所謂政府消息人士的說法，即“放風”，指

出預算案只會把稅階由現時的 3 萬元擴闊至 35,000 元。如果這是財政司司

長的減稅措施，我必須借用嶺南大學何濼生教授所用的一個形容詞，這項減

稅措施對於有 150 億元盈餘的政府來說，只是“濕濕碎”，民主黨認為是不

足夠的。  

 

 除了今年的盈餘外，政府還有存放在金融管理局約 3,000 億元的財政儲

備；而除了財政儲備外，我們的外匯基金還有 4,400 億元的累計盈餘，這些

都是香港人的錢。換言之，香港政府管有港人 7,400 億元的款項。  

 

 民主黨同意，由於政府財政有盈餘，加上通脹重臨，政府應該適當地調

整開支。在民主黨去年 11 月提交財政司司長的建議書中，除了一系列  ―  

這份便是我們的建議書，我想局長應該已看過  ―  要求政府改善服務的建

議外，亦促請政府因應通脹重臨，取消在 2003 年年底所訂削減經營開支的

政策，避免削減開支會影響公平服務的質素。  

 

 我們認為在減稅之餘，政府仍有空間照顧基層市民的需要，並可善用龐

大的儲備，改善公共服務。其實，政府不應無止境地累積儲備。民主黨一直

認為，政府的財政儲備應大約相等於政府 1 年的總開支，便已足夠。所以，

按照現時的水平來看，應尚有輕微增加開支的空間。儲備距離 1 年的開支

2,400 億元仍有很大的 safety factor，即安全距離。故此，政府尚有很大空間

可按社會的需要，增加惠及基層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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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原議案已促請政府“適當運用資源，提供服務予基層市

民”，因為民主黨認為，按照現時政府的財政狀況，惠及民生的措施和減稅

是“魚與熊掌，兩者均可兼得”，是沒有衝突的。  

 

 況且，我們也認為，政府還有其他增加收入的方法，不一定要倚賴薪俸

稅。立法會在去年 6 月通過，要求政府增撥外匯基金投資收益予政府，從而

增加政府的收入，只可惜政府至今仍是置若罔聞。  

 

 機場管理局現時是以商業模式運作，在私營化後會為政府帶來新的收

入。政府其實無須營運多層停車場，而現時十多個多層停車場，大可以房產

基金方式出售。香港電台可以遷往將軍澳工業邨，並把原址的土地拍賣，令

政府收入有所增加。  

 

 雖然去年的失業率已逐漸回落，但低技術和非技術勞工的出路仍然有

限。零售業和旅遊業都是吸納這類勞工的主要行業，所以，民主黨相信，削

減薪俸稅會令納稅人的可動用收入有所增加，然後由他們將之用於消費和投

資，會有助刺激零售市道和創造職位，亦有助吸納低技術和非技術勞工。  

 

 我想各位議員仍記得，財政司司長在 2003 年加稅時，最受影響的並非

年薪百萬元以上的中上階層，因為當時的財政司司長只是將標準稅率由 15%

增至 16%，如果單以稅項的加幅來計算，實際只是增加了 6.7%。但是，對於

仍以邊際稅率繳稅的夾心階層及被納入稅網的市民，他們在稅務方面的負擔

卻非常沉重。  

 

 局長，讓我舉出一個例子，一名月入 15,000 元的普羅市民，他在 2002-03

年度繳交的稅款約為 2,660 元，但在兩度加税後，他便要繳付 4,540 元的稅

款，實質加幅為 70%。另一個例子是，一名月入 4 萬元的中產階層，在加稅

前，他所繳付的稅款是 50,700 元，但在加稅後，他須繳付的稅款是 62,800

元，即須多付 12,100 元，加幅達 23.9%。  

 

 但是，年薪 100 萬元的中上階層，按照這個標準稅率，在加稅前是繳付

15 萬元，但在加稅後則只須多付 1 萬元，相對於該名月入 4 萬元的納稅人而

言，其加幅還要小。由此可見，加稅對夾心階層是十分不公平的。  

 

 所以，我希望反對削減薪俸稅的同事再次三思，因為減稅並不代表劫貧

濟富，最多也只是劫政府、濟市民。事實上，政府是有盈餘的，所以根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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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劫市民很多錢。反對減稅也不是“劫豪宅，濟板間房”，而是“劫居屋，

但仍濟不到板間房”，因為根據政府所訂目標，公共開支不得高出本地生產

總值 20%。簡單來說，即使政府不減稅，也不代表政府必定會把這筆錢用於

扶貧和提供公共服務。政府是不會落實扶貧的。其實，各位在剛才的議案辯

論已提出了很多意見，但政府依然沒有任何實質建議，說明如何透過動用政

府資源來落實扶貧工作。  

 

 最後，我想提醒局長馬時亨，請他今年別“造數”了。在去年的預算案

中，政府居然說在 2004-05 年度，即剛過去 1 年的預算案中，有 120 億元的

帳面盈餘，在扣除債券收入後，仍有 134 億元赤字。不過，在預算案公布前，

庫務署卻公布在 2004-05 年度首 10 個月，便已有 224 億元帳面盈餘。  

 

 民主黨曾將政府過去在預算案中所估計的開支和收入作出比較，發現政

府有高估開支、低估收入的傾向。當然，為官者會較為保守，以致經常低估

盈餘、高估赤字。我也不知道這些是否政府的一般技倆，目的是避免市民和

議員要求減稅。  

 

 無論如何，我希望馬局長能夠清楚瞭解，根據庫務署所公布的資料，在

2005-06 年度（截至去年 12 月底為止），政府只有 60 億元赤字，而大部分

稅收均會在財政年度的最後 3 個月入帳。簡單來說，政府今年有很大機會出

現盈餘。事實上，我翻看了過去四五年的數據，在最後 3 個月平均最少約有

200 億元盈餘，即最後 3 個月的開支加收入約有 200 億元盈餘。如果今年首

9 個月的赤字是 60 億元，那麼 150 億元的盈餘應該可以說是十拿九穩了。  

 

 雖然我知道今天有些民主派議員反對削減薪俸稅，但我仍希望大家明

白，現時政府的“荷包”非常穩健。其實，除可減稅外，政府還可做一些扶

貧工作，所以，我希望各位議員會支持削減薪俸稅。民主黨亦希望政府能夠

聆聽一下，我們認為此舉是魚與熊掌兩者皆可兼得，即既可減稅亦可扶助弱

勢社羣。  

 

 我謹此陳辭。  

 

單仲偕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本港經濟持續復甦，政府財政有所改善，本會促請政府適當運用

資源，提供足夠服務予基層市民，並削減薪俸稅，以減輕中產及基層

市民的稅務負擔，從而刺激市民消費，創造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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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代理主席：田北俊議員、陳鑑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超雄議員及譚香文議

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涂謹申議員亦會就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

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田北俊議員發言，然後請陳鑑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超雄議

員、譚香文議員及涂謹申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田北俊議員：代理主席，自由黨支持民主黨單仲偕議員動議關於削減薪俸稅

的議案。事實上，我提出的修正，只不過是在他的議案之上，再說得清楚一

些減薪俸稅應減至甚麼水平而已。  

 

 代理主席，我們記得數年前，由於 SARS 的問題，政府的財政赤字變得

很嚴重，政府便由 2003-04 年度開始增加了利得稅和薪俸稅。商界都明白，

利得稅是賺了錢才要付的，所以在今次的要求之中，亦沒有要求削減利得

稅。然而，薪俸稅的徵收則不是如此，所有身為僱員的人當然不可以少付租

金、電費、子女教育費等，我覺得這兩年來，中產其實多付了很多，而且也

生活得很苦，所以政府在財政稍為好轉的情況下，應該考慮一下削減薪俸稅。 

 

 也許讓我們看看政府現在財政的情況。按照初期的預算，政府仍說於這

數年，我們的財赤會很嚴重，看來要到 2008-09 年度才可以滅赤，即要到該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才會得以平衡。然而，事實上，這兩年的環境已大為改善，

例如去年，即 2004 年的經濟增長率為 8.2%， 2003 年為 3.1%， 2005 年的全

年預算則為 7%。 2005-06 的財政年度快要結帳了，跟 2003-04 年度一樣，

2005-06 年度的財政儲備沒有想像般差，例如 2003-04 年度的財政儲備有

2,664 億元，2004-05 年度有 2,872 億元，以政府的預算，2005-06 年度的財

政儲備應是 2,767 億元，但截至去年年底，我們已經有 2,959 億元，換言之，

至今天為止， 2005-06 年財政年度結帳時，會比原先的估計最少高出 200 億

元。我們覺得在這情況下，政府當然可以做點事了。  

 

 第二點我要提的是，代理主席，很多會計師和稅務組織推算，今年的庫

房會錄得一個可觀的盈餘，大致上達 100 億至 250 億元之間，這是來自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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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會計師公會、香港稅務學院、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等的預測。我們認為，

即使他們的預測未必很準確，但赤字仍應可在 2005-06 年度消失，還有一個

多月時間，即到 3 月底，本年度便可以結帳了，我們相信政府今年的財政成

績表上會錄得 100 億至 250 億元的盈餘，是應該可以達到此水平的。  

 

 在這情況下，政府可怎樣幫助市民呢？我們當然明白，對於基層市民，

我們的扶貧委員會有些建議，綜援方面曾因通縮而削減了，現在有通脹，我

們認為，是應該基於通脹理由而增加的。但是，至於中產人士方面，我們還

要提一提，就是在 2002-03、 2003-04 及 2004-05 等年度，政府為他們做過

甚麼呢？例如個人的基本免稅額方面，就是從 108,000 元減至 104,000 元，

然後再減至 10 萬元。即等於把最高邊際稅階的稅率，從 17.5%提升至 18.5%，

然後再提升至 20%。邊際稅階從 2002-03 年度的 35,000 元，降至 2003-04 年

度的 32,500 元，再降至 2004-05 年度的 3 萬元，亦令中產人士多繳付了稅

款。至於標準稅率亦從 15%升至 15.5%再升至 16%。  

 

 我們覺得，政府現在的財政狀況既然好轉，便應該削減稅率，政府儘管

這樣做，也不是為了做好人而給中產減稅；現在這樣做，只不過是把以前曾

增加的稅率不再繼續增加而已。我們修正案中的所有內容也沒有要求政府把

這兩年所收到的稅款退回給他們，我們所要求的，只不過是由明年開始，把

稅率回復至 2002-03 年度的水平而已。  

 

 此外，我要提一提，失業率已由 2003 年 SARS 爆發高峰期的 8.6%，大

幅回落到今天的 5.3%。我同意政府是應該為那 18 萬的失業者繼續做點事，

不過，我們也留意到，大部分的基層市民和失業者均沒有付過薪俸稅，所以

不可能退甚麼薪俸稅給他們，不過，我們亦認同我們初期就此方面進行辯論

時的主張（馬局長當時也在席），關於協助基層市民的綜援制度方面，不同

部門和社區的組織應繼續提供援助，而財政司司長在扶貧委員會的所有建議

都是我們所支持的。  

 

 就這項建議，自由黨在 2月 10日至 14日進行了一個民調，訪問了約 1  500
名市民，當中大約 65%認為政府現時的財政狀況應有空間減稅，而其中一半，

即那 65%的一半，認為最應該削減的是薪俸稅。其次是大約三成希望政府削

減的是差餉。所以，可見市民都明白，對於以往多繳稅款的，便應先減回稅

款給他們，接受民調的人之中，有很多是不用繳稅的市民，他們也覺得應先

退稅給多繳薪俸稅的人。  

 

 代理主席，最後，我想談談數項修正案。我已於開始發言時表態說了我

們會支持單仲偕議員的原議案，我們亦會支持陳鑑林議員，以及王國興議員

分別提出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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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對於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自由黨便覺得他最後建議的一句：“政

府應在落實上述措施後，才考慮削減薪俸稅”不可以接受，所以，真的不好

意思了。我們也覺得張超雄議員提出的第 (一 )至 (六 )項均是政府應該做的，

如果他的修正案不是照現時這樣說，而是要同時進行的話，我們是會支持

的；但他建議說要政府落實了第 (一 )至 (六 )項後，才考慮削減薪俸稅，我們

便覺得不可以接受。  

 

 譚香文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在政府整體收支狀況改善、財政儲備增加及

不影響 ......的前提下”，我們的看法是，現在已經達致此情況了，沒有需

要這個前提了。然後，她說要“ ......擴闊稅階和調整部分免稅額”，我便

覺得這樣說，不及我們所提的那麼清晰，我們認為，當年增加了甚麼，現在

便回復到增加前的那個狀況，這是很簡單的。如果提出一個新的模式，說以

前針對某一羣人增加了甚麼，現在是削減的時候了，又用一個新的推算方法

來削減，而且要是真的以這方法來進行的話，我想會既要諮詢，又要研究。

所以，對於譚香文議員修正案，自由黨會投棄權票的。多謝代理主席。  

 

 

陳鑑林議員：由於經濟持續復甦， 2005 年的經濟增長估計可達到 7%。雖然

截至去年年底，政府在今個財政年度首 9 個月仍然有 60 億元財赤，但由於

經濟好轉，股市交投暢旺，從各項主要稅收收入情況估計，政府在本年度的

經常收入應會比上年度更為理想。  

 

 第一，是薪俸稅和利得稅的收入。按政府去年的預算，本年度的入息及

利得稅收入會有 994 億元，較去年增加 30%。我們也看到，稅務局局長劉麥

懿明早前透露，利得稅和薪俸稅的收入已經達標。  

 

 第二，是印花稅，按照政府計算，本年度的印花稅收入會有 163 億元，

比上年度增加 5%。稅務局亦表示，本年度的印花稅收入超出預算目標。事實

上，現時股市平均每天的成交額也超過 200 億元，近一兩個月更達至每天超

逾 300 億元的高交投數額，較 2002 年的每天 40 億元增加達四倍有多，反映

股市大旺，印花稅亦隨之增加。  

 

 說到其他經常收入，例如因樓市好轉而受惠的差餉，以及因為投注額攀

升而增加的博彩稅收入，亦相當理想。  

 

 至於非經常收入，繼 2004-05 年度的地價收入大幅增加至 313 億元後，

地政總署署長早前亦表示，由於 2005 年的補地價比預期高出一倍，連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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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拍賣等收入，相信財政司司長在去年 3 月份發表預算案時所定下的 319 億

元土地收入的目標，有很大機會可以達標。換言之，土地收入亦會順利地有

相當可觀的增幅。  

 

 由於多項政府的主要收入情況都非常理想，令政府的經營收入有機會高

於原先預算的 1,926 億元，加上政府緊縮開支奏效，民建聯相信政府的財政

已能提早達致收支平衡，消滅財赤。再者，市場預期 2006 年本港經濟仍有

4%至 5%的增長，民建聯認為政府在審慎理財之餘，亦應該以民為本，與市民

各階層共享經濟成果，減輕市民的稅務負擔。  

 

 我們建議政府應把薪俸稅的個人免稅額、邊際稅階及累進稅率回復至

2002-03 年度的水平，包括把邊際稅階由現時的 3 萬元，擴闊至 35,000 元，

以及調低累進稅率。  

 

 如果上述建議獲得採納，以一名全年應繳稅收入為 30 萬元的單身人士

為例，他的應繳稅款便會由原本的 28,800 元減少至 22,000 元，減幅為 23%，

而年薪 90 萬元的單身人士，減幅亦接近 17%，可見上述建議有助減輕夾心階

層和中產人士的負擔。  

 

 同時，我們亦建議把薪俸稅的標準稅率回復至 15%。  

 

 雖然這些寬減稅項措施將會令政府減少 60 億元的收入，但我們強調在

本港經濟持續復甦的情況下，這些少收了的款項將不難由其他收入的增加所

抵銷。  

 

 民建聯要強調的是，對於香港來說，低薪俸稅將會有助香港吸引及挽留

人才，刺激個人消費，以及改善整體經濟表現。事實上，對將於本月 17 日

公布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新加坡來說，該地近年亦積極降低個人薪俸稅

率。雖然大家都知道，新加坡目前的稅率比香港還高，但為了維持本港的市

場競爭力，我們是不能對此掉以輕心。  

 

 代理主席，此外，我們亦建議應進一步提高子女免稅額及供養父母、祖

父母的免稅額，這些亦是減輕中產及普羅市民稅務負擔的直接方式。民建聯

建議，為了鼓勵生育，達到本港持續發展的長遠政策目的，政府應把子女免

稅額進一步由現時的 4 萬元增加至 5 萬元，並且增設一項一次過 5 萬元的新

生嬰兒免稅額，以鼓勵中產納稅人生育。此舉會較另立子女教育免稅額的做

法更有效和更具鼓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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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鑒於在最近一年來，利率持續回升，令供樓人士的負擔大為增加，

民建聯再次促請政府延長供樓利息扣稅享用期，由 7 年延至 10 年，並藉息

口上升，調高扣稅額，由現時 10 萬元增加至 15 萬元，以減輕中產人士的供

樓利息負擔。  

 

 代理主席，最後，我想談談有關引入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自願

性供款扣稅計劃的問題。鑒於本港人口不斷老化，強積金的基本供款金額遠

遠不足以為僱員提供足夠的退休生活保障，而現時僱員對自願性供款計劃的

參與亦有欠積極。根據政府提供的數字顯示，本港每年的自願性供款金額只

略多於 20 億元，即只佔 1 年強積金供款總額 240 億元的 9%。因此，民建聯

建議特區政府應為僱員提供自願性供款的扣稅優惠，以鼓勵市民更好地計劃

將來的退休生活。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我們的建議是，自願性供款必須一直保存至退休，僱員才可享有扣稅優

惠。此舉將可以有效避免優惠被濫用。與此同時，民建聯建議有關免稅額的

上限可設在僱員月薪的 5%，或是最多 1,000 元，即僱員最多可享有 1,000 元

自願性供款的免稅優惠。就此，民建聯早於去年便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討論這問題，而局長亦表示會交由財政司司長的預算案委員會研究。我們希

望在是次預算案中，可以看到財政司司長就這項問題作出正面的回應，以及

接納我們的建議。  

 

 民建聯相信這項建議既可鼓勵僱員建立個人的退休保障投資組合，以補

強積金的不足，亦可以減輕夾心階層和中產人士的經濟負擔，我們期望特區

政府能積極加以考慮。  

 

 主席女士，民建聯相信今年的財政收支已回復一個平衡的狀況。故此，

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民建聯希望財政司

司長在行政長官的施政方向首重經濟及民生的主導下，把財政資源投放在有

經濟效益的基礎建設之上。民建聯認為為了推動兩地經貿活動，加強兩地鐵

路、道路及口岸的建設均甚為重要。另一方面，香港旅遊業的旅遊資源其實

亦相當豐富。我們希望政府增加在這方面投放的資源。我們預期訪港人士在

未來一段時間將會有相當大的增幅，政府應為我們的經濟發展作出一些準

備，投放更多資源在這些具經濟效益的基礎建設之上。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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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主席女士，財政司司長將於下周三發表新一年度的財政預算

案，但在本會今天進行如此重要的辯論時，唐司長竟然沒有出席，真的令人

感到有點遺憾。我希望馬局長能多備一雙耳朵，在聽畢今天的辯論後轉告唐

司長，並請他積極作出回應。  

 

 我覺得今天削減薪俸稅的議案辯論，是對政府的一個懇切盼望。我提出

的修正案是希望政府能考慮到今年本港經濟表現理想，在庫房收入增加的同

時，與普羅市民分享經濟改善的成果。在今天立法會開會前，香港工會聯合

會（“工聯會”）有多位代表前來請願，他們叮囑我帶這個“柑”來給司長

看看，希望政府能夠和市民分“柑”同味，不要把經濟成果這個“柑”落入

財團的袋裏，或放在政府的庫房內，令市民卻只能望“柑”而不能分享。  

 

 主席女士，我覺得要分享成果，最直接的方法便是削減薪俸稅，以減輕

市民的負擔，把薪俸稅的免稅額、稅階和邊際稅率回復至 2002-03 年度的水

平，既可減輕中產與基層大眾負擔，也可刺激內部消費。  

 

 早前，我和工聯會另外兩位立法會議員約見財政司司長時，亦提出了十

多項意見。會上，我們再向司長提出要把個人薪俸稅免稅額回復至 2002-03

年度的水平。今次的議案辯論，我們提出了修正案，但卻沒有在這棵“聖誕

樹”上再掛上很多其他事項，只集中討論削減薪俸稅以減輕市民負擔一點。

自從政府於 2003-04 年度調低薪俸稅免稅額以來，更多市民便被納入稅網，

這對於大眾市民而言，其實是百上加斤。自從政府增加薪俸稅後，許多本來

薪酬不多的基層“打工仔”已被納入稅網。現時，一般月入八千多元的“打

工仔”便須繳納薪俸稅，但他們其實只是中下階層的“打工仔”，收入也不

高。我認為政府在現時財政狀況有所改善的情況下，便應還富於民，這樣既

可減輕他們的壓力，亦有助帶動本港內部消費，何樂而不為呢？  

 

 與 2003 年相比，政府今天的財政狀況其實已大有改善。大家還記得 2003

年香港經歷了 SARS 的沖擊，百業蕭條，直接影響政府的財政收入。可是，

今天，SARS 已過去了近 3 年，經濟亦已有明顯的增長。加上自 1997 年金融

風暴後，一直困擾本港多年的財赤也很大可能會提前於今、明兩年消失  ─  

局長你可能早已經知道，我看到你這麼開心，也應該是如此了。  

 

 過去多年來，政府基於財赤而採取了加稅及壓縮公共開支等方法，雖然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基層的老百姓卻捱得很辛苦，希望局長真的知道他

們也捱得很辛苦。在目前繳納薪俸稅的納稅人中，年薪 30 萬元的應課稅入

息其實是較前下跌了 1%，而年薪 90 萬元以上的應課稅入息則增加了 4.5%，

這項比較正正反映着本港勞動階層收入不均的情況日趨嚴重，政府實在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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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視及解決問題。因此我覺得一項垂直公平性的稅務原則，便是透過財政

預算，把財富再分配，以幫助低下階層。最簡單直接的解決方法，便是調高

薪俸稅的個人免稅額，由目前的 10 萬元回復至 108,000 元，這將有助收入

較低的一羣脫離稅網，解決收入不均的問題，又可藏富於民。其實，我們提

出的這些要求所涉的款項只是“雞碎”那麼多，局長請你算一算，每人增加

8,000 元免稅額，每個月佔多少呢？只是“雞碎”那麼多而已。  

 

 至於政府的財政收入方面，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資料顯示，本財政年度

首 9 個月的財政赤字只有 60 億元。雖然本財政年度還未結束，但一般估計

庫房將可能出現可觀的盈餘，即使有赤字，相信也會很輕微。相對於 2002-03

年度的六百多億元赤字，今天的情況實在已大有改善。此外，月前，政府也

因應財政情況宣布延長超低硫柴油稅 1 年及取消遺產稅等措施，足見庫房緊

絀的情況已得到紓緩。可是，與其只讓一小部分人紓困，如取消遺產稅等，

倒不如更切實一點，把薪俸稅個人免稅額、稅階和邊際稅率等一致回復至

2002-03 年度的水平，讓更多中層和基層大眾得以受惠，讓更多人有能力消

費，共同促進經濟發展。這才可為市民創造財富，達致藏富於民。  

 

 另一方面，本港社會民生在過去兩年也漸見改善，從失業率、本地生產

總值及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3 方面來看，實際上已有所改善。就失業率而言，

根據政府統計署的資料顯示，目前的失業率已由 2003 年的 7.5%下降至

5.3%，失業情況的確有所改善。其次是本地生產總值也由 2003 年實質下跌

0.3%到 2005 年第三季有 2.7%的實質增長。此外，消費物價指數也由 2003 年

的 -2.1%到 2005 年 12 月的增長 1.8%。以上 3 項反映經濟發展的指標均顯示，

本港經濟雖然改善了不少，但中產和基層市民的生活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受

惠。假如稅率、免稅額和稅階等仍然跟 2003-04 年度的一樣，相信，低下階

層也只有繼續“勒緊褲頭”，但政府在市民緊勒褲頭的時候，為甚麼仍不考

慮改變呢？  

 

 因此，我希望政府能適當地運用資源，為基層市民提供足夠的服務。同

時，政府亦應考慮不要再採取壓縮的政策來幫助廣大基層市民。我希望唐司

長及馬局長在制訂新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時，能考慮到政府當前的財赤壓力

已大大紓緩，為全港市民做到“還富於民、藏富於民、進而再創富於民”。

唐司長新年時向全港市民拜年時，恭祝全港市民心想事成，如今，市民的心

中有所想，就是希望政府與我們分“柑”同味，我們其實也不是想把整個

“柑”也吃掉，我們只是想擁有“柑”一年而已，就是減低薪俸稅的負擔，

我希望唐司長和馬局長也不要把整個“柑”放進庫房，讓普羅市民享用一年

也好吧。馬局長看到你在笑，希望你在回應時，可讓市民心想事成，真的能

夠提高薪俸稅的免稅額，減低低下階層市民的負擔。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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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雄議員：這數年來，經濟情況有所改善，社會也逐漸浮現要求削減薪俸

稅的聲音。不錯，經濟復甦，市民理應分享共同努力的成果，不過，殘酷的

現實卻是社會的中上階層往往率先受惠於經濟復甦，絕大部分的低下階層卻

未必得益，生活仍然艱苦。削減薪俸稅意味着政府的財政收入會縮減，民生

開支將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我們作為立法者，對於現時部分家庭連三餐一

宿的基本生活需要仍然未得以滿足的情況下，必須審慎考慮為了減稅這小小

“甜頭”而付出的社會代價。  

 

 我們的政府一直以來採取放任或積極不干預的財政政策，在泡沫經濟爆

破前，我們的非稅項收入  ─  當中大部分為賣地收益  ─  佔政府非稅項

總收入高達八成，但在經濟陷入低谷時，我們便出現了龐大的赤字。本港稅

基狹窄當然已不是甚麼新鮮的話題。現時，本港的薪俸稅只是十多個百分

比，而採用累進稅制的經合組織國家，平均個人入息稅稅率高達四十多個百

分比。與這些國家比較，本港的稅率明顯偏低。再者，本港的稅制一直沒有

將總收入評稅，除了薪金和遺產  ─  事實上，遺產稅已在本月 11 日取消

了  ─  對於其他如存款利息、股息、資產增值等收入，本港均未有徵稅，

造成稅制的不公平。事實上，富裕人士的收入主要並非來自入息，而是資產

的增值，結果，隨着資本的累積，貧富的差距亦隨之擴大。以上的討論還未

談及偏低的利得稅、已取消的遺產稅和政府打算開徵的銷售稅。這種垂直稅

制會令高收入人士和大財團無須付出多大的稅款，相反卻令很多中低收入人

士墮入稅網，令稅制未能發揮財富再分配的應有作用，亦間接造成了貧富懸

殊，特別是在經濟好景時，這情況可能更會迅速擴大。  

 

 我相信不必我重複，大家也知道本港現時的堅尼系數數字已達致驚人的

水平，大家也瞭解這反映了我們的貧富懸殊問題嚴重。記得在本年 1 月本會

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我曾要求已當了 1 年扶貧委員會主席

的唐英年回答一項簡單的問題，便是本港現時有多少窮人，結果花了兩個多

小時他仍然答不上。政府不願訂定貧窮線，不願訂立滅貧指標，但我們看到

以國際貧窮線標準來量度，香港的貧窮問題已達到非常嚴重、病入膏肓的地

步，我們最少有 18%的住戶可以被界定為貧窮戶。現時，本港的貧窮問題便

猶如一面照妖鏡般，一旦把真實的面目呈現於人前，香港社會富裕的表象便

會被貧富不均的醜惡所戮破。  

 

 當然，本港的貧窮問題並非源於社會整體的資源匱乏。事實上，我們的

財政儲備非常高，在全球排行第六，人均儲備在全球排行第一，可惜，我們

的政府似乎不大願意把這些資源用於窮人身上。我們會為舉辦世界貿易組織

部長級會議而花掉數億元，我們會舉行維港巨星匯、2009 年東亞運動會，為

了舉辦東亞運動會而須繼續增加撥款，更為了舉辦一個歷史性最成功的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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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而改建現有場館。不過，與此同時，政府卻於 2003 年大幅削減綜合

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其實，由此節省的開支對政府整體開支影響不

大，但卻影響了 50 萬名綜援受助人和逾 10 萬名傷殘人士的日常生活。因此，

如果政府考慮削減薪俸稅的話，我認為應先增加老弱傷殘人士、長期病患者

和貧窮家庭的醫療費用豁免。  

 

 自 2001-02 年度起，香港醫院管理局便出現赤字，預計到 2008-09 年度，

赤字將會高達 73 億元，我們看到未來的醫療加費已經在進行中。  

 

 在龐大赤字的陰影籠罩下，我們看到政府於 2002 年起增加急症室服務

收費，並於去年推出《標準藥物名冊》。事實上，這些制度每每增加了貧困

人士的負擔，而對於民間提出的各種疑慮，當局只是一直強調現時的豁免機

制已可保障他們。不過，在 2003-04 財政年度的首 11 個月，急症室收費減

免個案只有 8  368 宗，佔同期急症室總人次 0.5%，而 2004 年成功申請豁免

收費的個案亦只佔求診個案 0.8%，反映現行豁免機制根本未能全面保障現時

應獲豁免的貧窮者。  

 

 就這方面，我們民生聯盟建議 65 歲以上的長者應劃一獲得半費減免，

而低收入人士應可按照其住戶入息中位數的比率而獲得不同程度的減免。  

 

 當局應將老弱傷殘人士及兒童綜援金額回復至 2003 年被削減前的水

平。在 2003 年，政府“一刀切”地把綜援金額削減 11.1%，引起民間強烈反

彈。面對強大的反對聲音，政府只願意把長者及傷殘人士的綜援金額分兩年

執行。其實，在 1999 年，政府已經在沒有按照機制下，削減三人綜援家庭

的標準金額 10%， 4 人或以上的則遭削減 20%，到了 2003 年，政府又再一次

削減綜援。雖然過去數年經濟不景，但綜援在政府整體開支中所佔的比例並

沒有大幅飆升，顯示綜援並非構成財赤的原因。然而，政府一方面削減綜援，

另一方面卻取消遺產稅，亦不願調高印花稅和酒稅等。我認為在現時經濟好

轉的情況下，減稅並非政府首要的工作，相反，政府應首先把老弱傷殘人士

及兒童綜援金額回復至 2003 年被削減前的水平。  

 

 第三，政府應將傷殘津貼的金額回復至 2003 年被削減前的水平。正如

綜援一樣，傷殘津貼亦被政府削減了 11.1%，現時傷殘津貼金額每月只有

1,120 元。政府最近作出輕微調整，將傷殘津貼的每月金額上調 5 元。換言

之，在通脹的情況下，傷殘人士每月所增加的傷殘津貼，可能連兩個菠蘿包

也買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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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傷殘人士的失業率是整體勞動人口的兩倍半，而他們的入息中位

數則比整體勞動人口低逾兩成，他們的日常開支非常龐大。我的辦事處在去

年 11 月與 5 個殘疾人士自助團體進行了一項相關的調查，結果顯示殘疾人

士因為殘疾而招致的醫療和額外交通開支，每月高達八百多元至二千多元，

這反映出傷殘津貼並不能完全顧及他們的有關開支。故此，我促請政府將傷

殘津貼的金額回復至 2003 年被削減前的水平。  

 

 第四，政府應凍結一切民生項目收費，包括醫療及教育收費。現時本港

已經“加風四起”，急症室的收費可能又要再增加；在教育收費方面，我們

亦看到中學正面對進一步加費的影響；考試及評核局亦已將考試費增加 5%，

最近更因此而多收了七百多萬元，受影響的考生超過 15 萬人，在加價後，

高考生須繳交接近 2,000 元的考試費用。  

 

 第五，我認為政府應該增加對醫療服務、教育及社會福利的財政承擔。

如果政府未能就這數方面，以及對新市鎮的文康設施等作出財政承擔，便倉

卒地削減薪俸稅，則有違照顧市民、以民為本、福為民開的政策。  

 

 多謝主席。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香港經濟從谷底回升，穩步增長，這是無可置疑的

事實。我相信在本財政年度結束時，公共財政狀況應該會大幅改善。政府的

綜合帳目有機會擺脫過去數年的赤字局面，所以跟大部分同事一樣，我也同

意當局在許可的情況下，進行稅務寬減，藏富於民。減稅對民生的好處，先

前發言的數位同事都已有說明，所以我不想在這方面重複。反而，我想就着

減稅的前提和具體措施，向各位解釋一下我的修正案。  

 
 首先，我認為當局在符合若干條件時，才應考慮削減薪俸稅：第一，政

府的整體收支必須錄得盈餘；第二，當局的財政儲備應該有所增加；及第三，

當局的經常性帳目最少要錄得收支平衡。只有這樣，我們才有條件談減稅。 

 

 過去數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一直受財政赤字困擾，儲

備一年比一年下降。今天，財政儲備的水平已下降至值得關注的地步。香港

的財政儲備，除了確保特區政府在緊急情況下仍然可以運作以外，還是外匯

基金的一部分，協助維持香港的貨幣穩定。所謂積穀防饑，維持一定數量的

財政儲備是相當重要的。因此，即使本財政年度錄得盈餘，當局也應該先增

加一點財政儲備，才考慮減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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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政府的經常性帳目狀況，也是考慮減稅的重要因素。前任財政司，

剛剛逝世的郭伯偉爵士，在 40 年前已經向我們解釋了政府經常性帳目的重

要性。他當年把政府的綜合帳目分為經常和非經常帳目，就是最好的證據。

唐英年司長在去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曾經表示政府經常帳目滅赤的時間會比

綜合帳目遲，亦即是說經常帳目滅赤較為困難。  

 

 薪俸稅是庫房其中一項主要的經常收入，對經常性收支狀況的影響相當

大。我們應該在決定削減薪俸稅之前，先確定減稅不會影響經常帳目達致收

支平衡的步伐。  

 

 主席女士，如果我提出的這些先決條件都達到了，我們便要想想如何在

這些前提下，落實薪俸稅的削減。我認為即使 2005-06 年度當局確實錄得財

政盈餘，當局也不應該作太大幅度的薪俸稅寬減。  

 

 過去數年，當局因為財赤的問題，大幅壓縮公共開支，致使不少公共服

務受到影響。今天，政府的財政狀況已經得到改善，相信將會有不少社會人

士，特別是弱勢社羣，要求當局提供更多公共服務，或增撥更多資源進行扶

貧或支持不同的社會福利政策。今天，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已經充分

顯示了這一點。我也相信政府要回應這些社會人士的訴求。如果回應，便極

可能導致來年的公共開支有所上升。  

 

 既然公共開支可能會上升，便會為政府的經常帳目構成壓力。在確保經

常帳目收支平衡的原則下，我認為應以審慎的態度處理削減薪俸稅的問題。 

 

 對於田北俊、陳鑑林和王國興 3 位議員提出把薪俸稅稅率、稅階和基本

免稅額回復至 2002-03 年度的水平。我對這些建議是有保留的。因為當局一

旦如此削減薪俸稅，很可能會有人以公平照顧所有納稅人為理由，要求把物

業稅和利得稅同樣回復至加稅前的水平。據估計，同時把 3 項稅率回復至加

稅前的水平，庫房會損失 50 億元或以上的稅款。當局的經常收支帳目，能

否經得起這個沖擊呢？  

 

 在扣除可能增加的公共開支，以及減稅後，剩下來可以撥入財政儲備的

數額便所餘無幾。如果我們一看到政府有盈餘，便千方百計地瓜分盈餘，那

麼我們又如何儲回過去數年蒸發了、數以百億元計的財政儲備呢？萬一香港

再次面對經濟困境，又或港元再次被沖擊，香港是否有足夠的儲備應付呢？

屆時如果政府又要提出加稅，在座各位同事又會有何反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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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說了這麼久，可能會有人以為我不贊成任何減稅措施，其實

不是。但是，我想強調，我贊成在特定的條件下有限度地減稅，所以我希望

提出一些削減薪俸稅的具體建議。  

 

 首先，我認為當局可以先把稅階回復至 2002 至 03 年的水平。這樣，不

少中等收入的納稅人均可以受惠，可獲減低 5%至 7%的稅務開支。當局自從

加稅後，中產階層一直面對相當大的稅款壓力，擴闊稅階可以使他們的稅務

負擔有所紓緩，回應他們一直以來的訴求。  

 

 此外，我建議當局調整和開設新的免稅額，達致削減薪俸稅的政策目

標。在眾多的免稅額當中，我建議在樓價回升和加息周期尚未完結的情況

下，延長樓宇按揭利息扣稅的限期，由 7 年延長至 10 年，以紓緩擁有自住

物業，需要承擔沉重按揭貸款的納稅人的壓力。  

 

 最近，當局不斷研究進行醫療改革，以能者多付的原則進行醫療融資。

這個政策方向很可能會大幅提升中產階層的醫療開支。為此，不少市民已開

始購買醫療保險，防患於未然。我認為當局可以增設醫療保險保費開支扣

稅，鼓勵更多市民購買醫療保險，間接推動政府的醫療政策。  

 

 主席女士，下星期便是財政預算案公布的日子。我希望唐英年司長可以

充分考慮今天各位同事提出的意見，制訂一份顧及各方利益，在公共財政穩

定和藏富於民之間取得合理平衡的財政預算案。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女士。 

 

 
涂謹申議員：主席，雖然我修正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但民主黨完全贊同該

項建議背後的理念，即鼓勵市民儲蓄預備退休。然而，民主黨對於對這項建

議仍有很多疑問，包括對香港現況分析的疑問，例如強制性公積金（“強積

金”）是否市民唯一用於預備退休的儲蓄；對所訂措施的成效的疑問，例如

只是容許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能否鼓勵低收入人士自願儲蓄；中產階層

是否也擔心退休後的財政安排，以及不同階層市民對退休後生活水平的期望

等。所以，民主黨認為，政府如要施行任何鼓勵市民儲蓄準備退休的措施前，

應先認真研究香港的現況及各種措施的成效。民主黨認為，容許市民自願性

強積金供款扣稅，可能是其中一個可以研究和考慮的方案，但一定不是唯一

的方案。  

 
 首先，民主黨認為，即使容許自願性供款扣稅，也應設定上限，避免有

關安排變成避稅的途徑。陳鑑林議員剛才提出每月額外供款 1,000 元，這項

建議也可以作為參考，但上限應該是多少呢？政府應先瞭解市民對退休後生

活水平的期望，然後再作考慮。  



立法會  ─  2006 年 2 月 1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February 2006 

 

206

 我們認為，容許強積金自願性供款免稅的建議，背後是有一些假設的：

第一、強積金的供款不足以應付退休後的生活所需，這點民主黨是同意的。

第二、除強積金外，市民有否其他儲蓄方法，或是計及其他儲蓄也不足以應

付退休後的生活。但是，民主黨對這個推論存有疑問，尤其是在香港。現時

市民可以有很多儲蓄方法，無論是投資物業、金融產品、保險、銀行存款，

甚至最近金價飆升，很多人會購買金條，並將之放在家中，這些都是可以保

值和儲蓄的方法。  

 

 根據保險業監理處的統計， 2004 年本港共有 93 萬張個人儲蓄保單，其

中 77 萬張非投資相連的保單的保額高達 1,830 億元，平均保額為 24 萬元。 

 

 根據 2004 年由國衛保險公司進行的“AXA 退休調查”結果顯示，在約

300 名受訪的在職人士中，開始為退休作準備的平均年齡竟是 34 歲，反映年

輕人對於為退休後生活作財務安排，有較高的意識  ─  當然，我們須注意

這項調查是由保險公司進行的。在 25 至 44 歲的組別中，原來有 62%的受訪

者已為自己退休作好準備，而在 45 歲或以上的受訪者中，則只有僅過半數

的受訪者有這樣的計劃。在受訪的在職人士中，有 71%表示正在儲蓄、 65%

參加了人壽保險計劃、62%參加了有財務優惠的儲蓄計劃、14%投資房地產和

8%投資股票。受訪者平均每月儲蓄近 4,000 元，而中位數是 2,700 元。  

 

 根據政府“對保險服務的需求及意見”的調查顯示，18 歲以上人士為自

己購買人壽保險的比率為 38%，當中以 25 至 44 歲的比率最高，超過五成購

買了人壽保險。近四成二購買人壽保險的受訪者表示是用於儲蓄，近 8%則表

示是用作退休金。在這些受訪者所購買的保險中， 73%被劃分為儲蓄保險。  

 

 主席，不好意思，我不厭其煩地引述這些數字，是因為我們必須瞭解市

民現時如何就退休後的生活作預備或有否預備，以及政府應如何透過稅務政

策，才能有效鼓勵市民以儲蓄方式預備退休，避免市民因計劃不周，以致日

後有需要倚賴福利，加重了下一代的負擔，同時亦避免影響政府將來的財政

穩健。假如政府未有瞭解情況，單單引入上述強積金自願供款扣稅安排，可

能無法達到我們原先期望達到的目標。  

 

 然而，上述資料顯示，年輕一輩似乎特別有意識地為自己儲蓄。因此，

假設強積金是市民應付退休的唯一方法，似乎與現實不符。此外，上述資料

顯示，在眾多收入組別中，在住戶入息高於 2 萬元的家庭中， 53%有購買人

壽保險；而家庭入息少於 2 萬元的家庭，他們購買人壽保險的比率則只有

23%。這些收入較低的市民，可能是最需要我們協助他們預備退休生活的人。



立法會  ─  2006 年 2 月 1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February 2006 

 

207

但是，我想強調，這些人大多無須繳交薪俸稅，即使有需要繳交薪俸稅，可

能也只是數百元而已。自願性供款扣稅，對他們增加此類儲蓄所提供的誘因

其實十分有限，這項建議對高收入者的誘因反而更大，例如收入已達到最高

稅階者，即如月入 2 萬元以上的單身人士，他們的自願供款或可獲減免 17%

至 20%的稅款。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希望指出，如要鼓勵市民儲蓄為退休生活作預備，

由自願性強積金的扣稅安排作為起步點，將有助紓緩中產人士對退休後生活

保障的憂慮，但政府必須釐清各項政策措施的目標和成效，而且不應排除強

積金以外的其他選擇，例如研究市民參與經核准的非強積金退休儲蓄計劃是

否也可獲扣稅。同時，應善用私人市場的靈活性，鼓勵市民為退休生活作最

好的預備。  

 

 主席，我謹此陳辭。  

 

 

馮檢基議員：主席女士，近年經濟稍為好轉，市面上洋溢着一片加價加租的

熱鬧聲音，但許多基層市民並未享受到經濟復甦所帶來的好處，生活反而因

物價上升而捉襟見肘。因此，政府有責任紓解弱勢社羣的困苦，並提供足夠

服務予基層市民；在落實具體措施後，才考慮削減薪俸稅。  

 

 政府徵稅的主要原因是要透過稅收，確保有穩定的收入來源，以維持社

會秩序和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而稅制亦發揮財富再分配的功能，對穩定社

會起着重要的作用。為求更有效地發揮稅收的功能，政府有需要考慮引入累

進利得稅，以“能者多付”的原則，要求利潤較高的企業以較高的稅率繳稅。 

 

 回顧過去經濟低迷時，政府曾經以“共度時艱”為由，大幅削減社會福

利方面的承擔，並且提高醫療收費，令基層市民的生活雪上加霜。現在，雖

然經濟稍為復甦，但市面上的物價已迅速上升，其中增幅較大的便是基層市

民無可避免的衣食住行等開支，例如租金、食物、電力、煤氣、水費及交通

費等。可是，基層市民的實質工資卻沒有上升，甚至可能下降了。綜合社會

保障援助金及傷殘津貼亦被削減，經濟復甦令基層市民的生活百上加斤，他

們並未能與其他階層人士，一起享受經濟復甦的成果。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在 2005 年第二季，有超過 41 萬個家

庭每月收入低於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一半，較 1998 年的 37 萬上升 13%，而

2005 年月入少於 5,000 元，即工資中位數一半的則有 74  000 人，較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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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8  000 人增加整整兩倍。這些數字正顯示貧富懸殊日益惡化，低收入人士
的數目和比例不斷擴大。雖然經濟好轉，但基層市民的處境反而惡化，我覺

得政府必須正視和處理這種情況。  

 

 較早前，各位同事通過了我的議案“落實解決在職貧窮政策”。各位同

事的發言顯示，社會對在職貧窮的狀況相當關注。為避免低收入人士越做越

窮，政府有責任為貧窮家庭提供援助，讓貧窮家庭維持可接受的生活水平，

而這亦是各黨派在滅貧小組委員會內達成的共識。  

 

 民協在年初三發表了新年就業信心調查，成功訪問 624 人。雖然市民的

就業信心整體向好，但個別行業如建造業及製造業的工人對前景的信心一

般，而低學歷及四五十歲的中年人士依舊是失業的重災區，意味着經濟環境

雖然好轉，可是，他們仍是未能受惠的一羣。因此，政府有責任先為他們制

訂扶助政策，而非盲目地在公共財政剛剛脫離赤字危機時便減稅。  

 

 由此情況看來，這幾年的經濟衰退，凸顯了香港的深層結構性問題：政

府部門持續削資、疾病監控未如理想、醫療融資方案、福利服務不足、多項

文康基礎設施押後興建等，全部直接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如今經濟復甦，

政府財政趨於穩定，政府應投放資源以應付各種社會需要，包括將醫療、教

育及社會福利開支回復至合理水平；增加對老弱傷殘及兒童的援助；加快完

成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來但久久未能完成的多項工程，以落實施政報告的政

策方針和承擔，真真正正做到“福為民開”。  

 

 記得財政司司長在大年初一被傳媒問到今年會否減稅時，唐司長 3 次都

以“心想事成”作回應。不過，未知基層市民的“心聲”和“心想”，是否

等於唐司長會令其“事成”呢？唐司長是否聽到基層市民的困難和痛苦

呢？我和民協重申，政府必須以“照顧民生，穩住收入”為原則，鞏固政府

收益，並集中資源應付貧窮階層的需要，讓他們分享經濟成果。同時，應增

加對各個民生政策領域的承擔，使之回復到政府在增加收費及削減福利前的

水平。待上述兩種情況均得以滿足後，如果我們仍有條件的話，才考慮調高

薪俸稅免稅額或調低其他稅率吧。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但對於其他修正案

則會棄權。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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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英議員：主席女士，大部分香港市民很不容易捱過六七個年頭的經濟不

景，期望從生活質素下降中回復過來，希望政府在財政狀況大幅改善下，財

政預算案（“預算案”）能有實質的措施惠及市民。今天的辯論大概就是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們也希望政府能提供足夠服務予基層市民，同時能削

減稅收，如議案建議削減的薪俸稅，不過，希望歸希望，問題是若政府的資

源不能同時滿足這兩個希望時，我們該如何取捨和平衡，這是原議案和部分

修正案均沒有回答的問題，而我認為，這正正是討論財政預算問題的核心。 

 

 議案和大部分修正案提及兩個階層的市民  ─  基層市民和中產階

層，在基層市民方面是要求政府為他們提供足夠的服務，而中產階層則是減

低薪俸稅率，回復至 2002-03 年度水平。但是，我們如何衡量政府向基層市

民提供的服務是否足夠呢？立法會內各大政黨都支持削減薪俸稅，那麼，我

們又該如何紓解基層市民的生活重擔呢？除非大家認為在過去幾年經濟不

景時，基層市民所受的壓力是比中產人士為輕，而在經濟復甦的過程中，基

層市民分享到經濟復甦的成果又比中產人士直接和明顯，否則，議案便不應

對基層市民簡單說一句語意不清的“提供足夠服務”便輕輕帶過，避重就

輕，實質只是要為中產人士減稅。  

 

 我強調我並非反對減輕中產階層的稅務負擔，但我不同意“一刀切”削

減由“打工皇帝”到中產階層，以至低層“打工仔女”的薪俸稅。  

 

 在 2004-05 課稅年度，年入 10 萬元至 20 萬元的納稅人有 56 萬，年入

20 萬元至 30 萬元的有 34.6 萬人，年入 30 萬元至 40 萬元的有 19.8 萬人，

年入 40 萬元至 60 萬元的有 15.5 萬人。在須繳交薪俸稅的 140 萬人口中，

他們佔了當中的九成。另一方面，在上任財政司司長增加薪俸稅後，按入息

比例計算，年入 50 萬元以下，即月入不足 4 萬元的中產階層所承擔的薪俸

稅最重、增幅最大，當中又以年入 20 萬元至 30 萬元的納稅人的負擔最重。

因此，在檢討薪俸稅的問題上，應該先檢討稅階，讓薪俸稅能真正體現累進

的原則。我認為這樣的改動才能體現稅制公平和合理的原則，同時亦可讓政

府更有彈性和空間運用資源。  

 

 我們剛通過要求財政司司長落實立法會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

報告建議的議案。要將這項建議付諸行動，關鍵在於政府願意提供資源。在

要求政府扶貧和減稅之間，我無疑是傾向前者的，但我對張超雄議員提出的

修正案，仍然有所保留。我最大的保留在於修正案要求財政司司長在改善民

生方面投放的資源包羅萬有，並且要求政府全面實施之後才能考慮削減薪俸

稅。我支持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內更關心社會上的弱勢社羣，但不代表財政

分配是一個零和遊戲，要將基層市民和中產階層處於對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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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認為本會要求政府增撥資源，具體幫助社會的不幸者是有

共識的。在這個立法年度，本會已一致通過要求政府正視殘疾人士乘搭交通

工具需要的議案，內容包括落實為殘疾人士提供公共交通票價半價優惠和增

撥資源，盡快改善復康巴士的服務，這是立法會歷年來的共同訴求。在過往

的預算案發表後，財政司司長會照例發信回覆議員，表示財政預算的哪些方

面已回應議員的關注。我今天希望財政司司長在回覆議員的同時，也能向本

會交代財政預算如何回應了立法會通過的議案，特別是一些涉及民生和財政

資源的議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多謝。  

 

 

湯家驊議員：主席，近年很多人很關心四十五條關注組（“關注組”）組黨

一事，除了問及我們有否收取外國捐款外，很多人更關心我們在經濟政策上

的取向。有人指我們在經濟問題上“左傾”，甚至批評我們“民粹”，又說

我們跟我們所代表的專業的形象並不符合。我希望今天透過這項議案辯論，

讓我們有機會清楚解釋我們對經濟及財政政策的看法。  

 

 我曾經說過，關注組組黨的目標是執政。可是，我的意思是，我們要以

執政的思維，以負責任的態度，以全局的方式來考慮香港的管治問題，包括

公共理財策略。一個負責任的理財方式，並非在結構性財赤尚未解決的時

候，便要求政府減少徵稅；在經濟前景仍然不明朗的時候，便要求政府分析

經濟成果；在一些嚴峻的經濟問題，例如醫療問題、貧富兩極化等仍然未獲

改善之前，便要削減政府的資源，減弱政府應付這些問題的能力。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早前公布了今年首 9 個月的財政赤字

只剩下 60 億元，財赤問題表面上得到紓緩，社會輿論便立即表現得興高采

烈，認為財赤問題已經得到解決，更有團體認為政府今年可能有 250 億元的

盈餘。就這問題，我曾去信局長，要求政府澄清及交出最新的數據，以便我

們更能掌握最新的財政狀況，可惜，政府拒絕了我的要求。  

 

 即使這些預測是準確的，我亦擔心假如我們不審慎地處理這筆盈餘，今

年的喜訊可能只會曇花一現。事實上，現時特區政府的財政狀況仍然存在許

多結構上的隱憂。如果我們仔細審視過去兩三年的公共財政的發展，我們不

難發覺我們現正經歷一段“人為”的“蜜月期”。在這段“蜜月期”，我們

正享受着過去政府大幅加稅、變賣家財、削資及前年發債所帶來的成果。同

時，一些必須的龐大開支仍未開始，例如，在今年 7 月起我們要開始為 250

億元的債項還款，同時，我們在公務員退休金的儲備，亦累積達 3,330 億元。

這些財政壓力，在過去兩年的財政預算中，均未能反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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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過去兩年地產市道不錯是有好轉，令特區政府在賣地方面有超過

300 億元的進帳，但正如我過去曾強調，雖然賣地曾經使香港人風光輝煌，

但地價低迷的年代，亦使香港人飽嘗財赤的困苦。況且，經濟學者早前已警

告，未來一兩年香港的樓宇供應可能出現供過於求的局面，樓市不振，難道

我們還可對賣地這種非經常性的收入寄予厚望嗎？  

 

 事實上，結構性財赤的關鍵，在於我們長期依賴傳統稅項，例如薪俸稅、

入息稅及利得稅等收入，稅種太少，稅基太窄，而賣地收益及印花稅又受制

於經濟起伏，我們的收入亦變得非常不穩定。在這些根本性問題未獲解決時

提出減稅，便等於把特區政府重新推向財赤危機的邊緣，我們認為這種做法

並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執政者的所為。  

 

 如果今年政府真的有盈餘，在資源調配方面，政府應該首先把資源放在

扶貧方面。我早前跟中文大學及樹仁學院數位學者所做的偏遠地區貧窮研究

調查顯示，八成住在偏遠地區的受訪青少年，因為交通費昂貴，寧願留在工

資中位數遠低於市區、少於 5,000 元的本區工作，大大限制了這些青少年透

過工作改善貧窮情況的機會。假如政府在資源上許可，便應向這些青少年提

供交通津貼，以協助他們到市區工作。  

 

 此外，過去 3 年，政府為了消滅財赤，不少弱勢社羣的利益亦被犧牲。

舉例而言，綜援家庭的學童被削減了眼鏡津貼、傷殘人士的生活津貼被迫減

少和降低、老弱傷殘及兒童的綜援金亦因為財赤而遭到削減。在財政許可的

情況下，出於社會公義的原則，我們必須將資源優先協助這些弱勢社羣。事

實上，過去我們一直反對政府因為財赤而削減弱勢社羣的福利，現時財政稍

為寬裕，如果我們只顧瓜分成果而忽略了這被犧牲的一羣，我們的社會將是

一個病態的社會。  

 

 關注組對今天的議案，將會從執政者的角度考慮。在未有足夠數據支持

下，在結構性財赤未得以根治之前、在弱勢社羣及其他重要社會服務未得到

合理的支援之前，我們實在無法同意民主黨的議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政府本年度的財政狀況續有改善，過去 1 年的經濟

增長強勁，除了個人薪俸稅、公司利得稅收入較預期為佳外，由於投資市場

交投暢旺，印花稅方面的收益亦有所增加，庫房的收入較去年大有改善，原

本估計的財政赤字也可能消失，甚至可能有盈餘，令政府的滅赤大計有機會

提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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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財政出現盈餘，意味着政府的收入多於支出，亦即說政府從納稅人

收取的稅項比政府的實際需要為多，也比應付必要服務的支出為多，經過數

年經濟低迷的情況，市民生活艱苦，政府應該考慮把多收的薪俸稅稅款直接

退回納稅人，或降低稅率。  

 

 本人認為個人薪俸稅最低限度應回復至 2002-03 年度的水平。由於香港

的經濟現正穩步增長，結構性赤字得以解決，政府應減稅讓市民受惠於經濟

復甦，亦可期望市民因而增加消費意欲，把減稅的效應伸延至各個經濟環

節。因此，減稅其實是可以刺激香港的經濟，政府的收入亦將會得益。  

 

 雖說香港的經濟現時好轉，但中產人士其實仍未獲得大幅加薪。作為社

會重要支柱的中產階層，素來已為繳納薪俸稅的主要一羣，所享受的福利亦

甚少。數年前，因為經濟差、政府財赤嚴重，不少中產專業人士甚至要忍受

負資產之苦，不過，基於共度時艱的考慮，他們只有無奈地接受加稅。  

 

 中產專業人士於財赤時期付出了相當多，房屋及教育往往是中產人士的

主要負擔。以往，中等收入人士實在要面對許多問題，包括自 1997 年以來

樓價下跌、失業或職業缺乏保障及減薪等，而 CEPA 及自由行對他們又沒有

多大的幫助。縱使這樣，他們鮮有接受政府援助，在庫房出現赤字時，政府

卻要求他們不公平地分擔挽救政府的責任，要他們承受增加薪俸稅的沉重打

擊。現在政府收入增加，應該首先設法紓緩他們的壓力，亦可優先考慮寬減

中產階層部分稅項，例如擴闊稅階、調低累進稅稅率，以及提高自置居所供

樓利息的免稅額等。  

 

 數年前，當曾蔭權先生出任財政司司長時，推出了自置居所供樓利息免

稅額，每年 10 萬元，為時 5 年，當時本人曾提出最少要免稅 10 年，每年 20

萬元。事實上，在英國，自置居所供樓貸款的利息均一律豁免繳稅。因此唐

英年財政司司長在下星期公布的新一年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要做到繼續審

慎理財，確保本港財政穩健，也有必要適當地安撫市民特別是中產階層，推

出一些適當的減稅或稅務優惠的措施，以做到“還富於民、與民共享繁榮”。 

 

 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前景樂觀，但亦會有隱憂。財政司司長在本年度的

財政預算案中，要做到有利經濟發展而又令各方滿意，確實難以做到十全十

美。不過，無論如何，正確的方向應該是保障經濟復甦，放眼長遠利益，制

訂一個積極平衡而不是消極平衡的預算案，促進香港經濟發展，維持正在逐

步復甦的香港經濟，而適當地削減薪俸稅，更能讓市民受惠於經濟復甦。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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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財政司司長將於下星期的會議，向本會提交 2006-07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去年，司長為本會交出一份看來不錯的公共財政成績

單︰政府綜合帳目盈餘達 120 億元，加上經營開支下降，官、商、民皆憧憬

提早滅赤在望。  

 

 綜觀最近數年香港的社會氣氛，本人觀察到一個相當奇特的景象︰儘管

經常有股市攀升、通脹持續、失業率下降的消息，但絕大部分香港“打工仔

女”或中產人士的生活，仍未能因經濟改善而獲得很大的改善。與數年前比

較，工作環境或許算是穩定下來，但他們的收入仍未見有明顯的上升，工時

不減反增，即使想消費振興經濟，不論在財力、時間及精神上，也力不從心。 

 

 主席女士，記得在去年 6 月，本會曾辯論同樣由單仲偕議員動議，要求

政府增撥外匯基金收益以改善公共財政的議案。正如本人及當天大部分發言

的議員所言，這筆七千多億元可長年供投資生息的收入，政府大可為其設計

一個比較保守、卻保證不論環境順逆均可提供穩定回報的安排。有研究指

出，這種策略可以每年帶來 500 億至 600 億元的穩定收入，即使從中只撥出

一半進入庫房，這二三百億元收入，亦已足夠為公共財政提供堅實的基礎，

同時亦毫不妨礙香港的貨幣及金融的穩定性。  

 

 主席女士，本人舊事重提，絕非離題萬丈。正是由於政府一直拒絕改用

這種模式取得收入，致使香港的公共財政繼續以稅基窄、開支大的畸形模式

持續運作，使 30 萬人要承擔高達九成半的稅收。過去數年，香港不但沒有

空間以減稅來刺激經濟，反要以加稅維持經濟逆境所導致的福利及社會服務

的開支增長。到了今天，納稅人希望可以減稅，喘一口氣，政府卻拿不出數

據告訴我們，如何在減稅的同時，維持對弱勢社羣及公共服務的責任。  

 

 本人面對眼前的社會形勢，以及對於去年經濟環境的粗略評估，對本年

的公共財政狀況並不感樂觀。2004 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開支大削 3 億元，

去年醫療開支也削減了 9 億元。假設本年政府的財政狀況略有寬裕，在通脹

持續的今天，我們有理由不首先改善最有需要的長者及弱勢社羣的處境嗎？

可是，明年我們將少收 15 億元遺產稅，我們不禁懷疑，若在其他稅項上有

大動作，政府將欠缺空間，恢復社會服務的應有水平。  

 

 主席女士，政府去年的 120 億元盈餘，事實上是拜 200 億元發債收入，

以及超出理想的 312 億元賣地收入所致。可是，去年 9 月的負資產個案數目

在兩年多以來首次錄得回升，升勢更橫跨兩個季度直至 12 月底，達一萬一

千多宗。2005 年整年的私人住宅落成量較前一年大跌三成多，更是連續 3 年



立法會  ─  2006 年 2 月 1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February 2006 

 

214

下跌，空置率一直徘徊在 6%。有專家指出，香港的私宅已出現“結構性空

置”。因此，本人懷疑政府在 2005 年從賣地所得收入，未必可如 2004 年般

理想。  

 

 如果欠缺可觀的賣地收入，本年度公共財政能否再次錄得可觀的盈餘

呢？本人對此並不感樂觀。更令人擔心的是，面對相當浮動的地產市道，政

府仍然無意摒棄一貫的高地價政策思維，使庫房收入的高低，依然要觀乎非

經常的賣地收入成績而定。特區的公共財政政策，也註定難以適時回應社會

各階層的需要。  

 

 主席女士，多年來的高地價政策，已經將香港的公共財政及經濟發展導

向了一條歪路，使每年的財政預算辯論，變成基層市民與中產人士拉扯角力

的場合。我們能否想想方法，停止這種社會內耗呢？坐擁 7,000 億元儲備的

香港，為何竟要陷入這種沒有需要的分化呢？主席女士，本人希望在下星期

的財政預算案中，司長不單可向我們交代稅項及開支的處理，更能讓我們看

到優化公共財政的措施，確保政府的經常收入穩定，同時藏富於民。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this motion calls for lower taxes, 
and at the same time an adequate level of expenditure on public services.  Both 
of these things are very desirable.  But to some extent, they are not compatible.  
If public expenditure goes above a certain point, taxes must also go up.  And if 
we cut taxes below a certain point, spending must also come down. 
 
 Personally, I would like to see all taxes abolished completely, and 
spending on health, welfare and education doubled or maybe trebled!  But that 
is like saying it should be Christmas every day. 
 
 If the Government can afford it, I would certainly welcome cuts in salaries 
tax in the coming Budget.  But we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our tax burden is 
already quite light.  And I do not think we should exaggerate the impact a cut 
would have on the overall economy. 
 
 Nearly 60% of all salaries tax revenues are paid by just a hundred 
thousand people.  If the Government cuts its salaries tax intake by 10%, those 
hundred thousand people would be better off by roughly $17,000 each p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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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verage.  The other 1.1 million taxpayers would have an average of around 
$1,500 each. 
 
 We cannot expect a major economic stimulus from that.  When you put 
extra cash in some people's hands, they will spend it, and then other people will 
get it, and they will spend it, and so on.  But this multiplier effect, as it is 
called, is quite weak in Hong Kong.  Because we are such an open economy, 
the extra money spent on consumption goes on imports quite quickly. 
 
 So trimming that burden will obviously be nice for the people who pay a 
bit less tax.  But it will not make a major difference to job creation. 
 
 If my friends in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elsewhere want government 
action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they should not simply focus on fiscal 
measures.  They should be looking at much broader areas, like the licensing and 
regulatory burdens on business, as well as things like immigration, competition 
and land policy. 
 
 Of course, these are very significant strategic issues, and they are much 
more complex than tax cuts.  But that is where we are likely to find policy ideas 
to encourage serious, long-term job creation and wealth creation.  Thank you. 
 

 

梁耀忠議員：主席，單仲偕議員今天提出的原議案中，主要內容有三大點。

第一，他確定了本港經濟持續復甦，財政狀況有所改善；第二，他希望在財

政狀況有改善的情況下，為基層市民提供足夠服務；及第三，在經濟狀況有

改善的情況下，削減中產的薪俸稅，以減低他們的稅務負擔和壓力。  

 

 這三大點不約而同地得到各大政黨的議員異口同聲地支持，而更特別的

是，陳鑑林議員更把“政府財政有所改善”改為“政府財政大幅改善”，這

反映了很多同事非常有信心，認為未來的財政狀況必有改善，不論改善是大

或小。於是，大家便設法為市民謀求福利。為了平衡社會各階層，大家也提

出要關注基層和中層。然而，各項修正案的內容亦有分別。譬如，譚香文議

員說她有所保留。她指出，財政狀況表面上可能是好，但仍有很多隱憂，我

們不得不擔心。所以，她便有點“窒步”。此外，有執政黨角度的《基本法》

四十五條關注組認為情況即使樂觀，也不能太樂觀，因為當中所面對的問題

並不簡單，必須審慎處理，不能平均地照顧中層和基層。所以，他們提出一

定要先照顧基層或一些社會服務的必需開支。他們這個看法，不約而同地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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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基層的張超雄議員的看法差不多。他亦覺得必須先照顧有需要的階層，

其他的可以慢慢處理。如果我是司長或局長，聽了各位同事的發言，為了滿

足各同事及各黨派的要求，最後的做法可能是蜻蜓點水式，每方面也做一

點，這樣大家便不會不開心了。  

 

 然而，主席，這做法好不好呢？我當然覺得不好。如果只是蜻蜓點水式，

在每方面也做一點，似乎是敷衍了大家；甚麼也可以，但最後卻很可能是令

須得到多一點協助的人得不到幫助。如果只是隨便點一點，他們能否得到幫

助也變得不重要，因為那是沒有意思的，也可算是浪費。所以，如果政府採

取蜻蜓點水的方式來分配財富，我覺得那並不是一種好的做法。  

 

 既然這樣，司長和局長可能會問，政府應該怎樣做呢？怎樣才能處理得

更妥當呢？我剛才聽到了很多議員的意見，他們雖然不是很認同，但或多或

少也有點共識，我覺得這點是較為重要的。作為政府的，最低限度要做到令

最須得到協助的人得到幫助；這便等於政府在處理很多經濟及福利問題時所

採取的立場，即政府經常所說的必須先照顧有需要的人。我想這是一個理財

的角度，亦是財富分配的一個最重要的角度。如果不按照這角度來處理問

題，我不敢說會浪費公帑，但我擔心最後的結果是不能真正有效地分配財

富。我覺得政府應該按這角度處理這問題。  

 

 剛才在進行第一項議案辯論時，我們可瞭解到，整個議會已有一個共

識，那便是要照顧貧窮一族，這個共識已給了政府一個明顯的提示。其實，

我們真的要處理貧困和有需要的社會一族，這才是大前提。無論是否執政，

我們也要堅持這個角度，繼續做下去。當然，如果有更多資源，我們便可以

更深入地為每個階層提供照顧，提升他們的生活。  

 

 主席，在剛才第一項議案辯論中，最重要的前提是讓市民有尊嚴地生

活，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如果我們不能有尊嚴地生活，社會便是缺乏了文

化進步的社會觀念。我們說社會求進步，是要令每個人的生活不單公平和合

理，最重要的是有尊嚴。今天，我們看到很多貧窮的家庭或朋友，他們身處

的環境實在令人很憂慮，究竟他們如何能有尊嚴地生活呢？所以，我希望政

府真的可以一如張超雄議員所說，先解決社會問題，照顧老弱傷殘。如果患

病的人沒有錢看醫生，他們怎可能有尊嚴地生活呢？有些人所吃的食物是很

差的，別人吃的是牛腩飯，即使沒有咖啡和奶茶也不要緊，因為他們最低限

度有牛腩和飯，但有些人卻只能吃白飯，餸菜也沒有。我們是否要協助他們

買餸菜呢？所以，醫療、食物、教育等問題必須先行解決，然後再處理較高

層次的問題，這才是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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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鳳英議員說不能“一刀切”，要先做好某些事才能做另一些事。主

席，社會的資源分配總有先後次序，我們不能夠不考慮先後次序的。主席，

我謹此陳辭。  

 

 
李卓人議員：唐司長有一個很多人也喜歡，也是較親暱的稱呼，那便是“唐

唐”，人人皆稱唐司長為“唐唐”。有時候，我覺得稱他為“唐唐”也頗對，

因為唐司長說的話是頗甜的。最近，他在回應市民有關減稅的要求時便說應

藏富於民。這句“藏富於民”，或唐司長早前說的“心想事成”，其實也是

頗甜蜜的事。可是，如果市民看清楚一點和仔細思量後，便會知道甜蜜之後

便是苦澀，因為“藏富於民”是有歇後語的。  

 

 “藏富於民”的意思是越富有的人便越有，越貧窮的人便越沒有，所謂

“越窮越見鬼”。如果說“藏富於民”，本來富有的人便“搞掂”了，但整

份財政預算案的觀念，其實是有關社會資源財富的再分配。無論是收入或支

出，每一毫其實也起着一個作用，那便是把社會資源再分配。舉例來說，我

們花在福利或醫療上的開支，大家也理解是會惠及多些較貧窮的基層市民；

如果我們徵收利得稅，大家也知道，財團所繳交的利得稅是會多一些。所以，

整個機制便是有關究竟向哪方面徵稅及在哪方面支出，這其實便是財富再分

配的過程。  

 

 我們每年就應否減稅和增加開支進行辯論，其實便是討論整個社會究竟

應如何分配社會資源。現時經濟復甦，很多人說應要減稅，但即使經濟復甦，

仍然明顯地未能惠及一般普羅大眾或貧窮的人。大家也看到，最近經濟復甦

後，很多店鋪的租金也上漲了，最後又是財團得益。物價亦會上漲，窮人的

情況又是很慘的。儘管最近經濟復甦，百佳超市卻還要裁員，因為它要把服

務外判給承辦商。承辦商把工資削減了千多元，令本來可以交稅的人也變成

不用交稅了。可是，財團所賺取的盈利卻可能會暴增，不過，它們所繳付的

稅率卻仍是 16.5%。  

 

 所以，我們職工盟一直倡議的第一點是，應先向財團徵收稅項。它們從

社會汲取了很多資源，賺取了很大利潤，很多人辛苦地工作，養着這些財團，

令它們賺取很多金錢，它們應多繳交稅項，回饋社會。可是，今天的議案並

沒有把累進利得稅包括在議題範圍內。儘管如此，我們很清楚看到，財富再

分配最重要的一點，其實便是累進利得稅。  

 

 第二點，在徵稅方面，我們究竟如何看向中產徵稅的問題呢？我們要在

此先比較一點，那便是優先次序的問題。我們與張超雄議員一起討論出來的

修正案共有 6 點，我們希望政府先做這 6 點。我現在簡單說說那 6 點，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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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涉及不要“越窮越見鬼”。如果按照王國興議員較早前所說的分“柑”同

味，應先“分柑”給誰呢？我們認為應先分給社會上最有需要的人。當中包

括甚麼人呢？第一，應豁免長期病患者的醫療費用。我剛剛收到一個電郵，

題目是“對中產階級的屠殺”，發出這電郵的是一個病人組織，內容主要是

有關長期病患者的。他們說政府現時不承擔昂貴的藥物，有些藥物是萬多二

萬元的，要中產階級自己購買，沒有人幫助他們，所以他們便以“對中產階

級的屠殺”作為電郵的題目。如果豁免長期病患者的醫療費用，其實本身也

是幫助中產階級，因為如果他們要服用很昂貴的藥物，此舉是能夠幫助他們

的。  

 

 第二，把老弱傷殘和兒童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額回復至 2003 年被削減

前的水平。在 2003 年，這些津貼共被削減了 11.1%，窮人本來每月領取的二

千多元，無端端因此少了二百多元。對他們來說，那二百多元是很重要的，

政府有否打算把那些津貼回復至本來的水平呢？我們跟財政司司長約略討

論過這問題，從我們一直進行的討論中可以知道，財政司司長不大願意這樣

做。  

 

 第三，把傷殘津貼金額恢復至 2003 年被削減前的水平。傷殘津貼又是

被削減了二百多元，政府去年多給了傷殘人士 100 元，那真的不知道算是甚

麼。最近，造口病患者的傷殘津貼也給政府削去了。  

 

 第四，凍結一切民生項目收費，包括醫療及教育收費。  

 

 第五，增加對醫療服務、教育及社會福利的財政承擔。有時候，中產階

級很想政府改善教育，希望可實行小班教學，但政府卻不肯作出財政承擔，

最後受損害的其實又是中產階級。所以，有時候，如果政府減稅，派了一點

糖給市民，但卻不肯實行小班教學，市民其實最後也是得不償失的。  

 

 第六，增加對新市鎮康樂文化設施的財政承擔。很多新市鎮，例如天水

圍是沒有社區設施的，政府應承擔多一些。  

 

 我們認為應先做以上 6 點，然後才削減薪俸稅，次序應是這樣。很多政

黨今天提出政府總之要減稅，但我自己卻覺得市民要聽清楚，那些政黨其實

是很矛盾的：要扶貧時叫政府扶貧，要滅赤時叫政府滅赤，不要削減開支時

叫政府不要削減開支，減稅時叫政府減稅，我也不知道他們想怎麼樣。  

 

 然而，我們的立場卻很清楚，就是說明要先做以上 6 點，向最貧窮的人

雪中送炭，然後對中產階層寬鬆一些。如果政府不先向最貧窮的人施以援

手，只向中產入手，或如梁耀忠議員剛才所說般只是蜻蜓點水地做一些事，



立法會  ─  2006 年 2 月 1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February 2006 

 

219

那是最沒有意義的。我亦不希望政黨最後又走出來說已成功爭取減稅，卻完

全不提沒有了老人綜援金。我希望政黨不要如此虛偽。  

 

 

李國英議員：主席女士，近日，大部分的經濟學者、會計師組織等均以現時

經濟環境的走勢，樂觀預期政府“滅赤在望”，政府的財政狀況，將會有條

件向市民派糖，分享經濟復甦的成果。  

 

 可是，事實上，在經濟復甦的同時，通脹已偷偷逼近，對社會各階層帶

來一定的壓力。如果各項公共收費，例如水、電、煤等任何一項實施加費，

均足以抵銷經濟復甦為“打工仔”帶來的得益；而對中產人士的影響更大，

因為他們可說是社會上的主要納稅人，是社會上的夾心階層。他們經常抱怨

自己納稅最多，但所享受的福利卻最少，更不如低收入人士，在經濟有需要

的時候，可以得到社會安全網的保障。所以，政府對這些怨氣大可以實際行

動來紓解中產的不滿。  

 

 中產人士的壓力的確很大，單是供樓，已為他們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近年，擁有負資產的人數已有下降的趨勢，可是，受到外圍經濟的影響，銀

行又連續加息，不單加重中產供樓的負擔，更令樓價下挫，令部分中產又再

加入擁有負資產者的行列。根據金融管理局的統計顯示，有關住宅樓宇的負

資產宗數出現回升的現象，自 2003 年逐步下降後，去年第三季數字開始上

升至 9  000 宗，第四季更上升至上萬宗，升幅高達兩成。有物業顧問更指出，
新增的擁有負資產者大部分是經濟能力有限的年輕置業者。  

 

 其實，擁有負資產人數增加也不利本地經濟復甦。環顧現時各行各業，

尤其是服務業、金融等，最受惠於經濟復甦。如果擁有負資產人數繼續上升，

實在有可能拖慢本地經濟復甦的步伐。正如中大財務學系副教授蘇偉文指

出，樓宅負資產個案上升，會對社會造成一種“負”財富效應，打擊這批業

主的消費意欲，對整體消費市場構成負面影響。  

 

 為了減輕中下階層供樓的壓力，並維持本地經濟的增長，政府可進行有

關方面的稅項減免，包括延長供樓利息扣稅享用期和提高扣稅額；更進一步

的是寬減樓宇印花稅，特別是針對價值較低的樓宇進行減免，協助經濟能力

有限的邊緣置業者。  

 

 至於有子女在外國接受教育的中產人士，他們的負擔更大，特別是將子

女送到國際學校或海外升學的家長。即使子女留港學習，身為父母者負擔也

不少，因部分原本由政府津貼的中小學，近年都轉為直資學校，學費由數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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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至數萬元不等，令家長百上加斤。政府時常希望吸引國際優秀人才來香

港工作，現在家長自發將子女送到外國學習，正正是協助政府培養具國際視

野的本地人才。為了體諒家長的苦心，為了提升本地人力資源的質素，政府

提高子女免稅額，絕對是明智之舉。  

 

 除了為家人的生活奔波外，中產面對的個人醫療開支亦相當龐大。目

前，醫院管理局財赤高企，開源節流是政府改革公營醫療服務的大方向。政

府亦曾多番表明，希望將有能力的病人轉到私營醫療市場，並鼓勵市民購買

醫療保險（“醫保”）。可是，根據統計，目前僅約 10 萬名中產人士購買

較為全面的醫保，比例屬於偏低。所謂較全面的醫保，是指包括住院、門診、

手術、麻醉，甚至身體檢查等醫療保障，保費由數千元以至數萬元不等。  

 

 為了吸引有能力的市民選購醫保，更重要的是改變他們依賴公營醫療服

務的態度及習慣，從而扭轉公私營醫療失衡的情況，政府可設立私人醫保供

款免稅額，提供誘因吸引中產人士購買醫保。當然，扣稅只是吸引中產改變

求醫習慣的一個財務方案，要市民對自己的健康負責，主動購買醫保，還要

政府與有關私營機構在安排上作出配合。這方面包括完善醫保的保障、提升

私營醫療市場的質素、對公營醫療作出重新定位等。然而，這些問題並非可

在瞬息間得到解決，而欠缺危疾保障是中產依賴公營醫療的關鍵。所以，在

短期及可行的情況下，扣稅方案對刺激市民購買醫保有一定的作用。  

 

 於此，我希望政府能藉着經濟復甦這個最佳時機，在照顧低下階層的同

時，亦體諒中產人士的困境，並在可行的情況下，對中產人士的訴求，提供

各種針對性的稅務優惠。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在今年年初七的新界鄉議局新春團拜會上，我對財

政司司長說了數句很多人也喜歡聽的話。我說：“唐司長近來經常‘蓮子

蓉’面口，看來滅赤可期，減稅有望了。”我這樣說，並非光靠鑒貌辨色，

而是相信“有禍同當，有福同享”的道理。  

 

 相信大家記憶猶新，在不久以前的艱苦歲月裏，在天災人禍、經濟滑波

的苦況下，香港市民攜手與政府共度時艱，納稅人尤其是壓力沉重，捉襟見

肘的中產階級，還要更咬緊牙關，承受政府調高薪俸稅帶來的額外負擔，真

的是百上加斤，苦不堪言。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此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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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在中央積極的關顧，在全港市民和特區政府的不懈努力下，香港的

經濟強勁復甦，否極泰來，稅收增加，滅赤在望。在如此環境下，政府採取

措施還富於民，來個有福同享，完全是天公地道，理所當然的事。相反，倘

若政府“側側膊，詐詐諦”，顧左右而言他，或用這樣那樣的藉口，以推搪

減稅，便無異於“搏懵”、“賴貓”。這絕非一個以民為本，有擔當的政府

的所為。  

 

 因此之故，我對於本會同人提出的各項減稅建議均表示贊同。最低限

度，政府必須把標準稅率由現時的 16%，回復至加稅前的 15%，以及延長供

樓利息免稅安排和降低差餉徵收率。只要想起香港市民在共度時艱、有難同

當時所付出的一切，上述的要求，正如我早前所說，根本是天公地道、理所

當然的。其實，我認為，即使要求政府向納稅人退回之前調高薪俸稅稅率的

多收稅款，也是合情合理，絕不過分。  

 

 主席女士，經濟好轉，政府的收入大幅增加，但另一方面，市民的工資

卻未見有實質的增長，反而近來銀行一連串的加息決定，無可避免地加重了

“供樓一族”的負擔。因此，很可能會出現這樣的一個情況：即使政府減稅，

市民省下的稅款也不足以抵銷加息的頗大支出。苟如是，“有福同享”變成

了“無福消受”，惟有政府減稅紓困則庶幾近矣。  

 

 主席女士，無論如何，下星期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將會成為檢察政府“福

為民開”的一大考驗，全港市民有厚望焉。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多位議員已就應減稅還是協助弱勢社羣的問題發言，大

家經過一番唇槍舌劍後，令我產生了一種很強烈的感覺，覺得似乎是兩個窮

兄弟剛巧看見一件製成了的餅，為了爭奪這件餅，兩兄弟便拼個你死我活。

其實，廚房內的餅還有很多，但由於我們政府把餅全部收藏起來，只有一件

餅而不足夠分配，便令香港因過去 8 年的財政政策改變，而導致香港人窮者

越窮，即使是中產階層，也要承擔更大責任。現時經濟稍為好轉，究竟是應

先減稅，還是先幫助弱勢社羣呢？立法會議員為此也有很多爭拗，罪魁禍首

其實是政府的財政政策不公平。  

 

 為何會造成不公平呢？為何政府有那麼多儲備、有那麼多財團賺取數以

十億元，甚至接近 100 億元，而我們的弱勢社羣和部分中產人士仍然要支付

不合理的稅務比例呢？這便是由於政府漠視社會上不公平的現象。財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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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稅務政策是社會資源分配及再分配的基本概念，也是財政的 ABC，它決定

資源如何分配、誰會得益、誰可以多付一點或提供較大貢獻。政府則透過收

集所有的財政得益，決定如何透過支出一部分，令有需要的社羣得到較人道

的對待，但並不是要求給予他們奢華的對待。  

 
 主席，我原則上反對不少政黨、不少人士所倡議的“一刀切”減稅模

式。減稅其實可以有很多方法，例如針對某些社羣的特殊需要而提供減稅措

施，在負資產業主的 7 年供樓免稅額屆滿時，我們也曾去信財政司司長，要

求他把這項稅務優惠延長 3 年，這樣做會對中產階層有一定的幫助，特別是

針對中產階層的負資產業主。  

 
 如果採用“一刀切”的減稅方式，一些人可能根本不在乎那數千元。當

然，他們對於額外有數千元可能會感到很高興，例如原來是打算在香港清水

灣打高爾夫球的，會因為有額外之財而乘飛機到泰國去打高爾夫球。雖然他

們的生活水平是有所提升，但得益的亦未必是香港經濟。如果減稅的措施引

致整體收入減少，政府在支出方面便會再次受到壓力。  

 
 回顧過去 8 年，是哪羣人受苦最深呢？在政府現今財赤初步出現曙光

時，究竟應如何就這個財政上所謂有盈餘或有較少壓力的情況下，令弱勢社

羣或在過去 8 年受害的人得益呢？  

 

 這主要涉及兩羣人，一羣是過去因為財赤而遭政府大幅削減他們原來支

付的費用或原有的政府工程計劃。削減幅度最大的是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削減了 11%。原本可以領到千四五元的，減去 11%後，原本

可以買鹹魚青菜的，現在便連鹹魚青菜也沒錢買了。試問一千四百多元作為

每月的生活開支，是否足夠呢？請問一下中產人士，讓綜援人士重新享有這

11%的款項是否過分？還是他們寧願每月多收四五千元的稅務回贈呢？一些

同事還提到傷殘人士，政府由公帑支付給他們的津貼也是大幅削減了。對於

這些弱勢社羣，政府是應該率先照顧的。  

 

 此外，新市鎮的市民也因為政府財赤而被大幅削減康樂文化及體育設

施。在“殺局”之前，由 1996 年至 2000 年，兩個市政局的工務工程計劃每

年平均支出是 16.8 億元。自 2000 年開始，政府基於財赤，大幅削減開支至

每年 6.8 億元，減少了 10 億元。由於政府出現財赤，所以減幅超過六成。  

 

 天水圍的市政圖書館原來應在 2001 年開始動工，現時卻拖延至 2009 年

才動工，2011 年才能完工。政府出現財赤，便把這些工程拖延；其實，不但

是天水圍、東涌及將軍澳，大量的工務工程計劃、康樂文化體育館、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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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等計劃也被大幅削減。這些數字是由政府提供的，是在民政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政府在我質詢下而提供的。因此，政府要還市民一個公道。就這方

面的工程計劃，政府每年的開支應為 16.8 億元，這是 1996 年至 2000 年的

每年平均數，這 16.8 億元的建設承擔，是應還給新市鎮居民的一個公道。  

 

 部分中產人士要求退稅，更有一些政黨人士提出要退稅，但退稅是否較

新市鎮居民應有的工程項目重要呢？那麼，圖書館是否不能更早興建？球場

是否不能更早興建？室內泳池或其他的社區設施是否不能更早興建呢？在

處理這些問題時，我們一定要認清有關的優先次序，認清市民的需要，並非

空喊口號，因為口號是極為誤導的。  

 

 因此，如果兩個窮兄弟仍在爭吵，那便是一齣悲劇。在一個如此富裕的

社會，政府可以令兩個窮兄弟拼個你死我活，然後隔岸觀火，而容許財團繼

續謀取暴利，這種畸怪現象，真的是令人慘不忍睹。我希望各位議員認清敵

我矛盾，正如田北俊議員所說，認清誰是敵、誰是友，為小市民爭取權益。

多謝主席。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中產階層在過去數年確是捱得很辛苦，因為在金融

風暴及 SARS 後，香港多年來一直困在經濟低谷：持續 68 個月的通縮，還有

負資產、破產潮、減薪裁員潮等，不少中產人士都難以幸免，甚至成為了最

受打擊的一羣。個人以至政府的收入均大減，但福利及公共服務的支出卻

“加易減難”，以致政府也赤字連年。  

 

 為使政府早日回復平衡預算，政府自 2003 年開始，分兩次增加薪俸稅，

令中產人士的負擔百上加斤。政府的稅務政策是“能者多付”，但試問過去

數年，有多少中產人士是真正的“能者”呢？加上現時通脹重臨，中產人士

的壓力一天比一天大。如果再這樣下去，而政府仍然不肯減稅的話，恐怕政

府不單當中產人士是“能者”，簡直是“超人”！即使是超人，如果要不眠

不休長期作戰、長期受壓、長期“捱義氣”，也可能會崩潰。所以，現在正

是時候可切實讓我們這羣“超人”休養生息、透透氣了。  

 

 事實上，各項數字均顯示，由於本港經濟持續復甦，政府的財政狀況已

大為改善，更有望提早滅赤。政府好應立即紓緩中產階層的負擔，最低限度

把薪俸稅回復到 2002-03 年度未加稅前的水平。為讓中產階層可以真正休養

生息，我認為政府還要在供樓及養育子女這兩個困擾中產人士的範疇上，設

法減輕他們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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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樓宇是中產人士一生中最重要的投資，而供樓亦是他們其中一項主

要開支。雖然，政府曾在兩年前把供樓利息扣稅優惠的扣稅期限，由 5 年延

長到 7 年，但這並不足夠，尤其是現時又再次踏入加息周期。在過去一年半，

本港銀行約共加息 13 次，令業主所負擔的實質供樓利息，由原來約 2.75 厘

大幅增至 5.75 厘，而樓宇貸款的利息開支亦相應增加超過一倍，打亂了不

少業主的個人計劃及家庭預算。故此，我強烈要求政府把供樓利息的扣稅周

期，由現時的 7 年改為無年期限制的扣稅項目，直至供滿為止。  

 

 此外，我想談談供養子女免稅額的問題。去年，“財爺”為配合政府的

人口政策，鼓勵大家多生育，便把子女免稅額劃一提高至 4 萬元。當時的政

務司司長，即今天的行政長官，更公開呼籲市民“生 3 個”。很可惜，事實

證明效果並不顯著，香港的出生率仍然是全球最低。  

 

 姑勿論利誘生育的政策是否成功，中產人士普遍十分着重子女的教育，

加上近年本地教育政策備受質疑，不少中產家長均把子女送到本地的國際學

校或直資學校，甚至轉到海外升學，學費開支自然十分沉重。因此，近年，

社會上已有些聲音要求政府增設子女教育免稅額。但是，自由黨認為，與其

大費周章另立名目，不如直接提高供養子女的免稅額，把現時每名子女 4 萬

元的免稅額進一步提高，讓中產人士有更多資源可以自由分配，以便悉心培

育自己的下一代。  

 

 談到紓緩中產人士的壓力，我不得不提自由黨是建議把差餉徵收率調低

0.5%至 4.5%。我想強調，減差餉絕對不會令政府的收入減少，最多只是加幅

有所減少。由於租務市場復甦，住宅租金在過去 1 年平均上升 12.6%，商業

租金亦平均大升 40%，所以，如果政府不改變目前 5%的差餉徵收率，便是變

相加稅。政府的收入即使轉好，卻還要加重市民的負擔，這樣是否說得通呢？  

 

 其實，中產人士的要求絕不過分，他們只求在千般壓力下透一口氣。基

於上述理由，我促請政府立即減輕中產階層的稅務負擔。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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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就今天這項討論，很多中產階級的朋友致電給我，表示希望減

稅。然而，亦有很多朋友表示不減稅也不要緊，但賺最多錢的人一定要多拿

些錢出來。這裏已經有兩種意見了。  

 

 當然，要求減稅的人都是中產階級的下層，即月賺 2 萬元左右的人，他

們均表示生活迫壓得他們快將斷氣了。但是，有些有錢人卻說，不用減了，

不過，香港實在太不公平，應該建議採用累進徵稅制，令財富分配得更平均。

由此可見，僅從我所接聽的電話中，中產階級亦已分為兩個層份。一個是在

所謂經濟復甦時，能逐漸恢復一如以往般賺錢能力的人，他們並不大熱衷於

減低少許稅款，而希望有更多機會發財，他們認為如果能夠發財，多繳點稅

款也不要緊。但是，中產階級的較下層份卻根本沒有機會發財，他們會說，

我們根本不能發財， 3 個月後，可能又會突然失業，不如讓我們多儲點錢為

佳。因此，說到要救助中產階級，便要分辨出甚麼是中產階級，是哪些人？  

 

 我覺得救助中產階級的下層是應該的，因為他們之中有些人真的快“斷

擔挑”了。我認識一個人，他月賺 15 萬元也不夠開支。就正如劉健儀議員

所說般，他的子女全在國際學校唸書，所住樓宇月供八九萬元。這樣的用度，

當然是不夠開支了，可是，我們為何要救助他？所以，我曾對他說，你不用

要求了，你節儉一點便行了，為何不立刻把樓宇出售？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因此，我認為如果真的要讓中產階級舒一口氣，第

一，樓價和租金不要那麼高昂，不要讓全港市民都繳交隱形稅。根據劉健儀

議員讀出的統計數字，商業樓宇的租金上升了 40%，私人樓宇則上升了

12.6%。一切費用也在追加，全讓李嘉誠刮斂了，讓何鴻燊賺大錢，胖得連

襪子也穿不下，差點爆血管了。這是追加的費用，是所有香港人都繳交的隱

形稅。供樓的人第一項要繳交的所謂 down payment，已令他失去一筆可作周

轉的現金。然後在供樓過程中，銀行又加息，最近加了 3 厘。是否要救助供

樓的人呢？我們只要幫他們一把，那些銀行家便會說，何不多加 3 厘利息？

他們還未死去哩。年年如是，1998 年的情況也如是。我曾撰寫過一篇文章，

表示不用救助這些人，因為我們只要稍幫他們，息口和租金便會向上飆升，

他們仍然會受到同樣的煎熬。因此，我告訴致電給我的中產階級下層不要希

望獲得救助了，是幫不了的，因為別人正追趕着他們，以他們作為獵取的對

象。這是個怎麼樣的政府？  

 

 因此，我覺得香港現在面對最重要的問題，其實是轉型的問題，是貧窮

的問題。唐英年司長今天不在席，政府的稅制是多麼的不合理，李嘉誠賺這

麼多錢，來來去去仍只是繳交 15%的稅款。這是否可行呢？累進利得稅和資

產增值稅便是一個令“能者”  ─  我當李嘉誠是“萬能”，所以，“萬能

者”“萬”付；儘管我不用他“萬”付，他多付一點也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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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當民主黨提出要減稅時，我知道它是受到中產階級下層的壓力。

可是，我告訴你，是救助不了他們的，因為你不能控制政府。政府如減免少

許稅項，便會立即在其他方面大量加費，正所謂“給你一顆糖，卻取去你的

一間廠”。全世界的壟斷性資產階級的表現也是如此，他們會看平均利潤是

多少，供樓人的承受力是多大。在英國，供樓也是這樣計算的，他們會計算

供款人有多少收入，可以支付多少，便安排多少年期的供款，全部均可以計

算出來的。所以，如果不把全香港人也要承擔的苛捐雜稅免除，即把那項隱

形的、超級暴利、與地產有關的稅額免除，或要地產商再繳交出來，香港人

便無法獲救了。  

 

 這個尋租活動的範圍實際上太大了，全部以地產、金融股等體現出來，

它們與 banker 便猶如一個鐵三角，或如三座大山般壓着我們。被壓的包括了

在座各位，例如李永達議員和單仲偕議員，難道他們不用供樓嗎？各位，這

裏便是問題所在。所以，我覺得能減低中產階級下層的稅項，當然沒問題，

可限定某一水平來削減，即規定多少錢的水平來削減。但是，最重要的是要

增加稅收，要向在過去 8 年來，令我們發霉而他們本身發達的壟斷性資產階

級、財團增加稅款，這是我的結論。  

 

 我希望民主黨的朋友不要只要求減稅，所得也只是“雞碎”那麼少，能

幫得了誰？辛辛苦苦聚積起來，亦不夠別人牛飲一口。因此，如果民主黨的

朋友不提議徵收資產增值稅、累進利得稅和累進薪俸稅，是無法說服別人

的，而民主黨還要求政府增加開支。我今天才詢問唐英年司長有關此方面，

他卻顧左右而言他。我問他政府在開支方面是否應該多加一點，他說來說去

卻沒有說出會否增加。不過，他也懂得反問：又要我增加開支，又要減稅，

怎麼辦？因此，我的答案是很清楚的，要調節貧富懸殊，就是把本應作退稅

用的款額（即那些很多受惠人也不看在眼內的退稅款額），根據香港最有急

切需要項目的優先進行改革，例如用於培訓香港的年青人、改善教育和達致

其他必須的項目，這是必然的做法。  

 

 民主的政體，施行於以人為本、以公義為本的社會便是社會民主主義的

內容，我希望民主黨的朋友能想到這一點。我覺得與其要求得到“雞碎”般

少的減稅，不如進行一次翻天覆地的改革。這項累進稅的上限應設定為 25% 

─  我也不要求訂得那麼高了，否則又有人說，太高的徵收率會嚇怕人。多

謝各位。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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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主席，我今天很留意民主派的朋友就這項有關削減薪俸稅的議

案所作的發言。  

 
 我們現在說經濟改善，其實是指最大的財閥和財團，或收入極高、年薪

過百萬元的人，他們的受惠可能最多。至於我們經常說的中產階層，如果我

們把他們定義為須納稅，但未達到要繳交標準稅率的人，那麼，在這個改變

裏，他們受惠其實不多。我同意很多民主派的朋友所說，基層市民受惠不多，

問題是，我們應如何處理呢？  

 

 梁國雄議員剛才提出的一些意見，民主黨在建議中其實是有提及的。民

主黨建議向賺大錢的大財團施行累進稅率，我們不贊成削減極高薪酬的人的

薪俸稅。我們的減稅建議，是針對這羣進入了稅網，但仍未要繳交標準稅率

的人。陳偉業議員及“長毛”剛才在發言中也提到了問題，那便是香港的稅

制不公平。不過，很可惜，張超雄議員今天的修正案並沒有提及這一點。  

 

 香港的稅制其實並非一個能者多付的稅制，一名年薪 9 萬至 10 萬元的

普通僱員，跟年薪數千萬元，每年獲發花紅也過億元的和黃總經理霍先生所

要繳交的稅率是差不多的。事實上，很多上市的藍籌公司所繳付的稅率也差

不多。很多上市公司由於有合法的避稅方法或安排，所以它們所繳付的稅

率，可能較一名公務員  ―  我指的是那些月薪九萬多元的公務員  ―  所

繳付的稅率還低。所以，我覺得今天很多民主派的朋友並沒有提到問題的核

心。  

 

 我同意梁國雄議員及陳偉業議員在發言中提到，現在香港的稅制過於遷

就最富有的人，他們所繳交的最高稅率是 16.5%或 17%，環顧世界，這其實

是最低的。一談到這個問題，政府便會說如果過分增加稅率，便會令這羣人

不再留在香港投資，但這種說法其實不能成立。除了 16.5%的稅率外，香港

具有很多優越條件，例如通訊自由、良好的法治基礎，以及公平競爭等，這

些均是香港的優勢。  

 

 民主黨贊成對大財團實行累進稅率。我想提一提張超雄議員，增加利得

稅 1%，我們每年便可額外得到 12 億至 15 億元稅收；增加 2%，便額外有約

30 億元稅收。所以，我不明白今天民主派的朋友談論到基層服務跟中產稅率

的問題時，為何要自己將兩者對立起來？“長毛”在剛才的發言中提到中產

階層裏的低層，即月薪二三萬元或三四萬元的人，他們所繳交的稅款很高，

我完全同意這一點。甚至月薪五六萬元的中產人士，他們的稅務負擔也不等

於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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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大家要記着，當我們要增加社會服務時，最快受惠的一定是基層

市民，無論是建設公屋、增加福利、豁免醫療收費或投資教育，基層市民一

定會受惠。這些方面的改善，中產市民可能享受到部分，但可能亦要減低他

們的稅務負擔，才能令他們的生活可有喘息的機會。所以，我今天最大的感

覺是，我不太明白為何民主派的朋友要把增加服務和稍微削減中產階層的薪

俸稅對立起來？我們為何不談論香港的稅務是否公道？為何最富有的人所

繳交的稅率那麼低？為何那麼多跟地產發展有關的人，他們只須繳交很少稅

款？  

 
 在外國，擁有非自住形式物業的人是要繳交資產增值稅的。我知道一說

到這個題目，很多人便會很緊張。我認為如果是自住物業，便不應該徵稅，

但如果作為投資用途又怎樣呢？當然，我們在這方面還未有立場，但在香

港，這是一個很少討論的題目。一旦觸及這題目，地產商便會說這對地產市

場造成影響。  

 
 所以，我只是重複民主黨的立場。這項議案並非對基層市民有甚麼剝

削，因為我們亦贊成張超雄議員在他的修正案中所提出的 6 點。不過，如果

說必須進行了那 6 點才可以減稅，那麼中產階層裏的低層便會問，為何不先

減稅，然後才進行那 6 樣事情呢？所以，我希望民主派的朋友不要把中產階

層和基層市民對立起來。我也認為他們是受着香港最大地產商和最大財閥所

剝削，但我們無須不自覺地把兩者對立起來的。  

 
 當然，削減中產階層的薪俸稅，是否便會令服務完全無法改善呢？其實

也不是。過去數年，很多基本服務被削減了，我贊成現在應該加回，但我們

不認為稍微削減中產階層的薪俸稅項，便會導致沒有空間大大改善基層市民

的服務。  

 
 所以，主席，我認為香港稅制不公平，問題不在於中產階層要求減稅，

而在於最富有的財閥及人的負擔太少。此外，我們不應把削減中產階層的薪

俸稅，跟改善基層服務兩者對立起來。  

 
 謝謝主席。  

 

 

陳婉嫻議員：過去數年來，政府一直以消滅財赤為目標，更在 2003-04 年度

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把薪俸稅免稅額的邊際稅率及稅階回復至 1998-99 年

度寬減線以上的水平，以及把個人基本免稅額減少。當時，市民和我們是“接

受”這做法的  ─  應該說是“只好接受”，因為當時有財赤，大家要與政

府共度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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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經過我們數番努力，加上經濟全面復甦，各方面均估計政府在

2005-06 年度的財政年度將會有可觀的盈餘，更可有望提前滅赤，即由原本

希望能在 2007-08 年度達成的滅赤目標，提前 3 年在本年度完成。  

 

 主席女士，自從薪俸稅免稅額在 2003-04 年度作出調整後，很多人便被

納入稅網。現時個人的基本免稅額是 10 萬元，平均月薪八千多元的人便要

交稅，但如果可獲 13 個月薪金的人，每月賺取七千多元薪金便要納稅。如

果這些人要供養一家三口，他們所能動用的錢可能還少於可申領的綜援金  

─  一家三口可申領的綜援金是八千多元。對於月入不多的工人來說，要他

們繳稅，便等於是百上加斤。  

 

 同時，稅階和邊際稅率亦被提高了，不少市民惟有“勒緊褲頭過日

子”。即使近一年經濟好轉，老闆向員工稍加薪金，結果仍可能是增加了“雞

碎”般的錢，連交稅也不夠。最近，有些朋友對我說不夠錢用，怎會夠用呢？

自從經濟好轉後，物價飆升，日常生活裏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開支均

有所增加，日子並非如我們想像般好。  

 

 所謂經濟復甦，普羅市民根本未有受惠，正如王國興議員今天在另一項

滅貧的議案中所說般，他在年初三跟我們一同與很多市民會面，他卻感受不

到香港今年的經濟是好，亦感受不到有加薪，更感受不到有何轉變。對於那

羣基層來說，他們是仍未受惠，他們仍在負着沉重的生活擔子。所以，工聯

會建議把薪俸稅免稅額、稅階及邊際稅率回復至 2002-03 年度的水平，以實

行真正的還富於民。  

 

 譚香文議員可能不覺得怎麼樣，但對於工資很少的人來說，每年如能省

回數千元，那些也要算是錢。如有機會，我想把當年的數字送給譚議員參看。

我希望大家能清楚這點。  

 

 此外，我想說，有人認為減免稅額似乎是益惠了中產，實際上卻並非如

此。我們看完整份數字，會發覺除了中產會受惠外，減免稅額對基層也是很

重要的。事實上，民主黨剛才所談論的張超雄議員修正案，我們是支持的，

不過，我們亦想說清楚，兩者並沒有矛盾，因為我覺得政府在本年的財政預

算中，應該對中產和基層兩方面也要扶助。  

 

 主席女士，很多時候，我們說，加稅除了會影響基層市民外，對中產造

成的影響其實還較大。當我們看到市場復甦時，可見有些人的消費模式提升

了，但他們仍有很多隱憂。本來，我們對 5 天工作制感到很高興，但對於一

些收入不高的人，例如基層公務員來說，則不會有像我們覺得實行 5 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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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後便會增加消費的想法，這是不一定的。我同意某些傳媒的分析，因為對

於即使是工資不多的員工，讓他們實際上多一天的休息時間，他們也會很感

謝，因為他們所需要的是休息，但卻不等於 5 天工作制一定會刺激消費。所

以，整體來說，我覺得政府有需要正視基層和中產現時的情況。  

 

 主席女士，按照我們的統計，如果把稅階和稅率回復至 2002-03 年度的

水平，年薪 10 萬至 20 萬元的市民每年平均可少交七百多元的稅款；年薪 30

萬至 40 萬元的，可少交約 5,000 元的稅款。我們不要小看該一千數百元，

對市民來說，那些錢也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要求調低薪俸稅至 2002-03 年度的水平外，工聯會同時有一建議，

便是增設供養 50 歲以上沒有工作的父母、祖父母的免稅額。原因為何？去

年的財政預算已提出並訂立了這點措施，但有關歲數為 55 至 59 歲，我們覺

得這是有需要的。但是，我們為何提議訂於 50 歲呢？實際上，很多失業父

母均是在這年紀失業的。如果大家昨天有收聽某建築工人在電台的申訴，便

可聽到他說出了那羣人的心聲。該申訴人說他本身是建築工人，但以他的年

紀是找不到工作的。所以，政府要看看這問題，那羣人境況淒涼，即使子女

能賺錢，也並非有很多收入，如果為子女的，在父母或祖父母到了 50 歲失

業了，子女供養他們便可享有免稅額，這樣對整個家庭來說也會好一些。主

席女士，我希望政府真的能從基層的角度來看問題。  

 

 此外，我也想提出另一個問題，我們今天的經濟環境既然好轉，我覺得

便要作出適當的調整。要作適當調整，並非出於我們貪心，知道政府有盈餘，

便想從中得回一些好處，而只是返回我們到共度時艱以前的水平而已。我要

強調並重申這點，我們並非由於現時環境好轉了，便希望政府把錢給回我

們，不是這樣的。事實上，我覺得即使政府採取了那些措施後，最後可能也

不會影響整體政府。我現時反而擔心政府一直談稅收的問題，稍後可能會討

論我們最不喜歡的銷售稅。我相信如果政府下星期提出這點，我們屆時又會

有很多話題了。  

 

 主席女士，財政司司長曾在今年大年初一指出，財政預算案會有好消

息，更祝願大家心想事成。我相信每個市民也希望在新年再無須“勒緊褲

頭”，甚至能讓我們有多點錢過一些可以多消費的日子，如果政府能這樣

做，便真的是福為民開。老實說，大家能否心想事成，便要看局長和司長了。 

 

 主席女士，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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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today's motion on reducing salaries 
tax is politically a mirage, and economically a time bomb.  I shall be speaking 
against the motion.  With prud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coupled with higher 
salaries and profits tax receipts amidst a buoyant economy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s fiscal position has improved remarkably.  Likely, it has put us 
ahead of the 2008-09 target for balancing the budget. 
 
 Yet, it is an illusion to think that Hong Kong's financial position is now 
out of the red or going onto the prosperity route.  The Administration is still 
running a year-to-date deficit of up to $6 billion despite an operating surplus of 
$6.5 billion for the first nine months of the current fiscal year.  I realize that the 
recession of the past few years has hit the middle-class the hardest, but it is not 
yet the right time for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o contemplate reducing salaries tax.  
It would be wrong to appease the public at the expense of future fiscal stability.  
Given the still fragile state of the economic pick-up and volatile world markets, 
Hong Kong's fiscal condition remains vulnerable to economic cycles and market 
fluctuations.  With our exceptionally narrow tax base within an already low-tax 
regime, the public coffer can barely sustain the soaring recurrent expenditures of 
welfare and social services. 
 
 There are still many uncertainties surrounding our economy.  Our 
financial growth and trade outlook is beset by a number of unfavourable external 
and internal market factors, such as those stemming from the movements of 
interest rates, oil prices and exchange rates.  A potential downturn of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continues to cast uncertainty and severe pressure on our exports.  
These economic factors can significantly play havoc with our financial and fiscal 
stability, and the Government could face an operating deficit again if the current 
cycle turns sour. 
 
 Hong Kong's fiscal position is structurally vulnerable to external shocks, 
given that our fiscal revenue relies heavily on non-tax receipts, such as those 
from land sales and volatile investments made under a land-driven fiscal policy.  
This year, with a bumpy currency and the stock markets facing a tough 
investment environment, the Government's Exchange Fund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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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ered a setback with tremendous losses in exchange valuation in foreign 
currencies and falling profits from stocks.  Slashing salaries tax would 
permanently expose our budget's reliance on volatile non-tax revenues which in 
the long-term could cause more fiscal uncertainty.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Hong Kong's tax base is so narrow that only 
one in three among our 3.3 million-strong workforce is within the tax net, and 
the top 300 000 salary earners contribute about 85% of income tax.  At present, 
revenue from salaries tax accounts for more than one-quarter of our gross receipt.  
Until our tax base is significantly broadened,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have to 
count on salaries tax as the only steady and reliable source of income besides 
profits tax.  Even if the Government introduced a tax cut, it might only be a 
short-lived benefit for the citizens.  If Hong Kong's finances weaken and we 
find ourselves having trouble covering our sizeable recurrent expenditure,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forced to raise taxes again.  This fiscal burden would 
again be transferred to the general public. 
 
 Over the years, a highly disciplined fiscal philosophy, as pioneered by the 
former Financial Secretary Mr Antony LEUNG, has been the bedrock of our 
economy and has accounted for much of our economic success.  To maintain 
this established sense of prud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should retain our operating surplus to replenish the Treasury and restore the 
fiscal reserves to a healthier level instead of dispensing it all for tax cuts.  In 
formulating a longer-term fiscal strategy, the replenishment of reserves can 
underpin international confidence in the reliability of Hong Kong's traditional 
low-tax environment, with the assurance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meet the 
challenges of its structural spending and support the existing currency peg 
operated, as well as withstand any external economic shock during economic 
downturn. 
 
 Unless Hong Kong's public finances are restored to surplus levels and our 
economy gets back to its full speed, I fail to see the virtue of introducing either 
salaries tax reductions or any other form of subsidy concessions which arguably 
may alleviate the middle-class burden.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grassroot 
community, the existing salaries tax hardly affects them as it is, given that many 
are already outside the low marginal rates of successive tax bands.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hus needs to think carefully and exercise care and prudence 
in considering a lowering of the salaries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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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many social welfare groups argue, the Administration can retain its 
operating surplus for more focused uses and ensure greater results.  It would be 
heartless and cruel for our Government to talk about sharing the spoils of the 
economic harvest without demonstrating concern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who 
suffered greatly from a more than 11% slash from their already miserly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payout.  Deprived of necessary 
subsidies by the Administration, many elderly and disadvantaged groups do not 
have enough to meet their basic needs.  Therefore,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pay back these people first from our surplus.  This is a positive step.  
Therefore, I urge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o first restore social welfare payment 
to the elderly and the disadvantaged to the 2003 level before considering any tax 
reduction.  Their plight and livelihood will remain tough even if they are given 
a mere 0.4% increase in payouts, but it would make up for the inflation of this 
year.  Thank you.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鄭經翰議員：主席，削減薪俸稅是一項受到選民歡迎的議題，而財政司司長

在新春時，不知道是否有意放出消息，指政府會減稅或派糖。在這個時候反

對削減薪俸稅，當然是與民為敵的，但作為一位立法會議員，我想我們不可

以單單看重選票。  

 

 香港經濟是否已真正復甦、基層市民是否真正受惠呢？我們的失業率仍

然高企，經濟前景也不明朗。大家如果今天閱報，也可以看到國際貨幣基金

會（ IMF）表示，在目前環境下，香港不適宜作出任何減稅的行動。  

 

 李永達議員剛才說，不明白民主派議員為何要反對單仲偕議員削減薪俸

稅的議案。既然李議員說他很不明白，也許我試圖向他解釋。香港經濟表面

上是復甦，但問題在於基層市民有否受惠。如果減稅，那削減了的福利開支，

對弱勢社羣的照顧等又如何呢？因此，我們是否應先談如何回復對弱勢社羣

和對社會上的最低下階層、最有需要得到援助的人的援助、照顧和支持，我

們怎可以談減稅呢？這便是當中的理由了。  

 

 今天早上，我收聽電台時聽到單仲偕議員說，民主黨建議提供 4 萬元的

教育津貼免稅額。對於單仲偕議員說的話，我也有點不明白，我也希望單議

員解釋一下。他表示香港現時很多家庭並沒有生育，因為生兒育女有很多開

支，包括教育開支，如果有 4 萬元免稅額，便可以鼓勵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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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計算一下這個免稅額，並非給予 4 萬元，只是提供 4 萬元免稅額而已。

如果大家繳付標準稅，也不過是 6,500 元而已，給這些父母每年 6,500 元，

便可以鼓勵生育嗎？不如由我來付吧！會否有人為了 6,500 元而生兒育女

呢？這是真正很難計算出來的。此外，石禮謙議員剛才還提到經濟不明朗、

全球石油價格上漲、利息走勢、通脹，再加上還有禽流感。 SARS 時期的情

況記憶猶新， SARS 令香港經濟遭受重大打擊。我們現時面對的是禽流感，

誰能保證禽流感不會在香港發生，甚至出現人傳人的情況？屆時，香港經濟

的損失又有多大呢？  

 

 關於減稅，還有一個問題，便是現時很多人把中產擡出來。其實，無論

是中產階層或高收入人士，當他們在社會上可以賺錢時，也應照顧社會上的

弱勢社羣。我們要照顧最低下階層和最需要照顧的人。如果提出這件事，便

會造成社會分化。我們有貧富懸殊的問題，卻把中產放在最低階層的對立

面。我們並非不支持減稅，便等於跟中產對立，並沒有這種事。李永達議員

所不明白的，是姿態的問題。如果政府不把削減的福利開支回復到原來水

平，又怎可以要求政府回復以前的稅率呢？此外，還有一個邏輯性的問題，

怎可能回復以前的稅率呢？我看過全部修正案後也不明白，減稅便是減稅，

怎可能要求回復？回復是沒有可能的，加了以後可以減，但是沒可能回復的。 

 

 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取諸社會、用諸社會。中產是受到社會的照顧，很

多中產人士致電電台指中產沒有利益，既沒有領取綜援，更沒有居住公屋，

求醫更須自行付款。如果沒有香港社會的照顧，他們又怎能成為中產呢？我

們有一個低稅率和公平的社會。對於在香港攻讀大學的學生，政府也是作出

補貼的，他們只交 18%學費而已。他們已經接受了社會的培養、栽培。既然

他們能賺錢，多交 1%稅又有何大不了呢？是否真的少交 1%稅，會令他們的

生活過得較佳呢？為何不把這 1%稅率繳交給政府，這些錢並非讓政府花費，

而是用在基層、用在最有需要得到照顧的基層身上？這有何問題呢？  

 

 大家也記得政府曾經派糖，即退回稅款。我記得當時我還在電台任職，

鼓勵納稅人捐款予公益金，大家還不是把這些退款用作捐獻嗎？我覺得中產

不是無良的，中產也會認為當弱勢社羣尚未受到適當照顧時，這個不是適宜

減稅的時候。  

 

 今天那麼多政黨、那麼多議員踴躍地支持這項削減薪俸稅的議案，我懷

疑是自己收不到消息，如果財政司司長在下星期宣布減稅，大家便押中了。

我喜歡押注冷門，也喜歡逆風而行，所以我反對這項議案。唯一可以考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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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只是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不過，我也不明白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

既然這是有關減稅的議案，張超雄議員卻刪除所有的減稅建議。因此，我不

知道自己應否支持，所以惟有反對全部的議案及修正案。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開會至這麼晚的時間，我其實不應該再重複今天提

過的很多論據。不過，一些同事剛才在辯論的時候可能未必身在議事廳，所

以再次質疑今天議案背後的一些理據。我惟有不厭其煩，再說一次。對於一

些福利開支的要求，民主黨其實是支持的，包括把綜援回復到原來的水平、

照顧弱勢社羣等。  

 

 事實上，我們較早前會晤財政司司長討論其他稅務安排時，我也再三提

及，社會上是會有這樣的訴求。一談到稅，很多人自然會一如鄭經翰議員般

說，既然這裏要減稅，那裏要減稅  ―  當時在討論遺產稅  ―  為甚麼不

把政府資源先用於改善基層市民的生活呢？財政司司長當時怎樣回答呢？

他說兩件事應分開談，而政府不增加基本福利的開支或照顧弱勢社羣，是有

自己的一套準則。至於稅務，則是另一個問題。  

 

 我當然明白他的邏輯，但現實上，確有很多人會質疑，正因如此，張超

雄議員今天才提出一項修正案，我是完全理解他的感受和他背後的理據。儘

管如此，我們也不要把兩件事對立起來，因為在未來的日子，民主黨是會繼

續爭取張超雄議員修正案中所提及的每一項要求。其實，我們差不多完全同

意他的建議，包括在入息稅中引進累進稅，以及在利得稅中也要加入累進制

度。  

 

 不過，我要再三強調中產階級，尤其是很多夾心階層，為何要繳交今天

的稅率，那便是因為在 2002-03 年度，政府當時面對財赤問題，認為要加稅。

到了今天，即使我們的環境如 IMF 所說般不大明朗，但和 2002-03 年度相比，

是否可以相提並論呢？ 2002-03 年度的時候，由於環境惡劣，所以要加稅，

我們今天可否說，由於環境同樣惡劣，所以要這些人繼續負擔這個稅務重擔

呢？答案不是的。  

 

 我們不應要那些夾心階層的人，尤其是很多中下階層的人，繼續承擔一

個沉重的稅務負擔。我們覺得政府應該要把稅項拿出來，支援一些基層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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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需要受助的人。既然政府已經說過不會這樣做，何必要這樣對立呢？今

天民主黨提出的議題很清晰，而且是我們也贊成的政策，為何硬要把兩件互

相矛盾的事放在一起，因而要否決今天的議案呢？  

 

 如果我們將每件事均混為一談，很多政府政策也是不能支持的。第一是

不應支持取消遺產稅，但我們覺得是應該分開討論的。在討論取消遺產稅的

時候，政府清楚表明這對香港發展成為一個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因此我們才

覺得要分開考慮。同樣地，採用這個邏輯，如果我們甚麼也要混為一談，很

多事情政府一開始便不應該做。舉行東亞運動會有甚麼意義？每年的放煙花

活動也要取消。類似的例子有很多，但我們覺得，政府現在是很不正確、很

固執地不肯改善基層市民的生活，不是純粹因為負擔不起的問題，而是覺得

沒有這個需要，覺得不應該回復到以前的水平。因此，這是另一個議題。  

 

 主席女士，這個議題是要再三提出來討論的，多討論 10 次也可以，但

縱使如此，我仍要告訴政府，在考慮財政預算案或經濟政策的時候，是不能

夠沒有政治考慮的。如果政府真的冥頑不靈，頑固地不肯照顧一些有需要照

顧的人，可能會有一天，把一些議員迫得利用其否決權來否決一些政府和大

家都認為重要的議題。在別無選擇之下，他們只能用否決權來迫政府放棄做

應該做的事，或做一些我們或社會認為政府必須做而忽略了的事情，包括最

貧窮人士的需要的問題。  

 

 主席女士，今天發言至此，我只能重申，民主黨覺得夾心階層的人在

2002-03 年度開始已要負上一個沉重的稅務負擔，而從今天的經濟環境來

說，這個理據已不再存在。我們不是特別要求減稅，而是認為應該紓解他們

的這個負擔。我再強調，對於今天有很多同事所說的話，我們其實並不反對，

雖然我們完全理解和支持他們的看法，但在支持增加社會福利開支的同時，

我也覺得是應另立議題來爭取的。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們較早前在這裏辯論，認為政府應該在扶貧方面多

做一些實質的工作。無論哪個黨派，大家對此也有一個共識。我們現在辯論

的議題，是關於另一羣我們有需要幫助的對象  ─  中產人士，一些一直有

繳付薪俸稅的人。  

 

 其實，我們只是要求把稅率回復到 2002-03 年度的水平，而不是要求減

稅。有些同事剛才指這是減稅，事實上不是這樣，這樣做是為了幫助一羣有

需要幫助的人。我們不應把情況說成為政府現時只有這些資源，如果幫助了

中產人士，便不能幫助其他人。情況是否這樣呢？不是的。我們要求幫助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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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的人，剛才的議案辯論已說過了，可是，我們也要幫助中產人士。作為政

府，一定要正視不同階層的人的需要。所以，我們反對如張超雄議員所說，

即一定要先扶助某些人，然後才扶助中產人士。我覺得這是絕對不正確的。 

 

 此外，鄭經翰議員指中產人士在以往就學時曾受惠於政府，政府資助他

們就學，所以他們賺了錢便應該付出，幫助貧窮的人。我覺得這說法亦是分

化和不公道的。我們現在談論的這羣人，對社會和政府從來沒有甚麼要求，

反而是政府對他們有很大的要求。每當政府遇到問題，例如財赤，便立即向

他們“開刀”；在此之前兩年，他們便被“開刀”了。既然政府的財政狀況

已有好轉，為何不紓緩他們的負擔，讓他們的口袋中有多一點錢呢？這是一

個非常合理的做法和要求。  

 

 我並非為了討好甚麼人而為他們說話，這是平衡社會上不同利益和較公

道的做法。況且，中產人士一向很少得益，當他們在財政上達到某種能力時，

便要付出。可是，他們從來沒有甚麼收穫。我相信議員在參選時遇到中產人

士，他們亦有反映這事實。  

 

 其實，這羣人才是社會最大的動力。他們付出努力，自力更生，不問政

府的回報。可是，政府卻不斷向他們“開刀”，現在政府的財政狀況已有所

改善  ─  譚香文議員還說要有怎麼樣的大前提，但政府其實已經做到了。

既然政府的財政狀況已有改善，根本無須再設下這個大前提，那麼，為何不

扶助那羣自覺得不到公平對待的人呢？  

 

 我們並非剝奪更有需要幫助的人的需要，改而扶助中產人士。我們更不

應設下一個先後次序，因為政府現時並非只訂有一個配額，即如果不扶助窮

困的人而扶助中產人士，便會剝削了窮困的人。情況是否這樣呢？不是的。

政府現時只是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而這件事是政府以往做得較少的，因而現

在要追回而已。政府現在不是要減薪俸稅，只是恢復採用舊的薪俸稅率，所

以，我們支持原議案。過去，自由黨一直要求回復中產人士在稅務的應有負

擔。我們現在沒有減稅，他們其實並沒有重大得益，只是討回一個公道而已。 

 

 我們剛才聽到泛民主派中亦有不同的聲音，他們提出的最大問題，似乎

是中產人士要從窮困的人處得到好處，這是絕對不正確的。自由黨的的確確

是支持扶貧的，我們甚至自行設立扶貧基金，做扶貧的工作。可是，與此同

時，既然中產人士亦是有需要扶助的一羣，政府便必須提供助力。據我們聽

到，財政司司長也是瞭解和領略這羣人的聲音的。這羣人過去不斷為政府和

社會付出，今天，既然政府有能力，這羣人付出代價時，便應按照已回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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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的水平來支付，而不應付出高於他們要付的水平來支付代價。為甚麼市

民要把錢放到政府的口袋，而不把財富留在自己的口袋呢？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單仲偕議員就各項修正案發言。

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無意透過這項議案辯論挑撥階級矛盾。中產和基層從

來都是唇齒相依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如果梁國雄議員在席，

我便會說我以為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才會出現對立。  

 

 坦白說，對於民主派的批評，我也感到很心痛。我要強調一點，在民主

黨提交予財政司司長的預算案中，張超雄議員提出的 6 點建議也包含在我們

的建議書中。張超雄議員所提出的 6 點建議，包括回復長者和殘疾人士的綜

援金額水平等訴求，我們也有提及。即使我們建議書中沒有提到的建議，民

主黨也是支持的。民主黨最終只是希望透過  ─  我們會對張超雄議員的修

正案投棄權票，因為我們覺得減稅跟這些措施是沒有衝突的。  

 

 事實上，我在開始時已說過，如果要實行張超雄議員提出的 6 項措施，

所需的只是區區數十億元。我覺得以政府今年的盈餘或隨後的預計是可以做

到的。政府不推行這些措施，並非基於財政上的束縛，而正如何俊仁議員所

說，是基於其他政策，即政府有盈餘也不一定要推行這些措施。當然，我不

同意政府這種說法，但我想強調一點，政府並非沒有錢。因此，我認為沒有

必要把這件事情捆綁在一起。  

 

 反過來，我反問一個問題，如果政府不推行這些措施，餘下的錢是否會

繼續累積在財政儲備內呢？究竟要累積到甚麼時候呢？田北俊議員剛才提

到，我們的財政儲備其實已開始由谷底反彈，在上月已接近 2,959 億元。  

 

 對於譚香文議員的修正案和她的論點，簡單一句，政府其實已有充實的

儲備，從民主黨的角度來看，政府無須過分累積儲備。簡單來說，放於庫房

的儲備，今年的回報只有 3.8%，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回報。如果還富於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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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回報一定較大。此外，政府的外匯基金的累計盈餘有 7.4 億元，我們的

政府實際上是很富有的。這些都是香港人的錢。至於支持港元方面，我們亦

有超過 1 兌 1 的美元儲備，可用作兌換港元的貨幣基礎。  

 

 民主黨估計，如果按兩大黨派提出的修正案，把稅率回復到 2002-03 年

度的水平，所涉及的金額大概是五六十億元。譚香文議員指減稅會大大影響

公共財政，雖然 50 億元不是一個小數目，但相對於盈餘來說，我們有足夠

能力負擔。至於經常性赤字方面  ─  譚香文議員不在席  ─  政府下星期

亦會提出有關數據，但我也很有信心，即使是經常性赤字，政府今年亦應可

解決。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是在有機會時可以再討論的，便是甚麼是經常性收

入？其實，只要修改一下定義，便可以解決問題了。  

 

 主席，我覺得今天辯論的焦點應結合上述兩方面，而我們的議案其實亦

有提到。我們開宗明義便已表示要照顧弱勢社羣，同時亦要回饋社會。因此，

對於田北俊議員、王國興議員和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我們均會支持。然而，

至於張超雄議員和譚香文議員的修正案，我們則會投棄權票。  

 

 我謹此陳辭。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今天是我在狗年第一次參加立法會會議，我

趁這個機會向主席及各位議員拜年，恭祝大家龍馬精神、出入平安、心想事

成、萬事勝意。  

 

 多謝各位議員就今天的議案所表達的寶貴意見。今天的辯論可以說是百

花齊放，反映出各位發言議員從不同政治角度，討論我們的公共財政政策。

在作出回應前，我想趁這個機會澄清一些事項，因為我聽到剛才有兩位議員

在提及香港的稅率時也說錯了，所以我想趁這個機會說得清楚一點，香港的

標準稅率是 16%，而利得稅的稅率則是 17.5%。眾所周知，財政司司長將於

下星期三，即 22 日公布 2006-07 年度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所以，

我在這裏只會就各位議員的發言，作很簡短的回應。  

 

 為了準備下一年度的預算案，財政司司長自去年 11 月開始積極諮詢社

會各界，包括各位立法會議員、政黨、區議會代表、工商專業團體、經濟學

者，並透過不同途徑，例如互聯網、電台和電視等媒體，廣泛聽取普羅大眾

對預算案的意見和期望。財政司司長在制訂預算案時，一定會認真參考從不

同渠道收集所得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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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仲偕議員的議案要求政府適當運用資源，為基層市民提供足夠服務，

以及削減薪俸稅。我們在諮詢各界的過程中，亦聽到這方面的意見。  

 

 在適當運用資源方面，政府在“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大原則下，投

資社會建設，為市民提供服務，以維持社會的持續發展。即使在政府財政緊

絀的時期，我們仍努力透過資源增值，提升服務水平，回應社會的訴求。  

 

 在過去 10 年，政府經常開支總額增加約 720 億元，即 56.8%。在 2005-06

年度政府預算的 1,991 億元經常開支中，教育、社會福利、衞生及保安等涉

及民生的範疇，合共佔開支總額的 68.1%。政府在繼續投資社會及改善民生

的同時，亦盡量節約，成功把實際開支由 2003-04 年度的 2,475 億元，減至

2004-05 年度的 2,422 億元。  

 

 在稅務方面，香港一直奉行簡單低稅制。香港的薪俸稅與其他地方相

比，屬於非常低的水平。以 2004-05 年度計算，實際稅率平均僅約為 8%。除

了低稅率外，我們的薪俸稅稅基亦相當狹窄，這方面剛才已有多位議員提

到。在香港的工作人口中，只有約三分之一須繳納薪俸稅，而我們的薪俸稅

稅收是非常依賴一些高收入人士的。我們在考慮與薪俸稅有關的問題時，必

須在市民的負擔能力與穩定公共財政之間取得平衡。  

 

 我們非常高興看到，香港的經濟在過去一段時間持續好轉。不過，由於

香港的經濟表現，很容易受外圍不明朗因素影響，剛才多位議員包括湯家驊

議員、石禮謙議員及鄭經翰議員亦已提過，包括利率、油價走勢和禽流感可

能爆發的情況等，所以政府在考慮是否增加開支和減稅時，必須緊守財政紀

律，按“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原則，以及在照顧香港長遠利益的前提下，

作出決定。  

 

 財政司司長將會在下星期三公布預算案。財政司司長一定會認真考慮各

界提供的意見，並在維持政府財政穩健和回應社會大眾訴求的原則下，向立

法會提出下年度的預算案建議。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請田北俊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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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單仲偕議員的議案。  

 

田北俊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鑒於”之後加上“政府庫房受惠於”；在“持續復甦，”之後加

上“令”；在“政府財政”之後加上“狀況”；在“有所改善，”之

後加上“提早減赤在望，”；及在“削減薪俸稅”之後加上“率，起

碼回復至 2002-03 年度水平”。”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田北俊議員就單仲偕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田北俊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IE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田北俊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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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

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詹培忠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陳智思議員、石禮謙議員及譚香文議員反對。  

 

 

李鳳英議員、郭家麒議員及張超雄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涂謹

申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楊森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

李永達議員及李國英議員贊成。  

 

 

余若薇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反對。  

 

 

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慧卿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馮檢基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 14 人贊成， 4 人反

對，3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3 人贊成，

5 人反對， 5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four 
against it and thre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4 were present, 13 wer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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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vour of the amendment, five against it and fiv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削減薪俸稅”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

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

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削減薪俸稅”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

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陳鑑林議員，由於田北俊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事先已批准你

修改你的修正案的措辭，內容已載於會上提交各位議員的文件內。你在動議

經修改的修正案時，最多可有 3 分鐘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不可

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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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田北俊議

員修正的單仲偕議員議案。  

 

 主席，對於經田北俊議員修正後的單仲偕議員議案的措辭，我們覺得對

政府在財政預算案（“預算案”）中減輕中產人士的稅務負擔方面，有較為

明確的意向，即是說最少也將稅率減至回復 2002-03 年度的水平。但是，從

稅務負擔、薪俸稅的意義來看，其實這樣是不足夠的，因為整個薪俸稅的組

合包括了多方面的因素。大家也看到這仍然是一個較為“籠統”的議案，即

使我們提出議案而議案最後獲得通過，也未必能夠在財政司司長宣讀預算案

之前，向他提交一個清楚、明確的方案建議，所以，我們作出進一步修正。 

 

 大家可以看一看，中產人士在稅務方面的整體負擔是相當沉重的。讓我

列舉一個例子，經過 8 年的經濟轉型，負資產的最主要受害者便是中產人士。

低收入人士得到政府各方面的援助，例如有房屋的保障，平均輪候 3 年時間

便可以獲安置上樓，解決房屋問題，但中產人士不但要負擔非常高昂的樓

價，而且還要供樓 15 年、20 年，有些甚至要延長供樓 30 年，利息的負擔非

常沉重。政府只是在利息扣減方面提供些少協助，而現在連置業援助也取消

了。所以，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多做工夫，減輕他們這方面的負擔。  

 

因此，我們提出增加居所利息的扣減，甚至增加強積金自願性供款利息

的扣減等，這些對於中產人士來說，是會有幫助的。當然，大家剛才提及，

而我們亦認為政府應該繼續援助低下階層，繼續實施扶貧措施，令低下階層

的人在經濟好轉時，同樣能夠獲得加強的照顧。  

 

多謝主席。  

 

陳鑑林議員對經田北俊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 2002-03 年度水平”之後加上“；將個人免稅額及邊際稅階回復

至 2002-03 年度水平；提高子女免稅額及供養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免稅額；進一步增加居所貸款利息扣稅年期和金額；及引入強積金

自願性供款扣稅優惠”。”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鑑林議員就經田北俊議員修正的

單仲偕議員議案提出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我現在請涂謹申議員就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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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就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 (四 )�之後刪除“引入”，並以“研究容許有上限的自願性”代
替；在“強積金”之後刪除“自願性”；在“供款”之後加上“可

獲”；及在“扣稅”之後刪除“優惠”。”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就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鑑林議員就經田北俊議員修正的

單仲偕議員議案提出的修正案，經涂謹申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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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今天已發出通告知會各位議員，如果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

王國興議員便會撤回他的修正案。現在，由於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

過，所以王國興議員便不會再動議他的修正案。  

 

 

主席：張超雄議員，由於田北俊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已

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的措辭，內容已載於會上提交各位議

員的文件內。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最多可有 3 分鐘解釋修正案內經

修改過的措辭，但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

案。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田北俊議

員、陳鑑林議員及涂謹申議員修正的單仲偕議員議案。  

 

 我相信很多同事剛才已發言表達政府的首要任務是，除了要照顧基層、

照顧中產外，更要關心社會上的貧苦大眾。我不重複修正案的內容了。可是，

由於議案已經以上多位議員修正，所以我的修正案的措辭須略作修改，修改

的地方是，在通過議案和以上各項修正案的精神下，我們最低限度要同時紓

解弱勢社羣的生活困苦。所以，我在修正案中包括的所有措施，均應該同時

進行。我希望各位同事能夠支持我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張超雄議員對經田北俊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涂謹申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進

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創造職位”之後加上“；政府提供予基層市民的服務須包括：(一 )

增加為老弱傷殘人士、長期病患者及貧窮家庭提供的醫療費用豁免；

(二 )回復老弱傷殘人士及兒童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額至 2003 年被

削減前的水平；(三 )回復傷殘津貼的金額至 2003 年被削減前的水平；

(四 )凍結一切民生項目收費，包括醫療及教育收費；(五 )增加對醫療

服務、教育及社會福利的財政承擔；及 (六 )增加對新市鎮的康樂及文

化設施（例如圖書館、泳池、體育館、球場）等的財政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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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超雄議員就經田北俊議員、陳鑑

林議員及涂謹申議員修正的單仲偕議員議案提出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郭家麒

議員、張超雄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

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及

詹培忠議員反對。  

 

 

李鳳英議員及譚香文議員棄權。  



立法會  ─  2006 年 2 月 1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February 2006 

 

248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馮

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湯家驊議

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鑑林議員、蔡素玉議員及李國英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 8 人贊成， 12 人反

對，2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8 人贊成，

5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eight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2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4 were present, 18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fiv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今天已發出通告知會各位議員，如果任何就議案提出的修正案獲得通

過，譚香文議員便會撤回她的修正案。由於田北俊議員及陳鑑林議員的修正

案已獲得通過，所以譚香文議員便不會再動議她的修正案。  

 

 單仲偕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4 分 46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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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主席，首先，我想回應坐在我前面的鄭經翰議員的發言。我今

天早上在電台發言時並沒有建議透過減稅來鼓勵夫婦生育，我只是說既然他

們已生育、願意承擔養兒育女的責任，社會應否替他們減輕一下負擔？  

 

 李卓人議員提到有關“虛偽”的問題，我必須回應。民主黨有分在 2002

年反對加稅，所以貫徹始終，我們仍然反對加稅。今次說要把稅基回復至

2002-03 年度的水平，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所以我不能對“虛偽”這問題

對號入座。  

 

 至於梁國雄議員的言論，我當然也不能同意。他經常提述社會主義民

主，在意識形態上，我跟他有基本上的分歧。  

 

 有關經常性赤字，譚香文議員可指望這問題很快，即在一兩個星期後，

便會獲得解決。  

 

 石禮謙議員談到美國經濟。美國 1 月份的零售數據遠超過所有專家的預

期，所以他無須太擔心。  

 

 梁家傑議員提到去年的赤字，我希望他的助理日後能考慮 3 個數字。在

財政預算案公布前，政府所提及的赤字是不能作準的，直至 10 月份，政府

公布的 Audit Account 才是真正的數字。如果我們要評論去年的赤字，應採

用該等數字才準確。我們看回這些數字時，便知道政府的財政事實上遠超過

大家所預計的。  

 

 我今天很高興，其實我希望張超雄議員明白，民主黨對他提出的 6 項建

議同樣重視。陳偉業議員剛才離開了會議廳，他建議改善社區建設的那些小

型工程，須動用十多億元，而張超雄議員建議的五六項措施，即使全部完成，

也只是五六十億元。我相信政府今年的財政盈餘會超過 100 億元。所以，即

使兩方面同時進行，應該也是可以負擔得來的。此外，在政府不減稅的情況

下，現時的財政儲備已有 2,950 億元，政府是否要不斷累積至 3,000 億元，

甚至 3,100 億元？政府雖然有權向市民徵稅，但我們應否容許政府為應付其

所需的開支而多徵稅呢？  

 

 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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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單仲偕議員動議，經田北俊議員、

陳鑑林議員及涂謹申議員修正後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

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劉慧卿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Emily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劉慧卿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

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詹培忠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陳智思議員、石禮謙議員及譚香文議員反對。  

 

 

李鳳英議員、李國麟議員、郭家麒議員及張超雄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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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涂謹

申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楊森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

李永達議員及李國英議員贊成。  

 

 

余若薇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反對。  

 

 

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慧卿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馮檢基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 14 人贊成， 4 人反

對，4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3 人贊成，

5 人反對， 5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four against it and four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4 were present, 13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five against it and fiv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as amended was carri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6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10 時 54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six minutes to Eleven o'clock. 


